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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保監理委員會「全民健康保險監理會未來

運作機制規劃之研究」（A Study on Formulation of Futur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upervisory Committee）研究案之委託，以二代

健保建議兩會合一為前提，依照委託單位的要求，與研究預計達成兩個研究目

的： 

 

（一）對於監理會委員代表如何產生，如何選出足具代表性之人民團體參與健

保政策，除了檢驗現今委員會組成的代表性，本研究將協助確立更明確

的遴選基礎與評比指標，建立選擇機制以供參考。 

（二）對於監理會爾後的組成與例會議程的運作模式，提出細部建議方案，以     

協助進一步達成決策的效率與公平性。 

 

本研究依照委託單位的要求，對目前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兩會的功能與委

員的代表性進行評估，並對兩會合一後的權責如何相符，委員代表性與專業性

如何提升，如何評估，會議運作的制度設計進行討論。 

以下茲就本計畫研究進度羅列下表，主要研究結果與政策建議則說明如

下： 

 

一個政府部門的委員會要運作順暢，不外乎要具備代表性、專業性、效率

性等三大原則。就現制的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而言，對外最大的問題便是權責

不符，對內則對委員代表性和專業性的質疑。從我們的分析中也發現，事實上

除了醫事服務機構之外，被保險人與雇主代表的代表性與專業性都遭受到質

疑，政府代表的數量與角色也一直被要求縮減。即使如此，目前的監理委員會

委員名單與費協會委員名單，仍然呈現了很穩定的結構，既然代表性遭受質疑？

又為何主管機關讓其如此穩定？顯見代表性的認定本身就是一個棘手的政治問

題。究竟什麼樣的社會團體才能夠足以代表社會的某個群體參與健保的決策，

並沒有一個清楚的衡量標準。農會、漁會代表、中小企業代表、銓敘部退輔司

等雖然在表面上的代表性很高，但在參與上都不是很積極，發揮功能有限，針

對這些不積極的團體便可考慮以漸進的方式來汰換代表。 

對於健保審議或費用協定委員會的性質與代表的選擇，世界上並沒有統一

的標準，也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去明確的指涉誰應該或誰不該

進入委員會的決策體系，各國的委員會的制度設計也沒有明確的指涉。每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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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社會都有其特殊的制度發展脈絡與社會文化，制度的起源與形成絕對承載

著每個不同系絡的歷史遺緒。但可確定的是，委員的選擇與委員會所要承擔的

功能有非常大的關係，若是純粹的諮詢性質，專業性的建立絕對是優先的考量，

然若是必需要肩負協商或決策的功能，委員的代表性就必須受到重視。 

我們過去健保體制內的委員會一直非常希望向德國師法，將社會團體納入

決策體系，擴大健保決策的民意基礎，並進而讓民眾能為自己的決策負責。我

們並沒有如德國有統合主義運作的背景，代表性的孱弱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必

須去面對的問題。但我們必須誠實的說，要為社會團體代表性的測量去訂定出

相關指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無論以任何公正的指標，反沒有被選擇的

團體都會有相對剝奪感，便容易使委員的挑選問題變成政治性的問題。 

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在挑選社會團體進入健保監理會的決策體系時，可以

依循著理性（rational）的原則與漸進（increatemental）的原則同步進行。理性

的原則，是在於主管機關可以透過一些原則性的標準，先建立適合參與健保監

理委員會團體與學者專家的資料庫。在問卷 43 題的分析之中，我們討論了選擇

參與健保監理會的社會團體時（被保險人、雇主、醫事機構）必須考慮的指標，

大部分的受訪者均表示如下選擇：第一、健保措施會對其造成立即影響之團體

應該被納入，這是利害關係人的思考邏輯；第二、團體代表利益愈廣泛，會員

愈多愈應該被納入，代表性的邏輯；第三、團體性質具備健保專業，應該被納

入，專業性的邏輯；第四、有凝聚內部共識能力的團體，增加會議的效率性，

避免委員代表的議事被團體內部推翻。據此，透過這些指標的考量，主管機關

可以先從全國性社團中，去選擇適當的團體名錄，整合出參與健保監理會的備

選名單。由於現今社會發展日益蓬勃，社團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不斷的建立，故

備選名單每隔一段時間就應該檢討一次，看是否以需要增補的部分。 

 對於兩會合一後的制度設計，本研究所分析的結果是傾向維持現制的設

計，也就是健保監理會仍然是衛生署下的一個單位，決策由衛生署長負責，並

讓衛生署長去承擔政治的責任。一方面是變動性小，政治可行性高；二方面也

是認為，在目前委員會無法有效對決策負責的政治環境下，這樣的組織設計比

較符合權責相符的概念。即使如此，雖然目前沒有實行統合主義的環境，本研

究並不認為放棄對社會自治的理想，反而應該透過漸進的方式，從社會團體的

參與中慢慢的去培養其代表性與專業性的知能，並且讓社會團體也能為其代表

性與專業性的不足而負責，為未來的結構轉變預作最好的準備。 

 

 

關鍵字：監理會、費協會、代表性、兩會合一、公民參與、收支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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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自 1995 年 3 月 1 日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是我國近年來最重大的衛生福利政

策，其實施目的在使每位國民於同一制度下，公平分攤保費，及獲得必要之醫

療服務，達到危險分散的效果，並促成國民互助的功能。為使健康保險制度能

順利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全民健保）係以原公、勞、農保為基礎，

將其原有之醫療給付業務及人員部分整合，並擴大保險範圍至全體國民，而成

單一健康保險制度，成立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掌管健保業務，

其保險制度自開辦歷經十年仍沿襲金融保險事業機構型態辦理。1 

我國全民健保至今已邁入第十年，雖然一直維持高度的民眾滿意度，但在

實際的改革需求下，仍不斷針對問題，研擬符合我國國情、社會文化及政治環

境的改革方案。2全民健保規劃與推動初期主要是由政府主導，民間團體對於公

共政策的參與較少，然隨著國內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政黨政治的多元

化以及公民意識的抬頭，相對而言，相關團體積極遊說且參與健保事務的風氣

已不可同日而語。就整個學術與實務風潮而言，公民團體參與公共政策的運作

機制，已成為現今最重要的核心議題之一，全民健保其攸關全民的政策特質，

更無例外3，政策立場的不同，更導致了健保政策利害關係人間競爭或相互衝突

的關係。4就過去健保相關事務而言，公民團體參與的方式可區別為體制外與體

制內，其中體制外的參與模式，最為明顯的便是集會遊行的抗議5，或透過遊說

的方式影響國會議員的政策立場。而體制內的參與管道，則由現今衛生署轄下

全民健保相關委員會及公民會議為主。現行全民健康保險相關委員會，6多由各

                                                
1 中央健康保險局根據《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第 27 條，在人事制度上比照公營金融保險

事業機構，在事務性質上為非營利組織，多數權責並涉及強制性與公權力之行使。 
2 相關改革方案如：全民健保基金會、單一基金會，多元保險人、行政法人等。 
3 近年來，重大全民健保政策議題大多都會透過「公民會議」的機制，吸納民眾意見，促進民眾

參與。在二代健保的規劃報告中，事實上也有專書在討論全民健保政策如何透過公民會議的方式

實踐審議民主（行政院衛生署，2004c）。 
4 相關議題有政策協調（policy coordination）、共同治理（co-governance）、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公民會議（citizen conference）等等。 
5 例如：推動多元保險人政策時的「搶救健保聯盟」，以及推動健保雙漲、或是醫院總額時的相

關事件。 
6 委員會包含：全民健保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全民健保爭議審議委員會、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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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團體代表所組成，並依性質由衛生署遴聘或洽請有關機關（構）、團體推薦，

主要目的便是引入社會參與機制，強化行政部門中公共政策的「參與式民主」；

惟近幾十年來人民團體蓬勃發展，其參與政策之意願及能力均較過去提高，又

各人民團體間規模、屬性差異甚大，或有會員重疊之現象，政策利害關係人難

以認定。面對上述改變，全民健保決策機制更面臨了民眾參與的迫切需求，以

及對於參與代表性的質疑。 

若從歷史上的發展脈絡觀之，台灣過去由於一黨獨大的政治型態，造成了

國家機器對於公共政策的運作過度強勢的狀況，也缺乏自主的功能團體作為政

府與民眾的中介，因此台灣目前並無成熟的社會統合主義所形成的民主協商機

制。即使現今的社會風氣愈趨向開放與民主化，對於民眾參與公共政策的呼聲

也愈來愈多，然缺乏社會基礎的情境下，全民健保「參與式民主」的理想如何

可能？社會團體參與公共政策能力的提升，以及代表性、回應性、課責性如何

可能？以及我們該如何從眾多的政策利害關係人中，去蕪存菁，建立有效的選

取與議事規則，將攸關到參與式民主的機制是否能穩定運作，以及醫療決策的

品質高低的問題。 

衛生署現正研擬推動之二代健保組織體制改革中，將現行全民健康保險監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監理會）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以下簡稱

費協會）之功能職掌整併為「全民健康保險監理會」，並擴大功能，將審議保險

費率、保險給付範圍與費用協定等重要全民健保決策事項，納為其職權。換言

之，擴大功能的同時，健保體系在決策上，將由原本由衛生署科層治理的模式，

轉化為委員會的共同治理機制，相對而言其角色與責任也就更加相形重要。由

於是社會團體與政府的共同治理，決策正當性的提升，便相當程度必須建立在

利益代表性的提升上。利益的代表性愈周延，除了可提升行政決策上的民主正

當性，也可提升決策的周延度與民眾對決策的接受度。 

因此，我們必須問的是，倘若未來兩會合一的委員會肩負健保決策的重要

任務，那其應如何向民眾負責？更重要的是，委員會的權力將更盛於以往，是

誰基於什麼樣的法律，決定誰可以參與此委員會？故未來該會委員代表如何產

生，如何選出足具代表性之人民團體參與健保政策事務，均須有更為明確之遴

選基礎、評比指標或更為充分之理由，以昭公信；又未來全民健保監理會被賦

予的多重功能之運作機制，需加以更細部之規劃，以建構完善的課責機制。 

本研究有鑑於此，希望透過對兩會合一的變革，以及民間代表如何參與的

議題進行系統性的評估，瞭解在現實的目前健保政策的環境中，究竟是何種制

度設計及運作體制較能具備政治上可行性及目標上的理想性，以期建構一個權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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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相符、具社會基礎之全民健康保險經營體制。 

 

 

 

第二節  文獻檢閱 

 

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七條明文規定，「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

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亦明文規定，「國家應推

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由此可見，全民健保攸

關全民健康，除了是政府的責任，也必須滿足各種紛雜的需求與主張。為滿足

多元化的政策主張，在運作上便必須提供相關的管道與制度化的對話機制，藉

以提供政策利害 關係人（policy stakeholders）參與及影響決策 的場域（policy 

domain）。 

本研究是聚焦於體制內的公民參與機制，其中分析的標的便是二代健保中

所提出的短程改制建議：兩會合一。所謂公民參與機制，主要是源於一個古老

的政治理論核心議題：如何有效促成民主政治的治理。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

們主要可透過兩個理論的基礎：一是透過選舉機制的汰舊換新；另一則是透過

統合主義的吸納結構。在二代健保公民參與組的規劃報告中，其認為台灣當前

的選舉機制，並無法使政府有效回應公民對於全民健保的政策偏好，也無法充

分代表一般公民和公民團體在全民健保政策議題上的異質性偏好；對於統合主

義下所建構的體制內參與機制，也由於社會團體的多元化與異質化，面臨了代

表性遭受質疑的問題（衛生署，2004c：13-15）。由於統合主義的利益吸納機制，

是屬於非經由選舉的利益代表，選擇的思考邏輯是透過「遴選」的制度設計，

對於代表性的質疑，便直接反映在監理會與費協會的委員組成的機制上，也就

是如何遴選？遴選誰？誰該被遴選的問題。由於社會一直有涉入全民健保決策

體系的需求，也因此導致過去保險人的組織體制與課責機制不斷的被研議檢

討，希望能找出符合政府、被保險人、雇主與醫事團體多贏的政策協調機制。 

事實上，在目前諸多有關健保組織改制的研究報告，大多建議改革幅度不

宜過大，因而如何在現有體制下，去增強公民參與的機制，強化財務的收支，

便成為實務上最重要的問題，兩會合一便是大多數人都可接受的政策建議（陳

敦源，2005）。兩會的成立與功能各有其法源與運作機制，其委員代表也不盡相

同，由於兩會合一牽涉到修改《全民健康保險法》，結構性的變動將可能影響到

目前既有的權力平衡，將會使兩會合一的法律可行性與政治可行性的難度增高。 

如前所述，為因應社會政治結構多元化、民主化，以及健保體制內多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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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不同利益的競爭與衝突，有必要提升以民主程序為基礎的專業協調機制。

據此，在健保決策體制內部建立「社會團體對全民健保政策正當性參與管道」

以及強化其「行動能力」，以作為健保體系內相關政策形成的有效民主協商機制

（衛生署，2004a：56），已是當前健保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兩會合

一所揭櫫的功能之一便是社會代表性的建立。過去也有以下報告，曾針對兩會

功能上的缺失，以及相關的補救措施，提供政策建議：依據 2000 年「全民健康

保險體檢小組」的分析，健保組織體制改革有以下若干缺失：一、現行組織並

未給予民眾足夠的決策參與空間，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以及全民健康保

險費用協定委員會之官方色彩過重；二、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雖由各界推

派代表組成，但政府代表比例過高，雖依法監督及建議健保局之業務執行，但

其決議不具約束力，亦無須承擔責任；三、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以及全

民健康保險費用協定委員會，針對財務收支未能統籌管理，各行其是，不利於

全民健保的財務平衡（國家衛生研究院，2001）。 

此外，根據衛生署二代健保規劃叢書中所揭櫫的現制問題與改革目標，其

也認為現制有以下幾點缺失：一、維持財務平衡之實質權責歸屬未能明確，有

礙全民健康保險的永續經營；二、民眾對給付範圍調整與保費負擔方式欠缺參

與管道及參與能力，無法適切反應其需求；三、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管理與醫療

品質監控未能分立，不利醫療品質之提升。因而在政策建議上，其也提出了將

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合併為「全民健

康保險監理會」的短程改革目標。運作過程強調統合主義（corporatism）精神，

並希望透過協商的方式取得政府、被保險人、雇主以及醫事服務提供者的共識

意見。在二代健保的規劃中，此委員會由相關團體（含社會與醫事團體）的推

薦代表、政府代表，以及保險付費者代表所組成，每一類別皆九名代表，並執

掌保險費率、部分負擔、給付項目調整、以及費用協定等與民眾權益關切之事

項，以符合收支連動之財務平衡的精神（衛生署，2004a：164-165）。 

此外，許多學者在過去皆不約而同的指出，監理委員會的成員缺乏代表性、

名額分配不公、政府代表過多（鄧宗業、李玉春，2002：325; 郝鳳鳴，2004：

97; 辛炳隆等，2001：100-101; 雷文玫，2004：65）。二代健保小組中的公民參

與組曾經進行的法人論壇的研究報告指出，與會的 52 個法人團體大多不認為現

今的監理會具有社會的代表性，且大多具有參與監理會的意願，也做出了監理

會應增加全國性社福團體（含病友團體）的政策建議。因此，在粥少僧多的狀

況下，委員會的人數，與代表比例的調配，勢必會影響到監理會整體的代表性

與合理性。 

綜合全民健康保險體檢小組與二代健保的分析與建議，減低政府代表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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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社會團體的代表，是過去相關研究報告的共識。上述也認為，現今監理會和

費協會的最大問題，便是民眾參與機制不足與財務管理機制不健全。因此，在

郝鳳鳴及黃異所主持的《全民健康保險監理組織體制之法律規範》此一報告中，

提出了類似監理會與費協會合併的倡議，其認為兩會目前最大的問題，便是兩

會成員重複，且實務中各司給付、支付事項之監督，財務平衡的兩面無法分離，

所以兩會也常討論相同議題，倘若兩會針對同一事項的決議不同，將使健保局

在政策執行上無所適從，因而建議若要從事現制改革，兩會合併並調整監理會

內部組織規範，可以收相輔相成之效（郝鳳鳴、黃異，2000：41；陳志豐，2003：

151）。然對於委員代表性的分析上，在陳怡伃《全民健保制度化參與模式：以

監理委員會為例的分析》（2001）一文中，透過對監理單位人員的訪談，對於現

今監理會委員的整體代表性均被予以肯定的態度，可見目前監理會在決策上利

益代表性的爭議並不大，是以對於代表性的分析，我們可以以現今監理會的比

例為基礎，並接納上述報告中刪減政府代表與增加社會團體代表的建議，進一

步做更深入探討。 

總結上述，兩會合一的目的有三，一是確保財務收支連動；二是擴大民間

參與；三是釐清兩會事權。而成功的制度設計，最主要還是體現在實際上的運

作，對於合議制的委員會而言，最大的問題便是委員選擇的代表性，以及相關

的議事規定是否能有效降低互動的交易成本，並有助於營造彼此間互動的協商

氣氛，建立互信的討論文化。本研究將針對此議題，配合現實政策環境與利害

關係人的發展，進行系統化的分析。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依據委託單位的需求，擬針對下述研究目的提供系統化的分析： 

 

（一）檢視現行健保相關委員會中，人民團體代表是否確有其代表性與正當

性，並釐清參與健保政策事務之人民團體應有之特質、屬性及其參與能

力。 

（二）瞭解其他國家之人民團體參與健康保險或公共政策事務時，其代表性之 

  產生方式，及政策研訂之結果是否符合民意所趨，以為借鏡。 

（三）衡酌我國國情，建立一套足以評估人民團體代表性之制度化指標，透過 

  清楚、明確、可行的遴選標準與評核方式，提高人民團體代表性之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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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力，並建立可作為檢視前述指標是否仍符實際之機制或方法。 

（四）針對該會審議保險費率、給付範圍與費用協定等重要決策事項之運作模

  式，提出細部建議方案。 

（五）透過各方案優、缺點分析，提出建議與相關配套措施。 

 

 

 

第四節  研究目標與章節安排 

 

針對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預計以兩階段為之，所欲達成的研究目標有以

下兩點： 

 

（一）對於監理會委員代表如何產生，如何選出足具代表性之人民團體參與健

保政策，除了檢驗現今委員會組成的代表性，本研究將協助確立更明確

的遴選基礎與評比指標，建立選擇機制以供參考。 

（二）對於監理會爾後的組成與例會議程的運作模式，提出細部建議方案，以     

協助進一步達成決策的效率與公平性。 

 

根據前述邏輯，本研究共分七章。除第一章緒論之外，第二章主要探討委

員會代表選取、參與及運作的相關學理；第三章提出本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

方法；第四章討論監理會及費協會現制在委員代表的選取，及在整體健保體制

運作上可能產生的問題，並將分析的重點放置在目前委員的遴選規則是否具備

代表性，並釐清目前參與健保政策事務的人民團體應有的特質、屬性以及參與

能力；第五章討論他國的健保監理協商機制的運作經驗，並綜合前章結論提出

初步的建議，並提出評估人民團體的制度化指標；第六章則針對本研究的問卷

及訪談調查，初步的對於兩會合一在委員的代表性及遴選方式、委員的人數、

主任委員如何遴選、決策是否具備法定效力等議題進行分析，並嘗試建構兩會

合一運作上可能的制度設計方案；並進一步在建構的可能性方案的基礎上，進

行焦點團體資料的內容分析，瞭解各方案的可行性；第七章則為本報告的結論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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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理探討 
 

 

 

公共政策的規劃與執行是實現政府職能的關鍵，對於國計民生與公眾事務

具有重大影響，擴大公共決策過程中的社會參與，對於健保政策的發展將具有

重要的意義。首先，全民健保作為一攸關全民的公共政策議題，在「人不可能

不生病」的現實需求下，勢必要面對民眾對於決策參與的要求。過去對於監理

會與費協會的成立，便是要透過社會統合主義的精神，將社會行動者納入決策

體系，達到政府與民間的共治；再者，歷年健保改革建議逐漸形成的「兩會合

一」制度倡議，主要也是試圖提供一個行政體制內，政策利害關係團體參與政

策規劃與監督政策執行的管道；最後，2003 年二代健保改革規劃結束以後，衛

生署即將兩會合一規劃進入修法階段，也將兩會合一落實在全民健保法的修正

案當中，然而，組織運作的細部規劃，在立法院通過修法以前，也必須同步進

行，這也是本研究案最主要的目的。 

在本章當中，本研究將從兩會合一之後的「健保監理會」的理論基礎出發，

了解該會運作的實際問題，亦從建構學理到實務的連結，為本研究中各項評估

以及設計工作，找尋堅實的理論基礎。嚴格來說，行政體制中的政策參與，與

傳統政治學以地區代表選舉的概念有很大的差異，國內學者黃長玲將這樣的議

題，定位在「非經由選舉的利益代表」（non-elected interest representation），國

外政治學者也將這種新的治理概念稱為「非多數決制度」（non-majoritarian 

institutions, NMIs; Thatcher and Sweet, 2002），或是一種「非選舉的參與民主」

（non-electoral participative democracy; Yeomans and Adshead, 2003），傳統政府

以地區代表選舉加上行政首長選舉的「代議民主」體制，因為決策過程中專業、

效率以及代表性的需要，而產生各種公部門諮詢或是法定決策體（public sector 

advisory and statutory bodies; 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2003, 2004），這些

決策體因著法定授權的大小，最小是因著行政首長決策需要，無需經過立法機

關立法通過的諮詢委員會，或是通過立法機關立法，具有獨立決策功能的機關，

都是以某種集體決策的委員會運作之，可以稱為「委員會治理」(governing 

through committee)的現象，不論這種機關在台灣被稱為「管制機構」，如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是「行政法人」7，如中正文化中心，內部基本上都是

以「委員會」（金管會）或是「董、監事會」（中正文化中心）等集體決策的方

                                                
7 該制度原引自日本，也可稱為「準自主公共決策體」（semi-autonomous public bodies; Yamamot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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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運作之。從功能上來看 ，委員會治理可以分 為：（1）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s）；（2）非機關公共統治體（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3）管

制委員會（regulatory boards）；（4）訴願會（appeal boards）；（5）公共基金（trusts）；

（6）公營事業（public corporations）；以及（7）其他類型的董事會與委員會（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2003），當然，如果考量更多跨出公部門領域的可能，

英國體制下的「準獨立非政府組織」（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QUANGOs; Greve, Flinders, and van Thiel, 1999）。 

就衛生政策相關的委員會治理來看，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保醫療品質委員

會的設制，其設置辦法乃是依據衛生署組織法第十八條「本署於必要時，經行

政院核准，得設各種專門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

定員額內調用之。」而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則是明定在組織法中第十

七條中8，需經立法院同意設立」，另外，除了組織法當中可以設置各種行政決

策體以外，運作法也可以於法中明定相關決策體的設置，比方說，全民健康保

險法當中，明文規定健保監理委員會的設置9，就是一例10。 

從政府管理的角度出發，委員會的治理已是政府治理不可或缺的形式之一，

如何在委員會中建立代表性利益，並設計良好的制度，以提供參與式民主的實

踐，也是目前亟需面對的重要課題，國外公共行政學界，對於「委員會治理」的

現象也已經開始深入理解(Mitchell, 1997; Thynne, 2006)，然而，對於理論與實務

之間距離的釐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行政決策的民主式參與要能夠穩定的運

行，在理論上其實牽涉到公民參與的理論基礎、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定義與指涉以

及委員會運作的相關理論。以下則根據前述鋪陳本研究的理論架構。 

 
 
 
 

                                                
8
 衛生署組織法第十七條「本署得設疾病管制局、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管理局、中央健康

保險局、中醫藥委員會、衛生人員訓練所及國民健康局；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9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條：「（監理委員會之設置）為監理本保險業務，並提供保險政策、法規

之研究及諮詢事宜，應設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前項委員會，由有關機關、被保險人、雇主、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等代表及專家組成之；其組織規程，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

之。」 
10然而，2004 年六月間立法院通過「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以後，未來「委員會」一詞將有特

定用途，是屬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名稱（第六條），這也是健保法的修正案中，監理委員會與

費用協定委員會合一之後的組織，稱為「全民健保監理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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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公民參與政府決策的需求與理論基礎 

 
對於任何一個民主政體而言，最大的挑戰與希望，都是社會的多元性、異

質性與自願性（黃長玲，2006），也因此委員會的組織型態，已成為現今政府治

理一個相當重要的成分。然而針對行政部門內部決策的利益吸納，現今並沒有

受到公行學界的重視，相關的理論也並不清晰，難以有一個絕對的標準，說明

什麼樣的委員會型態，代表性的產生指標可以建構一個有效率的政策協調機

制。探討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理論背景，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的理論脈絡

來闡述： 

 

 

一、治理觀點：共同治理的民主實踐  

 

從現實的發展來看，政府做出公共決策的方式已產生了重要的變化。過去

公共政策是由那些掌握權力的政策菁英，聲稱代表公共利益，但拒絕民眾參與

政策過程的少數領導者所制訂的，然現今人民已經不再接受這樣的觀念

（Thomas, 1995）。相較於過去，多數國家正面臨傳統政治權力 遭受侵蝕的問

題。隨著社會朝向多元發展與政府財政上的窘境，政府的角色一直不斷的在退

卻，資源也一直不斷萎縮，面對民眾的需求日益增高，決策權力日益分散的發

展趨勢，過去由政府單一規劃與執行政策的情況，已逐漸轉變為政府與其他內

部或社會團體組織共同合作的「共同治理」模式（co-governance; Bartel, 2001; 

Radin, 1996;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Williams, 2002; 陳敦源，1999）。 

從理論的發展來看，過去預設了僅要憑藉專業官僚的技術理性即可解決問

題，甚少探討問題背後形成的原因，也由此發展了許多以決策者為中心的決策

模式。11然這樣的決策模式 ，卻在實際執行上遭受到諸多的困難 ，也明顯的與

現實社會脫節。政策決策者經常處理的是複雜、難以理解且不易解決的社會問

題，現今政策的形塑與發展已未必全然是專業官僚運作的結果，而是政府因應

環境的需求，透過組織網絡的協調，以及相關行動者的行動三者互動之產物。

一方面，由於重大的公共政策往往涉及到多數人的利益和權利，如何能使對個

體的傷害降至最低，或是減少利害關係人因無法表達反對而承受的政策「外部

成本」（external cost; 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以成就公共利益（public 

                                                
11 諸如廣博理性決策模型、滿意理性的決策模型、漸進決策模型、機關組織決策模型、菁英決

策模型…等等（林水波、張世賢，1984：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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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乃是政府官員在執行公共政策所應考量的重點；另一方面，政策制定

並非獨立於社會而存在，而是受到社會中各種不同政治及經濟力量所左右，若

是忽略這些複雜的環境因素，往往亦使研究流於單一直線的思考，僅能將政策

作浮面的分析，政策便無法切實解決問題。公共政策之制訂，事實上可視為是

一連串的決策過程，而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所要面對的不僅單純只是技術面的問

題，更要對政策的制訂過程、方式及所牽涉到的政治現象等有充分的瞭解。 

治理（governance）一詞興起於九 O 年代的西方，是自「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以來，面臨環境劇烈變動而對政府角色所做的重新詮釋。

治理的定義非常的多元，但確定的是，對內而言，政府並非是單一的行動體，

而是許多機構合作協調的綜合體(Bardach, 1998; 陳敦源，1999)；對外而言，政

府並非公共權威與社會控制唯一的中心，而是許多行動者(agents)或是利害關係

人(stakeholders)互動的過程（Kooiman, 1993: 2）。學界以及實務界已經體認到 ，

政府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或服務輸送（service delivery）的相關議

題，已經不能僅止於討論政府權力的大小，與政策工具的優劣，因為，政府公

權力 的運 作環 境 ，正在被 非 政府 的行 動者所 穿透，「 沒有 政府的 治理 」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Rosenau, 1992 ）或是「空洞化的政府」

（hollowing out the state；Rhodes, 1994: 138-139），是二十一世紀治理環境最佳

的寫照。換言之，政府達成治理目的，行動上最大的挑戰，便是思索與非政府

行動者共同分享權力(power-sharing)，並致力於克服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Kettl, 1993: 202），但是同時能維護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與公共利益。 

換言之，制度化的社會參與行政運作機制，不論是決策還是執行的層面，

將有助於提高政府的正當性，也能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共同治理觀點

立基於國家對政策規劃與執行的需求，是一個以行政部門的治理需求為主體的

分析觀點，政策規劃參與和政策執行監督在行政體系中落實民主精神，有賴於

治理機制（governing mechanism）的設計。就全民健保而言，國家機關與其他

社會行動者，在健保體系的職能分工上該如何劃分？在目前國家機關仍擁有較

多資源，且在形塑健保決策上擁有較強決定權時，到底社會行動者，特別是受

雇者、資方、消費者以及醫療服務提供者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整體健保體系中的

角色？國家與社會行動者如何在監理會的制度機制中，達成共同治理健保體系

的目標？通常是治理觀點所關注的問題意識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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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觀點：從封閉到開放系統觀  

  

對於組織論者而言，決策被視為是一種組織內的運作邏輯，其反映了對內

的需求，以及對組織所處環境的適應過程。過去組織論者由於受到社會心理學

者的影響，研究的焦點放置在微觀決策的機制，以及目標效率的達成，因此衍

生了運用科學管理的古典管理學派等強調封閉系統觀的管理理論 ，12認為組織

的運作的存續，僅要透過控制機制便可以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 

 相較於封閉系統觀，更晚進的發展，是開放系統觀的思考邏輯。開放系統

觀認為我們無法完全認識到所有影響組織變量的因素，也不可能預見和控制這

些變量，因此，組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成為開放系統觀重要的思考邏輯。也

由於如此，對於公共行政而言，組織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是行政部門必須

考量的重點之一（Thompson, 1967: 6）。Denhart（2000）便認為至少有兩個案例，

可以說明公共行政的實務愈來愈強調組織與環境間的關係。其一是 Selznick 著

名的《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及其基層管理活動》（TVA and the Grass Roots）

（1949），另一則是 Kaufman 的《森林警備隊》（The Forest Ranger）（1960）。 

 Selznick（1949）非常關注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基層政策，其引入了一個

核心機制，稱之為「吸納機制」（cooptation）。這意謂著他觀察到田納西河流域

管理局在做治理工作時，行政首長必須與周圍團體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這種

關係既要協調好外在團體對組織的要求，也要保持組織自身的內在整合。因此，

他將吸納機制定義為：一個將一些新的因素吸收到組織的領導或決策結構中的

過程（Selznick, 1949: 13）。吸納被視為是一個與組織潛在威脅團體和睦相處的

一個技術，通過將這些威嚇性的團體吸納進組織中（例如：將某些團體領導者

安置到組織的顧問機構，或是吸收進入決策委員會中擔任委員），組織便可以有

效獲得外在社會團體的支持。 

 Kaufman（1960）的研究是集中於林業管理局所面臨的行政整合問題 。其

發現組織的上層決策與基層人員的執法上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因此其研究主要

目的，是致力於找出基層人員為何偏離組織規範的原因。透過 Kaufman 的觀察，

其發現組織分裂化的原因，在於基層的執法人員直接面對環境的需求，容易屈

服於組織外的社會經歷，以及當地的社會聯繫所帶給他們的喜好與偏見，致使

組織內部的上下層決策與執行產生分離化的現象（Kaufman, 1960: 57）。況且，

地方性利益往往介入基層的執法行為，導致基層人員屈從於地方勢力的巨大壓

力。 

                                                
12 如：Weber 的官僚制、Taylor 的科學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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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論及，全民健保作為一個攸關全民生活的公共政策議題，在決策及執

行的過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多元化利益的干擾。當初監理會與費協會的成立，

便是要透過對多元利益的吸納工作，提升決策的民主正當性。兩會合一作為一

個吸納機制，非但有其必須性，更需要透過良善的制度規劃，弭平國家與社會

間的政策落差。 

 

 

三、政策觀點：公民角色日益重要  

 

過去民主政體的治理理論是建立在菁英論者的統治基礎之上，並非是民眾

的權益不受到重視，事實上，在美國建立之初，那些主張建立強而有力的政府

的人相信，政府權力根本上來自於人民，但大部分的民眾缺乏積極的、建設性

的統治能力。國家創建者們相信，政府，至少是中央級的政府應當由頭腦睿智

的政治家來掌管，或許可視為一種「哲學家皇帝」的實踐，這樣的統治與各級

地方政府所形成相互傾軋的本位主義不同，國家管理者應站在更高的視野，並

關注國家的整體利益，也因此建構了一個大而有能的政府機制。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一方面資訊社會的來到，以及網際網路技術的發

達，使得民眾有了更多、更便利、更通暢的管道，獲得政府治理績效的相關信

息，公民控制信息資源的可能性，導致了民眾具備參與政治與政府管理的基礎

條件。另一方面，在歷經了「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洗禮之後，單純依

靠政府與市場成為一種幻象，人民開始在選擇政府與市場中間，去尋找第三種

可能性，也就是訴諸於「公民社會」。隨著第三部門（NGOs）的廣泛興起，公

民開始愈來愈多藉助組織的力量，進入公共政策的決策、執行與評估，藉以表

達自身的利益傾向，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導向，並做為政府共同治理的伙伴，

承擔著公共服務的責任。 

換言之，除卻政府的治理能力在面對複雜的情境所導致的治理能力低落之

外，在人類社會綿延的發展中，公民參與卻是國家走向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不

可分割的部分，是公民進入公共領域生活、參與治理、對那些關係他們生活品

質的公共政策施加影響的基本途徑。與此同時，政治學與公共行政學者也為當

代公民參與的推動建立了理論的基礎。「強勢民主」、「積極的公民資格」、「服務

型政府」、「社區公民治理」等等的思想，都論證著民主政治中所無法棄絕的一

個基本價值，即公民絕對不僅僅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極消費者，聽任政

府按照政府自己本身的想法供給公共服務，而是富有積極動能精神的公民，是

一股表達自身利益，影響公共政策的有生力量，更是與公共管理者一起參與決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21

策，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合作伙伴。 

 據此，從 J. C. Thomas 在《公共決策中的公民參與：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

與新策略》（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 New Skills and Strategies for 
Public Managers, 1995）一書中認為，公民參與已經成為現代政府治理過程和公

共管理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管今天公共管理者承不承認、願不願意、喜不

喜歡、歡不歡迎，在今日，公民參與都將在人類的政治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愈

來愈重要的角色。書中並提出四類的公民參與途徑：一、以獲取資訊為目標的

公民參與；二、以增進政策接受性為目標的公民參與；三、以建構政府和公民

間強而有力的合作關係為目標的公民參與；四、新形式的公民參與活動。 

 事實上，委員會的治理結構，正是上述公民參與途徑中屬於增進政策接受

性為目標的公民參與技術。然而，究竟要如何評價公民參與行動的有效性？是

否在任何時候，公民參與都是愈多愈好？愈有代表性呢？公共管理者應該如何

維持公民參與代表性與政府管理活動效率間的平衡呢？一個完善的委員會治理

結構，便是要去積極面對上述的問題，才能有效的連結利益代表性與國家施政

間的有機平衡。 

 

 

 

第二節  委員會代表的選擇準則 

 
 現今政策制訂者必須全面性認定政策系絡當中的利害關係人，方足以制訂

符合正義原則之公共政策，否則社會必然興起不平之鳴，政策的推行就會有窒

礙難行之處（丘昌泰，1995：16）。換言之，任何有公共性質的政策過程，必然

牽涉到不同利益的代表與協商（interest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est mediation）。然

如前所述，若然將政策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納入決策體系，勢必造成體系的負載，

導致決策成本的增高。據此，指涉關鍵而有效的政策利害關係人來參與政策，

對於合議決策體系的運作，便顯得非常的重要。換言之，如何在經驗當中，準

確的去指涉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將有助於理解政策的政治可行性，對於行政部

門本身，也有助於其運用吸納機制，把有影響力與代表性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吸

納入決策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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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上而下的選擇準則  

 

在 J. C. Thomas（1995）的書中，認為在由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es）

的技術中，若以政府要主導選擇納入決策體系的團體，管理者應該在公民參與

的機制要形成前，廣泛的考慮以下的三個問題：一、哪一類的公民團體可能對

某項政策議題感興趣？二、誰會，或者可能會受到決策的直接影響？三、必須

在某個地方找出重要和不重要利害關係人的分界線，也就是如何設定參與團體

選取的邊界，以排除不重要的利害關係人的問題。 

此時，管理者可以透過現有組織團體的名單中去識別、判斷代表公民利益

的團體，或者可以採用歷史分析法，從過去對於該政策領域中，較為關注的人

民團體中去尋找可能的委員會成員。此外，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分界線的選取

之中，界定範圍過於排他所產生的風險，可能要大於過於寬泛所產生的風險。

換言之，被排斥、被忽視的利益團體對於公共政策所造成的危機，可能會大於

過度重視非相關利益團體所產生的危機。由於公民參與的機制是為了在決策上

尋求民意的合法性，重要的利益代表被忽略，就會導致政策本身合法性的危機，

也會對後續政策執行造成不良的效果。 

 事實上，由上而下的選擇方向具有極高的侷限性，無論公共管理者在事前

多努力、多認真的蒐集相關資訊，也非常難以預先識別出所有的相關團體，更

可能會落入有主觀意識選擇的疑慮。這時，便非常需要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來

相互補充。 

 

 

二、由下而上的選擇準則  

 
在 J. C. Thomas（1995）的書中，其提到第二種選取公民參與代表的方式 ，

便是透過由下而上（bottom-up approaches）的技術去選取。在這種方法中，管

理者採用最主要的途徑，便是讓公民團體自己來界定自己。也就是透過人民團

體自己在政策場域中的積極性表現，以及相關團體互選的方式來選擇適當的人

民團體進入決策。在運用此一技術之前，公共管理者要將自己當成是一個中立

的觀察者，而非具有偏見的主觀意見者，這樣的選擇過程，是透過政府機構本

身為自下而上的選擇提供機會，一方面讓公民參與的活動有效的進行，二方面

也能促成公眾團體的有效界定。 

換言之，從公民對於公共政策議題參與的觀察，來選擇有效的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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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讓政府機關操縱或扭曲政策利害關係人的相關界定。一般而言，由下而

上的界定人民團體的參與者，可以對於 NIMBY 或 LULUs13效應提供一個正面

積極的解決方法。這方面的觀察，我們可以從團體組織化的程度、內部民主的

程度、代表利益的廣泛度以及參與知能的強度來觀察。然而由下而上的方法會

面臨到一個極大的問題，便是我們所觀察到、積極的公民團體，究竟代表的是

少數孤立人員的意見，還是代表廣泛大眾的意見。因此，客觀性的指標建構，

便相對的重要。二代健保的公民參與組中，對於吸納社會團體代表的建言，便

提出了代表性、組織強度與內部民主三項指標。 

代表性的實質意涵在有限的委員名額中究竟如何體現，一直是委員會治理

最大的難題之一。若我們將一個團體的利益分配可以做最細緻的切割，我們必

須找出能代表最多利益的代表，在選擇上才能夠具備利益的代表性。例如：現

今醫事團體有二十三個科別，若按照四個層級的醫療體系，我們可以把醫事團

體的利益，切割為九十二個更為細部的利益團體。因此，在九十二的利益團體

中，能夠代表愈多團體利益的團體，便具備了利益集中的代表性。也因此過去

都是由醫療體系的四個層級去區別，因為其每個委員都代表了該層級二十三個

科別的利益。但必須要說明的是，在現況中並不是每個利益團體都容易切割細

部的利益，利益的切割與團體邊界的明確度有關，對於被保險人團體而言，利

益的切割與整合的判斷就相對的困難。 

組織強度與內部民主其實是揭示了同一個範疇的指標，也就是組織化強度

的問題，這兩個指標又深刻的會影響組織代表性的強弱。在李玉春與林蕙卿分

析支付標準協商模式的文章中即指出，協商破裂的原因除了客觀資料不足與技

術性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付費者與醫事服務機構的代表性問題：這個代表性

問題所指涉的意涵，是指團體代表是否事先整合了團體成員的意見？有時同一

團體成員間意見並未一致，或是前後非同一代表出席時，更有事後推翻前次之

決議，或是有些團體由董事長出席，但亦被其他會員質疑其發言的代表性，影

響協商的效率（李玉春、林蕙卿，1996：5）。事實上，衛生署現今也逐漸意識

到相關的問題，雖然極力的要求「各團體代表理應先整合團體成員的意見，在

凝聚共識後，再由單一代表提出訴求」，但還是會有協商多元紛亂且無效率的狀

                                                
13 「不要在我家後院症候群」(Not-In-My-Backyard Syndrome)，或簡稱「臨避」(NIMBY)症候群，

以及 LULUs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 的等課題。「臨避」現象經常出現在許多重大的環保

爭議中，主要是描述一種反對國家強制某些對社會整體而言是必要的政策，但是在地方上，卻強

烈反對將當地作為政策目標的草根運動。「臨避」現象不僅在反對政策分析家以他們的家園作為

政策規劃的目標，他們同時也反對政策分析家對問題的界定方式。因此政策的僵局乃是對立的各

方，對於如何認定爭議焦點時，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也對於什麼構成事實真相以及評估真相的工

具所做的評估，有許多不同的定義及解釋，因而造成激烈的分歧。因此充分顯現出來的，不僅在

於居民從自利角度出發，所展現出的捍衛家園的意志與決心；更重要地，是對於管理機制處理問

題的方式，表達出深層的不信任(William & Matheny, 199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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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發生，委員會的功能有僅有消極的衝突，無法具有積極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外，組織化的不足尚顯示了一個可能的狀況，便是沈默大眾的需求容易

被忽略的問題。若從負面的角度來檢視，那些要求廣泛分享決策權力的巨大聲

音，有可能試圖透過大嗓門來獲取人數不足可能缺失的權力；但倘若我們從正

面的角度來詮釋，積極參與的團體通常參與的知能比較高，也比較清楚要爭取

什麼。在我們所能觀察到人民團體的動員中，團體小但凝聚力強的團體，往往

對於政策議題的參與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因此容易被視為是應當納入決策體

系的選擇。然由於聲音太小而未被聽到的要求，也有可能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

利益。據此，對於如何關懷弱勢團體或沈默的廣泛大眾的利益，政府必須要去

思考，這也似乎是在由上而下的選擇技術中，與由下而上可以互補的方法。 

 

 

三、政府代表的選擇準則  

 

除卻考慮到公眾的利益之外，管理者也應當考慮到其他的行動者，尤其是

政府的行動者，他們可能與決策的問題有充分的利害相關性，也有可能要求參

與決策。這些行動者主要是包括：一、同一政府機關的其他部門；二、同一政

府層級的其他政府機關；三、其他政府層級的組織（Thomas, 1995）。 

現今的政策由於牽涉議題的廣泛性，往往超越了傳統職能部門的界限，衛

生署許多的政策都與經建會、環保署、內政部等部會相關。換言之，全民健保

的問題，已經不是僅僅依賴某一個單一的政府部門來解決，除了與衛生單位有

直接關係之外，與人口有關的內政部，以及財稅方面有關的財政部皆與全民健

保的政策議題有直接與間接的關連性。換言之，讓其他相關的政府機關行動者

參與解決政策問題，也就是跨部際、跨府際的共同治理關係，往往是現今政府

治理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 

據此，當政策問題出現時，公共管理者應當考慮，哪些政府行動者應參與

問題的決策。若是公共管理者遺漏掉重要的政府行動者，便會妨礙政府間彼此

的合作，而合作正是決策執行必須的條件。 

 

 

四、利害關係人觀點的選擇準則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原本應用在企管領域，用以分析企業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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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朋友與對手對組織可能的影響與利基。其真實的意涵意指：「那些能夠對一

個組織的目標達成造成影響，或是受到組織目標達成影響的個人或是團體」，14

但是，這樣的定義如果應用到公共政策的領域來使用，可能會因為太過寬廣而

導致無法有效聚焦的問題。因為政府所作的決策，大部分都是以全民為考量為

之，而公共政策與私人公司的生產決策不同，當一項公共政策通過之後，所有

的人都必須遵守，具有由國家政權機關所賦予的強制力，因此，如果要將所有

的人民都當作利害關係人，我們又回到了民主理論規範性範疇的原點，對實務

工作的幫助可能不大。因此，Brinkerhoff and Crosby(2002: 142)就提出三個標

準，來篩選政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相對重要性： 

 

（一）如果一個組織對於該項政策在民眾支持上能夠產生建設或破壞的影響，

這個組織必須被考量。(社會團體) 

（二）如果一個組織的出現，能夠對政策合法化或是執行單位的正當性產生正

面影響，這個組織必須被考量。(政府機關、政治團體) 

（三）如果一個組織能夠影響政策的內涵與方向，這個組織也必須被考量。(專

業團體) 

 

綜括而言，前述的三項標準，主要又可以分為社會 (壓力)團體、政府機關

與政治團體、以及專業團體等三個找尋回答「誰的意見應該被考量？」問題的

大方向。對於健保的兩會而言，最關鍵的問題，又何嘗不是如何指涉有能力、

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利害關係人納入決策圈，建構一個制度化的參與和協商管

道。事實上，利害關係人的分析大多與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的議題

相連結，二代健保的規劃過程中，學者陳敦源等也曾經利用利害關係人的分析

方法，透過對 52 名健保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指涉與分析，嘗試找出影響健保政策

的影響力機制（劉宜君等，2005）。 

 

 

 

 

 

 

 

                                                
14 原文如下：”A Stakeholder is defined as an individual or group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or that can 
affect or be affected by the achiev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s objects.”(Brinkerhoff and Crosby, 200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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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利害關係人類型圖 
 

 

 

 

 

 

 

 

 

 

 

 

 

資料來源：Mitchell, Agle & Wood, 1997: 874 

 

然若聚焦於政治的影響力，相對而言利害關係人的指涉又太過於遷就政治

與菁英性格，無法顧及到社會中弱勢團體的代表性。因此，對於政策利害關係

人的定義，在本研究中對政策的影響力僅是指標之一，我們仍需要在經驗中尋

找能夠符合現實社會組成的原理原則，促使利害關係人的選擇機制符合社會比

例原則。在利害關係人的特性的指涉上，Mitchell, Agle & Wood（1997）在”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 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一文中，指出利害關係人的判斷標準在於合理性

（legitimacy）15、影響力（power）16以及緊急性（urgency）17等三個標準。並

以此三種利害關係人的特性為衡量基礎 ，建構了利害關係人的分類，如圖 2-1

所示。 

最基本的利害關係者，便是僅有身兼合理性、影響力和緊急性特質的其中

一種，其中 2 被稱可自由對待的利害關係人（discretionary）、1 被稱為潛在的利

害關係人（dormant）、3 則被稱之為苛求的利害關係人（demanding）。在兩兩交

會處，也會出現具備兩兩交會特質的利害關係人，其中 4 被稱之為主要的利害

                                                
15 合理性意指組織認為利害關係人對其權益要求的正當性與適切度，若以全民健保政策而言，

被保險人團體或是醫事團體，均可向政府主張權利。 
16 影響力意指能影響組織原決策結果的能力，若以全民健保政策而言，我們大致可以將所謂的

菁英決策者納入此一指標的指涉範圍內。 
17 緊急性意指利害關係人需要組織對其回應的緊急程度，事實上，大多依賴健保的多屬弱勢族

群，相較於弱勢族群以外的民眾，弱勢族群對於健保的需求度較高，也較符合緊急性的指標定義。 

合理性 

影響力 

緊急性 

2 

1 3 

4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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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dominant）、5 被稱之為引起危險的利害關係人（dangerous）、6 則被稱

之為依賴的利害關係人 （dependent）；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 ，便是身兼三種

特質的利害關係人，此被稱為是決定性的利害關係人（definitive stakeholder）。

對於兩會合一後的委員會而言，由於委員會的席次有限，勢必要藉以找出最為

核心的「決定性利害關係人」，也就是其利害關係人所具備的特質愈多，便愈具

代表各方的政策意見的身分。 

當然，以上僅是一個非常粗略的區分方法，若作為本研究指涉利害關係人

的標準則略嫌不足。然而，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分析對於本研究的意義，便是要

協助我們界定出利害關係人的範圍與數量，尤其委員會的組成必須兼具社會的

利益代表性，對於委員被選擇指標的建構，會直接影響到委員會的代表性與課

責性，也會影響到決策的品質。據此，我們應當從經驗的現象中，以理論為基

礎去尋找適合我國狀況的具體指標，以滿足二代健保中擴大社會參與的政策需

求。在本研究中，對於經驗現象的分析，主要便是透過如衛生署般行政院下的

一級單位內部的委員會，從事全面性對於代表產生與運作機制的比較分析與調

查。 

 

 

五、小結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協助委託單位找出足以判準參與委員會的選擇

指標，以建立有效的政策參與機制，政策利害關係人的確實定義與指涉，是委

員會成功運作的有效基礎。過去在二代健保的公民參與組中，便提出了在體制

內增加社會福利團體的建議，選擇的條件，便認為應該要選擇於內政部登記的

全國性社會團體，這些團體更應該具備代表性、組織強度與內部民主性的要件。

此外，本研究也認為，參與團體的專業性（參與知能）與對整個委員會運作的

效率性，也是選擇的要件之一。然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而言，任何的指涉與分

析，皆不必然對等於政治現實。由於民主政治有其浮動性，對於重要相關人民

團體的指涉結果，可能會因為人事調動(包括選舉)、環境因素改變(經濟景氣)、

或其他相關政策的變動而變動。因此，除了找出判斷的原則性指標外，對於利

害關係人分析的動態認知，是保持該分析價值最重要的原則。 

 根據前述，本研究初步彙整了四種現今較常使用指涉具有利益代表性人民

團體的準則，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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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委員會代表選擇的準則 

分析準則 觀察者 觀察 方法原則 相應指涉標準 可能缺點 
由上而下 
 

公共管理者 主觀認定 1、 哪一類公民對政策問題感興趣？ 
2、 誰會？或者可能會受到決策的影響？ 
3、 劃定重要與不重要利益團體的分界線。 

1、 人民團體參與政策的積極性（與由下而上

的方法配合）（專業性）。 
2、 政策產出所影響標的團體的範圍（代表

性）。 
3、 依主客觀因素設定範圍，並在範圍中認定

重要的行動參與者（代表性）。 

公共管理者無法廣泛的

理 解 到 誰 重 要 誰 不 重

要，往往容易忽略真正

重要的團體。 

由下而上 
 
 

民間團體 
專家學者 
公共管理者 

客觀指標 1、 人民團體自己本身對於公共政策參與

的積極性（參與知能）。 
2、 人民團體自己本身的組織績效（組織

強度）。 
3、 人民團體是否能有效整合內部意見

（內部民主）。 
4、 其他人民團體對於該團體代表性的相

互評比。 

1、 公聽會中屬於某個人民團體的出席人數

與次數（專業性）。 
2、 公開發表政策意見的積極性（專業性）。 
3、 人民團體的組織績效。 
l 團體有多少固定成員，代表何種利益（代表

性）。 
l 是否是內政部登記之全國性社團（代表

性）。 
l 團體的組成規章、是否定期集會（組織強

度）。 
l 是否有專任的行政人員與固定會址運作（組

織強度）。 
l 團體的會議是否合於民主程序，是否能有效

凝聚共識（內部民主）。 
4、 其他利害關係人對於該人民團體的代表

性的看法（同類別推舉）。 

無法清楚釐清何者才是

重要的利害關係人。會

遷就在表面上的可觀察

性。 
人民團體間可能因為利

益衝突不易協調。 

政府代表 公共管理者 主觀認定 決策涉及到的跨部際與府際關係的單位。 無協同行動會妨礙政策達成的相關單位（效率

性）。 
若忽略可能造成跨部會

層級治理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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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準則 觀察者 觀察 方法原則 相應指涉標準 可能缺點 
利害關係人 公共管理者 主觀認定 

客觀指標 
1、 影響力。 
2、 合理性。 
3、 緊急性。 
4、 並從三者間相互重疊的多寡判斷利害

關係人重要性。 
 

1、 如果一個組織對於該項政策在民眾支持上

能夠產生建設或破壞的影響，這個組織必

須被考量 (社會團體)。 
2、 如果一個組織的出現，能夠對政策合法化

或是執行單位的正當性產生正面影響，這

個組織必須被考量(政府機關、政治團體)。 
3、 如果一個組織能夠影響政策的內涵與方

向，這個組織也必須被考量(專業團體)。 

利害關係人的指涉又太

過於遷就政治與菁英性

格，無法顧及到社會中弱

勢團體的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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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委員會的建立原則與推動策略 

  

監理會與費協會作為一個行政部門內部的委員會，基於社會「統合主義」

(Schmitter, 1974; 丁仁方，1999)的理想性格，主要的目的是提供一個體制內的

決策參與管道，並吸納社會團體進行政策協調與討論的空間。然而統合主義的

治理機制，一直存在著嚴重的代表性問題（衛生署，2004c：14），統合主義的

理想，在經驗層次上也沒有一個明確指涉的標準可供參照。因此，在理論操作

的意義上，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定義與指涉，Buchanan and Tullock 的「最適多數

決」(optimal majority)原理，18以及委員會的組成和運作，事實上與統合主義所

形成的參與機制是息息相關，環環相扣的理論意涵。委員會組成與運作最大問

題，便在於委員會的人數與質量，其中委員的人數牽涉到決策與外部成本的高

或低，以及決策的效率，委員的質量是在於利害關係人的指涉是否能有助於我

們解決實務上的需求。因此，彼此間的理論意涵建構了遙相呼應的連結。 

事實上，委員會已成為行政部門公共治理的一部份，然對於委員會的功能

和形式，仍有諸多的疑問。問題在於：這些委員會機構代表了誰的利益？他們

是否做出代表公共利益的決策？是代表委任其擔任委員的行政首長的意志？或

是代表了特定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利益和要求？也遭致了對委員會管理模式

的 諸 多 疑 竇（ Corkery & Wettenhall, 1990 ； Mitchell, 1997 ）。在 Mitchell

的”Representation in Government Boards and Commissions”（1997）一文中，認為

行政部門內委員會的組成，大致上建立在以下四種形式： 

 

（一） 委託代表制（Trustee Representation）：認為委員的組成與運作，必須 

價值中立，才能遠離政治的紛擾，制訂有利於民眾的政策。 

（二） 授權代表制（Delegate Representation）：認為委員的組成與運作，都應 

該為其任命他們的官員效力，因此任命者與委員是建立在委託代理的

關係形式上。 

                                                
18 決策的集體行動，被 Buchanan and Tullock 建構為所謂的「最適多數決」(optimal majority)原理。

其遵循經濟學尊重個人「自願交換」(voluntary exchange)的傳統，思考公共決策的強制力(coercive 
power)，應該在什麼樣的決策制度之下，才可被視為是正當的？他們初步的答案是「全體同意」

(unanimity rule)，理由是公權力如果是在全體同意的狀況之下實行，每個人因公權力對自己所產

生的「外部成本」最小，也就是說，沒有一個人是被迫接受統治的狀態之下，社會集體的福祉就

是極大化。然而，Buchanan and Tullock(1962)也認為，個人參與決策的行動本身，也會耗費資源

的，也就是說，越多的人參與，所耗費的「決策時間成本」將會越高，因此，最適社會「共識」

(consensus)的產生，是一個平衡外部成本與決策成本的計算(calculus)，因為，讓越多的人參與公

共決策，雖然能夠降低公共決策的外部成本，但是，卻會增加決策成本，而「最適參與」就是極

小化兩種成本的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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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身分代表制（Status Representation）：認為委員會應該賦予公民參與決 

策的管道，也應當為少數及弱勢族群開機會之窗，委員會的組成，應

兼顧社會的利益多樣性。 

（四） 象徵代表制（Symbolic Representation）：這個觀點的學者，大多認為委 

員會的組成，其功能不過是橡皮圖章，僅在為政府部門的政策背書。 

 

由於行政部門委員會在執行的過程中，常感失效無能，推其癥結所在，不

外是主管機關對其授權不足，或是議事的委員人數、代表性及規程不符合委員

會性質。對社會團體而言，委員會提供的是一種是體制內政策的參與感，對行

政部門而言，是政策與行政合法化的依據。進言之，委員會機制的設計，會促

使原本被拒絕在體制外的利害關係人，因為參與感（或稱政策效能感）的提升，

導致決策較容易為社會大眾所接受，降低決策的外部成本。然委員會也有可能

因為制度設計的問題，導致決策成本增高，由於妥協性的結果，若政策效果不

理想，也容易導致推諉塞責的情況。 

從 E. C. Hirzy 的 Non-profit Board Committees: How to Make Them Work?
（1993）一書中，也認為委員會的人數，應當要隨委員會的目的，需求與責任

來選擇，若委員人數過多，有些委員會沒有參與感，若過少，又會代表性不足。 

在 R. W. Crawford 的 On Boar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rustees of Not-for- Profit 
Organizations（1991: 13）一書中，也提及委員會的人數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必須要視委員會的功能而定，但委員若超過 23 個，議事就有無效率的可能。在

Mitchell（1997）的研究中，其認為委員會的人數，會與上述以身分代表制的原

則所建立的委員會有正向的關係，尤其以身分代表制為主的委員會，人數大多

有九人以上，且身分代表制的委員會，其建立的目標也較著重在政策制訂的功

能。 

 委員會的成員，應由其設置的目標來決定，對於兩會合一，最重要的便是

財務收支連動與擴大社會參與，在理論上，應該是偏向身分代表制的組成原則。

然關於委員會的大小，並沒有一個可資借助的理論和原則（彭文賢，1996：176）。

哈佛大學的社會關係研究所（The Laboratory of Social Relations at Harvard 

University），仍然針對委員會的組成，訂出四項有效的指引原則： 

 

（一） 只要不需包括各種觀點和消息情報因素時，委員會的委員最好不要超 

   過七個，因為人數愈多，溝通愈困難，目標愈分歧。 

（二） 如果委員之間，因為嚴重的政策爭議而發生權力衝突時，人數最好不 

要僅有兩到三人組成，因為在衝突的狀況下，人數多有助於權力的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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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與平衡。 

（三） 委員會不要由一個領導者和數個屬員組成，最好由兩個領導者組成， 

一個負責工作進行的工作領導者（task leader），一個負責妥協和整合

的社會領導者（social leader）。選擇委員時，最好採取多元的領導。 

（四） 委員應該從所有利害關係人中選出，從最核心的組織到中庸，再到被 

動人選。若委員會全部都由最核心的人員組成時，便容易發生激烈衝

突的現象，但若全部由被動的人選組成時，一方面是代表性有疑慮，

二方面是決策可能缺乏專業用心，導致暮氣沈沈。 

 

就現實的政府決策而言，現今充斥著諸多「委員會治國」的現象，導致傳

統以來由政務人員負責決策，事務人員負責執行的現象產生的極大的變化，特

別是「民主課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Przeworski, Stokes, and Manin, 1999)

的問題，更是引起行政學界的注目，也開始在思考應如何完備委員會治國的正

當性。委員會的運作，並不能脫離憲政框架的規範，也非是行政部門逃避民眾

責難的策略，委員會所應具備的實質權力與責任，都應立足於權責相符的制度

環境下，才有可能進行良善的治理。這部分的文獻，將於後續研究時補綴並整

理，以供後續研究參考。 

回歸到本研究的議題，若要提升兩會合一的決策成效，除了委員人數與素

質外，還有議事規則與領導人員的問題，但議事規則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

的準則，仍須視委員會的性質而定。然相關的制度設計，本研究將配合對利害

關係人的問卷與焦點團體訪談，再作更進一步的確認。 

 
 

 

第四節  小結：建構一個制度化的民主參與機制 

 
 隨著民主化的浪潮襲捲台灣，行政部門運作的正當性的產生重大變化，單

一權威決策體系的時代已然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各種利害關係人的政

策環境，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中，政府必須同時具備回應性與責任性。一方面是

對於社會的偏好做出必要的回應，另一方面則是具備洞燭機先的能力，主動積

極而非被動瞭解人民需求。據此，瞭解、涉入、吸納並引導社會的脈動，已成

為當今政府部門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之一。透過社會統合主義的基本治理原

則，政府部門中設立委員會以吸納社會的不同利益，監理會與費協會的成立便

是其中之一，兩會合一的政策倡議更是要強化社會參與機制，使委員會具備代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33

表保險人利益之性格，也就是透過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指涉與定義，來找尋委員

會組成的正義基礎。兩會合一下制度設計的理論意涵，若以政策利害關係人的

指涉為核心，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已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潮流，政府與民間團體在

政策場域中共同治理的政策協調機制，已愈發成為現今政府擴大民意基

礎的制度設計，其中之一便是具有政策規劃參與和決策執行監督的功能

委員會。 

第二、與其讓民間團體利用體制外的方式影響政策，不如透過行政部門主動吸

納的方式，可以減少決策的外部成本。 

第三、政策利害關係人對於決策的參與，並非愈多愈好，愈多行動者吸納入決

策體系，便會造成決策體系的負載，增高決策的時間成本，但倘若人數

不足，又會無法降低決策外部成本。 

第四、從政策利害關係人的角度而言，要有效管理政策利害關係人的關係，便

要有效指涉最核心的利害關係人，並將之吸納入決策體系。吸納入決策

體系的利害關係人，便是委員會管理的問題。 

第五、委員會的人數、運作規則，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制度設計

上是因時、因地、因人，必須放置於其系絡來檢視。台灣的全民健保體

系有其政治環境與獨特性，若要進行理性（rationalism）的分析，在政治

可行性上似乎較不可行，現實上可能僅能針對現狀的委員組成做漸進式

（incrementalism）的調整。 

  

事實上，綜合上述的原則來看，委員會運作的成功與否，委員選擇是否具

備代表性是第一個要被考慮的因素，代表性的完備性是委員會決策合法性的基

礎。此外，便是委員的效率性與專業性功能，這分別代表了委員選擇必須被考

慮的因素，還有人數的問題以及參與能力的問題。這些指標與一個委員會的運

作良窳息息相關。 

以上是本研究從理論的梳理中，所歸納有關為達本研究分析目的的原理原

則。兩會合一既屬於政策協調與監理機制，擴大行政決策的民主化參與，建立

權責相符的監理制度，一直是制度設計的最高指導原則，也是本研究所欲解答

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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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從實用的角度，以現有文獻蒐集、菁英問卷調查以及焦點團體訪談

作為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並透過前述資料的分析以解答本研究所欲回答的

問題。在操作上，運用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分述如下： 

 

 

 

第一節  資料蒐集方法 

 

 

一、現有文獻蒐集 

 

為使對研究議題有一基本之瞭解，首先必須進行靜態文獻的蒐集、檢閱與

分析。一方面是建立理論的基礎，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透過基本的文獻可以先對

我國全民健保相關組織體制與制度運作的歷史背景有一初步的瞭解。因而在資

料蒐集方面，現有及第二手資料的蒐集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一）蒐集分析利害關係人指涉與委員會理論，以及過去的相關研究文獻。尤其

是監理會與費協會相關的研究報告方面，更要蒐集到直接與運作現狀和改

革主張相關的研究報告、期刊論文、報紙媒體等文獻。上述資料的取得，

本計畫主要是透過「國內圖書館虛擬聯合目錄」、「國家圖書館之博碩士論

文索引系統」、「國家圖書館之中華民國期刊論文影像系統」與「政治大學

之英文期刊電子全文資料庫」中的摘要資料庫、ARL 全文期刊清單系統、

各大報全文搜尋系統、以及國會議事系統來搜尋。此外，對於全民健保制

度的研究報告，本計畫主要蒐集自衛生署、健保局及國民健康局相關的研

究報告。 

（二）蒐集我國全民健保有關監理、費協改革方向，現行的制度法規以及國外相

關的制度運作設計。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

會組織規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法規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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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研究，以及行政部門的改革方案，包括全民健保體檢小組、二代健

保小組的政策建議與改革方案，以作為分析我國全民健保體制內社會參與

的基礎。 

（三）蒐集監理會與費協會自開議以來，所有會議的會議紀錄內容，從當中進行

內容分析，以瞭解各代表的出席率，發言狀況與參與度，以及相關的討論

議題。藉以客觀評估過去監理、費協兩會運作的狀況。其中監理會的部分，

我們蒐集到從第一次至今總計 132 次的會議紀錄；費協會的部分，則蒐集

了 118 次的會議紀錄。監理會的部分，我們還會將過去監理會歷年來的提

案做一深入的分析，以瞭解過去監理委員會功能的運作情形。 

 

 

二、菁英問卷調查 

 

從上述的文獻檢閱中，對實務部分的分析而言，有助於本研究瞭解我國全

民健保組織體制發展的歷史背景，兩會合一的需求與改革方向。然對於整體制

度運作的評估、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指涉、以及對於未來制度設計的方向，我們

仍需要借重過去曾經參與過監理與費協委員會，以及其他重要利害關係人的問

卷調查，以作為本研究判斷的基礎。 

 

（一）問卷設計 

 

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作為對監理會研究的基礎，在過去已有辛炳隆所主持的

《全民健保保險組織體制與運作模式之探討》，以及郝鳳鳴及黃異所主持的《全

民健康保險監理組織體制之法律規範》等兩個研究。辛炳隆的報告中所設計的

問卷，區分為現制評估與組織體制改革兩部份，大部分的問題都是類別尺度的

問題，主要想瞭解受訪者贊成不贊成的觀感，最大的好處是受訪者在填答問卷

時好選擇，較不易有負擔。此外，郝鳳鳴及黃異的報告中所設計的問卷，大多

是屬於開放式的題目，較可以詳盡的表達受訪者對問題的意見，但其缺點是卻

容易造成受訪者回答問題上的壓力，作答時間也會較長，也會造成訪員施測的

成本，回收率可能較差。本研究以上為基礎，在格式上，採取兩者之長，有些

問題以類別尺度來分析，在比較少數需要詳解的問題上，才使用開放式的問題，

當中並就一些態度性的問題分析順序尺度的題目，希望不至於造成受訪者過大

的負擔。在整體的架構上，皆以委員會的代表性、效率性與專業性，以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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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相符、現制的評估與未來的制度設計等標準為基礎進行設計。主要的分析

目的有二，一是對兩會現制的評估，二是對未來兩會合一後監理會的組織設計

的意見。相關設計原則請詳見下表，問卷請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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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概念型定義 操作化問題範例 

 

代表性 

 

1. 政策產出所影響標的團體的範圍。 
2. 依主客觀因素設定範圍，並在範圍中認定重要的

行動參與者。 
3. 是否是內政部登記之全國性社團。 
4. 其他利害關係人對於該人民團體的代表性的看

法。 

題 2、監理委員會的委員中，您覺得哪一類的委員會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題 14、費協會的委員中，您覺得哪一類的委員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題 36、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成員總人數應該是多少？應該包括哪些人？人數各

應為多少？專任比例？（請衡量總人數是否為理想人數） 
36-1. 總人數為：________人 
36-2. 成員分類與人數 

□ 1.專家學者，________人  
 □ 2.被保險人，_________人  
 □ 3.雇主代表，_________人  
 □ 4.醫事服務機構，__________人 
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___________人  
 □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  36-3. 就委員的專兼任而言，您覺得上述委員總的來說應該有__________%是專任

   委員。 
題 37、承上題，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若面臨必須投票表決的議案時，哪些

委員應具備投票權？ 
題 43、您認為選擇參與健保監理會的社會團體（被保險人、雇主、醫事機構）時應考量

哪些指標？ 
題 46、您認為健保監理會委員代表應如何產生？ 

 

 

 

效率性 

 

1. 無協同行動會妨礙政策達成的相關單位。 
2. 如果一個組織對於該項政策在民眾支持上能夠產

生建設或破壞的影響，這個組織必須被考量 。 
3. 如果一個組織的出現，能夠對政策合法化或是執

行單位的正當性產生正面影響，這個組織必須被

考量。 
4. 如果一個組織能夠影響政策的內涵與方向，這個

組織也必須被考量。 
5. 委員會議人數與運作機制。 

題 9、委員人數是議事效率的關鍵，監理委員會目前的委員數 29 人，您認為是否恰當？ 
題 23、委員人數是議事效率的關鍵，費協會目前的委員數 27 人，您認為是否恰當？ 
題 11、有人認為監理委員會在開會時無法充分討論與交流各方意見，您認為原因有哪些？ 
 

表 3-1、問卷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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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概念型定義 操作化問題範例 

 

專業性 

1、 公聽會中屬於某個人民團體的出席人數與次數。 
2、 公開發表政策意見的積極性。 
3、 團體參與健保政策的專業知能。 

題 3、參與能力為委員考量標準之一，在監理會的委員中，您覺得哪一類別代表較不具

備健保議題相關知識？ 
題 15、參與能力為委員考量標準之一，在費協會委員，您覺得哪類代表健保議題相關知

識較為不足？ 
題 26、您認為參與費協會的委員應具備下列哪些專業背景？ 

內部民主 1、 團體的會議是否合於民主程序，是否能有效凝聚共

識。 
題 43、您認為選擇參與健保監理會的社會團體（被保險人、雇主、醫事機構）時應考量

哪些指標？ 
題 45、您認為健保監理會委員代表應如何產生？ 

權責相符 1、 兩會的法理上的權限、運作與決議，是否符合權力

愈大，責任愈高的原則？ 
題 1、現今監理會附屬於行政院衛生署，是否適當？ 
題 13、現今費協會附屬於行政院衛生署，是否適當？？ 
題 28、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下，監理會有決定健保收入的權力？ 
題 29、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下，費協會有決定健保支出的實質權力？ 
題 30、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下，監理會與費協會之間能夠對收支議題進行有意義

的互動？ 
題 35、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組織隸屬關係為何？ 
題 41、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的決議是否應對衛生署決策具有約束力？ 
題 42、如果健保監理會決議對衛生署具約束力，是否贊成主任委員應到立法院備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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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概念型定義 操作化問題範例 

制度設計 以權責相符為原則，並測量受訪

者在代表性、專業性與效率性對

各評比方案的態度。 

題 38、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委員任期皆為 2 年，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委員的任期應為幾年？

____________年 
題 39、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主任委員皆為兼任，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之主任委員是否應為專職？ 
題 40、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主委為主管機關指派，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主任委員應如何產生？ 
題 44、您認為進入健保監理會之後委員的議事，應以何種指標衡量其表現？ 
題 47、您認為健保收支財務操作應該遵循哪些原則？ 
題 48、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監理會會議運作模式應該採取？ 
題 49、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應多久召開一次？ 
題 50、若遇重大決議事項，認為有擴大參與之必要時，健保監理會是否具有啟動公民參與機制的權力？ 
題 51、承上題，如果具備啟動公民參與機制的權力，應該以何種形式為之？ 
題 52、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就支援專任委員的行政資源而言，應包含哪些項目？ 
題 53、兩會合一後的監理會與健保小組間的業務關係，應調整為？ 
下列為兩會合一後可能的費用協商機制四個方案： 
類型 A：健保監理會所有委員包含買賣雙方一同於委員會議中協商。 
類型 B：在健保監理會下，另設一費用協定小組討論費用協定，包含數量相等的買賣雙方委員。健保監理會委

員會議不能推翻費用協定小組對於費用協議的決議。 
類型 C：在健保監理會下，另設一費用協定小組討論費用協定，包含數量相等的買賣雙方委員。健保監理會委

員會議有權力推翻費用協定小組的決議。 
類型 D：健保監理會僅由買方委員組成（被保險人、雇主），並與委員會以外醫事團體所組成的協商代表進行

對等協商。 
題 54、您認為上述類型在費用協商效率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 
題 55、上述類型在收支連動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 
題 56、上述類型在對等協商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 
題 57、上述類型在公民參與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 
題 58、以下請您對兩會合一後費用協商四個價值（費用協商效率、收支連動、對等協商、公民參與），做出相

對重要性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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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概念型定義 操作化問題範例 

功能評估 以目前費協會與監理委員會應具

備的功能從事受訪者態度的分析。 
題 4、以監理委員會的政策諮詢與建議功能而言，您覺得衛生署對監理委員會所提之決議的採納程度為何？ 
題 5、有人說衛生署並不重視監理委員會的決議，您認為其主要原因為何？ 
題 6、以監理委員會的監理功能而言，您覺得監理委員會對健保局的業務是否能充分發揮監理功能？ 
題 7、有人說監理委員會無法充分發揮監理健保局的功能，您認為未能發揮足夠正面效益的主要原因為何？ 
題 16、費協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協定醫療給付支出總額，請問該功能的運作？ 
題 17、醫療支出總額的決定過程中，哪類委員的影響力最大？ 
題 18、費協會另一個主要功能是總額支出分配，請問該功能的運作？ 
題 19、醫療總額分配需要醫事團體的協商能力，以保障團體權益，請問哪類委員的協商能力最強？ 
題 20、醫療總額分配需要醫事團體的自我組織能力，以落實分配到的預算，請問哪類團體的自我組織能力最

強？ 
題 21、總額預算制度是否能有效節制醫療資源的浪費？ 
題 22、您是否認為「費協會委員確實能代表其單位，對全民健保的總額分配盡充分協商責任？」 
題 24、您是否認為「費協會委員開會時意見皆能充分討論與交流？」 
題 25、有人認為費協會在開會時無法充分討論與交流各方意見，您認為原因有哪些？ 
題 27、現行健保組織下收支關係的互動，監理會與費協會是否有協調溝通不良的問題？ 
題 31、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監理會與費協會之間的互動是否順暢？ 
題 32、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健保小組與監理會之間的互動是否順暢？ 
題 33、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健保小組與費協會之間的互動是否順暢？ 

其他  題 34、您是否贊成二代建保修法中，將監理會與費協會合併成為一個「全民健康保險監理會」(兩會合一)的作

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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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問卷調查的理由，在於問卷可以一次性的針對所有的政策菁英進行意

見調查，相較於訪談來說，在意見蒐集上具有更強的普遍性。在菁英問卷的設

計上，透過初步的蒐集、檢閱相關文獻，理解研究問題之後，本研究團隊建構

了問卷的初稿。初稿的部分透過具備健保議題專業學者專家與行政人員共計五

名進行前測，修正了若干題意不清的部分，進一步完備問卷問題的精準性與可

測性。在樣本的選擇上，本研究將從文獻中與現實考量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

擇取相關的政策菁英進行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由於兩會合一的議題頗具特殊

性與專業性，大多數的民眾並不見得理解，故將不以一般的民眾為訪談與問卷

調查的對象。 

 

（二）問卷抽樣與回收 

 

本研究菁英問卷分析的母體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三部分：一是監理、費協的

現在與過去的委員，扣除掉重複的部分，19總數共有 120 人；二是與兩會有關

的行政部門人員，這一部份包含了監理會、費協會、健保小組以及健保局，共

計 38 人；三則是從二代健保後曾參與過兩會合一設計方案的學者專家，這個部

分共計 20 人，整個母體共有 178 人。原則上，本研究希望以普查的方式為主 ，

但因涉及回收率的問題，本研究初估可獲得的最小樣本數為現任監理會與費協

會的委員，再加上一些行政人員與專家學者，共計約 50 人。在發放問卷時，本

研究透過監理會的協助拿到受訪者的名單，並進一步再擴及到過去的監理會委

員。本研究團隊於 2006 年十月左右透過監理會郵寄發放第一波問卷，費協會與

學者專家的部分則透過本研究團隊自行寄送，並於 11 月 3 日進行回收，因回收

率不甚理想，因而將回收展延至 11 月 30 日，並在 11 月 25 日左右進行信件催

收。到 11 月 30 日為止總計回收 59 份，回收率為 33%（59/178）。問卷中開放

式的問卷問題，本研究將各受訪者答案整理詳列附錄二。 

 
 

三、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在本研究中一方面是設計問卷的前置作業，二方面又可補充問卷

調查結果的不足。初期的訪談以瞭解兩會運作的問題為主，訪談的對象則是以

                                                
19 此處重複的部分指涉兩種狀況，第一、歷年來的委員代表有重複的，以一人計算；第二、監

理與費協有重複的，也是以一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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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調查菁英中，選取曾經擔任主任委員、委員、行政幕僚、或是曾經有相關

發表著作的學者。後期的訪談問題則是針對兩會合一後的運作，委員可能的組

成與代表性的問題進行評估。對於訪談稿的信效度的掌握，本研究擬在繕打逐

字稿之後，將初稿與訪談校度評核表再寄回給受訪者檢驗，務必經過受訪者再

一次的確認之後，才會定稿。深度訪談的問卷及效度評核表詳見附錄四及附錄

五，逐字稿詳見附件六。若在資料分析過程中覺得前述的分析有缺漏的地方，

也會再進一步透過更多的訪談後續補足，訪談人數因為時間與資源的關係，以

不超過十人為原則。相關受訪者羅列如下： 

 
表 3-2、受訪者列表 

受訪者代號 職位 地點 時間 受訪類別 錄音 

A 行政部門人員 受訪者辦公室 2006/08/02 參與監理會 v 

B 監理會委員 受訪者辦公室 2006/08/07 參與監理會 v 

C 監理會委員 立法院議事廳 2006/08/15 參與監理會 v 

D 監理會委員 受訪者辦公室 2006/08/22 參與監理會 v 

E 教授 受訪者辦公室 2006/10/24 學者、行政部門 v 

F 監理會委員 咖啡廳 2006/11/09 參與監理會 v 

G 費協會委員 受訪者辦公室 2006/11/13 參與費協會 v 

H 費協會前委員 受訪者辦公室 2006/11/14 曾參與費協會 v 

I 教授 受訪者辦公室 2006/11/16 學者、行政部門 v 

J 行政部門人員 受訪者辦公室 2006/11/28 行政部門 v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採取焦點團體訪談，主要是基於問卷與訪談有一初步結果之後，依

據此一分析的結果，進一步規劃兩會合一後的運作方案，再針對一些細部的問

題，以團體討論的方式凝聚共識，以作為本規劃研究最後政策建議的參考。本

研究的焦點團體對象，將立基於文獻檢閱、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後的分析結果

來選取焦點團體，原則上仍不脫離過去曾參與過監理會或費協會的委員、各類

別團體代表、政府部門的相關人員、專家學者等等。每一次的焦點團體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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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會安排監理會與費協會的成員與會，不會偏廢任何一個委員會。焦點團

體座談共計舉辦兩場，第一場以兩會的委員為主，時間為 2006 年 11 月 24 日，

地點在衛生署 604 會議室，第二場則是以曾經參與過二代健保制度設計的學者

專家為主，時間為 2006 年 12 月 8 日，地點為政治大學社科院選舉研究中心的

焦點團體研討室。 

在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之前，會依據之前問卷與訪談的經驗與結果，先初步

規劃兩個可供討論的方案，並設計相關的討論題綱，讓不同焦點團體對於委員

會成員的選取、指標與代表性的建立，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如何衡平權責的

設計，還有其與其他健保業務相關部門的關係等議題，一一表達其看法，座談

的相關參考資料請參照附件七，所蒐集的資料將成為本研究提出政策建議的基

礎。 

 

 

五、參與觀察 

  

本研究也希望於費協、監理兩會委員會開會時，能夠以研究者的身分列席

參與會議的進行，並進一步透過實際的觀察，瞭解兩會的運作，以及現今委員

會開會的實際狀況，以彌補文獻之不足。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可以較為細緻

的觀察到會議進行時委員真實互動的狀況，發言的情形，以及討論的內容，開

會的氣氛等等，真實的互動狀況無法透過會議紀錄的內容分析所無法瞭解，僅

有在真實的情境下去理解。 

有關於參與觀察的結果，在研究進行中會將其融入菁英問卷、訪談及焦點

團體討論的問題，對於本研究團隊瞭解兩會互動上問題的癥結有極大的幫助。

相關記錄詳見附件八。 

 
 
 

第二節  資料分析方法 

 
 

一、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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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應用質化研究中的內容分析法作為分析資料的引導方針。內容分析法

源自傳播學界，係運用一套程序，從分析的內容作有效的推論而及於背景涵義，

是針對文字形式的傳播媒介進行分析的一種研究工具（王石番，1991）。因此，

對於文字內容的解讀與分類，研究者依據資料的內容，將文件中的文字，或是

焦點團體的訪談結果，以理論的方法歸類成很少的幾個內容類別，以客觀系統

化的步驟，把文件內容所傳達的訊息加以分類統計，並根據這些分類的資料作

敘述性的解釋。 

根據內容分析法的原理原則，本研究主要的整理和分析步驟如下： 

 

1. 謄寫逐字稿 

 將個案訪談的錄音帶，並以忠於訪談者的用語為原則，完成逐字的謄寫。 

 

2. 進行編碼（open coding） 

 本研究採取開放編碼的方式，在筆者詳細閱讀受訪者的回答之後，依照研

究目的從訪談逐字稿中圈出關鍵字句與受訪者所要表達的意念，於記錄空白處

寫下評注與感想，並對這些關鍵意義給予命名，或分別註明類別。 

 

3. 建構類屬 

 初步先以訪談大綱問題為架構，根據每位受訪者回答該問題的特質，按性

質分類，形成分析的主題。從各個受訪者中的紀錄找出對同一事件共同的描述，

並依序對同一分析主題下的相同或不同情形做歸納整理。 

 

4. 文獻印證 

 在質性的研究中，蒐集、回顧文獻的工作應是一持續性（ongoing）的工作，

除了在研究初期文獻蒐集階段之外，在資料分析的階段仍須持續蒐集與本研究

個案有關之文獻，與訪談資料做比較與印證，同時也協助筆者在進行分析工作

時補充訪談不足之處，並隨時引發研究者更多的思考與創造。 

 

5. 建構類型與概念化 

 將上述歸納之結果，依據所涵蓋的意義與內容，統一賦予一個適當的概念

名詞。 

 

6. 資料的引證與呈現 

 引用受訪者自我陳述的第一手資料，來作為研究中的引證實例，藉此來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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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筆者所進行的資料分析，這些資料的呈現完全以受訪者自我陳述的語言來說

明。 

 

 本研究將深度訪談稿的內容透過同意上述的邏輯彙整，各受訪者的意見的

結構性整理請詳參附錄九。透過對文本資料內容分析法的解讀步驟，能給予研

究者一個計畫性的架構，以及一個新的研究過程，相對而言，也減少研究者本

身在處理資料上的主觀性，增強研究結果的信、效度。 

 

 

二、量化分析 

  

針對兩會會議內容的分析，以及回收的有效問卷，本研究係以 SPSS for 

Windows 11.5 及 Excel 的套裝軟體來進行資料分析。在樣本比例的掌握上，本

研究將配合發送母體的委員、行政人員與學者專家各類別比例與回收樣本的比

例，進行加權。其中兩會內容分析會依照會議內容，與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變項

找出委員的出席率、每次會議的發言數以及每次會議的提案數，進行資料過錄

與分析；問卷的部分，考量研究變項的性質差異，問題的複雜度，以及統計方

法的適用性等問題，除卻基本的資料分析之外，將著重於對受訪者提供半開放

式的問卷分析，在分析的複雜度上也會增加許多。 

在資料處理上，本研究將一整大題未作答的問卷，或是有相當大比例未做

答的問卷，視為是無效問卷，本研究回收的 59 份問卷皆無此情形，故都視為有

效問卷。本研究先將回收的問卷以委員、行政部門人員與專家學者三個部分作

次數分配，結果發現原本的分配（26: 24: 5）與母體的 120: 38: 20 相去甚遠，無

法推估母體的意見，以無母數檢定的 p 值過於顯著（p=0.000~, ＜0.05），故決

定使用加權的方式，讓整個回收的問卷樣本符合母體比例（p=0.624, ＞0.05）。

經過加權調整，整個樣本比例的分配狀況如下20： 

 
表 3-3、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男 41 68.7 

女 16 27.2 

性別 

遺漏值 2 4.1 

                                                
20 未經加權的次數分配請詳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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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初中以下 0 0 
高中、高職 3 4.8 

專科 1 1.7 

大學 13 21.2 

碩士 28 47.2 

博士 15 25.1 

教育程度 

遺漏值 0 0 

20 歲以下 0 0 

20-29 歲 0 .8 

30-39 歲 13 21.6 

40-49 歲 18 30.2 

50-59 歲 18 31.2 

60 歲以上 10 16.2 

年齡 

遺漏值 0 0 

經濟財務 4 6.5 

醫療保險 9 15.4 

公共行政與政策 6 10.4 

法律 2 3.2 

保險 2 4.2 

醫院管理 11 18.3 

公共衛生 6 9.5 

社會福利 8 13.0 

其他 6 10.6 

最高學歷領域 

遺漏值 5  8.9  

只有監理會 18 30.7 

只有費協會 3 4.8 

兩者皆有 19 32.4 

兩者皆未 19 32.1 

參與委員會 

遺漏值 0 0 

專家學者 6 9.7 

被保險人 4 7.3 

雇主代表 4 7.3 

醫事服務機構 9 14.5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14 24.2 

非委員代表(行政部門人員) 12 19.9 

代表委員身分 

非委員代表(專家學者) 6 10.5 

其他 1 1.7  

遺漏值 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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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表 3-2 可以瞭解本問卷回收樣本的基本資料結構，以性別比例而言，受訪

者當中男性有 41 位（68.7%），女性有 16 位（27.2%），可見整個與監理、費協

兩會有關的委員、行政部門人員與學者專家是以男性居多；以教育程度來說，

最多的是碩士學歷，佔了 28 位（47.2%），博士佔了第二高的順位，共計有 15

位（25.1%），其餘的大學有 13 位（21.2%），專科 1 位（1.7%），高中高職 3 位

（4.8%），可見受訪者中，高學歷的比重非常的明顯。 

 以年齡來講，受訪者沒有人在 30 歲以下，30-39 歲的佔 13 名（21.6%），

40-49 的歲佔 18 名（30.2%），50-59 歲也佔 18 名（31.2%），60 歲以上則佔 10

位（16.2%），可見大部分的受訪者皆是中壯年以上的社會菁英，從 30 歲以上的

分佈也相當的平均；在受訪者的專長領域上，醫院管理的部分佔 11 位（18.3%），

是比例中最高的，此外醫療保險的專業佔有 9 名（15.4%），是在比例中佔第二

高，第三高的則是社會福利方面的專業，共計有 8 名（13.0%），公共行政與政

策有 6 位（10.4%），其餘的在比例分配上則不超過十；在委員會的參與上，只

參與過監理委員會的有 18 名（30.7%），只參與過費協會的有 3 名（4.8%），兩

者皆參與過的有 18 名（32.4%），兩者皆未參與過的也有 18 名（32.1%）；在身

分別的比例分配上，相關政府代表佔回答人數比例最高，有 14 名（24.2%）；非

委員的行政部門人員則有 12 名（19.9%），醫事服務機構則有 9 名（14.5%）。 

 

 

 

第三節  研究流程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進行流程如下圖所示。本研究之進行可概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背景資料及文獻的蒐集與探討，並建立觀念性架構，觀念性的架構

主要如前述所論，梳理有關公民參與政策決策、利害關係人的定義與指涉，以

及行政部門委員會的運作的相關文獻，進一步建構具可操作性的研究設計與導

引。除了理論與過去背景的瞭解外，在第一階段中，也將檢視國外的民眾參與

委員會的相關機制，進行一個經驗現象的理解，以期能歸納一些初步的指標，

以供後續的分析。 

建立起觀念性架構後，本研究以其為基礎，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工作。第

二階段為問卷設計，焦點訪談、菁英問卷調查與回收，並透過對監理、費協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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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委員會開會的實地觀察，以進一步釐清文獻的描述中所缺乏的部分。這個部

分將佔據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時程，在問卷設計與施測上，主要是透過前述的分

析所累積的基礎知識，進行立意抽樣的問卷調查分析。在問卷回收的過程中，

本研究也將初步瞭解大多政策菁英對兩會合一相關議題的想法，進而整理並設

計焦點團體訪談的討論題綱，並進一步進行焦點團體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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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三階段為問卷以及焦點團體訪談的資料整理與分析，問卷的資料在經過

釐清監理費協兩會

的現況與問題 
觀念性架構確立 

問卷與訪談題目設計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菁英深度訪談 菁英問卷調查 

確立研究主題 

蒐集理論與文獻資料 

參與觀察 

相關理論整合 

比較國內制度 

與國外經驗 

焦點團體訪談 

研究前期 

研究後期 

研究中期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51

coding 後，將透過 sps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進一步的分析。焦點團體訪談的結果，

也將進一步透過逐字稿的整理與內容分析的方式予以歸納，並撰寫報告，最後

提出本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四節  小結 
 
 綜合上述，整個研究所使用的每一種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將會在本研究的

不同階段不斷被使用，本研究歸納相關研究問題與研究設計，並將相關的資料蒐

集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如下： 
 
表 3-4、研究方法示意表 

研究問題 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受訪對象 
檢視現行健保相關委員會

中，人民團體代表是否確

有其代表性與正當性，與

其相關屬性 

l 文獻蒐集與分析 
l 兩會會議紀錄內容

分析 
l 菁英問卷調查 
l 深度訪談 

l 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l 中英文研討會論文與專書 
l 兩會會議紀錄（監理與費協兩會） 
l 兩會的委員、相關單位人員及學者專家 

他國經驗，代表性之產生方

式，及政策研訂之結果是否

符合民意所趨 

l 文獻蒐集與分析 l 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l 中英文研討會論文與專書 
l 各國政府網站與出版品 

建立一套足以評估人民團

體代表性之制度化指標 
l 文獻蒐集與分析 
l 菁英問卷調查 
l 深度訪談 

l 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l 中英文研討會論文與專書 
l 兩會的委員、相關單位人員及學者專家 

針對該會審議保險費率、給

付範圍與費用協定等重要

決策事項之運作模式，提出

細部建議方案 

l 文獻蒐集與分析 
l 菁英問卷調查 
l 深度訪談 
l 焦點團體 

l 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l 中英文研討會論文與專書 
l 兩會的委員、相關單位人員及學者專家 

透過各方案優、缺點分析，

提出建議與相關配套措施 
l 焦點團體訪談 l 兩會的委員、相關單位人員及學者專家 

資料來源：本研究 

 

 承上，本研究的分析方法將隨研究流程所擬之步驟流程，在後文的處理上陸

續回答本研究所欲解答的問題，後續的鋪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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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章藉由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內容分析以及深度訪談、菁英問卷調查

等方式，針對兩會的現制，依照前述理論中所建立的分析準則，對其外在

功能與內在的運作功能進行評估，同時也透過會議資料的內容分析，對代

表性進行評估工作，此章將針對問題一進行解答。 

（二）第五章透過資料蒐集的方式，針對國內外的醫療保險體制，監理委員會的

治理模式，以及國內委員會治理的模式進行介紹，並瞭解其選擇代表性的

方式與指標，藉以整合學理與前一章的內容，對本研究的問題二及問題三

進行解答。 

（三）第六章透過文獻資料的分析，菁英問卷的調查與分析，深度訪談與焦點團

體的分析，對兩會合一後的運作機制，委員選擇的方式，進行一系列的分

析。並藉此回答問題四與問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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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兩會現制回顧與檢討  
 
 
 

根據上述學理的分析，本研究所欲討論的委員會性質，應是屬於身分代表制

的委員組成性質 ，也就是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 ，相當注重委員本身利益的代表

性。但委員會功能上是否能有效運作，又牽涉到所有委員本身利益代表是否具備

完整性，以及委員本身對於健保議題的知能及參與的熱誠度，還有整個委員的人

數與運作的規則，以及是否有權有責的問題。以下將從整體內外法理上的制度環

境、實際運作上、以及受訪者對於上述議題的自我評估，根據第二章的學理，來

檢視現今委員會的運作狀況。 

 

 

 

第一節  兩會現況分析與檢視 

 

 

一、健保組織體制分工的制度性評估  

 

自我國全民健保政策規劃以來，有關組織體制的議題，一直備受社會各界的

關注與討論。過去曾有的改革倡議 ，從連戰擔任行政院長時期的全民健保 基金

會，到蕭萬長時期的單一基金會、多元保險人以及多元保險人方案，然後再到二

代健保時期的兩會合一與行政法人，在在都顯示了組織改革的調整的重要性，以

及與健保其他改革議題息息相關。在陳敦源的《全民健保組織體制未來改革方向

之回顧性研究》（2005）中，過去牽涉到大幅度變動的改革方案，由於社會爭議

性大，沒有共識，更難在國會中獲得支持。根據研究，目前的健保體制並不需要

幅度過大的改革，現制的改革在政治上也較具可行性，因此若非涉及結構性的組

織調整，兩會目前在健保政策中的定位，如何改革，強化健保組織體制整體的運

作功能，便相對的重要。 

整體而言，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條規定，行政院衛生署為健保主管

機關，並由行政院衛生署聘請精算師、保險財務專家、經濟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15 到 21 人組成「精算小組」，審查保險人（中央健康保險局）精算之保險費率

（同法第二十條）。設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監理全民健康保險的業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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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險政策、法規研究以及諮詢事宜（同法第四條）。設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

議委員會，審議本保險被保險人、投保單位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保險人核定案

件發生的爭議事項（同法第五條）。設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協定與分配醫療費

用（同法第四十八條）。設中央健康保險局為保險人，辦理健保業務（同法第六

條）。此外，由於衛生署組織法尚無建立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之幕僚單位 ，有關全

民健保的法令解釋、政策制訂與評估等工作亟待進行，因而衛生署奉行政院核定

之《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小組設置要點》設立「全民健康保險小組」。 

若從圖 4-1 觀之，健保局與監理委員會、費協會及爭審會同為我國全民健康

保險制度運作之核心組織，四個單位皆隸屬於行政院衛生署，基於組織間上下隸

屬關係而言，健保局、監理委員會、費協會與爭審會應受上級單位之行政監督 ，

故此四單位同受衛生署垂直之行政監督 。此外，四者皆屬於衛生署下的一級單

位，故三會與健保局間的層級屬於水平的行政關係，但監理委員會對於健保局的

業務有監督之責。監理委員會依據《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

簡稱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規定，其主要任務包括：一、審議事項：審議

保險年度計畫與業務報告，審議保險預算，結算與決算；二、檢查與稽核事項 ：

檢查保險業務與稽核保險財務、帳務；三、諮詢事項：保險政策提供及保險業務

興革之研究事項。依據過去的研究 ，長久以來監理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政策諮

詢，並非是一個決策單位，也未有實質的人事權或預算權，其業務上的平行監督

能對健保局的施政發揮多少的影響力，在制度上並未有明確的保障（郝鳳鳴、黃

異，2000：9）。 

 

現今監理委員會它在組織系統上是衛生署的所屬單位，那當然它委員的代

表是來自各方，就委員的獨立性當然比較高，但是就整個監理委員會的運

作在健保法之下的話它還是一個主管機關的重要諮詢單位。就是說嚴格來

講它並不是一個決策機構，它是一個諮詢還有管理的平台（受訪者：A）。 

  

此外，根據受訪者的說法，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監理委員會之所以無法成

為一個決策機關，一是因為監理委員會的委員較為多元，各具立場，有時在討論

健保相關政策時意見繁多，雖然討論上可充分表達各代表利益的觀點，但由於每

個委員對於健保政策的瞭解程度不同，有時討論的決策會讓行政部門內部，產生

是否具備可行性的疑慮。再者，由於健保政策攸關全民利益，對於將政府視為父

母官的民眾來說，政府應當對健保政策的良窳負責，一直是根深蒂固的觀念，過

去曾經討論過組織改革體制時，對於將民眾引入決策，社會自治的倡議，便遭致

社會團體批評政府要卸責，要使健保財團化。據此，即使監理委員會掌握健保政

策的決策權，做不好民眾仍是會要政府相關部門，也就是衛生署負責任，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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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何過去每當健保政策出現重大爭議時，衛生署長便會遭受到政治上的壓力與

質詢，自然也不可能讓監理委員會掌負太多的決策權力。 

 

主管機關或者是健保局對於監理委員會所建議的事項必須考慮整個政策

面在推行的可行性去做一些評估。這也是為什麼監委會它還是不能變成一

個決策性的機構，因為其實在那樣的機制之下做出來的決議是不是真的能

夠變成一個可以去推動的政策，有時候也還是需要去評估（受訪者：A）。 

 

很多民間的代表都反對說把它變成一個決策機構，他說反對是你政府是不

是要卸責？利用這個機制政府就脫離了 …就算明文規定說監理委員會就

是一個決策機構，所有健保的收支就由監理委員會決定、說的算也沒有

用，就算說的算出了問題監理委員會也無法負責（受訪者：A）？ 

 

圖 4-1、現行健保組織體制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200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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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協會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費用協定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費協會組

織規程）第三條規定，其主要任務包括：一、在行政院核定的醫療給付總額範圍

之內，協定全民健保的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分配方式；二、協定各地區門診及住

院費用之分配比例；三、協定醫師、中醫師、牙醫師開立之門診診療服務，藥事

人員藥事服務及藥品費用等之分配比例及醫藥分帳制度；四、協定門診藥品費用

超出預先設定之藥品費用總額時，其超出費用應自當季之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中扣除一定之比例；五、其他經主管機關交議之醫療費用審議事項。就目前的健

保支付制度而言，健保局是唯一的保險人，也是唯一的醫療服務購買者，也是因

為如此，健保局對於醫事服務團體的賣方具有極大的議價權力 。但費協會的成

立，便是要協助社會自治，讓買賣雙方自行去協商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

這樣的思維更展現在二代健保的政策建議之中。爰此，費協會存在的目的，是為

了協定與分配醫療給付費用，和監理委員會之間的關係，一是負責協定分配醫療

給付的支，一是負責保險費用的收入與監理的收，或者是更精確的說，監理委員

會是負責收支之間是否合理的問題。 

 若以體制的架構審視衛生署、健保局、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間的關係，由於

委員會僅為衛生署的附屬機關，因此各委員會協商做成的決議並非最終的行政處

分，尚須衛生署的核定，始能發揮公法上的效力，甚至可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四十九條規定，由衛生署進行裁決。事實上，過去便曾有政令已經發布而監理

委員會卻沒有討論的案例，監理委員會在此種狀況下，參與權將更加會產生形式

化的可能。此外，監理委員會雖然依法可對健保局的業務進行監督，舉凡年度計

畫、業務報告、以及預算結算等報告都要先提送監理委員會討論，經過會議審議

修改，送下次會議始能送交衛生署，但其法律位階又低於衛生署，現行健保法也

未明確規範監理委員會所做的決議具有任何法律上或行政上的效力，變成了任何

討論通過監理委員會不過是過個水的狀況。若健保局與衛生署政策方向意見相左

時，在健保局也為衛生署之隸屬單位的狀況下 ，健保局仍是以衛生署的意見為

重，似乎也不足為奇（陳怡伃，2001：27）。監理委員會在無權無責的狀況下，

其監督功能究竟能發揮到多少，著實令人懷疑（辛炳隆，2001）。因此，監理委

員會決策的權限大小，明顯取決於衛生署長授權的多寡，若衛生署長偏向強勢的

行政領導，監理委員會的功能就會被相對削弱。 

 

監理委員會如何運作跟主管機關的互動有關，主管機關如果授權比較大的

話，那當然如果在會中大家都有共識主管機關大部分都會遵從，那如果授

權比較小的話，那很可能主管機關的意見會比較多（受訪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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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保在組織體制設計費協會後 ，係將保險財務支出中最重要的分配議

題，不由健保局負責，亦不受健保監理委員會的監督，以致於保險人的職權受到

限制，同時監理機構的職權於此重要層面無法有效發揮，且在健保監理委員會與

費協會分立的狀況下，當各委員意見不同，或是監理費協兩會對同一件事情的意

見不同時，確實會造成健保局在政策執行上的困擾（張四明、劉宜君，2003），

因此也才有合併兩者的倡議。 

 

可能現在這兩個會的決議有相互矛盾或是相左的狀況，所以健保局或是衛

生署在斟酌這種行政經費或者是人事嘛 ..人員也是嘛…事實上他現在有

兩組人力也蠻耗大的。那再加上如果這些意見要做一些整合的話，他們想

要合併（受訪者：C）。 

 

費協會於健保法上之任務僅止於總額預算之分配，收入與營業面主要由監理

委員會負責，然因為涉及到最關鍵資源配置的權力，因此功能上相對比監理委員

會更具明確性，掌握的權力相對也比監理委員會大。 

 

我認為費協會的權力是比較大的，因為他是資源分配，因為他不在這個委

員會上分配，他在私底下分配…所以他會把這個衝突都帶到這個會來。大

致是這樣，所以費協會是比較具有實質的功能，那監理委員會來說他就比

較像是一個諮詢上的功能（受訪者：C）。 

 

此外，有關健保法內設計的監理相關單位分工上並不明確，衛生署下更有健

保小組扮演協調健保相關單位與政策研究的幕僚角色，此一功能性的幕僚組織壓

縮了監理委員會政策諮詢功能發揮的空間。若從收支連動的角度看來，監理任務

實際上難以斷然分割為收支兩面，兩會的分立多少造成了溝通上的問題，相對也

對健保局的政策執行造成行政上的成本。因此兩會合一的最大目的之一，便是希

望買方與賣方能夠透過直接的溝通與協商，解決總額該支付多少的問題，而不是

都讓政府一直肩負這個責任。 

 

是希望最主要的當然最直接的目的每年的總額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是付

費者跟醫療提供者雙方面把一些觀念溝通清楚，講好說每年要給多少錢…

因為我覺得將來如果兩會合一以後，審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至於說對健

保那些監督啦的功能我想還是會在，只是說反正監督就買方賣方大家都

來，但是我覺得兩會合一之後它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應該是讓買方和賣方去

對談，把整個健保的財務面先搞好。（受訪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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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兩會合一是否能解決相關問題的角度來看，從過去二代健保的文獻中似

乎都抱持了正面肯定的態度，受訪者大多也紛紛表示贊同兩會合一的理念，認為

這是一條組織改革上必定要經歷的路途（受訪者：A, C, D, E, F, G, H, I, J）。然在

訪談的過程中，也有受訪者認為兩會合一並不能解決相關的問題，尤其在收支連

動的議題上，一方面是權責上若兩會合一後的監理委員會沒有決策權，事實上跟

現今的監理和費協兩會沒有兩樣；另一方面是有受訪者認為組織上的整併並不是

收支連動的主因，而是如何精算才是重點。 

 

將來真的是兩會合一了以後，是新的那個法給那個單位如果比較大的權力

的時候，兩會合一我可以接受。若是僅維持目前諮詢的功能的話，這個監

理委員會的型態跟費協會的型態要不要兩會合一我認為倒沒有必要（受訪

者：B）。 

 

沒關係！我個人覺得沒關係，他只是形式上好像讓你可以收支連動，然後

你權責可以相符。管分配的人要管到收的人那邊的立場，管收的人要管到

分配的人那邊….，但是其實是很難，重點是你立場不會改變你知道我意

思吧!換湯不換藥嘛！我今天主張這樣子的人我不會因為兩會合一之後我

的立場就改變，監理委員會委員也是費協會的委員也是。當兩個立場不會

改變的人到了一個會場以後 ，這個會議會變得有挑戰性倒是真的啦 ！對

阿！但是也有可能他的會議變成三角..它耗的時間會比較長（受訪者：C）。 

 

簡言之，法律並未授予監理委員會委員實質的權力，監理的功能也未有明確

的定義，且各監理相關單位權責分工上的混亂，更造成了各單位間的溝通與行政

成本，整體設計上由於健保局有多重的監督單位，更導致了權責不相符的問題。

雖然目前對於監理委員會在整體健保體制角色的批判，皆是著力於權責相符的問

題，然而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下，不可能有一個具備決策權，但無須負任何政治責

任的組織存在。由於法規上的限制，全民健保政策的成敗，監理委員會與委員均

不需承擔法律或政治責任，目前所有的政治與行政責任皆在衛生署署長身上，因

此衛生署對健保行政與財務責任負擔負荷甚重。但倘若要說監理委員會如何在現

今的體制下增強其影響力，便是透過委員會的決議形成一股民意，迫使其決策時

不能忽略監委會的意見。 

 

政府每次都在講說那是我在負最後決策的責任，對於這種委員會來說你只

能說…形成一些輿論，輿論之後能讓政府在解決之上有一些參考，當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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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決策引起民眾的反彈可能是什麼?來做這樣的操作才有可能。否則的

話這個委員會基本上對我們來說他也是沒有功能的（受訪者：C）。 

 

 

二、內部組織：兩會代表與監理委員會功能檢視  

 

（一）兩會代表檢視 

 

健保監理委員會依據《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規定，委員由有關機關、

被保險人、雇主、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及學者專家等二十九人所組成，其中專家學

者五人、被保險人代表六人、雇主代表五人、醫事服務機構五人、政府代表八人，

主任委員現在由衛生署長指定學者專家兼任，任期兩年，屬於合議制的委員會組

織。在會議中，每一個委員均具平等之代表權，然委員會如何運作，委員人數的

分配比例，均是由主管機關自行決定。此外，依照《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的規

定，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與委員除支領研究費外，均為無給職，任期兩年，期滿

得續任。就目前開會的運作方式，則是每月開一次例會，開會需有二分之一以上

的委員出席，決議事項須經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但實際運作上，由於表決的

方式容易產生衝突性，監理委員會幾乎從未針對討論事項表決過，大多仍是使用

合議制。 

 訪談中，受訪者大致上對監理委員會目前的委員組成表示肯定，然其中最具

爭議的，便是社會團體的代表性如何完備？以及政府代表是否過多的問題。在過

去的研究當中，有關社會團體的參與一直被批評為代表性不足，政府部門的受訪

者，也對外界對監理委員會委員的代表性有疑慮的問題感到困擾。 

 

比較頭痛的反而是尤其現在團體越來越多，你要找個勞工代表到底找誰，

尤其現在勞工團體越來越多，以前一個總工會大家認同，後來因為政治分

裂每個人都宣稱他擁有幾百萬個勞工，那到時候怎樣去取捨？…工商團體

過去就是三大工商團體，現在越來越多是五大了，很多人越來越想做頭的

時候，這山頭越來越多…（受訪者：A）。 

 

在陳怡伃（2001：24）的研究中，認為政府比例代表過高的原因，是因為與

全民健保有關的機構至少有八名，怎麼刪也刪不掉，又加上專家委員為衛生署所

遴聘，衛生署能掌握的可能接近了一半的席次。上述這些因素，以及制度上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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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握有最後的決策權，監理委員會針對行政部門施政監理的功能確實容易大打折

扣。換言之，無論在外部制度與內部組成上，監理委員會皆對政策的意見沒有太

多的強制力，是否尊重監理委員會的審議功能，完全取決於衛生署長個人對行政

效率與民主參與兩個價值的權衡，因此民眾的參與，也有可能變成行政決策的橡

皮圖章。 

 

似乎長官們有點想要用它當成一個獲取正當性的某種 …就是說耶…我經

過監理委員會，我不是自己講的而已…他至少他對立法委員說我有經過監

理委員會，監理委員會是29個各單位的代表，他至少有一番說詞。（受訪

者：B）… 

 

 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組織規程》（以

下簡稱費協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費協會隸屬於行政院衛生署，委員由醫事

服務提供者代表 、保險付費者代表及專家學者以及相關主管機關代表等三類共

27 人所組成，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其中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包含九人，共有：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基層診所、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護理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等各一人。消費者代表與專家學者包含：中華民國工業總會、中

華民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消費者代表、台灣省農會代表、台灣省

漁會代表、全國性工會團體。相關主管機關代表則包含：銓敘部、內政部、財政

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主計處、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衛生署代表

等。 

 主任委員及前項第二款專家學者委員，由衛生署署長遴聘，前項第一款醫學

中心代表，由醫學中心互選之，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代表，由中華民國醫院協會

推薦協調之，基層診所代表，由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協調推薦，消費者

代表，則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推薦之，前項其餘各款委員，由行政院衛生

署分別洽有關機關，團體推薦後聘任之。 

 此外，依照《費協會組織規程》第五條規定，費協會委員任期兩年，代表機

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本職進退。在運作上，費協會每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舉行臨時會議，開會時需要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委員出席，由出席委員以協商的方

式達成協定。由其決策的方式觀之，費協會相較於監理委員會，議題牽涉到資源

配置的敏感問題，更偏向於合議制，實際上在討論費用協定時，不同類別的委員

立場不盡相同，同一類別的委員彼此間可能更有競合的關係，討論與決議的過程

時更充滿衝突與猜忌，相對之下衛生署由於官方色彩，反而較為受到各委員的信

任。因此，在利益衝突過大，無法折衝的時候，受訪者也表示衛生署的角色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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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平衡各方力量的角色。 

 

而且他們彼此也不信任，說句老實話，弄到最後還是覺得說你健保局或衛

生署官方比較能夠信任，這種經驗其實蠻多的，所以說總額之下雖然有這

種機制，當然我們也不能苛求啦，總額走到這邊，不成熟但我們也從過去

經驗中學到許多寶貴的教訓（受訪者：A）。 

 

 如下表 4-1 所示，若我們將監理與費協兩會的委員組成做一對照，可以發現

兩者間團體代表極具高度的重複性。換言之，監理委員會的五類代表，與費協會

的三類代表，其實在內涵上並無不同。只是費協會將監理委員會中專家學者與被

保險人和雇主代表合併成一類，其他部分的代表似乎皆是大同小異。從名單上整

體比較，兩者間重複的團體數高達十九個，重複的委員數幾佔總數的三分之二以

上，比例甚高，委員重複性如此高的兩個委員會，即使委員並非派同一個人，很

明顯的在行政上似乎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前述論及，雖然費協會與監理委員會

的功能並不相同，然由於其決策皆對健保局的政策執行有所影響，若又因為組織

任務與定位的的緣故溝通管道不通暢，重複性如此高的委員會似乎是沒有分開成

兩個的必要。從組織運作的成本與效率而言，應可嘗試將兩者的功能合併，選擇

同一批委員來運作，或是在同一批委員下，再另外挑出買賣雙方就費協會現今的

費用協商機制先進行協商，相關的分析仍須透過菁英問卷來進行。 

 兩會委員重複性過高，分司兩個委員會又容易造成行政上的溝通成本，若單

純以降低溝通和行政的成本來考量，兩者合併似乎是較好的結果。且綜觀歷屆以

來的委員組織代表，雖偶有更動，但變動不大，穩定性很高。根據受訪者的解釋，

委員名單穩定性高的原因，在於健保政策的專業門檻過高，不是開一兩次會就可

以上手，很多的專業經驗都需要不斷的傳承，若是委員的變動性太大，議事也會

容易受到影響。 

 

很多事情需要學習跟經驗傳承，如果常換每次來都重新選…健保是很複雜

的事絕對不是說我來參加兩次會就都搞的清楚的，搞不好一年都不夠，兩

年才入門，所以假設一個委員當了兩三年就開始稱職、很了解過去歷史，

再加上自己夠認真，如果說換了一個新的，他剛開始都在新生訓練，磨了

幾次之後才開始入門，剛開始可能都是個旁觀者，還搞不清楚遊戲規則也

不敢隨便講話（受訪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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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最近一屆監理與費協兩會代表組成狀況 

監理委員會代表團體（29 名委員） 費協會代表團體（27 名委員） 
主任委員 政府代表 主任委員 

公衛專家 

法學專家 

醫療專家 

專家學者 
(5 名) 

財務專家 

專家學者代表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台灣省漁會 台灣省漁會 

台灣省農會 台灣省農會 

中國民國全國總工會 

中國民國全國職業總工會 

中華民國全國勞工聯盟總會 

被保險人 
(6 名) 

康復之友聯盟 全國產業總工會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專家學者

與保險付

費者 
(9 名)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 

雇主 
(5 名)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中國民國藥師工會全聯會 中國民國藥師工會全聯會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2 名）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醫事服務

機構(5 名) 

台灣醫院協會 

醫事服務

機構(9 名) 

台灣醫院協會（2 名）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衛生署 
銓敘部 銓敘部 
內政部 內政部 
財政部 財政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主計處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政府代表 
(8 名) 

高雄市政府 

政府代表 
(9 名) 

高雄市政府 

資料來源：本研究 

 

此外，歷屆委員名單的穩定性高，也揭示了此一委員名單的安排在「政治上」

是頗具可行性的，在兩會合併的過程中，若要在委員的裁併與選擇上降低反彈，

以現有的名單為基礎似乎是不得不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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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理委員會功能檢視  

 

 前述論及，監理委員會依據《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

稱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規定，其主要任務包括：一、審議事項：審議保

險年度計畫與業務報告，審議保險預算，結算與決算；二、檢查與稽核事項：檢

查保險業務與稽核保險財務、帳務；三、諮詢事項：保險政策提供及保險業務興

革之研究事項。除卻政策諮詢之外，監理委員會的存在更有為人民把關的責任與

權力，然實際的成效如何？是否能有效發揮其監理健保業務的功能？長久以來一

直為人所質疑。事實上，除卻在制度上衛生署長對健保政策具有決定權，監理委

員會作為一制度性社會參與的機制，在行政的程序上落實民眾參與關乎主管機關

對於監理委員會的態度。本小節擬透過監理委員會過去對相關提案性質的分析，

再輔以深度訪談，檢視監理委員會在功能上發揮的程度。 

 以表 4-2 所示，若我們將監理委員會歷年的提案作一整理，過去會議中曾經

提出 372 案。從提案的性質來看，很明顯政策諮詢的部分佔大多數，共有 219

件（58.9%），其餘就是審議 80 件（21.5%），會內事務討論 47 件（12.6%）、查

核僅 26 件（7.0%），由此可見，監理委員會最常發揮的功能便是諮詢功能。若以

每一屆的提案數來比較，可以發現提案最多的是第一屆，共計 92 個提案

（24.7%），第二多的是第五屆，共計 74 個提案（19.9%），提案最少的是第六屆，
21僅 35 個提案（9.4%）。若以各提案決議的結果觀之，以通過的比例最高，有 125

案（33.6%），送交衛生署參辦、鑒察或裁決為第二高，有 109 案（29.3%），暫

不提出最少，僅有 5 案（2.2%），若不論提案通過的實質提案內容偏向哪一方面，

就提案結果送衛生署的高比例便足以證明監理委員會決策功能並不強。就每個提

案的提案團體數而言，大多都是一個團體的提案，計有 259 案（69%）。提案的

團體別而言，則是監理委員會自己本身的提案最多，共有 132 案（33.1%），其次

則是被保險人，共計提案 63 案（16.9%），由此可見監理委員會的運作仍是以保

障被保險人的權益為核心。 

 

 

 

 

 

 

                                                
21 本研究僅蒐集到第 132 次會議，第六屆還在運作中，故其最低提案次數並不代表其與其他屆

次績效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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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監理委員會提案類別分析（N=372） 

測量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會內事務 47 12.6 

諮詢22 219 58.9 

審議23 80 21.5 

監理委員會的提案性質？ 

查核24  26 7.0  

第一屆 92 24.7 

第二屆 60 16.1 

第三屆 58 15.6 

第四屆 53 14.2 

第五屆 74 19.9 

各提案提案的屆次？ 

第六屆  35 9.4  

暫不提出 8 2.2 

通過 125 33.6 

送交衛生署 109 29.3 

再議 78 21.0 

各提案的決議結果？ 

其他  52 14.0  

1 259 69.6 

2 20 5.4 

3 6 1.6 

4 7 1.9 

5 2 .5 

6 1 .3 

8  3 .8 

各提案的提案團體數別 

無法判斷 74 19. 

無或不明 73 19.6 

專家學者 16 4.3 

被保險人代表 63 16.9 

雇主代表 17 4.6 

醫界代表 39 10.5 

政府代表 5 1.3 

監理委員會 123 33.1 

健保局 15 4.0 

提案團體類別？ 

聯合提案 21 5.6  

                                                
22 此處的諮詢，在資料登錄上包含了政策提供、法規及業務興革研究建議、以及其他有關保險

業務之監督。 
23 此處的審議，包含了年度計畫與報告審議，預算及決算審議等事項。 
24 此處的查核，在資料過錄上包含了業務檢查、財務帳務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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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再者，我們根據上述幾個變項的交叉分析中，去解釋是否有其他更細緻的現

象。從表 4-3 議案類別與決議決果的交叉分析顯示，在 372 個有效樣本中，最多

的類別為諮詢提案（219/58.9%），其結論大多是送交到衛生署參辦、鑒察或裁決

（78/21.0%），可見政策諮詢功能確實沒有相對的決策實權 ，會內事務的部分大

多是內部通過（27/7.3%），在審議上也大多是內部通過居多 （55/14.8%），查核

的部分則是大多送交衛生署裁決（14/3.8%）。 

 
表 4-3、議案類別與決議結果交叉分析表  

決議結果   

  暫不提出 通過 送交衛生署 再議 其他 

總計 

  

議案類別 

  

會內事務 

  

0 

.0% 

27 

7.3% 

5 

1.3% 

12 

3.2% 

3 

.8% 

47 

12.6% 

  

  

諮詢 

  

8 

2.2% 

40 

10.8% 

78 

21.0% 

51 

13.7% 

42 

11.3% 

219 

58.9% 

  

  

審議 

  

0 

.0% 

55 

14.8% 

12 

3.2% 

10 

2.7% 

3 

.8% 

80 

21.5% 

  

  

查核 

  

0 

.0% 

3 

.8% 

14 

3.8% 

5 

1.3% 

4 

1.1% 

26 

7.0% 

總計 

 

8 

2.2% 

125 

33.6% 

109 

29.3% 

78 

21.0% 

52 

14.0% 

37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從表 4-4 議案類別與提案團體別的交叉分析顯示，在總計 372 個有效樣本

中，數量最多的諮詢提案（219/58.9%），大多是由被保險人團體代表所提出

（50/13.4%）的議案，會內事務（21/5.6%）與審議（62/16.7%）的部分則大多是

監理委員會自己內部的提案（123/33.1%），查核的部分在所有類別的案例中，比

例算相當的少（26/7.0%），這類的議案則是 醫界代表與被保險 人團體提得 比較

多。由此可見，監理委員會內部提的都是審議案居多，諮詢案的提案則是被保險

人提得較多。監理會所發揮的功能，大多屬於對年度計畫報告的審議，以及對健

保局預算和決算的監理，被保險人團體代表較為關心政策性的議題，因而提案多

屬於健保相關措施的建議案與諮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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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提案團體別與議案類別交叉分析表 

議案類別 

 會內事務 諮詢 審議 查核 

總計 

  

無或不明 

  

8 

2.2% 

43 

11.6% 

17 

4.6% 

5 

1.3% 

73 

19.6% 

專家學者 

  

5 

1.3% 

9 

2.4% 

0 

.0% 

2 

.5% 

16 

4.3% 

被保險人 

  

7 

1.9% 

50 

13.4% 

0 

.0% 

6 

1.6% 

63 

16.9% 

雇主代表 

  

0 

.0% 

16 

4.3% 

0 

.0% 

1 

.3% 

17 

4.6% 

醫界代表 

  

3 

.8% 

30 

8.1% 

0 

.0% 

6 

1.6% 

39 

10.5% 

政府代表 

  

2 

.5% 

2 

.5% 

0 

.0% 

1 

.3% 

5 

1.3% 

監理委員會 

  

21 

5.6% 

38 

10.2% 

62 

16.7% 

2 

.5% 

123 

33.1% 

健保局 

  

0 

.0% 

14 

3.8% 

0 

.0% 

1 

.3% 

15 

4.0% 

提案團體別 

  

  

  

  

  

  

  

  

  

  

  

  

  

  

  

  

  
聯合提案 

  

1 

.3% 

17 

4.6% 

1 

.3% 

2 

.5% 

21 

5.6% 

總計 

  

47 

12.6% 

219 

58.9% 

80 

21.5% 

26 

7.0% 

37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從表 4-5 提案團體別與決議結果的交叉分析顯示，在 372 份的有效樣本中，

再送交衛生署再議（6/1.6%）是專家學者的提案最常發生的結果。被保險人代表

也是如此，最多也是送交衛生署再議（24/6.5%）。雇主代表（11/3.0%）與醫界

代表（15/4.0%）的提案一樣最多的結果便是送交為衛生署再議 。然監理委員會

內部本身的提案，大多在監理委員會的例會中通過，可見監理委員會的提案性質

與上述各代表的提案性質有明顯的不同，決議的結果也不同，審議案在監理委員

會的內部會議確認即可，但諮詢性的提案大多是送交衛生署作施政的參考。若對

照表 4-4 觀之，團體代表提案類別大多為諮詢案，而監理委員會本身的提案大多

為審議案，議案性質不同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也凸顯了各類代表與監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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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關注事務與功能上的差異。 

 

表 4-5、提案團體別與決議結果的交叉分析表 
決議結果  

  暫不提出 通過 送交衛生署 再議 其他 

總計 

  

無或不明 

  

2 

.5% 

27 

7.3% 

21 

5.6% 

13 

3.5% 

10 

2.7% 

73 

19.6% 

專家學者 

  

0 

.0% 

5 

1.3% 

6 

1.6% 

4 

1.1% 

1 

.3% 

16 

4.3% 

被保險人 

  

2 

.5% 

9 

2.4% 

24 

6.5% 

14 

3.8% 

14 

3.8% 

63 

16.9% 

雇主代表 

  

1 

.3% 

0 

.0% 

11 

3.0% 

3 

.8% 

2 

.5% 

17 

4.6% 

醫界代表 

  

2 

.5% 

6 

1.6% 

15 

4.0% 

11 

3.0% 

5 

1.3% 

39 

10.5% 

政府代表 

  

0 

.0% 

3 

.8% 

2 

.5% 

0 

.0% 

0 

.0% 

5 

1.3% 

監理委員會 

  

1 

.3% 

64 

17.2% 

19 

5.1% 

27 

7.3% 

12 

3.2% 

123 

33.1% 

健保局 

  

0 

.0% 

3 

.8% 

6 

1.6% 

3 

.8% 

3 

.8% 

15 

4.0% 

提案團體別 

  

  

  

  

  

  

  

  

  

  

  

  

  

  

  

  

  
聯合提案 

  

0 

.0% 

8 

2.2% 

5 

1.3% 

3 

.8% 

5 

1.3% 

21 

5.6% 

總計 

  

8 

2.2% 

125 

33.6% 

109 

29.3% 

78 

21.0% 

52 

14.0% 

37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一個組織的功能彰不彰顯，與其行政幕僚功能是否強大有關，有好的人力資

源與預算資源，一個組織才能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一般而言，最為普遍的就是

去檢視機關的年度預算與編制人力，愈多的表示組織的功能愈被重視。若以監理

委員會人力編制而言，法定員額有 30 人，預算員額現有 22 人，但現在有 8 人支

援外單位，且多為高階職缺，比例達 34.78%。且與健保小組相比，健保小組的

編制員額為 20 人，預算員額為 36 人，但業務人力目前卻達 24 人，比編制數更

高。若監理委員會與健保小組相比，52.2%：150%的業務人力，也充分反映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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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對於兩個組織的重視程度與否。 

 監理委員會實質上以 29 名委員為核心 ，但對於如何對健保局發揮監理功

能，如何發揮政策諮詢的能力，29 名委員背後必須有強大的行政幕僚支援，協

助委員提供資料，蒐集資訊，並在平時業務上能有更積極的作為。然健保問題日

益嚴重，尤其財務問題是健保目前急需面對的最大課題，現今監理委員會的行政

幕僚僅有 2 人具財務專長的背景，這樣的人力配置對於財務、帳務稽核與監控的

業務，並無法充分的發揮功能。此外，對於監理委員會另一項政策諮詢與法規研

究之工作，目前現實的人力編制中，並沒有任何一個法務行政專長人員在目前的

承辦人員中，將不利於法規諮詢的品質。有受訪者便認為，監理委員會之所以沒

有功能，全是因為署的立場並不欲讓其發揮功能。 

 

我覺得監理會他走到今天，我覺得那是署裡故意造成這樣的。就是說你今

天要一個委員會有功 能，就必須要信任他們 ，可是署裡從來就不信任他

們，對不對？他從來不信任他們。（受訪者：H） 

 

 總的來說，從上述的分析得知，我們可以把監理委員會的提案內容與運作形

式歸納出三個特點：第一、提案的部分除了監理委員會內部的例行審議健保局業

務的事務，就屬被保險人團體最為積極提案 ，其提案多屬於政策諮詢功能的提

案。第二、對健保局業務的審議與監理的相關提案，大多在監理委員會內部便可

決策，但政策諮詢的提案則是送到衛生署參考居多，歷年來監理委員會的提案，

諮詢方面的佔了將近六成，可見監理委員會的功能主要是在吸收不同社會團體對

於健保政策的意見，以供衛生署決策參考。第三、目前監理委員會的人力編制數

量明顯不符需求，專業性也明顯不足，無法充分協助委員發揮監理與政策諮詢的

功能，在這樣的狀況下，監理委員會並無法充分發揮原有的功能，可謂是「先天

不良，後天失調」，若要發揮組織功能，行政幕僚必須先強化。 

 

 

 

第二節  兩會會議紀錄內容分析 

 

 在郝鳳鳴與黃異所主持的《全民健康保險監理組織體制之法律規範》（2000：

15-16）中，曾經針對監理委員會第一次到第六十六次的監理委員會議的會議紀

錄，提供了相當完整的分析，這當中包含了議案類別與提案次數分析、委員出席

概況的評估。其中將監理委員會的任務依照《全民健保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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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再加上會內事務一項區分為八個細項，三個類別：諮詢事項（政策之提

供、法規與業務革新的研究建議，其他有關保險業務之監督事項）、查核事項（業

務之檢查、財物帳務之稽核）、審議事項（年度計畫與業務報告之審議，預算、

結算、決算之審議），提案次數由高至低分別為諮詢事項（182 次）、審議事項（90

次）、查核事項（39 次），由此可見委員關心的焦點，以及監理委員會功能的發

揮，大多是屬於政策性的事務。 

 此外，若從提案人數比率來看，似乎是被保險人所佔的比率最高，再者是醫

界代表，其次是雇主代表，可見在監理委員會的代表的參與積極性中，被保險人

的參與度是最強的。然在此一報告整個出缺席記錄分析中，缺席比率最高的是專

家學者、其次是雇主、政府代表機關，代理出席比率最高的是雇主團體，其次是

政府機關代表。綜觀報告的分析結果，所有的委員沒有在任何一次委員會全員到

齊，最少會有兩個人請假，至多有十二個人請假的狀況，且每次會議代理出席的

比率高達兩成。 

 以上是前述研究所分析的簡要結論，相對而言提供了我們非常重要的對照基

礎，以下即針對相關的分析指標進行分析，並對前述研究做一相互對照，以觀察

現今委員會的運作狀況與當時有何不同。 

 

 

一、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  

 

（一） 委員出席狀況 

 

從總出席狀況來看（表 4-6），至 2006 年 9 月止共有 132 次例行會議。事實

上，與郝鳳鳴和黃異的觀察相去不遠，並沒有一次是所有委員全員到齊的狀況 ，

缺席和代理的狀況都相當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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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歷屆委員例會出席率25 

 缺席 出席 代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學者專家 180 28.99% 425 68.44% 16 2.85%
被保險人團體 178 25.28% 389 55.26% 137 19.64%
雇主團體 140 13.37% 290 38.06% 245 32.15%
醫事團體 58 8.79% 489 74.09% 113 17.12%
政府單位 184 17.42% 517 48.96% 355 33.62%
主任委員 0 0 112 84.85% 20 15.15%

資料來源：本研究 

 

 進一步比較各代表身分委員的出席狀況，就出席的狀況而言，醫事團體的代

表出席狀況最好，每次會議出席率達百分之七十四，再來就是學者專家，每次會

議出席率達百分之六十八，其餘的如被保險人團體、政府單位代表、雇主團體，

出席率的狀況基本上都不是很好，幾乎都不超過五成。整個會議在討論的委員結

構上，是以衛生署所聘用的學者專家，以及醫事團體等出席的狀況較好，是否會

對會議的討論造成立場上的影響，光從出席的數字無法清楚獲知。此外，從缺席

的比例看來，也是學者專家的比例最高，佔百分之二十九，與郝鳳鳴和黃異（2000）

的研究結果一致，可見學者專家缺席的狀況，從過去到現在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

依據該報告中的解釋，是認為在《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中的第四條第二項中有

規定專家學者不得由他人代理出席。然被保險人團體及政府單位代表的比例相較

之下也非常的高，這點倒是與郝鳳鳴與黃異（2000）的研究有相當的差異。若以

代理出席的狀況來看，代理出席比率最高的政府單位代表，平均每次會議的代理

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三，其次雇主團體也很高，每次會議的代理率也高達百分之三

十二，三個雇主團體代表 ，便有一個使用代理人與會 ，這點也與郝鳳鳴與黃異

（2000）的研究有些許的差異。 

 若我們更細緻的比較每個類別之內是否有特異的因素，被保險人團體的出席

率不高，並非是每個委員都是影響出席率的原因。事實上，總工會、康復之友會、

職業總工會的代表出席狀況都不錯，但漁會、農會、消基會缺席的狀況便非常的

嚴重，尤其農會在會議總出席次數一百三十二次的狀況下，正常出席次數僅有十

五次，請假與代理也都偏高，相對而言把被保險人團體的出席率拉下來。在雇主

代表的狀況中，雖然請假缺席的不多，但工業總會、商業總會以及過去經濟部人

事處的代表使用代理出席的情況比正常出席會議更多，中小企業的代表則是經常

性的缺席。在醫事團體方面，中醫師工會使用代理人出席會議的狀況，明顯相較

                                                
25 更詳盡的監理委員會各類別委員出缺席比較，請參看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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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醫事團體更高，其他醫事團體則相對較為平均。其中牙醫師工會並未有任

何一次的缺席，其他工會缺席率也很低。對於政府單位的相關代表中，銓敘部退

輔司、內政部社會司、台北市、高雄市使用代理出席的狀況頗高，在過去一直有

縮減政府代表的倡議下，參與的積極度也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指標。 

 

坦白講以現在的委員就有一些人長期不出席，這些人我不明白為什麼要繼

續聘他？所以這些人自己可能也不是很看重這個位子，或許他們也覺得參

加沒意思（受訪者：C）。 

 

 根據受訪者指出，代理情況過多的狀況可能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便是代

理者本身若並非與被代理者具備同一個團體的身分時，若對討論議題有自己本身

的立場，有時不見得能站在被代理團體的立場去議事，或是代理者本身對狀況不

甚了解，或對健保政策的瞭解不深入，也會降低監理委員會議會的品質，造成民

眾的損失。 

 

代理的情況其實很嚴重，代理太多也的確不好，就像那個工業總會喔..

我一直想跟他們講，但是我也跟他們底下的人講過，你們工業總會的那個

代表阿，都沒有來過。結果他派底下的那個製藥公會、那個醫材公會，你

代表雇主講話你結果在那邊，你在代表什麼製藥廠在講話（受訪者：B）。 

 

 但根據本身也是委員代理人的受訪者卻指出，使用代理頻繁並非不好，對於

很多工會來說，委員的選擇是基於尊重監理委員會或費協會的重要性，所以都派

出層級很高的人。但這些代表平常不是太忙，就是無法將重心放在健保相關議題

上，透過使用代理人的方式恰好可以彌補委員用心不足的問題。故在討論上，缺

席的問題反而較代理更為嚴重。 

 

這好像也不能這樣講，因為比如說我們商總為什麼會派我們委員，為什麼

會派他，因為他是一個老人，他年紀比較大，那我們老闆認為要派一個年

紀大的人去，相對來講他是尊重監理會的功能，他派這種年紀的去好像不

尊重，但事實上他如果今天去都不講話，那可能不好，但如果我去我都有

講話那不是我是代理人反而有講話。（受訪者：F） 

 

 由於無論監理委員會委員皆屬兼任制 ，若要強制出席在實際運作上實殊不

易，也因此監理委員會在組織規程中，設計有代理制度。除了專家學者的專業無

法代理外，每一位委員都可列出三名可以代表委員團體的代理人，並在委員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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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時，依順位遞補。此一設計確實有助於增強監理委員會的出席狀況，有

利於議事的進行。但缺點如上所述，便是代理人與委員間的意見是否一致，我們

難以確認，僅能從代表團體內部的自我內控來判斷。代理機制的運作，牽涉到委

員與代表團體間的課責問題，多重代理的狀況確實會使原本代表團體的目的產生

失焦的可能。 

 

（二） 參與狀況 

 

在出席參與狀況的分析上，我們主要從會議紀錄指涉出兩個指標，一是每次

會議各類委員的發言比率，一是每次會議各類委員的提案比率。必須要先說明的

是，這兩個數字僅能表現出表面上各類委員對於會議的參與度，並無法表現出每

個委員的參與品質。在監理委員會中，每個委員均是代表一票，票票等值。如表

4-7 所示，被保險人團體平均每次會議發言的次數平均是 1.03 次，是當中發言比

例最高的團體，再者是醫事團體，每次會議也有 0.97 次，最低的是政府團體代

表，平均每次會議只發言 0.34 次，雇主團體也不高，僅有 0.38 次，整個委員會

的平均每次發言次數是 0.78 次。 

 
表 4-7、委員發言比率（每次會議發言數） 

 總發言次數 總與會次數 比率 

學者專家 492 621 0.79
被保險人團體 725 704 1.03
雇主團體 278 762 0.38
醫事團體 637 660 0.97
政府單位 359 1056 0.34
主任委員 561 132 4.25
總數 3061 3935 0.78

資料來源：本研究 

 

 若更細緻的比較每個類別內的發言比率，被保險人團體中，以總工會與康復

之友會的代表發言最為積極，平均每次會議大概都發言到四次之多，農會及漁會

則幾乎沒有什麼發言，平均十次會議才發言一次。此外，消基會及產業總工會大

致上每次會議均有發言一次，大致上在平均數之上。在雇主代表的狀況中，只有

工商協進會及工業總會的發言次數有超過平均值，其餘商業總會、工業協進會、

中小企業等團體代表參與度並不是非常的高。此外，在醫事團體當中，則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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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及醫師公會的發言比率較高，超過平均的會議發言數，其他如藥師公會、牙

醫師公會及中醫師公會的發言參與度則相差無幾 ，平均每次會議大致上有 0.58

次的發言。至於政府單位代表，則沒有任何一個代表發言超過平均值，可見政府

單位代表的發言普遍較低，由中尤以銓敘部退輔司、北高兩市的代表發言次數最

少，若對照出席率來看，銓敘部退輔司與北高兩市的非但在出席率上普遍較低 ，

對會議的參與度相較於其他同類型代表，也不是那麼的高。 

 

你說政府代表有8人，真正比較懂得就是那勞委會跟行政院衛生署的人，

其他的什麼台北市高雄市都派那個衛生局長去阿 ..所以以前他們都說是

被設計成是叫做那個地方政府負擔，說什麼中央請客地方買單，說他們修

法怎麼樣…。我都說鬼扯你們每次都派代表你們都有來，阿只是笨笨的坐

在那邊，因為你們都是搞預防的啦..搞那個什麼蚊子啦..抓什麼蟑螂的啦

厚…在那邊..阿一講到錢的時候好像就是啷啷…批哩啪啦就通過啦（受訪

者：B）！！ 

 

如表 4-8 所示，若以每次會議的提案次數當作參與度分析的標準，被保險人

團體每位委員平均每次會議提案的次數平均是 0.15 次，是當中提案比例最高的

團體，再者是醫事團體，每位委員每次會議也有 0.086 次，最低的是政府團體代

表，平均每次會議只提案 0.021 次，雇主團體算是略低於平均值，每次會議提案

數是 0.63 次，整個委員會每位委員的平均每次提案次數是 0.069 次。 
 
表 4-8、委員提案比率（每次會議提案數） 

 總提案次數 總與會次數 比率 

學者專家 34 621 0.055
被保險人團體 108 704 0.150
雇主團體 48 762 0.063
醫事團體 57 660 0.086
政府單位 22 1056 0.021
主任委員 0 132 0
總數 258 3935 0.069

資料來源：本研究 

 

若更細緻的比較每個類別內的提案比率，被保險人團體中，以總工會與康復

之友會的代表提案最為積極，其中康復之友會目前僅參加十五次會議，但已經提

案十次，總工會與會一百零四次，提案數也高達六十次；反的來說，消基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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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漁會則幾乎沒有什麼提案，這三個團體從最初監理委員會成立時就一直有委

員的名額至今，但三者現今的總提案數加起來沒有超過十次，可見在委員會的提

案討論中，消基會、農會與漁會長久以來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在雇主代表

的狀況中，每個團體代表則是相差不多，每個代表均大約提案十次左右，並未有

明顯差別。在醫事團體當中，則以醫院協會提案次數是最高的，從過去到現在提

案了二十次，其他如牙醫師公會及中醫師公會的提案數則比較少，長久以來大概

只有提過四次到六次案。至於政府單位代表，則沒有任何一個代表的提案非常的

積極，可見政府單位代表的提案率普遍較其他類別團體低，由中尤以銓敘部退輔

司沒有提過任何一次案，若對照出席率與發言比率來看，銓敘部退輔司似乎更是

政府相關代表中參與度最低的代表。 

 從以上三個指標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現象，第一、被保險人團體的參與度與動

機相較於其他團體都高，其中康復之友會、總工會的代表均非常認真的在議事 ，

但農會、漁會、消基會代表的功能便相對式微，事實上，康復之友會代表的認真

議事，幾乎受到受訪者一致的贊同；第二、即使出席率較高，議事及參與明顯較

不投入的代表便是政府相關代表，其中銓敘部退輔司、北、高市的參與更是非常

的薄弱，發言與提案上也並未有太積極的表現；第三、醫事團體與雇主代表的參

與度也很高，整體發言與提案並沒有被保險人團體代表積極，但相對使用代理人

的狀況也較多，其中醫事團體仍是有分為較積極的醫院協會與醫師公會與較不積

極的牙醫師和中醫師公會，雇主團體也是工商協進會及工業總會較為積極，中小

企業代表無論在發言上以及提案上，都明顯不如其他代表。 

 

代表性其實是一個很難被討論的東西，也就是說今天…譬如說好了！被保

險人代表我自己代表來說…也就是說，他是要找什麼人代表?他今天是找

公會農會漁會，這樣的人看起來是被保險人代表因為他的六類四目就是這

樣分的，那…這嚴格看起還好像也不完全是，因為事實上這些人對於健保

的發言或是了解事實上都是零星的…就是這樣，發揮了什麼功能？（受訪

者：C）。 

 

 

二、費用協定委員會 

 

（一）委員出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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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出席狀況來看（表 4-9），至 2006 年 9 月止共有 118 次例行會議。與監

理委員會不同的是，費協會的團體代表更替率較監理委員會小，雖然團體派的代

表因為內部的組織調整有所不同，但幾乎所有類別的團體都從一開始成立費協會

就參與至今，足見費協會中參與團體的穩定性。  

 
表 4-9、歷屆委員例會出席率26 

 缺席 出席 代理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醫事團體 111 10.45% 665 62.62% 286 26.93%
雇主團體 178 34.75% 389 43.50% 137 21.75%
被保險人團體 111 19.83% 338 57.29% 135 22.88%
專家學者 37 31.36% 81 68.64% 0 0%
政府單位 185 19.60% 399 42.27% 360 38.14%
主任委員 1 0.85% 113 95.76% 4 3.39%

資料來源：本研究 

 

 進一步比較各代表身分委員的出席狀況，就出席的狀況而言，專家學者的代

表出席狀況最好，每次會議出席率達百分之六十八，再來就是醫事團體，每次會

議出席率也達百分之六十二，其餘的如被保險人團體約百分之五十七，從表面的

出席比例可以感受到以上團體對費用協定的重視。雇主團體、政府單位，出席率

的狀況基本上都不是很好，幾乎都不超過五成。從出席率來檢視，費協會的討論

應該是以醫事團體代表與被保險人代表為主。此外，從缺席的比例看來，也是雇

主團體的比例最高，佔百分之三十四，從出席率低缺席率高的狀況來看，雇主團

體代表在費協會的功能並不彰顯。若以代理出席的狀況來看，代理出席比率最高

的政府單位代表，平均每次會議的代理率高達百分之三十八，其次醫事團體也很

高，每次會議的代理率也高達百分之二十六，而被保險人代表與雇主代表則大約

在百分之二十上下。 

 若我們更細緻的比較每個類別之內是否有特異的因素，醫事團體呈現了監理

委員會與費協會不同的地方。牙醫工會在費協會裡的參與非常的積極，與監理委

員會不積極的狀況南轅北轍，醫院各層級的協會雖然出席率低，但代理率很高，

整體不若牙醫公會代表來得積極。就出席率低的雇主代表而言，商業總會與工商

協進會的缺席率就很高，不若監理委員會中商業總會的代理人來得積極。就被保

險人團體而言，農會的代表與監理委員會相同，參與仍不積極，118 次的會議中，

真正代表出席的僅有 15 次，代理出席則達 75 次。對於政府的相關代表中，財政

                                                
26更詳盡的費協會各類別委員出缺席比較，請參看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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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國庫署、勞委會以及主計處的出席率頗高 ，北高兩市則幾乎都使用代理人出

席，在過去一直有縮減政府代表的倡議下，對於出席不夠積極的代表，似乎可以

用參與積極度作為一個評估參考的指標。 

 

（二）參與狀況 

 

在出席參與狀況的分析上，我們主要從會議紀錄指涉出兩個指標，一是每次

會議各類委員的發言比率，一是每次會議各類委員的提案比率。必須要先說明的

是，這兩個數字僅能表現出表面上各類委員對於會議的參與度，並無法表現出每

個委員的參與品質。在費協會中，等同於監理委員會，每個委員也均是代表一票，

票票等值。如表 4-10 所示，醫事團體平均每次會議發言的次數平均是 1. 53 次，

是當中發言比例最高的團體，再者是被保險人團體，每次會議也有 0.67 次，然

已經與醫事團體差距甚高。最低的是政府團體，平均每次會議只發言 0.17 次，

雇主團體也不高，僅有 0.26 次，整個委員會的平均每次發言次數是 1.269 次。明

顯看來，整個費協會的議事應該是醫事團體最為積極。 

 
表 4-10、委員發言比率（每次會議發言數） 

 總發言次數 總與會次數 比率 

醫事團體 1630 1062 1.53
雇主團體 92 354 0.26
被保險人團體 393 590 0.67
專家學者 45 118 0.38
政府單位 162 944 0.17
主任委員 1720 118 14.58
總數 4042 3186 1.27

資料來源：本研究 

 

 若更細緻的比較每個類別內的發言比率，以發言率最高的醫事團體來比較，

醫學中心代表、醫院協會代表以及醫師公會代表的發言次數最多，似乎可以說明

即使使用代理人與會的機率高，但不影響對費協會議事的參與。雇主代表除了工

業總會參與較為積極之外，商業總會與工商協進會的發言次數寥寥可數，若與低

出席率相互映證 ，足見這兩個團體對費協會的議事並不關心 。就保險人團體而

言，農會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在監理委員會中，農會非但出席率差，連代表也

甚少發言，然費協會的農會代表雖然大多使用代理人出席會議，但發言率是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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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團體之冠，可謂議事非常的認真。勞工聯盟總會與產業總工會在被保險人團體

中也算積極，相對而言，積極度最差的則是漁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參與度也

不是很高。至於政府單位代表，則沒有任何一個代表發言超過平均值，可見政府

單位代表的發言普遍較低 ，其中發言較多的大概僅有行政院衛生署代表 。銓敘

部、勞委會、台北市、內政部等代表發言非常的消極，若對照出席率來看，發言

率低的代表，使用代理的狀況也很多，足見這些代表機關本身並沒有很重視費會

協的功能。反而是與其利害相關的醫事團體代表最為積極。 

如表 4-11 所示，若以每次會議的提案次數當作參與度分析的標準，仍然是

醫事團體的提案率最高，平均每次會議的提案次數平均是 0.110 次，被保險人團

體每位委員平均每次會議提案的次數平均是 0.061 次，相較於醫事團體代表已經

差了一倍之遙。再者是雇主團體，每位委員每次會議也有 0.059 次，最低的是政

府團體，118 次會議以來，沒有任何一個代表提過案，整個委員會每位委員的平

均每次提案次數是 0.055 次。 
 
表 4-11、委員提案比率（每次會議提案數） 

 總提案次數 總與會次數 比率 

醫事團體 117 1062 0.110
雇主團體 21 354 0.059
被保險人團體 36 590 0.061
專家學者 1 118 0.009
政府單位 0 944 0
主任委員 0 118 0
總數 176 3186 0.055

資料來源：本研究 

 

若更細緻的比較每個類別內的提案比率，醫事團體之中，地區醫院協會的代

表提案數最高，在 118 次的會議中，共提 37 案，其他的醫事團體約僅有十幾案

而已，而護理師工會無論在發言數與提案數都位居醫事團體代表之末。被保險人

團體中，則是以產業總工會與工商協進會較為積極，在 118 次的會議中，共提約

十幾案，漁會與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則僅有 5 案以內，可見在費協會的提案討論

中，漁會長久以來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在雇主代表的狀況中，工業總會較

其他團體稍高，提案次數為 14 次。至於政府單位代表，在 118 次會議以來，沒

有任何一個政府代表提案，可見費用協定與政府代表的利益上衝突較小，政府單

位代表的提案率普遍較其他類別團體低，若對照出席率與發言比率來看，大部分

的政府代表在費協會中幾乎沒有發揮太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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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三個指標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現象，第一、醫事團體代表的參與度與動

機相較於其他團體都高，由於總額的費用協定直接影響到各個醫療團體的獲利，

對於醫事團體的積極參與一點都不感到意外，尤其在發言上，是以醫師公會與各

級醫院協會最為積極；第二、整個費協會的議事，呈現了醫事服務團體代表與被

保險人團體代表主導整個會議的情況，政府代表在費協會的內部幾乎無法發揮太

多議事的功能；第三、屬於賣方的醫事團體與買方的被保險人和雇主代表的參與

度雖然高，但相對使用代理人的狀況也較多，從發言數與提案數觀察，基本上使

用代理人的團體在發言與提案上均有表現，可見在費協會的議事上，即使使用代

理人，代理人對於議事也並不含糊。 
 
 

三、小結 

 

上述為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兩者的分析結果。體制內的民主參與機制雖然有

助於行政部門的決策具備民意的基礎，然畢竟名額有限，在僧多粥少的狀況下，

勢必不可能將代表性擴及到社會整體，若又評估團體的組織強度、內部凝聚力、

參與知能等條件，委員會社會團體代表的選擇勢必要在盡可能利益廣泛代表的名

單中，去尋找適宜的菁英參與決策，如此才能有效提升決策的品質。 

 

任何委員會都是走菁英主義啦 ！全世界大概都一樣，他不可能走公民式

的，那這樣就沒有辦法議決嘛，他不是一個討論的過程，他是一個選擇跟

決定的過程。我覺得在公民社會裡討論的過程要公民參與，那決策過程其

實是很困難的，因為我想他是一種選擇不是一種討論（受訪者：C）。 

 

從上述的內容分析觀之，事實上有很多參與團體雖然在表面上具備社會成員

的代表性，但實際的參與上卻付之闕如，無法達到充分整合社會意見的功能。換

言之，許多同一類的委員，特別是醫事服務機構內部的意見都不集中了，結果每

次除了與其他類別的委員立場不同外，自己人已鬧內訌。因此，人數的比例並不

是重點，任何的委員會的設計都無法滿足讓所有的可代表團體都有機會參與，少

數但共識性強的團體，利益集中的團體來議事，都會比代表多但利益不集中的設

計來得好。 

 

我個人覺得人數不是那麼重要，就是說代表性是怎麼產生的，還有一個是

說，他來開會之前，他有沒有一些機制，就是說，我今天來開會，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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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什麼樣的想法，要不然你來一百個好了，每個人來都是代表自己講

話，那沒什麼用啊，或者說醫院代表他們來，然後一大堆人，然後真正開

會的時候，據說啦，四個層級的代表就內鬨起來了，奇怪了，別人在講你

們家的事情，你們四個在那邊內鬨，沒共識啊，那這怎麼談呢？（受訪者：

I） 

 

從訪談得知兩會運作的現況，很多代表都是拿著一本資料坐在那邊，喝茶等

著吃便當而已（受訪者：B、D），議事的態度非常的消極。如下表所示，我們將

上述針對會議內容分析的結果整理的委員代表的積極狀況整理成表，作為現制評

估的參考，也可以與接下來的問卷分析結果作一比對。由於兩會所討論的健保政

策議題涉及到會計學、計量經濟、公共衛生學、醫療專業的知識，社會團體的代

表相較於醫事團體代表，專業知能明顯的不足，在討論上容易產生知識不對稱的

弱勢。非但問卷上都顯示出被保險人代表的專業知能不足，根據受訪者表示：在

費協會中討論總額的問題時，大多是醫事團體與政府代表在討論協商總額如何分

配，被保險人相對而言就比較插不上嘴（受訪者：C）。若要完備兩會合一後委員

的選擇的代表性，降低各團體代表間知識不對稱的問題也必須要納入考慮。 

 
表 4-12、兩會代表積極與不積極與會的整理27 

監理委員會 費協會  

積極 不積極 積極 不積極 

 

被保險人 

康復之友會 
產業總工會 
職業工會 

農會 
漁會 
消基會 

勞工聯盟 
產業總公會 
（農會） 

漁會 
消基會 

 

醫事團體 

醫院協會 
醫師公會 
 
 

中醫師公會 
牙醫師公會 

牙醫師公會 
醫學中心 
醫院協會 
醫師公會 

護理師公會 

 

雇主代表 

工商協進會 
工業總會 
 

中小企業 工業總會 商業總會 
工商協進會 

 

專家學者 

 
NA 

 

 
NA 

 
NA 

 
NA 

                                                
27 沒有名列期中的團體代表，表示該團體在會議上的表現大致上在平均值上下，沒有特別積極，

也非不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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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表 

 
 
 

銓敘部退輔司 
內政部社會司 
北、高兩市 

行政院衛生署 
主計處 
財政部 
 

銓敘部退輔司 
內政部社會司 
勞委會 
北、高兩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過去的研究中，很多政策建議均是導向買賣雙方的對等協商，在我國監理

委員會的組織結構中，賣方是指醫事團體代表，買方是指被保險人團體、雇主代

表、以及些許政府代表。有受訪者指出，若以參與的積極度而言，確實是攸關利

益的買賣雙方最為積極，但若以參與的知能而言，有些被保險人團體的專業知識

確實遠不及醫事團體，況且即使是六類十四目中的被保險人團體，其在健保相關

措施也沒有體現出應有的積極度。在二代健保的規劃報告中，便提及了擴大民眾

參與，買賣雙方協商的最大問題，便是當委員的能力相對不足時，做出來的決策

反而比專業的技術官僚更差，傷害的也是廣大民眾的利益。二代健保的政策需求

要擴大民眾的參與以尋求治理正當性，達到權責相符社會自治的原則，但又無法

避免由主管機關指定的政府相關單位或學者的參與時，可以在專業性與代表性的

要求上有一些折衷，或許可以讓委員會中除買賣雙方以外的委員，都僅具有與會

討論權，而不具備投票權（受訪者：B）。 

 

 

 

第三節  菁英問卷的綜合分析 

 

 本節將整理菁英問卷中，對於監理與費協兩會現制評估的主觀意見，進行統

計上的描述與分析，在問卷的設計上，共區分為監理委員會評估、費協會評估與

綜合評估三部分。以下則針對此三部分進行個別的分析： 

 

 

一、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評估  

 

（一）體制架構評估 

 

 在監理委員會評估的部分，我們共計設計了十二道題目，就組織定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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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整理如表 4-12 所示：現今監理委員會附屬於衛生署是否適當，大部分的

受訪者都覺得適當（34/57.4%），超過五成的支持度，足見大多數的受訪者對於

監理委員會附屬於衛生署沒有太大的疑義。 

 
表 4-13、監理委員會體制架構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是 34 57.4 

否 15 26.3 

無意見 5 9.0 

無法判斷 1 2.5 

1 現今監理委員會附屬於行政

院衛生署，是否適當？ 

遺漏值 3 4.8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二）代表性評估 

 

對於委員代表性的評估而言，受訪者認為代表性最容易被質疑的便是被保險

人團體代表（30/35.4%），可見現今被保險人的代表性確實有需要進一步的被檢

視，在前述分析會議內容的時候，已經瞭解到農會、漁會與消基會在會議參與上

是較為消極的，就連消基會也被認為因為沒有草根的機制，所以無法代表廣泛的

民眾利益。 

 

民間團體我覺得在這幾年也運作的比較成熟，比如說那幾個社福團體，我

覺得也並無不可。那消基會我覺得是已經不太能代表這些人了，他沒有那

個草根的機制，你說其他那些社福團體，他們是有機制的，就是說至少他

有他的社會力，那我覺得社會力其實是讓這個協商就是拍板定案的一個很

重要的機制。（受訪者：H） 

 

對於委員參與知能的評估，從次數分配上來檢視，可發現雇主代表的健保知

能最為不足（31/32.3%），被保險人比例也相當的高（29/29.5%），相關政府代表

在此測量題目上的比例也不低，共計有 20（20.1%）。上述的結果足見被保險人

在代表性與專業性上都遭受到質疑，有其檢討的必要。此外，在監理委員會的委

員組成應具備的專業背景上，我們也似乎發現受訪者大多認為醫療保健政策與管

理的專業佔最多（45/16.9%），其餘則分別是經濟財務（10/15.1%）、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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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4.4）、公共管理與政策（38/14.2）、以及法律（34/12.8%）。在委員的組成

上，似乎也可作為參考標的之一。 

 
表 4-14、監理委員會委員代表性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專家學者 14 16.8 
被保險人 30 35.4 

雇主代表 9 10.0 

醫事服務機構 16 18.2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8 9.5 

以上皆非 3 3.9 

2 監理委員會的委員中，您覺得

哪一類的委員會有代表性不

足的問題？（可複選） 
 

無法判斷 5 6.2 

專家學者 3 3.0 
被保險人 29 29.5 
雇主代表 31 32.3 
醫事服務機構 5 5.2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20 20.1 
以上皆非 6 5.9 

3 參與能力為委員考量標準之

一，在監理委員會委員，您覺

得哪類別代表健保議題相關

知識較為不足？（可複選） 
 

無法判斷 4 4.0 

經濟財務 40 15.1 

醫療保健政策與管理 45 16.9 

公共管理與政策 38 14.2 

法律 34 12.8 

保險 38 14.4 

醫院管理 20 7.6 

公共衛生 18 6.9 

社會福利 28 10.6 

12 您認為參與監理委員會的委

員應具備下列哪些專業背

景？（至多挑五個） 
 

其他 4 1.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三）運作功能評估 

 

監理委員會功能的發揮程度的評估，我們設計了 4, 5, 6, 7 幾道題目以供分

析。在衛生署對於監理委員會的決策諮詢的採納程度而言 ，呈現非常極端的現

象，支持採納與不採納的各佔三成左右，可見受訪者在衛生署對於監理委員會諮

詢與建議的採納程度的印象，呈現意見不一致的狀況，需要再更進一步瞭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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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原因。若進一步詢問衛生署不重視監理委員會的決議的可能理由，多數的

受訪者選擇沒有決策實權（34/23.9%），委員本位主義過強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8/19.7%）。在監理委員會對健保局監理功能的發揮程度而言 ，約有將近五成

的受訪者都認為大部分未發揮（27/46.4%），但也有約三成的受訪者認為有所發

揮（18/30.3%），經由訪談受訪者也認為監理委員會對健保局的監督並不確實 ，

沒有搔到癢處，就連健保局自己的員工也這麼認為（受訪者：E, J）。進一步詢

問為何沒有發揮監理功能的原因，大部分的受訪者仍然認為沒有決策實權

（38/27.6% ），此外尚有法定執掌不夠明確（ 23/16.9%），委員本位主義強

（20/14.6%），以及衛生署對決議不夠尊重（19/13.9），都約佔了兩成左右的意見。

從此可見監理委員會的監理功能不彰，沒有決策實權佔了相當大的因素，權責不

相符，委員本位主義過強，與深度訪談中受訪者給予的訊息一致。 

 
表 4-15、監理委員會功能性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全部採納 0 0 

大部分採納  19 32.8 

無意見 10 17.6 

大部分未採納 20 33.2 

從未採納 0 .8 

無法判斷 9 14.8 

4 以監理委員會的政策諮詢與

建議功能而言，您覺得衛生署

對監理委員會所提之決議的

採納程度為何？ 

遺漏值 0 .8 

法定執掌不夠明確 16 11.1 

沒有決策實權 34 23.9 

官派委員比例過高 20 13.7 

專業知識不足 17 11.8 

衛生署對決議不尊重 18 12.4 

委員本位主義強 28 19.7 

5 有人說衛生署並不重視監理

委員會的決議，您認為其主要

原因為何？（可複選） 
 

其他 10 7.2 

發揮 1 2.4 

大部分發揮 18 30.3 

無意見 8 13.5 

大部分未發揮 27 46.4 

從未發揮 1 1.7 

無法判斷 3 4.9 

6 以監理委員會的監理功能而

言，您覺得監理委員會對健保

局的業務是否能充分發揮監

理功能？ 

遺漏值 0 .8 

法定執掌不夠明確 23 16.9 7 有人說監理委員會無法充分

發揮監理健保局的功能，您認 沒有決策實權 38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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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派委員比例過高 15 10.8 

專業知識不足 17 12.7 

衛生署對決議不尊重 19 13.9 

委員本位主義強 20 14.6 

 為未能發揮足夠正面效益的

主要原因為何？（可複選） 

其他 5 3.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四）組織運作評估 

 

 在組織的運作評估方面，我們設計了 8, 9, 10, 11 四道問題以供分析。在第八

題中，我們問到委員是否能代表其團體盡監督之責，受訪者的答案呈現了非常兩

極化的現象，同意與不同意的人數大致相差不遠，表示這個問題受訪者間並無定

論，為何沒有定論，需要在一步的探析。再者，若是單就會議人數而言，過多與

剛好的受訪者差不多，但甚少人回答過少，可見目前 29 名的監理委員已經沒有

增加的空間，可以作為設計的標準。對於會議進行是否能充分意見交流，雖然同

意的人數稍多（24/41.1%），然此一答案也呈現非常兩極化的現象 ，同意與不同

意差距並不大，意見並不一致。最後，我們問到會議進行無法充分交流的原因是

什麼 ，大 部分 的 受訪 者選 擇 了未 認真 議事 （ 28/29.3% ）與 缺乏 健 保知 識

（28/28.9%），若與上一節所做的會議內容分析對照，不難發現會議上甚少發言，

出席較低的委員代表，一方面是很穩定，二方面是這些代表委員參與的積極度與

專業性都被質疑，與問卷分析所得到的結果有吻合之處。尤其是在專業性上最被

質疑的被保險人團體與雇主代表，未認真議事者應該要有退場的機制。此外，有

一個奇特的現象，這一題選擇其他的受訪者很多（19/20.2），在仔細比對其理由，

又發現政治力的介入與委員間的本位主義也是會議意見交流的殺手。 

 
表 4-16、監理委員會組織運作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0 0 

同意 24 40.3 

無意見 8 13.9 

不同意 23 39.2 

非常不同意 2 4.2 

無法判斷 1 2.5 

8 有人說「監理委員會委員確實

能代表其單位，對全民健保的

相關措施盡監督之責」，您是

否同意？ 

遺漏值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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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 24 40.3 

剛好 24 41.3 

過少 1 2.4 

無意見 7 11.4 

無法判斷 3 4.6 

9 委員人數是議事效率的關

鍵，監理委員會目前的委員數

29 人，您認為是否恰當？ 

遺漏值 24 40.3 

非常同意 1 2.4 

同意 24 41.1 

無意見 8 13.1 

不同意 20 33.5 

非常不同意 2 4.1 

無法判斷 3 5.8 

10 您是否認為「監理委員會開會

時委員意見皆能充分討論與

交流？」 

遺漏值 1 2.4 

不具代表性 5 5.0 

未認真議事 28 29.3 

缺乏健保知識 28 28.9 

缺席率高 16 16.5 

11 有人認為監理委員會在開會

時無法充分討論與交流各方

意見，您認為原因有哪些？

（可複選） 

其他 19 20.2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二、費用協定委員會評估 

 

（一）體制架構評估 

 

 在費協會評估的部分，我們設計了十二道題目就組織定位的問題而言，整理

如表 4-16 所示：現今費協會附屬於衛生署之下是否適當，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覺

得適當（26/43.4%），適當的意見約佔了將近五成，足見大多數的受訪者對於費

協會附屬於衛生署沒有太大的疑義。 
 
表 4-17、費協會體制架構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是 26 43.4 13 現今費協會附屬於行政院衛

生署，是否適當？ 否 15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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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見 11 17.8 

無法判斷 5 8.2 

  

遺漏值 3 4.8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二）代表性評估 

 

對於委員代表性的評估而言，與監理委員會相同的是，受訪者認為代表性最

容易被質疑的便是被保險人團體代表（30/35.4%），可見現今被保險人的代表性

無論在監理或費協兩會確實有需要進一步的被檢視，然在社會團體中，無論是監

理或費協會，雇主代表所遭受到的質疑都是最少的。對於委員參與知能的評估，

從次數分配上來檢視，可發現雇主代表的健保知能最為不足 （29/31.4%），被保

險人比例也相當的高（28/30%），相關政府代表在此測量題目上的比例也不低，

共計有 14（15.4%），這個結果與監理委員會非常的一致，代表性在兩會均有同

樣的問題存在。此外，在費協會的委員組成應具備的專業背景上，我們也發現受

訪者大多認為醫療保健政策與管理（43/16.9%）與經濟財務（45/17.5%）的專業

佔最多，保險（39/14.9）、公共管理與政策（28/11.0）、以及醫院管理（37/14.2%）。

與監理委員會不同的是，其原本的法律換成了醫院管理，似乎也可反映出兩者組

織性質與功能的不同需求。 

 
表 4-18、費協會委員代表性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專家學者 14 15.7 
被保險人 24 27.8 

雇主代表 10 11.9 

醫事服務機構 16 18.6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9 9.9 

以上皆非 3 3.9 

14 費協會的委員中，您覺得哪一

類的委員會有代表性不足的

問題？（可複選） 
 

無法判斷 11 12.2 

專家學者 6 6 
被保險人 28 30 
雇主代表 29 31.4 
醫事服務機構 4 4.7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14 15.4 

15 參與能費協會委員，您覺得哪

類別代表健保議題相關知識

較為不足？（可複選） 
 

以上皆非 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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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判斷 8 8.9 

經濟財務 45 17.5 

醫療保健政策與管理 43 16.7 

公共管理與政策 28 11.0 

法律 21 8.2 

保險 39 14.9 

醫院管理 37 14.2 

公共衛生 17 6.6 

社會福利 25 9.7 

26 您認為參與監理委員會的委

員應具備下列哪些專業背

景？（至多挑五個） 
 

其他 3 1.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三）運作功能評估 

 

費協會費用協定功能的發揮程度的評估，我們設計了 16, 17, 18, 19 幾道題目

以供分析。對於費協會協定醫療給付支出總額的運作評估，將近五成的受訪者都

認為運作還算順利（28/47.3），這與我們訪談所得到的結果不謀而合。若進一步

詢問費協會的各類委員之中以哪一類委員的影響力較大，多數的受訪者選擇醫事

服務機構（23/39.5%），這也與我們在訪談過程中，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費協會

的運作是由醫事服務機構的委員在主導一致（受訪者：E, G, H, J），以上一節費

協會會議紀錄的內容分析結果，便可看出在會議發言與提案上最積極的大多是醫

事服務機構，可見醫事服務機構的代表在費協會確實較為活躍。 

對於費協會總額支出分配的功能 ，五成以上的受訪者也大多認為還算順利

（33/56.6%），對於醫療總額分配上各醫療團體代表的協商能力 ，個別有三成的

受訪者認為是西醫醫院代表（19/32.65）與牙醫團體代表（18/31.1%）的協商能

力最強。但若對照深度訪談結果來看，毫無疑問的是牙醫團體在印象中一直是協

商能力非常強的單位，但西醫醫院一直認為自己沒有那麼的有影響力，卻是比較

不一致的地方。若進一步再詢問哪一類的醫療團體代表內部的組織能力最強，大

部分的受訪者認為牙醫團體的組織凝聚力最強 （42/70.7%），共佔有七成以上的

意見。然若我們對總額預算制度是否能有效抑制醫療資源浪費作一評估，此問題

的答案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可以與不可以約各佔兩成半左右，可見總額預算制的

成效目前並不為所有人所認可，相關原因為何，還需要更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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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費協會功能性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非常順利 1 1.7 

還算順利 28 47.3 

無意見 10 17.5 

不怎麼順利 9 15.9 

非常不順利 4 6.5 

無法判斷 4 7.0 

16 費協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協

定醫療給付支出總額，請問該

功能的運作？ 

遺漏值 2 4.1 

專家學者 1 1.7 

被保險人 4 7.4 

雇主代表 0 .8 

醫事服務機構 23 39.5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8 14.3 

同樣重要 6 9.7 

看狀況 5 7.8 

無法判斷 3 4.9 

17 醫療支出總額的決定過程

中，哪類委員的影響力最大？ 

遺漏值 8 13.9 

非常順利 0 .8 

還算順利 33 56.5 

無意見 4 7.3 

不怎麼順利 12 20.0 

非常不順利 3 4.8 

無法判斷 4 7.4 

18 費協會另一個主要功能是總

額支出分配，請問該功能的運

作？ 

遺漏值 2 3.2 

牙醫團體 18 31.1 

中醫團體 3 5.7 

西醫基層 0 0 

西醫醫院 19 32.6 

差不多 9 14.7 

無法判斷 9 15.1 

19 醫療總額分配需要醫事團體

的協商能力，以保障團體權

益，請問哪類委員的協商能力

最強？ 

遺漏值 0 .8 

牙醫團體 42 70.7 

中醫團體 1 2.4 

西醫基層 0 0 

西醫醫院 6 10.5 

差不多 4 6.5 

20 醫療總額分配需要醫事團體

的自我組織能力，以落實分配

到的預算，請問哪類團體的自

我組織能力最強？ 

無法判斷 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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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漏值 1 2.5 

絕對可以 4 7.4 

可以 21 35.2 

無意見 8 13.0 

不行 16 26.4 

絕對不行 8 13.9 

無法判斷 2 4.1 

21 總額預算制度是否能有效節

制醫療資源的浪費？ 

遺漏值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四）組織運作評估 

 

 在組織的運作評估方面，我們設計了 22, 23, 24, 25 四道題目以供分析。在第

22 題中，我們問到委員是否能代表其團體盡協商之責，與監理委員會不同的是，

受訪者的答案持較為肯定的態度（25/42.8%），肯定者約佔四成以上。再者，若

是單就會議人數而言，過多與剛好的受訪者差不多，但甚少人答過少，可見目前

27 名的費協會委員已經沒有增加的空間，這個結果與監理委員會非常一致。對

於會議進行是否能充分意見交流，此一答案也呈現非常兩極化的現象，同意與不

同意差距並不大。最後，我們問到會議進行若無法充分交流的原因是什麼，大部

分的受訪者選擇了缺乏健保知識（21/27.8%），若與參與知能那一題相互對照，

可以發現若缺乏專業知識是會議進行無法充分交流的主因，被保險人代表與雇主

代表在費用協定的議題上，不夠專業的討論可能較容易降低會議的議事效率。與

監理委員會相同的是，這一題選擇其他的受訪者很多 （25/34.0%），反而比缺乏

專業知識此一選項來得高，在仔細比對其理由之後，又發現政治力的介入與委員

間的本位主義也是會議意見交流的殺手，可見費協會由於其牽涉到資源配置的敏

感問題，政治力的介入與委員間為爭取資源的本位主義影響會議的進行甚深。 

 
表 4-20、費協會組織運作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 2.4 

同意 25 42.8 

無意見 8 13.1 

不同意 17 28.0 

22 您是否認為「費協會委員確實

能代表其單位，對全民健保的

總額分配盡充分協商責任？」 

非常不同意 1 1.7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90

無法判斷 7 11.1   

遺漏值 0 .8 

過多 21 35.4 

剛好 17 29.4 

過少 3 4.8 

無意見 9 16.1 

無法判斷 7 11.1 

23 委員人數是議事效率的關

鍵，費協會目前的委員數 27
人，您認為是否恰當？ 

遺漏值 2 3.2 

同意 20 34.2 

無意見 9 14.6 

不同意 19 33.0 

無法判斷 9 14.9 

24 您是否認為「費協會委員開會

時意見皆能充分討論與交

流？」 

遺漏值 2 3.2 

不具代表性 9 12.4 

未認真議事 12 15.9 

缺乏健保知識 21 27.8 

缺席率高 7 10.0 

25 有人認為費協會在開會時無

法充分討論與交流各方意

見，您認為原因有哪些？（可

複選） 

其他 25 34.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三、綜合評估 

 

 本研究設計了八個問題來綜合討論兩會目前整體的運作狀況，以及與其他相

關單位的關係。如下表所示：第 27 題主要在詢問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在收支上

是否有溝通不良的狀況，四成的受訪者都選擇了確定的答案 （24/40.0%），與相

反的意見差距甚高，此一結果與我們文獻蒐集所得，以及訪談蒐集的資料沒有太

大的差別，大部分的訪談也認為兩會之間的分立，確實會造成溝通不良的問題（受

訪者：F）。談到收支連動，都會認為監理委員會管的是收，費協會管的是支，因

此在測量上，我們將此兩個相當然爾的印象作了實際的分析，發現在監理委員會

是否有權決定健保收入的問題上，不同意加上非常不同意的部分（25/41.0%）約

佔四成以上，會比同意加上非常同意的多（20/36.8%），但差距並不大，顯見在

監理委員會有權掌管收入這個面向，並沒有得到認可，意見較為分歧。反觀費協

會是否有決定實質支出的權力，五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贊同（3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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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兩會綜合評估次數分配表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是 24 40.0 

否 10 17.0 

無意見 15 25.7 

無法判斷 9 14.9 

27 現行健保組織下收支關係的

互動，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是

否有協調溝通不良的問題？ 

遺漏值 1 2.4 

非常同意 1 2.4 

同意 20 34.4 

無意見 8 13.0 

不同意 17 29.0 

非常不同意 9 15.4 

無法判斷 2 3.3 

28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

下，監理委員會有決定健保收

入的權力？ 

遺漏值 1 2.4 

非常同意 2 2.9 

同意 33 55.4 

無意見 5 8.1 

不同意 14 23.7 

非常不同意 2 4.1 

無法判斷 3 5.8 

29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

下，費協會有決定健保支出的

實質權力？ 

遺漏值 2 2.9 

非常順利 4 7.3 

還算順利 16 27.5 

無意見 14 22.9 

不怎麼順利 15 25.7 

非常不順利 2 3.4 

無法判斷 6 10.9 

30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

下，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之間

能夠對收支議題進行有意義

的互動？ 

遺漏值 1 2.4 

非常順暢 1 2.4 

順暢 13 22.7 

無意見 19 32.0 

不順暢 17 28.0 

非常不順暢 1 1.7 

無法判斷 8 13.3 

31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監

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之間的互

動是否順暢？ 

遺漏值 1 2.4 

非常順暢 2 3.2 

順暢 21 36.0 

32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健

保小組與監理委員會之間的

互動是否順暢？ 無意見 17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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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順暢 10 17.0 

非常不順暢 7 12.7 

無法判斷 1 2.4 

  

遺漏值 2 3.2 

非常順暢 0 .8 

順暢 21 36.0 

無意見 17 29.4 

不順暢 8 13.7 

非常不順暢 10 16.8 

無法判斷 2 3.2 

33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健

保小組與費協會之間的互動

是否順暢？ 

遺漏值 0 .8 

贊成 41 69.6 

不贊成 7 11.8 

無意見 10 17.7 

無法判斷 0 .8 

34 您是否贊成二代建保修法

中，將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合

併成為一個「全民健康保險監

理委員會」(兩會合一)的作

法？ 
遺漏值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再者，我們若深入詢問監理委員與費協兩會是否能在收支議題上進行有意義

的互動，結果呈現的是兩極化的結果，同意與不同意的意見各佔一半，為何如此

分歧，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解釋。然若問及兩會間的互動是否順暢，回答

不順暢的佔較多數（17/28.0%），可見認為兩會間互動給予人主觀上的感覺並不

理想，這方面也與我們訪談的結果非常的一致 （受訪者：E）。然在健保小組與

兩會互動關係的評估上，大部分的受訪者都一致認為還算理想，無論是監理委員

會或費協會，與健保小組的互動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對於二代健保兩會合一政策

的贊同與否，將近七成的受訪者也都對兩會合一表示了贊同 （41/69.9%），可見

兩會合一的政策支持度很高，這也與我們訪談的結果非常一致，大多受訪者都認

同兩會合一的主張（受訪者：A、C、D、E、F、G、H、I、J），認為兩會合一是未

來該走的方向。但實際而言，若以反對的人數來說，仍有一成的人（7/11.8%）

反對兩會合一，無意見的也有約佔一成五以上（10/17.7%）， 這些受訪者所代表

的意見，可能會成為將來兩會合一時實質的阻力。反對的意見，也建議能進一步

的評估與蒐集，以減少兩會合一時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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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制檢討與代表性評估 

 

憲政民主國家中，主權屬於全體國民所有，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正當性，來自

於人民的同意。一般而言，人民的權利的展現，往往是透過代議制度所組成的

國會來行使，行政權若動用公權力限制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必須獲得國會的授

權。但由於政府面對事務日益龐雜 ，以國會的議事效率，事事仰賴立法機關決

策，勢必無法因應施政上的需求。因此，許多亟需專業與效率的議題 ，便需要

國家機關的行政官僚在裁量的範圍內進行專業的治理 。行政機關的決策為了具

備民意的基礎，開始透過在體制內建立類似委員會的參與管道 ，使決策能收民

意背書之效。監理委員會的存在，除了擴大社會大眾參與健保事務的合法性管

道，最重要的目的，更是要為衛生署在健保政策上的施政背書 。強化公民參與

行政決策，似乎是不可阻擋的潮流。 

目前監理委員會在整體健保政策的運作機制，對外與對內的運作功能都面臨

到極大的問題，費協會由於其目標明確，任務清楚，故外在的組織架構上，並

沒有太大的疑慮，因此外部健保體系與組織定位的問題 ，主要是以監理委員會

所要面對的問題為主，內部監理與費協其實都面臨了一致的問題 ，也就是代表

性與專業性該如何去權衡的問題。我們大致上可以將問題簡列如下： 

 

一、外在整體健保體系的問題 
 

就外在的運作問題而言，監理會的問題可羅列如下：第一、無權無責：從訪

談、問卷與內容分析皆顯示目前監理委員會僅發揮諮詢的功能 ，有沒有權責端

看衛生署長是否授權，因此若該會決議與衛生署的政策相左時 ，健保局會優先

尊重衛生署的意見；第二、雖然菁英問卷的統計結果對溝通不良的問題意見紛

歧，倘若兩會分立造成溝通不良，彼此間的決策若不一致時，會對執行政策的

健保局造成困擾，造成行政上的成本；第三、民眾一直不斷的認為政府該為健

保政策負責，若為了強化民眾參與之由，授權監理委員會對於健保政策具備決

策的權力，社會團體也會覺得政府有卸責的可能 ，況且就現今行政與立法的運

作關係，健保政策的決策成敗確實也是由衛生署長負政治責任 ；第四、就是在

名義上可能會影響收支連動 ，但對於此，有些受訪者是抱持保留的態度 ，即使

在問卷的分析上，對於是否影響收支連動意見也非常的分歧，偏好並不明顯。 

 

二、內在運作機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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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對內而的運作功能而言，無論是監理委員會或是費協會都面臨到代表性

與專業性是否能兼顧的問題：第一、對代表性的疑慮：醫界、勞工界、雇主團

體等社會團體透過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參與健保的決策 ，雖然是一個制度性的

參與管道，但對於代表性的疑慮，卻致使缺乏一個所有人都能夠信賴且對公益

負責的民主協商制度，這些社會團體是否能夠反映民眾的意見 ，以及參與辯論

的品質如何，值得商榷（鄧宗業、李玉春，2002：325；郝鳳鳴，2004：79；雷

文玫，2004：59）；第二、參與知能與內部組織化的問題：組織化不足的民間團

體，又缺乏參與能力或制度性的參與管道 ，難以維持其利益，故長期以來，無

論是民間還是官方，對於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委員的代 表性，皆有一定的疑義

存在，所制訂的決策在可行性上也頗有疑慮 ，這樣的狀況也明顯的反映在問卷

的分析結果：對於被保險人團體代表的代表性存疑 ；第三、委員出席缺席或代

理狀況太過頻繁，有些委員在會議中的參與度也不高 ，諸如：農、漁會代表、

中小企業代表、銓敘部退輔司等雖然在表面上的代表性很高 ，但在參與上都不

是很積極，發揮功能有限，這個狀況在兩會皆然；第四、兩個委員會的團體代

表重複性太高，分開兩會議事容易增加行政的成本 ，又加上兩會之間的溝通不

良，便會導致無法協調的狀況產生 ；第五、即使吸納社會團體相關代表有助於

完備公民參與決策的機制，然現今監理委員會主管機關所指派的代表多達將近

一半，會使監理委員會的代表性受到質疑；第六、委員的變動會引發協調成本，

因此大部分的委員團體名單 ，都具備相當高的穩定性，這個狀況在費協會尤其

明顯，若這些代表本身所代表的利益不具備完備性 ，變動上又不可行時，便容

易傷害委員會的代表性與合法性 。代表性是體制內民主參與最重要的合法性機

制，若現今的委員組成無法滿足合法性的需求 ，無論在監理或費協兩會的權責

運作上皆會遭受挫折。 

 除了二代健保中所述收支不連動與權責不相符的問題外，以上針對兩會運作

現況的分析與歸納，確實在實務上的改革更具確實的感受。目前參與團體的代表

性確實遭受到相當大的質疑，尤其是被保險人的部分，又加上對兩會運作實質功

能的評估，更凸顯了現今兩會運作代表性與專業性的問題。 

若我們進一步針對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代表性現況做更進一步的評估，可

得初步結果如下： 

 

一、參與不積極的委員應可考慮替換 
 

對於代表性的要求，並不是要把現在的委員全部推翻重新選擇，事實上，健

保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行之有年，勢必有留下好的運作模式，也有認真的參與

團體一直關注健保的議題，認真議事的參與（受訪者：A）。本研究並不透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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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現在的制度來凸顯更換代表的正當性，而是希望以現制中好的組合為基礎 ，

進一步讓代表性與專業性的要求能夠比現制更圓滿。 

從分析方法來檢視，一個團體究竟是否具備代表性，可以從由上而下的主觀

認知，或是由下而上的組織評估來理解 。由上而下是主管單位主觀上認為健保

政策對那個標的群體的影響較大 ，則在委員的代表性上便必須考量該群體的利

益，但這並不表示此一群體在客觀上的參與度很高 。爰此，由下而上便可透過

組織團體的活動積極性（參與的知能）與組織強度（內部民主）來評估其是否

具備客觀的代表性，與由上而下的指涉方式達互補之效 。在本章中對於監理委

員會與費協會過去會議內容出席率的分析 ，再綜合問卷的分析與訪談 ，便可從

現今委員的投入程度得到參與積極度的驗證 。農漁會的委員代表以及有些政府

代表，雖然主觀上代表廣大的農民與漁民團體的利益 ，以及政府相關部會的權

益，但長久以來在參與的積極度上一直普遍偏低 ，實質上對委員會的功能並無

多大的助益，初步來看，可以考慮將參與較為不積極的委員考慮剔除於名單之

外，或是彈性的作一些調整。但至於調整的方式是什麼，本研究將在參酌國內

外其他委員會治理的經驗後，提出一些可行的準則。 

 

二、委員的選擇應朝向統合化（代表多重利益）、菁英化（具備知能） 

 

由於體制內的民主參與機制員額有限，面對廣大的社會團體，勢必要走向菁

英化、統合化的委員代表的選擇。一方面要能代表廣大的標的團體 ，具有代表

性，並能有效整合相關團體的意見 ，成為在健保監理會討論的統一窗口 ，另一

方面則是團體所派代表要具備健保政策相關的專業知能 ，具有專業性，如此才

能有效的維護團體利益，也不至於在討論時與醫事團體間有明顯知識不對稱的

問題，決策也才更具可行性。還有就是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的組織定位究竟

是否肩負決策功能？政府角色是否退縮？在整個健保政策的體制中都極富影

響，政府角色的退縮，也要考慮到民眾是否覺得政府卸責的批評，因此有無權

責與民眾認為健保政策應由誰負責的態度息息相關。 

此外，根據統計，對於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委員專業背景上的需求，大致上

醫療政策與管理、經濟財務、保險、公共管理與政策、以及法律與醫院管理應

該被納入考量。醫療政策與醫院管理的專業有其傳統 ，經濟財務與保險的專業

可以對費率的問題提供專業性的建言 ，至於公共管理與政策還有法律 ，有助於

兩會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檢視政策環境與健保政策的問題 。這些專性背景，也

可以一併納入監理委員會中代理人制度運作考量 。就目前監理委員會與費用協

定委員會的委員組成，全為兼任委員，並沒有強制性的規定必須要參加例行會

議，代理人制度的運作，一方面可以增強會議的出席率 ；二方面也可以讓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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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去提名足夠專業的代理人來代理出席，爭取權益。 

綜上所述，若要檢視社會團體是否具備代表性的相關指標，在本節大致上皆

用來檢證現今兩會運作的狀況與可能的問題 ，並對現今委員的參與績效作一評

估。過去委員會成員的選擇，大多基於主管單位對代表性主觀的判斷 ，屬於由

上而下的指涉方式。對於政府代表的委員選擇，也多基於決策涉及到跨部會的

單位的認知來選擇。然現今社會團體的發展日益蓬勃 ，對於自己本身所關心議

題的參與需求又日益高漲，在社會團體組織變多之後 ，對於監理委員會委員的

考量更是不易。也因此由下而上的選擇技術就日益重要 ，透過客觀的團體表現

的指標，來決定哪些團體具備參與的需要與能力。因此，團體委員參與的知能、

組織的強度、內部的民主等在表 2-1 提到的標準，都會成為讓委員會的組成更具

效率性、專業性、代表性的必要條件。 

下一章則透過對國外相關委員會的運作，與委員代表選擇標準的分析做一對

照，然後再綜合前述的分析，對於如何選擇代表的準則與方法提出操作性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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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委員會治理機制的國內外經驗  
 

 

 

以下則針對外國健保的管理體制，以及委員會治理的運作經驗做一介紹。在

本節中，本研究將會先統整性的歸納國外目前的醫療保險治理機制，進一步選擇

適當的討論案例。但必須要說明的是，每個國家的文化背景與政策系絡不同，本

研究所選擇的分析案例，並不一定以與台灣的健保制度運作方式相當的個案，而

是找出在他國有委員會治理形式存在的健保制度中，該機構是如何運作？委員的

組成原則為何？最後並總結上一章的討論，綜合國內外經驗，以期建構一個可以

完整、公平指涉委員會委員代表性的指標，也可以給下一步的研究問題具體的參

考與建議。 

 

 

 

第一節  國外醫療保險制度的管理體制 
 

 各國由於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背景的不同，醫療保險體制的實施原則與

管理體制也不盡相同，概括起來，一般可區別為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治模式，細分

來說，大致尚可分為三個模式28（易云霓，1995：17-18）： 

 

第一、政府治理：社會保障部門主管模式 
 

 這種模式的特點醫療保險並未從社會保障部門中獨立，醫療保險屬於社會保

障制度下的一環。換言之，是社會保障部門（包括勞工部、社會福利部、社會保

險部、社會事務部門等）（相當於我國的內政部）擁有體系內的醫療保險系統，

透過統一制訂有關的施政方針與政策，並共同治理有關醫療保險的相關業務。這

類的治理模式，政府通常不僅自行以徵稅的方式籌措和管理資金，並且自行組織

公立的醫療服務提供機構，也從社會上購買部分的醫療服務。這種模式從開發資

源提供醫療補助發展而來的，多出現在拉丁美洲與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

在實施醫療保險制度時，基本的醫療資源相對的貧乏，分佈也極不合理，採用這

種模式能快速的促進醫療衛生系統的發展，有效的提供初級的醫療服務，避免政

                                                
28 在醫療保險體制的分類上，若以運作組織體制來分類，可分為：國民健保服務機制（NHS），

社會保險機制（NHI），以及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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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因為缺乏實施醫療保險而鬆動其統治的正當性，也利於控制醫療保險的費用，

國家可以透過強制的手段來調整醫療資源配置，並滿足社會變化的需求。然其缺

點是：一、社會保障部門所隸屬的醫療保險機構與國家其他的衛生部門功能容易

重複，不利於實施行業管理與區域衛生規劃，主要依靠社會保障部門內部人員和

設施，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上已經有的衛生醫療資源；二、醫院、急救站、所有的

物資設施都歸國家醫療保險機構所有並支配，行醫自主權往往受到限制，醫師的

報酬是固定領國家薪資，積極性不高；三、以治療為主，受保人僅能在醫療保險

系統內部的醫療機構看病 ，否則醫療費用無法報銷 ，選擇醫療的自由也受到限

制。實施這種方式的關鍵，要協調好各部門所屬的醫療系統，防止資源的配置不

當，造成浪費，並要調整好對醫療機構的補助與相關人員的工資，增強醫療機構

與人員的積極誘因。 

 

第二、政府治理：衛生部門主管模式 
 

 特點是國家醫療保險計畫與政策，是透過專門的衛生部門來實踐。衛生部門

負責分配醫療資源，又負責組織提供醫療服務，醫療服務的供給可以來自公立的

或私立的醫療服務團體。由國家財政直接資助的醫療保險制度均採用此種模式，

如：英國、加拿大、瑞典、紐西蘭，甚至台灣等等，美國聯邦政府資助下的老年

醫療保險制度，也是由衛生和人類服務部下設的衛生財務管理署負責。這種模式

將衛生與福利結合起來，在提高醫療保險資源經濟效率和加速實踐衛生保險目標

有許多的好處：一、有利於實施一條鞭的行政管理與衛生資源配置的規劃，充分

利用有限的衛生資源，減少行政成本，避免由社會保障部門統籌所造成醫療服務

資源配置的重複建設；二、以總額預算制或工資制的方式，作為主要的補償與支

付方式，國家機構對於醫事服務團體的議價能力強，利於成本控制；三、有利於

預防與治療的相互結合，以專業且獨立的方式治理醫療保險業務；四、被保險人

能夠平等的享受醫療服務，醫療的普及性高。然而實施此種治理模式，醫療保障

水平與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有其條件存在，其中經濟上的條

件是醫療保險的供給深受政府財政的影響，若財政緊縮容易造成供給上的緊縮；

在政治上，需要有較強的監督機制，才能保證被保險人的權益能獲得適當、滿意

的醫療服務。再者，還需要有完善的預算與分配制度，既能調整醫事服務團體的

積極誘因，又能加強費用控制。 

 總的來說，這種治理模式，通常國家的衛生醫療部門必須要有很強的專業官

僚，通曉有關醫療事務與保險精算等相關專業知識，並能在服務的提供與支付的

配置上，能與醫事服務團體做有效的議價與協商。在這種治理機制中，除卻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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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內廣納社會團體組織僅有諮詢與建議權的相關委員會外，通常對於衛生保險的

監督是立基行政部門需向國會負責的機制。因此，目前台灣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

衛生署，衛生署長作為醫療保險政策的最高負責人，也必須為健保制度的成敗向

國會負責，監理委員會的功能自然會被削弱。 

 

第三、社會自治：社會統合主義下的治理模式 
 

 這種模式是政府透過制度性的調控，設定醫療保險部門與醫事服務機構部門

的分工合作模式。其特點有：一、政府並不直接治理，只制訂強而有力的法律框

架，並通過某個主管部門對全國的醫療保險服務，提供調控的制度機制；二、在

政府的法律框架內，各機構擁有自主權，醫療保險部門由許多相對獨立的公共機

構所組成，自行籌募資金、支付費用，醫事服務機構負責提供醫療服務，無論公

立或是私立醫院都是自主經營；三、透過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並非透過國家機

器的力量介入醫療保險的服務。換言之，醫療保險部門與醫事服務團體各自獨

立，相互協商，透過簽訂合約，執行契約規定的服務內容及支付辦法產生經濟的

連鎖關係，保障內保險人的健康。這種模式大致上發生在社會醫療保險之前，私

人醫療服務的市場與機制就相對健全的工業化國家，主要分佈在歐洲，尤其以德

國、法國的制度最為典型。其優點是：一、國家醫療保險制度透過與市場機制的

有機結合，保障社會穩定，又能增強服務的供給，促進經濟的發展；二、比較靈

活，可以依據醫療保險的需求調整資金的籌集，並透過支付制度的改善調整服務

的供給；三、保險和服務機構獨立核算、職權分明，雙方依據各自的成本效益考

量相互制約，有利於衛生資源合理的有效利用；四、病人就醫的自由度較高，對

服務質量滿意度較高。 

 這種制度並非完全無缺點，事實上，實施這種模式的治理機制，需要非常發

達的醫療服務市場，也需要有比較完善的支付制度，同時，政府也需要適時的提

供調控與監督的功能。否則，在醫療市場不發達的地方，做為市場主體的醫療保

險方的買方和醫事服務團體的賣方不健全，這種模式無法實施，目前發展中國家

也較少使用此一模式。或者，若醫療市場非常發達，但支付制度並不合理，醫療

保險團體無法對支付作有效的監督與協商時，若再加上政府干預不力，便會導致

醫療費用難以控制，醫療品質下降。例如美國的保險制度，政府甚少干預，沒有

統一的強制性醫療保險，私人醫療保險間的相互競爭也削弱的賣方的議價能力，

各醫療保險機構對於費用的支付也不統一，不合理，過度服務和費用轉移的現象

非常嚴重，全國總醫療費用增長很快，目前已經佔國民生產總值 12%以上。 

 總的來說，目前台灣的健保體制屬於由國家衛生部門的治理機制，整個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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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的支付，醫療資源的配置，與衛生政策的推動，都是透過健保局的行政執行、

主管機關衛生署的行政監督與立法部門的國會監督。目前台灣的健保制度創造了

高度的滿意度與納保率，在行政成本與醫療服務的供給上都傲視全球，然近年來

也面對了健保財務日益拮据的窘境，政府本身面對民眾對健保服務供給的責難也

日益加深。在二代健保的組織體制的改造方案中，便建議引進社會力量的參與，

達到社會自主管理與權責相符的可能性，也是在從政府治理的方向往社會自治的

方向前進，但在保險人的體制上，由於我國特殊的政經背景，仍是維持單一的健

保局作為執行的機構。 

 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委員會，甚至二代健保所欲實踐的全民健保行政法人

基金會，基本上都想仿造德國等社會自治，自主協商的方式進行組織的調整，並

收其財務自主，自行監理與協商之效，以下則根據國外相關的經驗的介紹，希望

能為做為我國全民健保制度發展之借鏡。 

 

 

 

第二節  國外委員會治理的經驗 

 

一、德國健保體制與治理制度  

 

德國的健康保險係以自治管理作為組織體制，發展至今已逾百年，可以說是

歐洲發源最早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社會立法的形式實

施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保險的體制目前包含法定健康保險（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公務人員健康保險及私人健康保險三大類（呂秋香，2001：11）。法

定健康保險規定凡薪資低於法定上限者，依法必須參加法定健康保險，薪資所得

超過上限者，則可選擇參加法定健康保險或私人健康保險。公務人員的健康保險

則意指該國公務人員與眷屬可以依法參加之保險。一般而言，大部分的民眾皆是

納保法定健康保險，這一類的民眾約佔總保險人數將近百分之九十。 

德國的法定健康保險，採用的是多元保險人制度。這種社會保障制度，由社

會上相同組織集結成保險集團 ，從而通過這些組織的聯合 ，避免疾病帶來的貧

困。換言之，保險集團由私人辦理，組織上屬於特設的公法人，原則上類似我國

二代健保政策建議下的行政法人基金會的組織形式，這樣的制度發展，與過去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發展息息相關。由於德國在正式的強制性保險法案問世

之前，其實就已經有些許與勞工相關的醫療保險，況且 1883 年成立的《勞工疾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101

病保險法》，也是一個自助互助組織傳統的彙總，促使勞工與雇主在健康保險的

提供上共同參與，互助互治。因此，德國的健康保險體系基本上是由下而上發展

的邏輯，整個保費支付與政策監理的運作方式，也呈現由社會自行組成的疾病健

保基金會與醫療團體進行協商。在一百餘年的發展過程中，疾病基金會經過類別

內的整合、兼併、經營規模不斷擴張，逐漸地成立了全國性組織和類別內的協會

組織，在 1993 年時原有 1221 家疾病基金會，1999 年僅剩 443 家疾病基金會，

到 2002 年為止，更縮減到 355 家全民健保基金會（林志鴻，2006：88）。即使如

此，整個組織體制的發展，還是以「被保險人與雇主的參與」、「健保機構之獨立

自主性」為內涵。 

如圖 5-1 所示，德國政府並不直接介入法定健康保險之運作，重要的事項均

由保險醫師聯合會與各類保險人聯合會，自主談判訂定合約的方式運作，並由聯

邦保險局監督各種保險業務，採自主行政的方式進行（黃富源、葉肖梅，2000：

9）。做為保險人的疾病保險基金會的部門主要有三：代表大會、董事會與經理人

（李君玉，2000；郝鳳鳴、黃異，2001）。代表大會是健保機構的決策單位，代

表的選擇，係由被保險人與雇主透過直接選舉的方式而成立，這樣的選舉採取的

是比例代表制的選舉。選舉的方式是透過工會或其他的受雇者團體及雇主聯盟提

出建議名單，個別的被保險人與雇主也可尋求一定人數的連署提供相關名單。此

一會員代表大會最多六十席，每六年改選一次，採均等的原則組成，也就是被保

險人和雇主代表各佔一半，保費的收取與支出，原則上也是雇主與被保險人各出

一半。疾病基金會的組織模式，符合德國一貫社會統合主義的運作邏輯，即是透

過組織性強且高度內部民主化的組織自己舉薦代表的方式，相較於僅由國家以權

威性的任命方式組成治理委員會，反而更具民主的意涵，也頗有促進社會自治、

降低政府財政負擔的功能。國家的意義，便僅有體現在制訂保險制度的框架，而

各項保險制度則由各個保險基金會負責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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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德國社會保險自治管理機制 
 

 
 
 
 
 
 
 
 
 
 
 
 
 
 
 
 
 
 
 

 
 
 
 
 
 
 

 
 
 
 
 
 
 

資料來源：BMA, 1995: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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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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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保險金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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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保險保險人 

各工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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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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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雇主代表 

雇主團體 

雇主（獨立名單）

保險人代表組成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103

此一代表大會的權限，可比擬為健保機構中的立法機關，這恰好也是在二代

健保兩會合一的政策建議中，所賦予的運作功能。其得以在法律的授權範圍內，

訂定自治的規章，制訂規範健保機構內部關係的相關規章，除此之外，代表大會

也負責決定年度行政預算，與其他疾病基金會合作等問題。董事會負責平時疾病

基金會的行政運作，對外代表保險機構，由於董事會的組成是透過代表大會所選

出的人員所組成 ，在內部的組織治理上 ，代表大會有權對董事會的運作進行監

督，聽取董事會的報告（李君玉，2000：61）。 

 在保費的協商與支付制度上，各個基金會的財務皆採自給自足制，中央政府

並不負擔保險費用（林志鴻，2006）。德國法定醫療保險投保人繳納的保險費主

要取決於經濟收入，而享受的醫療保險並不因為繳納保費的多寡而有所不同，這

也是其所引以為豪的「高收入幫助低收入、富人幫助窮人、團結互助、社會共濟、

體現公平」的德國醫療保險的宗旨。因此，在保費的協商上，醫院個別自行與疾

病基金會進行醫療費用的協商，疾病基金會也更有動機保障納保人的權益，政府

實質上無須介入。1977 年前德國的健保支付制度是以論量計酬為原則，亦即保

險人支付個別醫療提供者報酬，是按照法定給付項目與個別單價的乘積。論量計

酬制容易誘使服務提供者增加服務量，導致醫療費用暴增。為解決此一問題，於

1977 年後逐漸有前瞻式集體協商分項總額預算之實施。這樣的支付制度先預定

了給付的額度，類似我國的健保總額協商制度，在各邦與聯邦的層級上，透過付

費者代表（保險人）、保險醫師、牙醫師協會、官方代表等集體對等協商確定總

額，並作為各邦時值總額議定之參考。 

 德國醫療保險系統的特色是組織多元化，市場競爭機制強，這點與台灣有非

常明顯的不同。然自由選擇投保，政事分離，買賣雙方共同管理的德國醫療保險

運作模式確實有利於其健保運作的有效性與平衡性。由於社會自主管理的機制行

之有年，在會員大會的成員代表性上也沒有出現過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其總額協

商與相關政策的訂定與執行也以納保人的利益為依歸。然台灣若要將健保政策運

作的權責讓與民間團體所組成的委員會或基金會，在現實上並不具備政治的可行

性，然德國的監理制度的運作模式確實值得我們借鑑。 

  

 

二、荷蘭健保制度與治理體制  

 

荷蘭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奠基於 1960 年代的兩個法案：1964 年的《全民健

康保險法》（National Health Insurnace Act，簡稱 ZFW），《全民特殊醫療成本法》

（Sickness Fund Act，ZFW），以及 1967 年的《全民特殊醫療成本法》（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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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al Medical Expenses Act, AWBZ）。這幾個法案將荷蘭的健保推向三級保

險架構，政府對荷蘭衛生政策負有全面責任。儘管這樣，現行的衛生體制仍是以

公共和私人混合型爲特點，服務由私人、非營利性醫院提供。大多數醫生：包括

通科醫生和專科醫生--是以私人開業的形式工作。許多荷蘭人以發展了這樣一個

有實效的「混合型」衛生保健制度而驕傲，這一制度集英國的社會職責、斯堪的

那維亞的公共體制和美國的企業效率爲一身。 

荷蘭類似德國，一樣採用的是多元保險人制度。荷蘭政府在 1990 年之後的

健康保險制度改革中 ，特別引進了保險人間的市場競爭機制 ，相關的措施包括

1992 年廢除疾病基金與照護提供者間的強制締約義務，目的在於創造服務提供

者的競爭誘因，以及提高服務品質的動機。為了提供疾病基金會間相互的競爭 ，

在 1990 年後的改革中也把原來疾病基金會職業的地理限制廢除，現在已經有了

許多全國性營業的疾病基金會，彼此之間形成競爭關係。 

目前荷蘭約有 50 個健康照護保險人，其中有 22 個疾病基金會以及三個公立

健康的照護保險機構，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區域性疾病基金、全國性健康照護保險

人及全國性的保險人。這些疾病基金並不完全以非營利的組織為主，區域性的疾

病基金只提供該基金所在區域居民之疾病保險，這類基金以非營利為取向。全國

性的健康照護保險人則是營業範圍擴及全國的疾病基金會，或是由疾病基金及疾

病成本保險人所合併而成的企業，部分為營利，部分為非營利。 

雖然荷蘭政府對衛生政策負有政治責任，但 Dekker 委員會的報告卻讓荷蘭

的健康保險走向競爭之路，特別是讓投保的各疾病基金會自負財務風險，進而改

善效率，控制醫療費用的成長。在全民健康保險支付制度的治理機制方面，荷蘭

政府在衛生、社會福利與運動部（Health, welfare and Sport Ministry）的管理下，

建構了《全國健康照護支付標準法》（College Tarieven Gezondheidszorg, WTG）

的運作框架，並以健康照護支付標準委員會（CTG）為運作的平台。此一委員會

為一個公立、自主管理的機構，功能類似台灣的費用協定委員會，在此委員會下

並設立五個議會（Kamer），這些議會負責照護的部門與參與者和代表組織明訂

在 Regelement Kamers, CTG 的附件 A 與 B 中。 

基本上，如下圖所示，與德國相同的是，荷蘭的支付標準主要是由服務提供

者與保險人協商決定。協商的方式是 CTG 每年度會提出所謂的政策規則

（beleidsregels），這個政策規則是藉由保險人與服務提供者在五個議會中的協商

所得出的結論而決定，最後再經由健康、福利暨運動部的部長同意，成為年度支

付費用協商的法定依據。換言之，此一協商平台在費用的協定上並沒有實質的法

定權力，仍需要透過部長的同意才具法定的效力，在費用的協定上的程序與台灣

較不相同的，但整個決策的機制卻與監理委員會類似 。部長同意每年的費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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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每個疾病基金會再根據決定的費率與個別提供者細部的協定個別的支付標

準。 

 

圖 5-2、荷蘭醫療保險運作機制 
 

      

   

 

健康、福利暨運動部 
（最高決策機關）   

       
       

   

 
健康照護支付委員會（CTG） 

  

       
       
       

議會一 議會二 議會三 議會四 議會五  

       
       

   被保險人 
（健康保險人協會）   

服務提供者 
（保險醫師聯合會）  

     

  

代表遴選標準 

Regelement Kamers, 

CTG 
 

 
 

 

資料來源：本研究 

 

此外，在荷蘭社會健康保險的制度下，為了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與《全

民特殊醫療成本法》，社會健康保險評議會（Social Health Inscuance Concil）扮演

了重要的監理角色，此一機構是公法機構，共有 37 個委員，分別由勞工工會代

表、雇主代表、醫事服務機構代表、保險人代表、消費者代表，以及衛生部推薦

之公正人士所組成 ，一個月開會一次 ，主要負責的功能與台灣的監理委員會無

異，肩負政策諮詢與審議的功能。 

就整體的成效而言，荷蘭的衛生保健支出高于國際標準，但其服務的標準與

成效也被公認是好的。一般來說，病人都能獲得內容廣泛的服務，在服務提供者

之間有很大的選擇。公民的健康水平很高，平均期望壽命長而嬰兒死亡率處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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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低水平。雖然在治理機制上引進了競爭機制，但 CTG 仍然明顯的在公部門

的架構下運作，即使是費率的決議，最後也需要部長的同意，與台灣費協會的運

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日本健保制度與監理機制  

 

日本的醫療保險始於 1922（大正 11 年）制訂的健康保險法，當時受到社會、

經濟發展與環境的考量，醫療保險是採取「政府與保險組合並行的方式」，主要

保障的是一般受雇者，保險人為社會保險廳、雇主與受雇者共同組成之健康保險

組合。其後又于 1938 年頒布了國民健康保險法，建立了以自營業者、農民爲對

象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1961 年提出要所有國民都有義務加入國民健康保險，

從而日本實現了全民皆保險。日本社會保障體制的發展，是由各職業別為基礎而

發展，並強調雇主責任，同時因發展而時間互異，因而醫療保險保險的各類制度

往往就在立法目的、保險人、保險對象、保險給付、保險財源均不盡相同（郝鳳

鳴，2000：72）。  

從醫療保險種類本身來看，分爲受雇者保險和地區保險兩部分，兩大部分又

分別由健康保險、國民健康保險、船員保險和互助組合四大部分組成（郝鳳鳴，

2000：74；李光廷，2006：29）；從制度運作來看，有分別由國家公務員、地方

公務私立學校教職員參加的互助組合式的運營，有由 700 人以上大企業參加的健

康保險組合式的運營，也有面向一般受雇者的以政府爲投保人的政府掌管的運營

和面向一般公民的國民保險運營，種類繁多，體制上並不統一，保險人間並沒有

明顯的競爭機制，仍須仰賴政府主導的宏觀調控措施（李光廷，2006：29）。 

進一步言之，就醫療保險整體的運作制度看來，日本的醫療保險採用互助組

合自主管理和政府管理並用的混合管理模式。互助組合最早是以企業爲單位發展

起來的，先由會員交納一定的互助金，企業相應配備同比例的資金，用于積累，

待職工生病、死亡、退職時使用。健康保險組合原則上以企業爲單位建立，企業

在成立健康保險組合時，要將會員參加範圍、組合的組織概要、保險費有關情况、

組合其他事業規劃告知會員。組合成立時，要將確定的保險費率、第一年的收支

預算報厚生大臣批准。  

國民健康保險組合原則上按地區成立，一個地區可以成立一個或多個組合。

國民健康保險組合的成立須經所在都道府縣知事的批准 ，組合本身具有法人資

格，且醫療保險制度的運作，在法律上受厚生大臣或各都道府縣知事的監督。換

言之，日本的醫療保險體系仍然建立在國家負責的運作機制之下，負責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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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是日本的厚生省的厚生大臣 ，以及轄下負有政策執行功能的保險局與健康

局。 

在醫療保險政策的監理上 ，日本厚生省有一類似我國健保監理委員會的單

位，名稱為「社會保障審議會」，此一社會保障審議會為厚生省內的政策諮詢單

位。審議會的成員為以不超過 30 名為原則，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裡面的成

員為具備學識與經驗的專業委員，由厚生大臣遴選並任命，故與台灣不同的是，

此一監理單位純粹以專業性為考量，並不以代表性的功能為要。此外，審議會與

厚生省並未有隸屬關係，雖然日本有關醫療保險政策最後都由厚生大臣決策，但

厚生大臣在實施重大決策前會諮詢審議會的意見，因此諮詢功能是否能有效影響

國家政策，端賴厚生大臣對於社會保障審議會決議的接納程度而定。 

在醫療保險的支付制度上，主要立基於兩個系統。第一、具備法人人格的社

會保險診療報酬支付基金（social insurance medical fee payment fund），此一基金

隸屬於厚生省下的社會保險廳，主要的功能在於醫療適當審查與迅速適當支付兩

大功能，此一支付基金介於保險人（健保組合、共濟組合）與醫療院所（醫院、

診所）之間，作為全國受雇者保險的審查機關與保險醫療費的決算機關，角色十

分重要，為健康保險制度營運的守門員（李光廷，2006）。也因為責任重大，故

基金章程的設定或變更需要厚生大臣的認可 ，基金的理監事由被保險人代表 4

人、保險人代表 4 人、醫療服務提供者代表 4 人以及公益代表 5 人推薦而組成，

並由厚生大臣所任命，基金的業務也是直接由大臣監督與負責。此外，國民健康

保險團體中央會（國保中央會）與各地所成立的 47 個國民健康保險團體連合會

（國保連），也肩負了醫療保籌的審查與支付，以及健保相關調查研究的功能。 

為求政府能有效的控制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提供品質以及營運狀況，厚生

大臣和各都道府縣知事在認爲必要時，可要求醫療保險掌管運單位提交事業及財

産狀况報告，或派員現場調查。發現問題時，可採取必要措施，責令改正；如發

現組合負責人有違抗改正命令時，有權罷免其職務，或部分更換組合成員。在發

現組合違抗改正命令或其事業繼續經營困難時，有權命令解散組合及其他醫療保

險運營機構。 

相較於台灣而言，日本的制度更趨向於中央集權，無論是提供事前諮詢功能

的社會保險審議會，還是負責支付醫療保險費用的診療報酬支付基金與國民健康

保險連合會，其理監事的遴選與任命權都在厚生大臣的權限範圍之內。況且社會

保險審議會的建議權，在厚生大臣必須擔負政治責任的狀況下，若審議會的意見

與內閣相左，便有可能束之高閣。負責財務支付的單位，雖然納入保險人、被保

險人及醫療服務提供者、公益團體代表等四方合議，本身也受限於最後決策必須

由厚生大臣來負責，行政指導的運作機制影響甚深，並不如想像中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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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不同的國家，因為不同的社會環境與政治文化，而發展出不同的醫療保險體

系與管理制度。德國是員工數在 1000 人以上的公司，且保證永久經營者，即可

申設保險人，是在國家監督，但不直接涉入的多元保險人體制。荷蘭的保險人則

是區分為全國性的疾病基金與區域性的疾病基金，組成了全國約 50 個健康照護

保險人，屬於國家監督下行自治管理的多元保險人體制，主管部門是衛生、福利

暨運動部。英國的 NHS 為公醫制，無論是財務或是健康照護服務，都是由國家

來提供，醫院與醫生都是國家的組織與公務員，因此產生了效率極差的惡名。至

於日本的保險人體系，則分為聯域保險與地域保險兩大體系，一樣是屬於多元保

險人的體系。至於台灣，由於過去國家制度設計的關係，至今仍然是以公辦公營，

單一保險人的體制在運作，所有的被保險人都僅能與健保局投保。 

 這三個國家都是屬於多元保險人的體系，保險人之間彼此有競爭關係，與國

家機關間的關係也不相同。在德國，國家僅負監督之責，費用的協定與健保業務

的執行，完全是靠買方所成立的健保基金會與賣方的醫事服務機構對等協商而運

作。在荷蘭，費用的協商是透過身為保險人代表的健康保險人協會與醫事服務提

供者的醫師聯合會 ，在健康照護支付委員會下的平台進行的 ，然與德國不同的

是，荷蘭的費用協商機制並非具有最後的決策權，最終的決策權是掌握在健康、

福利暨運動部的部長手上。對於日本來說，行政指導的意涵也很明顯，社會保險

診療報酬支付基金與國保連介於醫療機構與保險人之間，負責財務的運作，整個

基金的委員組成保險人代表 4 人、保險人代表 4 人、醫療服務提供者代表 4 人以

及公益代表 5 人推薦而組成，並由厚生大臣所任命，基金的業務也是直接由大臣

監督與負責。故與荷蘭相同的是，日本醫療體系的支付制度決策權也是掌握在國

家手上。 

 就監理制度而言，德國由於完全交由買方所組成的疾病保險基金會運作，故

此一基金會本身便負健保運作之責，財務的衡平也是由及疾病基金會負責，聯邦

保險局則負責監督疾病基金會的運作狀況。疾病基金會透過雇主代表與被保險人

團體透過選舉的方式所組成，是一個由下而上的組織。荷蘭的監理制度，在於其

在健保醫療體制下，創設了社會健康保險評議會作為健康、福利暨運動部監理與

政策諮詢的單位，委員會的組成共有 37 個委員，分別由勞工工會代表、雇主代

表、醫事服務機構代表、保險人代表、消費者代表，以及衛生部推薦之公正人士

所組成，比例在法規中並沒有詳定，也沒有說明選擇的標準為何，因此這些團體

僅是原則性的規範 。在日本的厚生省下 ，有一個諮詢的委員會為 社會保障審議

會，此醫審議會的委員組成都是由厚生大臣所任命 ，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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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是在醫療保健方面經驗豐富的專家，因此審議會組成具有高度的專業性 ，

也肩負著厚生大臣政策諮詢的功能，甚至厚生省在修改健保相關法規，推動新政

策的時候，都要事先徵詢過社會保障審議會的意見。 

 總的來說，上述國家的相關制度設計整理如表 5-1 所示，台灣的費用協商機

制費協會與監理機制監理委員會，與上述國家的制度設計可說有雷同之處，也有

相異之處。然委員如何被選擇的問題，並沒有太多的著墨，荷蘭與日本的費協協

商機制均非常注重代表性 ，但監理機制上，日本的制度設計便非常的著重專業

性，且也很明確的定位在政府部門的諮詢單位，或可供台灣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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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保險體制與主要特徵 

國家 體制 組織體制 保險人與醫療提供者 支付制度 協商機制 協商機制與主管機關 

 
台灣 
 

 

社會保險 

 

公辦公營，健保局為國

營事業機構，衛生署為

主管機關。 

保險人為健保局，各醫事服

務機構，各醫事服務機構有

協會與公會。 

總額協商制度，論量計酬，

總額分成四個部分，牙醫、

中醫、西醫基層與西醫醫

院，以健保總額支付委員會

負責審查與支付。 
 

以費協會為協商機制，委員

組成以醫事服務機構，被保

險人與政府單位代表為主，

各以 1：1：1 比例組成。每

年約九月至十月協商明年度

總額。 

主管機關為衛生署，協商與監

理 委 員 會 並 不 具 決 議 的 權

力，仍須以首長的意見為最後

決策的考量，其決議僅供諮

詢。 

 
德國 
 

 

社會保險 

 

多元保險人體系，在國

家監督下行自治管理。 
七大類別疾病基金會，約 380
個保險人，多元開放競爭。 

總額預算與家醫轉診的論

量計酬制。 
集體對等協商原則。 主管機關不涉入協商機制，僅

建構一法律上的協商平台。 

 
荷蘭 
 

 

社會保險 

 

在國家監督下行自治

管理與新統合主義的

原則，衛生、福利暨運

動為主管機關。 

多元保險人與醫療提供者，

管理式競爭。 
總額預算、家醫轉診制下論

人及論量計酬並行制，專科

醫師論量計酬。 

集體對等協商，健康照護支

付委員會下設五個議會，分

別由被保險人與醫事服務提

供者協商共同協商，訂定年

度的政策規則。 

衛生、福利暨運動部長仍是握

有最後的決策權，換言之，健

保仍是以國家衛生部門為主

導。 

 
日本 
 

社會保險 

健保連（全國都道府設

有支部）。 
社會保險廳（各都道府

縣設有地方保險局或

社會保險事務所） 
國保中央會（社團法

人）於全國都道府縣設

國保連。 

多元保險人，區分為職域（受

雇者保險）與地域（國保）。 
醫療費以論量計酬為主，部

分醫院導入 DRG/PPS 制計

費，特定機能醫院則導入

DPC 制。 
保險人分別委託支付基金

與國保連審查支付業務。 

基金的理監事由被保險人代

表、保險人代表、醫療服務

提供者代表以及公益代表推

薦而組成，並由厚生大臣所

任命，基金的業務也是直接

由大臣監督與負責。 

日本的制度更趨向於中央集

權，無論是提供事前諮詢功能

的社會保險審議會，還是負責

支付醫療保險費用的診療報

酬支付基金與國民健康保險

連合會，其理監事的遴選與任

命權都在厚生大臣的權限範

圍之內。 

資料來源：本研究；羅紀琼，200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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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委員會治理相關案例 
 

 

 本節將提出勞保監理委員會與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為例，說明國內其

他以委員會治理公共事務的案例，提供相關經驗與制度設計，作為本研究學習效

法的對象。29使用此兩者為相關案例的原因，一是因為這兩個委員會以遴選委員

的方式組成，與監理委員會和費協會類似；二是成立的目的均是有民間參與的制

度意涵，為行政部門的內部決策開了一個公民參與的窗口；三是代表的選擇，一

樣注重其專業性質與代表性。以下則根據這些委員會與主管機關的關係、委員如

何組成、組織如何運作等三個面向探討之。 

 

 

一、勞保監理委員會30 

 

勞工保險為我國最早開辦，涵蓋行業範圍最廣的社會保險，歷經多次的修正

與改革。按《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設立勞工保險局辦理勞保業務。為監督勞工保

險業務與審議保險爭議事項，由有關政府代表、勞工代表、資方代表、及專家學

者組織而成勞保監理委員會，執行勞工保險業務、財務的監理工作以及爭議審議

等功能。依照現行勞保條例，由勞保局為保險人承辦業務及管理財務，行政院勞

委會為其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督勞保業務及審議保險爭議，依《勞工保險條例》

第五條，設置勞保監理委員會，隸屬於勞委會。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勞保監理

委員會與勞保局是上下監督關係，現今則轉變為行政層級與勞保局平行。 

勞保監理委員會自民國 39 年勞工保險正式開辦，成立「勞工保險管理委員

會」，至今歷經四次的改革。勞工保險攸關廣大勞工的利益，勞保監理委員會自

然以維護勞工權益為最高宗旨，因而委員的組成，也偏重勞工團體在委員中的代

表性。依據《勞保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二條，勞保監理委員會成員為：置主

                                                
29 在行政部門相關的委員會非常的多，大致上可以區分為臨時性的（非常設性的），以及常設性

的法定組織，由於數量繁多，故本研究僅納入具代表性的勞保監理委員會與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討論。事實上，非常設性的委員會大多因應臨時事項召開會議，委員大多由主管機關的首長指派，

如交通部的費率審議委員會。常設性的法定組織如本節所討論的兩委員會外，對於費率的討論尚

有如：台北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此一委員會設置委員 11 人，委員組成方式為

消費者團體代表兩名（消費者保護團體）、律師代表一名（律師公會）、會計師代表兩名（會計師

工會）、傳播、財經、會計專家學者三人（台北市政府指派）、政府代表三人（台北市政府指派），

決議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始得同意行使之，出席門檻高可窺見費率審議功能的

重要性。 
30 依據《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委員會全名為「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本文簡稱勞

保監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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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員一人及委員十六人，除主委之外，其名額分配為：專家四人，其中三人為

專任、勞方代表六人，資方代表四人，政府代表二人。相較於以前的組織規程（以

前的比例為專：勞：資：政 = 6：7：7：8），其委員的總數減少為十七人，勞方

比例增加，政府代表比例下降。委員任命方面，除專家學者由勞委會遴聘外，其

他委員皆由有關機關團體報請行政院核定聘任 （勞保監理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二

條），主任委員則由勞委會保請行政院核定聘任（勞保監理委員會第三條）。而且

在業務執掌方面，現今的勞保監理委員會對於爭議的處理權限較大，也有權限對

保險業務與財務帳戶的考核及保險重大業務的審議事項進行審議。 

就勞保業務的制度設計而言，勞保監理委員會對勞保局平行監督，業務興革

與財務業務的審議意見直接送勞保局參採，但監理委員會若要同意勞保局之提案

事項，或提出法規及業務革興建議，需報請勞委會鑒核（郝鳳鳴、黃異，2000：

59）。但實際上來說，若勞保局本身執行的業務愈專業，不對稱的專業知識與訊

息將使勞保監理委員會的監理功能愈不容易發揮。且就實際的決策權而言，目前

勞保監理委員會雖然實際負擔決策的責任，但現有的委員卻缺乏相對的權力，以

致於仍然傾向做為主管機關諮詢建議的功能與角色。這樣的問題其實反映在勞保

監理委員會做為勞工監理事項的負責單位 ，但對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的政策建

議，以及其對勞保局所做的諸般意見，小至預算送查，大至資金運用，費率之修

訂，似並未全力加以支持；又加上勞保監理委員會既無實權，上級機關對其意見

並不一定加以採納，此一現象如同全民健保監理委員會一般，勞保監理委員會的

實權會因為勞委會對於其決議的尊重而有不同。 

  
 

二、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31 
 

 我國由於經濟發展迅速，人口不斷增加與工商業的快速成長，導致對環境造

成諸多負面的影響，甚至使環境遭到不可回復的破壞。因此，環境保護應由消極

的事後補救，轉為積極的事前預防，故我國於民國 83 年參酌國外法例，並針對

國情需要，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以預防或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的不良

影響。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的規定，我國的環境影響評估分工為中央與地方兩

個層級，是對應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層級而定，審查採取「一級一審」制，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同級之「環保主管機關」審查。評估作業程序採「二階

段方式」進行。第一階段於完成環境調查評估後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若無
                                                
31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的定義，委員會全名為「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本文簡稱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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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之虞即可通過審查結案，惟若發現開發行為與環境間可能有重大影響必

須釐清，則必須進入到第二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後提送「環境影響評估書

初稿」以供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再將對評估書的審查意見送核定機關作為

是否許可開發行為之參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六條到第十九條）。據此，環境影

響評估委員會肩負者為環境把關的功能，對於開發案的審查必須具備有一定的專

業性。 

 在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上，依據《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組織規程》的制度設

計內涵，明訂該委員會設置 21 為委員，其中七名是政府代表，十四位為專家學

者，任期為兩年，由主任委員就具有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的專

家學者中聘任，連選得連任一次，足見環境影響評估的業務執行功能以專業性為

首要的考量。關於兼聘專家學者委員之遴選程序，環保署另訂有遴選要點，在要

點中規定由政府代表、及環保署長所兼聘的專家學者五人組成遴選委員會進行遴

選。遴選的原則是依據該要點第四條，只要確定該委員會具備環評相關學術專長

或實務經驗即可。32主任委員由環保署長兼任，副主任委員由副署長兼任，可見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的運作，仍是服膺環保署的政策為主。 

 整個會議的運作程序上，遴選要點第七條第一項規定遴選委員應有全體二分 

之一出席始得開會，並應得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做出決議。若正反票數一

致的時候，主席有權力做出裁決（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九條），因此

主席的在決策權上具有制度的制高點。然若以權責相符原則觀之，形式上環保署

仍應負最後的責任。因此，雖然環保署長原則上尊重學者專家的多數共識，但在

法律上與政治上，環保署長仍是有變更決議的可能性存在。 

 

 

三、小結 
 

 勞保監理委員會、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與衛生署所屬的監理委員會會與費

協會，都是行政部門基於社會參與的理念，吸納具代表性或專業性的社會團體代

表進入到決策機制進行討論與協商的機制。然而因為性質與功能上的不同，所以

有其相同，也有其相異之處。如下表所示：相同之處如下：第一、行政部門內部

委員會性質的決策大多不具備最終的決策權限，勞保監理委員會的決議仍然需要

勞委會的尊重與否，在法律上，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的決議，對環保署也僅具有

                                                
32 此七項要件分別是：從事環評相關項目之技師滿五年以上者、大專院校教授、行政機關簡任

級以上從事環評相關項目職務滿三年以上者、曾任環保公益團體負責人滿三年以上、曾任各機關

環評委員會委員滿兩年以上、曾任學術研究機構環評相關項目研究員、及其他特殊專長，經遴選

委員會專案認定者，最後一款可另外專案認定，無須受前六款的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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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與建議的效果，不具有強制性無法推翻的法定權力。第二、不論是勞保還是

健保，監理委員會與被監理對象均隸屬於同一個主管機關，在行政層級平行的時

候，監理委員會的運作似乎不可能取得獨立性，如何不受主管機關的干擾而獨立

的表達意見，在制度設計上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表 5-2、國內委員會治理相關案例比較 

 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健保監理委員會 

主管機關 勞工委員會 環保署 衛生署 

監理對象 勞保局  中央健保局 

組織法依據 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組

織條例（法律）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委

員會組織規程 

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

會組織規程（行政規章） 

外

部

關

係 

監理關係 平行監督  平行監督 

委員總人數 16 21 29 

代表比例 專家：勞方：資方：政府 

= 4：6：4：2 

政府：專家 

= 1：2 

專家：被保險人：雇主：

醫事團體：政府 

= 5：5：5：5：8 

主委產生方式 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

定 

環保署長兼任 衛生署長遴選 

內

部

組

織

設

計 
是否專職 專家學者 3 人專職 未規定 未規定 

角

色

功

能 

角色定位 對主管機關為諮詢單位 

對監理對象為監理機關 

審議開發案，對主管機關

為諮詢單位 

對主管機關為諮詢單位 

對監理對象為監理機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郝鳳鳴，黃異，2000：64 

 

 不同之處也有以下幾點：第一、每個委員會的組成不盡相同，在勞保監理委

員會，其委員組成的設計明顯是以保障勞方的利益為主，故勞方在委員數的設計

上明顯的較其他委員也多；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則是以專業諮詢的功能為主，故

其委員的組成除必要的主管機關之外，其餘都是具專業性的學者專家所組成，兩

者人數比差距 1：2，可見得環評委員會功能性的考量；而衛生署的監理委員會

及費協會的制度設計，則是希望能吸納社會各方的代表性利益完善行政決策的民

意支持度。第二、人數的設計不同，勞保監理委員會僅有 16 人，然環境影響評

估委員會有 21 人，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人數最多，高達 29 人與 27 人。對於

委員人數的設計，一般而言，以功能的不同作為區隔的考量。監理與費協兩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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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很多，顯見主管機關希望健保相關議題能盡量容納社會各利益代表為組織設計

原則，然效率運作上，就有可能因為人數過多，本位主義過盛而導致無法有效的

議決。第三、主任委員的設計也明顯的不同，但其實都指涉了委員會與主管機關

的關係，勞保監理委員會的組織條例雖然位居法律的位階，修改需經過立法院的

修正通過，主任委員的遴選也是勞委會報請行政院同意後任命，然任名權仍然掌

握在勞委會手中；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則是由環保署長兼任；監理與

費協則是由衛生署長遴選，同樣在主任委員的選擇上都無法獨立於其主管機關。 

 

 

 

第四節  政府委員會代表性的衡量與指標性原則建構 
 

 透過前述理論的耙梳、菁英問卷與訪談的分析，國內外委員會治理經驗的探

討，本小節將委員會代表性的衡量與運作機制做一綜合性的整理，並期望能設計

出相應實用的指標性原則。在設置這些指標性的準則的同時，本研究認為指標的

設定應符合以下幾個原則：一、科學性原則：指標應該能科學化的反映出委員會

的組成所具有的內含與運行狀況，具辨別性；二、可操作性原則：指標的數據容

易蒐集，可量化，適於主管單位簡便操作與分析，減少主觀臆斷所產生的誤差 ；

三、可比較性原則：指標能在不同的團體間進行客觀的比較。 

 

一、他國經驗不見得能有效複製到國內的制度設計 
 

 對於健保審議或費用協定委員會的性質與代表的選擇，世界上並沒有統一的

標準，也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去明確的指涉誰應該或誰不該進入

委員會的決策體系，各國的委員會的制度設計也沒有明確的指涉。每個國家與社

會都有其特殊的制度發展脈絡與社會文化，制度的起源與形成絕對承載著每個不

同系絡的歷史遺緒。但可確定的是，委員的選擇與委員會所要承擔的功能有非常

大的關係，若是純粹的諮詢性質，專業性的絕對是優先的考量，然若是必需要肩

負協商或決策的功能，委員的代表性就必須受到重視。就拿德國來說，德國從俾

斯麥建立健保制度以來，便透過由下而上的商會、與職業工會，自行的組織職業

性的保險體制，獨立性高，幾乎不用政府介入，逐漸演變成現今買賣雙方對等協

商的自治委員會。其他的國家，則大多都是偏向國家機器掌握最後決策權的制度

模式，費用協定機制與監理機制僅是聊備一格，作為政策諮詢之用，能不能對政

策發揮實質的影響，端看執政當局對於建議案的態度與接受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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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各團體委員代表的選擇上，大多不脫離買賣雙方的成員，只是要如何

選擇？指標是什麼？在我們所檢視的國家的制度中並沒有很明確的說明，法規裡

頂多只說明了需要找哪些人，至於怎麼找？找誰？則是看主事者本身對於監理與

費用協定功能發揮的需求程度，不同國家會有不同國家彈性的作法。拿日本的社

會保障審議會來說，其作為一厚生省的政策諮詢與健保業務監理單位，厚生大臣

對委員的任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法規也明確規定委員應該找具備專業知識與經

驗的專家學者來擔任，德國則是由下而上透過工會選舉的方式選擇代表。我們過

去的體制一直非常希望向德國師法，學習將社會團體納入決策體系，擴大健保決

策的民意基礎，並進而讓民眾能為自己的決策負責。然在台灣沒有社會統合主義

發展歷史的環境下，這樣的制度設計是否能在台灣彰顯其優勢，不無疑問（受訪

者：J）。再者，從台灣過去的監理與費協會的委員名單來看，整個團體的代表穩

定性非常的高，若現今委員的代表性不足，何以名單的穩定性仍如此之高？可見

在團 體代 表的 選擇 上 ，仍 然 展 現了 某 種 程 度的 制 度 固著 化（ institutional 

enthrenhmnet）的狀況，導致委員轉換（rethrenchment）政治可行性過於低落。 

  

二、代表性與專業性的權衡 
 

綜合前述文獻檢閱、理論耙梳、問卷分析、深度訪談的結果，健保監理會的

組成最需要滿足的是代表性：以有利於吸納各方利益團體，整合各方意見，再來

是專業性：健保是高度專業的議題，代表沒有專業性，如何能發揮議事的功能？

也如何能保護其代表團體的利益？滿足了代表性與專業性，會議進行的效率性便

能水到渠成。然而最受爭議的保險人代表該選誰？雇主代表、醫事服務機構該選

誰納入健保監理會的決策體系 ？政府代表該不該縮減 ？這都是我們在制度設計

上必須去面對的問題。但我們必須誠實的說，要為社會團體代表性的測量去訂定

出相關指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無論以任何公正的指標，反沒有被選擇的

團體都會有相對剝奪感，便容易使委員的挑選問題變成政治性的問題。 

 由於現今社會環境的發展，愈來愈多的社會團體應運而生，主管機關在選擇

適當的團體進入委員會的過程也日益複雜，愈來愈多的社會團體也有興趣加入健

保的議事。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在挑選社會團體進入健保監理會的決策體系時，

可以依循著理性（rational）的原則與漸進（increatemental）的原則同步進行。理

性的原則，是在於主管機關可以透過一些原則性的標準，針對目前全國性的社會

團體，先建立適合參與健保監理委員會團體與學者專家的資料庫。在問卷 43 題

的分析之中，我們討論了選擇參與健保監理會的社會團體時（被保險人、雇主、

醫事機構）必須考慮的指標，大部分的受訪者均表示如下選擇：第一、健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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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其造成立即影響之團體應該被納入，這是利害關係人的思考邏輯；第二、團

體代表利益愈廣泛，會員愈多愈應該被納入，代表性的邏輯；第三、團體性質具

備健保專業，應該被納入，專業性的邏輯；第四、有凝聚內部共識能力的團體 ，

增加會議的效率性，避免委員代表的議事被團體內部推翻。據此，透過這些指標

的考量，主管機關可以先從全國性社團中，去選擇適當的團體名錄，整合出參與

健保監理會的備選名單。由於現今社會發展日益蓬勃，社團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不

斷的建立，故備選名單每隔一段時間就應該檢討一次，看是否以需要增補的部分。 

 再者，由於健保議題極具專業性 ，代表也需要一段時間的參與才能進入狀

況，本研究並不建議現今參與的社會團體需要大幅度的調整，事實上歷年的運作

經驗，無論是監理委員會或是費協會，都形成了一種很穩定的委員會治理模式 ，

即使被批評沒有代表性，沒有專業性，但還是一樣運作得很穩固，也沒有出過太

大的問題。大幅度的變動在政治可行性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然這並不表示我們

就可以容許消極的團體代表佔據議事代表的資格，但可透過對現今委員議事的表

現的分析與資訊的公開，形成一退場汰換的機制。就前述分析所示：被保險人團

體的代表性與專業性遭受到非常大的質疑，政府機關代表也因為不積極議事而被

認為應該縮減名額。本研究建議，對於漸進式的微調，應該以委員代表每年開會

的績效表現作一分析並公布，主管機關應該確實的公開委員每年議事的情況，與

會不理想、不積極的委員，可以請代表團體改派另一名代表與會，若一年後的績

效評比仍不理想，則主管機關可以從同性質的團體名錄中，再去挑選其他的團體

代表以供選擇。 

 

三、主管機關如何管理的建議流程 
 

 若更細緻的說明相關流程，如圖 5-3 所示：第一、主管機關可以根據前述四

個指標，以全國性的社團為基礎，分別以醫事團體、雇主團體以及保險人團體建

立參與健保監理會的名錄，具備的條件愈多，則順位愈前面。第二、以現有的監

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委員結構為基礎，針對參與績效不好的委員代表，進行漸進

式的微調。漸進式的微調作法如下：首先、每次的會議紀錄與內容要充分的對代

表團體公開，除了與會的委員代表有資料外，主管機關也要將會議紀錄寄送給每

個團體，使他們確實瞭解其單位代表在會議中的發言；再者、每年針對委員的出

席率、會議發言數與會議提案數三者進行評估並公布，33同一類別的代表與同一

                                                
33 上一章針對兩會會議出席率、發言與提案率的內容分析，僅能初步的表現委員的參與積極度，

但對於更為實質的參與績效，卻需要更積極的方法去檢測。例如：提案的內容是否為署所接受？

發言是否對健保的相關議題具有建設性？或僅是提出批評？其發言是否根據其所代表的團體利

益？或是委員在例行會議以外法定執掌的參與狀況？這些都可以透過平時的觀察與紀錄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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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來比較，34若參與績效不好的代表，採漸進調整的方式請該團體改派另一位

代表與會，若第二年參與狀況仍不理想，則從參與團體的名錄中尋找另一個可以

參與的團體替換。舉例來說，上一章我們分析各團體代表的參與度，發現農會、

漁會、中小企業、以及一些政府代表的參與都不積極，第一年可以擇請該團體單

位更換代表人選繼續參與議事，若第二年還是不積極與事，便可考慮更換其他的

團體參與。這樣的變動比例，每次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則，以增強健保監理會

的穩定性與經驗傳承。此外，本研究也建議對於專家學者代表的挑選，甚至是各

個社會團體代表的挑選，都應該注意本研究第 12 與第 26 題問卷中關於委員專業

性的調查，經濟財務、醫療保健政策與管理、保險、醫院管理、法律與公共管理

與政策都是參與健保監理會所應考量的專業背景。 

  

四、代表性與專業性的要求，是政府也是民間團體的責任 
 

二代健保擴大公民參與，吸納民眾意見的政策，便是希望未來健保的運作能

變成政府與民間共治的方式，或是甚至讓民間自行運作，政府僅要輔導或監督即

可。因此對於代表性與專業性的要求，除了是主管單位的責任之外，被選擇的社

會團體同樣要負起責任，因為社會團體室為其所代表的利益群體服務，其健保權

益不能因為怠惰的社團與漫不經心的的代表而折損。在此，主管機關最起碼必須

做到資訊公開化的要求，讓參與的團體與廣泛的大眾自己內部有資訊判斷其所派

代表在健保監理會內的表現與發言，是否有滿足代表團體的利益？換言之，團體

所指派的代表對委員本身就有監督其績效的責任，受派的委員更要對代表團體的

利益做出回應（responsibility）與課責（accountability）。回應性與課責性的關鍵

在於降低委託人（代表團體）與代理人（受派委員）間的資訊不對稱，主管機關

本身更要協助社會團體有能力培養為決策負責的觀念。本研究建議主管單位應該

公開委員議事實錄的資訊，除了要發給代表團體以外，更要公開公告在健保監理

會的網站上，讓那些來參與委員會的代表，回去要面對團體對其參與的質疑，進

一步的去培養社會團體負責的能力與態度，並進一步為二代健保中遠程的社會自

治目標做準備。對於代表的要求，不是只有政府的責任，社會團體同樣應該要負

起責任。 
                                                                                                                                       
行。因此，若要更完備委員代表替換的標準，主管機關或可考慮在上述三個基礎指標上，更深入

的去瞭解委員的發言內容與被署接受的程度去評斷，相關的評估訊息也可以直接提供給其代表團

體，降低委員、健保監理會與代表利益團體間的資訊不對稱，有利於代表團體本身對於代表的選

擇與替換。但本研究仍要說明的是，出席率與積極度的表現，仍是委員積極度評斷的基礎。 
34 此為意指被保險人團體代表不與醫事機構的代表比，委員間的比較宜以同一類別為基準，若

必須更動代表團體，除非相關團體代表均議事狀況明顯偏差，否則同一類別則不要超過三分之一

以上為原則（若被保險人有 6 名，每次變動不要超過 2 名以上），以兼顧穩定性與經驗傳承的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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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楚的遊戲規則與切實的執行 

 

回歸到主管機關的立場，對於委員代表性確認的需求，建立代表性的制度化

機制，可以從積極方式，也可從消極方式來處理。積極便是如果本研究設計的方

式，主管機關要主動提供資訊，並嘗試更換參與不積極的委員代表。消極的方式

便是整理出足以參與健保監理會的團體名錄，讓同一類別團體自行磋商參與監理

會的順序與代表。設計委員會委員的退場機制，無非是為了讓績效卓著的委員能

夠繼續為委員會服務，讓績效不好，無心參與的委員，能夠不要佔著毛坑不拉屎，

反而讓一直有心參與的團體無法參與。若兩會合一後要如何選擇委員代表，本研

究則建議至少要以目前兩委員重複的十九個團體代表為核心，剔除掉與會不積極

的團體，再加入重複的十九個以外，但過去參與非常積極的團體代表來組成。 

本研究必需要說明的是，過去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代表性與專業性的考量一

直迭有衝突，若仍維持兩會分立的狀況下，委員勢必無法大幅度的更動，想要衡

平兩者的問題，短期內是非常困難的，唯有透過漸進的方式才有可能。然這個退

場流程的運作，仍要視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的主管機關為何？若是衛生署的

話，則委員代表的積極與否當然應由衛生署自己負責，倘若是獨立性的機制，那

委員的退場機制便要由健保監理會自行處理，衛生署等於是站在協助或配合的角

色。當然，以目前的狀況而言，主管機關若要慢慢推動委員的更替汰換，也要慢

慢的將遊戲規則說明清楚，並有決心切實的執行退場機制以淘汰消極參與者，並

請團體盡量選擇具備健保專業的代表前來開會，再經過一些漸進的微調之後，相

信積極與會的團體代表便會非常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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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評估與替換人民團體流程圖 

  

 

 

 

 

 

 

 

 

 

 

 

 

 

 

 

 

 

 

 
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既有委員 

（漸進更換） 

 
主管機關 

以全國性社團名單為基礎，針對以下指標建立適合參與

健保監理會的團體名錄： 

第一、 健保措施會對其造成立即影響之團體（買賣方）

第二、 團體代表利益愈廣泛，會員愈多，照顧會員愈多

第三、 團體性質具備健保專業（以醫療、健保為主而成

立之團體：醫改會、督保盟等） 

第四、 有凝聚內部共識能力的團體（透過該會章程與例

會狀況瞭解） 

每年針對以下評估績效： 
第一、 出席率 
第二、 發言比例 
第三、 提案比例 
第四、 其他相關指標（出席與發言品質，意見被接納

程度） 

 

參與健保監理會各類團體名錄 
（建議名單） 

 
社會團體 

（委員參與不積極，自行更換代表）

公布委員參與績效 

（每年一次） 

更換代表後參與績效仍不積

極，第二年考慮更換代表團體

（每一類別不超過 1/3 為原則） 

第一年委員表現績效不

理想，請該團體推派另

一位代表 

會議討論內容完全 

對參與社會團體公開 

依照經濟財務、醫療保健政策與管

理、保險、醫院管理、法律與公共

管理與政策建構學者專家的建議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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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兩會合一建議方案」評估意見分析 
 

 

 

本章將以菁英問卷與焦點團體的訪談為主進行相關議題的分析。本章主要討

論三個議題： 

 

第一、在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於整體健保組織的定位與權責機制為何，此部

分我們將對權責相符機制與收支連動在組織運作上的意涵作一分析。 

第二、委員會組成的制度設計，在代表的選擇、委員會的運作、主任委員的選擇、

決策的方式、以及費用協商的機制進行探討 ，我們將整合前述分析的結

果，建構兩會合一後組織設計與運作機制。 

第三、針對兩會合一後組織設計與議事的方式進行探討。 

 

 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的政策諮詢與費用協商的功能，可能會因為組合

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以下則根據菁英問卷與焦點團體的座談資料進行分析。 

 

 

 

第一節  兩會合一的制度設計：問卷綜合分析 
 

一、兩會合一後的權責關係  

 

 針對兩會合一後的權責關係，本研究設計了 35, 36, 37, 38, 39 五個問題測試

受訪者的態度，次數分配整理如下表所示：首先，對於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

會的組織隸屬，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應該隸屬於衛生署 （31/52.7%），這樣的意

見約佔五成多，但也有受訪者認為應該隸屬於行政院（21/35.9%），約佔三成五。

這個答案牽涉到委員會組織層級與權責對等的問題，倘若是隸屬於衛生署，整個

權責上勢必仍是由衛生署長負最後的政治與決策責任，與現制無異；倘若要隸屬

於行政院，等於是像獨立的 NCC 委員會一樣，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委員會便

要直接面對立法院的壓力。由此可見大部分受訪者希望維持現狀，但仍有些受訪

者希望把層級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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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兩會合一後的授權關係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隸屬於行政院 21 35.9 
隸屬於衛生署 31 52.7 
隸屬於經建會 1 2.4 
其他 4 6.6 

35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

委員會組織隸屬關係為何？ 

遺漏值  1 2.4 

是 41 70.2 
否 9 15.2 
無意見 7 12.2 
無法判斷 1 1.7 

39 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主

任委員皆為兼任，您認為兩會

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之主

任委員是否應為專職？ 
遺漏值  0 .8 

主管機關首長兼任 5 8.9 
主管機關副首長兼任 7 11.4 
主管機關首長從委員

中指派 
19 32.8 

委員互選 20 34.6 
其他 6 10.7 

40 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主

委為主管機關指派，您認為兩

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應如何產生？ 

遺漏值  1 1.7 

是 38 64.8 
否 10 17.4 
無意見 4 6.5 
無法判斷 6 10.6 

41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

委員會的決議是否應對衛生

署決策具有約束力？ 

遺漏值  0 .8 

應該 32 54.2 
不應該，還是由主管機

關首長去備詢即可 
21 36.0 

其他 4 7.4 

42 如果健保監理委員會決議對

衛生署具約束力，是否贊成主

任委員應到立法院備詢？ 

遺漏值  1 2.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再者，對於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否應為專職，七成受訪

者認為應該是專職比較好（41/70.2），這與過去健保體檢小組、二代健保的建議

一致，也與大多數受訪者的看法雷同（受訪者：A, B, C, D, E, F, G, H）。對於兩

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如何產生的問題，受訪者一方面認為應由委員

互選（20/34.6%），另一方面也認為主管機關首長從委員中指派（19/32.8%），與

健保監理委員會的組織位階來比對，從委員中指派最後的決策權仍然在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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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中，然若是由委員互選，相對而言的獨立性便比較高，兩者皆有受訪者支持。

此外，我們測量了健保監理委員會的決議是否應對衛生署決策具有約束力，約有

六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具有決策效率（38/64.8%）。且在進一步詢問若決策

具約束力，健保監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否應該到立法院備詢，大部分的受訪者

也都同意此觀點（32/54.2）。可見得有五成以上的受訪者仍是傾向若健保監理委

員會握有決策實權，就應該為自己的決策負責，而非由政府機關來擔負執行健保

的責任。這在制度設計上，若將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設計為行政院下的獨立

機關，健保監理會就必需要面對政治監督的問題；若是設計成衛生署下的一個民

間參與的費率與政策諮詢協商平台，便由衛生署長負最後的政治責任。 

 
 

二、兩會合一後委員代表性制度設計  

 

 在兩會合一後代表性運作的制度設計上，本研究設計了 37, 43, 44, 45 四個問

題測試受訪者的態度，次數分配整理如下表所示：首先、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

委員會的每個委員是否應具備投票權，約有七成的訪者者皆認為所有的委員應該

都要具備投票權（41/69.0%），可見得有七成左右的受訪者皆認為不論是什麼身

分的委員，都是每人一票，票票等值。社會團體的代表性一直為人所詬病，因而

兩會合一後監理委員會的組成應該以哪些標準作為考量 ？以高於一成的意見 來

說，最多人支持的有健保措施對其造成直接影響的團體 （44/19.3%）、再者是團

體代表的利益非常廣泛（35/15.3%）、團體性質具備健保專業（32/14.1%）、有凝

聚內部共識的能力（31/13.8%）。 

 在評估健保監理委員會的議事品質後，希望能進一步瞭解委員個別的議事表

現。總的來說，受訪者的意見認為衡量議事表現，以是否具備健保專業知識為最

高（49/35.7%），其他例如團體出席率高 （42/30.4%）也是一種議事的表現。若

談到健保監理委員會代表如何產生的問題 ，以選擇同類別的委員自行推派協調

（24/40.3%）和同類別團體先協調名單，主管機關再從中遴選（23/39.1%）的比

例相差不多。由於由團體自行推派代表的方式是模仿德國制度所組成的治理委員

會，相較於由主管機關遴選的方式較具有獨立性，兩者比例相去不遠也反映了有

些受訪者希望兩會合一後，新的健保監理委員會能比現在更為獨立，也有些受訪

者也支持維持現在的模式。這些意見會反映在我們皆下來所設計的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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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兩會合一後的代表性制度設計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所有類別委員都應該

具備投票權 
41 69.0 

除買（被保險人、雇主）

賣（醫事服務機構）雙

方之外，其他委員只 

6 11.0 

除買賣雙方之外，再加

上政府機關代表（政府

機關也算買方），其他 

5 8.6 

其他 6 9.8 

37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

理委員會，若面臨必須投票表

決的議案時，哪些委員應具備

投票權？ 

遺漏值  1 1.7 

團體代表利益廣泛 35 15.3 
團體會員多 19 8.4 
社會聲望高 22 9.9 
團體確實有定期集會 18 7.9 
有凝聚內部共識能力 31 13.8 
參與健保相關活動 14 6.2 
有在公共刊物發表對

健保政策意見的能力 
11 4.7 

健保措施對其造成直

接影響之團體 
44 19.3 

團體性質具健保專業 32 14.1 

43 您認為選擇參與健保監理委

員會的社會團體（被保險人、

雇主、醫事機構）時應考量哪

些指標？（可複選） 

其他 1 0.6 

開會出席率高 42 30.4 
代表發言數高 28 20.2 
提案率高 15 10.8 
具備健保專業知能 49 35.7 

44 您認為進入健保監理委員會

之後委員的議事，應以何種指

標衡量其表現？（可複選） 

其他 4 2.8 

由同類別的團體自行

協調推派 
24 40.3 

由主管機關自行按照

43 題原則自行判斷遴

選之 

10 16.4 

由同類別的團體先協

調名單，主管機關再從

中遴選 

23 39.1 

其他 2 3.4 

45 您認為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

代表應如何產生？ 

遺漏值  0 .8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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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如下表 6-3 所示，我們從問卷的調查中去計算受訪者對於兩會合一後

健保監理委員會的理想組成狀況，就理想的總人數來說，最小值是 11 人，最大

值是 50 人，平均計算下來的結果是 28.10 人。這樣的結果與現今監理委員會與

費協會的總人數相去不遠，在前述評估監理與費協兩會的問題中，對於總人數的

分析也認為不宜過多，因此可以以 29 或 27 人的設計為基礎進行設計。若我們以

28.10 為基礎來設計各個類別團體代表的比例，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主代表：

醫事服務機構：相關政府代表：其他，約等於 19.32：19.89：17.69：23.31：17.76：

10.53，以 27 人為總人數的設計原則，上述比例約可以換算成 5：5：4：7：4：2；

若以 29 人為基礎來設計比例分配，則可換算成 5：6：5：7：4：2。深度訪談的

結果，受訪者均一致同意政府相關代表的比例過高，在兩者的設計中，政府代表

均大幅度的縮減。在受訪者填答的問卷中，填寫其他的多是列舉社會公正人士或

民間監督健保的相關非營利組織，故 2 個名額又可歸類在被保險人團體裡面。若

我們以費協會現在的分類為基礎，被保險人與雇主代表歸為付費者代表，相關政

府代表與專家學者歸為一類，醫事服務機構為賣方自己一類，在總人數為 27 的

組合上，便會由原本的 9：9：9，變成 11：9：7；在總人數為 29 的組合上，便

會變成 13：9：7。若再以專任委員比例為 28.66%的比例來設計，總人數 27 人的

健保監理委員會，專任委員比例有 7 人，總人數 29 人的健保監理委員會，專任

委員總人數有 8 人。 

 

表 6-3、兩會合一後的各類代表數比例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 百分比 27人 29人 

總人數 51 11 50 28.10 100 27 29 

專家學者 49 3 10 5.43 19.32 5 5 
被保險人 51 3 10 5.59 19.89 5 6 
雇主代表 52 3 10 4.97 17.69 4 5 
醫事服務機構 52 0 15 6.55 23.31 7 7 
相關政府代表 51 1 10 4.99 17.76 4 4 
其他35 10 0 5 2.96 10.53 2 2 

專任委員比例（百分比） 42 0 100 28.66  7 8 

資料來源：本研究 
 
 

                                                
35 在填其他的受訪者中，指涉的大多是增加社會公正人士，或是民間監督健保組織等相關團體，

在分類上是可以歸類在被保險人的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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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會合一後組織運作機制設計  

 

 就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的組織運作機制的設計，我們設計了八個題目

來檢測受訪者對於健保監理委員會組織設計的想法 。就討論費用協定的功能來

說，應該要有哪些類別的委員，醫事服務機構的比例是最高的（53/23.0%），再

者是被保險人（52/22.6%），專家學者（48/20.6%），以及雇主代表（45/19.2%），

相關政府代表的比例是裡面最低的。就健保財務收支操作的原則，支持度最高的

選項是量入為出的操作設計（28/47.6%），約佔將近五成的比例，然量出為入的

制度設計也有約三成的人支持。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的會議表決模式，大

部分的受訪者希望以共識決的方式來進行（30/50.5%），約佔五成，但也有將近

四成的人同意投票表決的方式來進行（23/39.8%）。開會的頻率，則是有七成以

上的受訪者支持一個月開一次會（44/73.9%）。 

 
表 6-4、兩會合一後組織運作機制設計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專家學者 48 20.6 
被保險人 52 22.6 
雇主代表 45 19.2 

醫事服務機構 53 23.0 

相關政府代表 34 14.6 

46 若就討論費用協定而言，應包

含下列哪些委員：（可複選） 
 

其他 0 0 

量入為出 28 47.6 

量出為入 18 30.6 

其他 10 17.7 

47 您認為健保收支財務操作應

該遵循哪些原則？ 

遺漏值  2 4.1 

共識決 30 50.5 

主席裁決 3 5.7 

投票表決 23 39.8 

其他 0 .8 

48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監理委員

會會議運作模式應該採取？ 

遺漏值  2 3.2  

一個月 44 73.9 

兩個月 6 10.5 

一季 4 7.4 

其他 3 4.9 

49 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

應多久召開一次？ 

遺漏值  2 3.2  

是 49 83.3 50 若遇重大決議事項，認為有擴

大參與之必要時，健保監理委 否 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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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見 2 2.9 

無法判斷 3 5.7 

  

遺漏值  1 2.4  

公聽會 44 32.0 

說明會 15 11.1 

民調 29 21.4 

法人論壇 15 11.0 

公民會議 29 21.4 

51 承上題，如果具備啟動公民參

與機制的權力，應該以何種形

式為之？（可複選） 

其他 4 3.2 

獨立辦公室 36 31.4 
個人研究助理 36 32.0 

配置座車 2 1.7 

委託研究計畫的預算 34 29.6 

其他 6 5.3 

52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就支援專

任委員的行政資源而言，應包

含哪些項目？（可複選） 

遺漏值 0 0 

健保小組合併到兩會

合一的監理委員會

下，變成監理委員會的

幕僚單位 

25 42.0 

兩會合一後，縮減健保

小組與監理委員會重

疊的功能 

16 27.2 

兩會合一後，維持原本

健保小組於衛生署中

的功能與編制 

15 25.0 

其他 2 4.1 

53 兩會合一後的監理委員會與

健保小組間的業務關係，應調

整為？ 

遺漏值  1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在遭遇重大決議事項與啟動公民參與機制方面，有八成以上的受訪者贊成健

保監理委員會有啟動公民參與機制的權 力（49/83.3%）。在啟動公民參與的運作

形式方面，受訪者選擇以公聽會的方式運作所佔的比例最高 （44/32.0%），再者

是運用民調的方式蒐集民意（29/21.4%），公民會議的資料蒐集方式也頗受受訪

者青睞（29/21.4%）。因此，上述三種方式大致上可以作為日後健保監理委員會

啟動公民參與機制的參考方式，民調更是可以每隔一段時間，或是有重大討論議

題時蒐集民眾的想法。此外，兩會合一之後，若有專任委員的設計，該提供什麼

樣的行政資源來支援專任委員，受訪者大致上偏向具有個人的專屬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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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2.0%），或是獨立辦公室（36/31.4%），委託研究計畫的預算也受到約三成

受訪者的認可（34/29.6%），往後若有專人委員的設計，這些資源的供給都應該

納入考量。在組織間的關係上，兩會合一後與健保小組應該維持什麼樣的關係 ，

大多數的受訪者希望將健保小組合併到兩會合一的健保監理委員會下，變成健保

監理委員會的幕僚單位（25/42.0%），然也有將近兩成七的比例支持兩會合一後

僅縮減健保小組與監理委員會重疊的功能（16/27.2%），也有相當的比例支持健

保小組應該維持原本的編制與功能（15/25.0%）。 

 

 

四、兩會合一後費用協商機制設計 

 

在問卷設計當中，我們在費用協商的機制方面，綜合過去文獻資料與訪談結

果，設計了以下的四種費用協商的機制與運作關係，作為分析兩會合一後費用協

商機制設計的基礎。我們將所有可能的協商方式列為 A、B、C、D 四種，其中

類型 A 是在所有委員都參與的狀況下協商，類型 B 是在健保監理委員會的委員

會下，另設計一個費用協定小組討論費用協定，健保監理委員會無法推翻費用協

定小組的決議，類型 C 與類型 B 類似，只是類型 C 的設計委員會可以推翻費用

協定小組的費用協定決議，類型 D 則完全仿造德國的委員會模式，參與者全部

由買方組成委員會，與醫事團體協商費率，雖然是我國最希望學習的運作模式之

一，然這種模式需要有組織化與草根化的社會團體為基礎。以下則為問卷中的原

選項： 

 

類型 A：健保監理委員會所有委員包含買賣雙方一同於委員會議中協商。 

類型 B：在健保監理委員會下，另設一費用協定小組討論費用協定，包含數量相

等的買賣雙方委員。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會議不能推翻費用協定小組對

於費用協議的決議。 

類型 C：在健保監理委員會下，另設一費用協定小組討論費用協定，包含數量相

等的買賣雙方委員。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會議有權力推翻費用協定小組

的決議。 

類型 D：健保監理委員會僅由買方委員組成（被保險人、雇主），並與委員會以

外醫事團體所組成的協商代表進行對等協商。 

 

如表 6-5 所示：若從費用協商效率的考量上來檢視，類型 B 的制度設計是最

受到受訪者所青睞的（28/48.0%），大約將近五成的比例，可能是因為費用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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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人愈少，協商的效率愈好，若健保監理委員會無法否決費用協定小組的決

議，費用協定小組的決策成本的確會少更多 。以收支連動的價值來說，類型 A

是最受受訪者青睞的制度設計（22/36.7%），約佔三成五，然類型 C 也有將近二

成七的受訪者支持（16/27.0%），類型 A 與類型 C 的制度設計都隱含了一個共通

點，便是收支連動的運作需要更嚴格的把關才能有效推動。在對等協商方面，是

以類型 B 的選項所佔比例最高（19/31.7%），約佔三成的比例，其餘的類型 A、

類型 B 與類型 C 則約佔兩成，足見在對等協商方面，僅要買賣雙方的數量相等，

其他的設計便不是那麼的重要。在公民參與方面，則是以類型 A 得到的比例最

高（23/38.9%），約佔了將近四成的比重，很明顯的類型 A 所有委員都參與費用

的協定更能滿足愈多民間團體對健保事務的參與。 

 
表 6-5、兩會合一後費用協商機制設計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類型 A 9 15.2 
類型 B 28 48.0 
類型 C 10 16.8 
類型 D 7 11.0 
無法判斷 3 5.7 

54 您認為上述類型在費用協商 
效率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 

遺漏值  2 3.2 

類型 A 22 36.7 
類型 B 8 13.9 
類型 C 16 27.0 
類型 D 7 12.7 
無法判斷 4 6.6 

55 上述類型在收支連動方面最 
具有效性為何？ 

遺漏值  2 3.2 

類型 A 13 22.5 
類型 B 19 31.7 
類型 C 12 19.6 
類型 D 11 17.9 
無法判斷 1 2.5 

56 上述類型在對等協商方面最 
具有效性為何？ 

遺漏值  3 5.7 

類型 A 23 38.9 
類型 B 4 7.3 
類型 C 7 12.7 
類型 D 9 15.9 
無法判斷 10 17.1 

57 上述類型在公民參與方面最 
具有效性為何？ 

遺漏值  5 8.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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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各制度設計的價值比較之，整理如表 6-6 所述：費用協商效率與收支連

動的重要性是一樣的（26/43.9%），約有五成的受訪者同意這樣的觀點 。在費用

協商效率與對等協商方面 ，約有六成的受訪者同意兩者間的價值是相差無幾的

（36/61.0%），可見費用協商效率、收支連動與對等協商在受訪者的眼中大致上

一樣重要。在費用協商效率與公民參與方面，受訪者對於費用協商效率的重視更

甚於公民參與（21/36.4%），然兩者差不多重要的意見也約有三成的支持度 。在

收支連動與對等協商的比較上 ，約有五成的受訪者認為兩者間的重要性是一致

的。在收支連動與公民參與的比較上，受訪者明顯的認為收支連動的滿足要比公

民參與更為重要（3：1, 25/41.5%），比一樣重要的選項多了百分之十的支持度 。

在對等協商與公民參與的比較上，公民參與的重要性仍然略遜於對等協商（3：

1, 25/42.9%）。可見公民參與的價值在費用協定的運作中不若費用協商效率、收

支連動與對等協商的價值，在制度設計上，或許以類型 B 或 C 的組織運作方式

是較為符合上述的運作邏輯。 

 
表 6-6、兩會合一後費用協商機制設計價值比較表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5:1 3 5.7 

3:1 7 11.9 

1:1 26 43.9 

1:3 15 25.8 

1:5  6 9.6 

58-1 費用協商效率 vs 收支連動 

遺漏值 2 3.2 

5:1 0 .8 

3:1 8 12.8 

1:1 36 61.0 

1:3 7 11.8 

1:5  6 10.3 

58-2 費用協商效率 vs 對等協商 

遺漏值 2 3.2 

5:1 7 12.7 

3:1 21 36.4 
1:1 19 32.8 
1:3 5 8.3 

1:5  2 4.1 

58-3 費用協商效率 vs 公民參與 

遺漏值 3 5.7 

5:1 6 9.6 

3:1 18 30.5 

58-4 收支連動 vs 對等協商 

1:1 31 51.9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131

1:3 1 2.4 

1:5  1 2.4 

  

遺漏值 2 3.2 

5:1 10 16.2 

3:1 25 41.5 

1:1 19 32.4 
1:3 4 6.6 

1:5  0 0 

58-5 收支連動 vs 公民參與 

遺漏值 2 3. 

5:1 4 6.2 

3:1 25 42.9 

1:1 23 38.6 

1:3 4 6.6 

1:5  1 2.4 

58-6 對等協商 vs 公民參與 

遺漏值 2 3.2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五、兩會合一的政策評估  

 

 最後，對於兩會合一此一短程改造工程的整體性評估，二代健保的目的便是

要落實收支連動、擴大社會參與、凸顯政策的民意基礎，以減輕立法院的不當干

預。在收支連動方面，受訪者認為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委員會的確有助於收支

連動的運作（40/67.5%），這樣的意見比例佔將近七成，若再加上非常同意，則

會接近八成，足見受訪者對於兩會合一後對收支連動的運作有極大的信心。在兩

會合一是否有助於公民參與方面，約有四成的受訪者對此沒有意見（24/41.1%），

同意與不同意的意見比重也相去不大。對於兩會合一後公民參與是否能達成此一

問題，受訪者的意見非常分歧，並沒有明顯的偏好。對於兩會合一之後是否能促

成權責相符，約有四成六的受訪者同意這樣的觀點，若非常同意和同意的比例加

起來，大致上會超過五成以上，足見兩會合一後受訪者對促成權責相符也極具信

心。在費用協商效率方面，同意與非常同意兩者加總的比例約佔四成以上

（25/42.7%），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則大約在將近三成左右（18/30.8%），認為費

用協商效率有提高的受訪者還是略高於不同意者，但我們仍不能忽視有三成左右

的意見是認為兩會合一無助於費用協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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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兩會合一政策評估 

題號 題目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非常不同意 3 5.7 
不同意 8 13.8 
無意見 2 3.2 
同意 40 67.5 
非常同意 4 7.4 

59 兩會合一後有助於收支連動 

遺漏值  1 2.4 

非常不同意 2 3.2 
不同意 14 24.3 
無意見 24 41.1 
同意 16 26.5 
非常同意 1 2.4 

60 兩會合一後有助於公民參與 

遺漏值  1 2.4 

非常不同意 4 6.5 
不同意 12 19.9 
無意見 9 15.2 
同意 27 46.5 
非常同意 6 9.4 

61 兩會合一後有助於權責相符 

遺漏值  1 2.4 

非常不同意 5 8.9 
不同意 13 21.9 
無意見 14 24.1 
同意 22 36.9 
非常同意 3 5.8 

62 兩會合一有助於費用協商效

率 

遺漏值  1 2.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深色底線部分為該題次次數最多回覆意見者。 

 

 

 

第二節  兩會合一健保監理會治理機制的方案設計 
 

 在蒐集各方意見後，本節根據前述的資料分析，對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治

理機制的設計提供相關的建議。換言之，本小節所設計的健保監理會的組織設計

方案，主要是取材自上述研究的建議，設計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

與主管機關的關係 ？究竟是隸屬於衛生署 ？或是形成一獨立機關 ？權責如何相

符？第二、各類別委員代表比例如何調配？如何使健保監理會的設計更具備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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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代表性？第三、組織如何運作？會議如何進行？如何使會議的運作具有效率

性？ 

根據二代健保的政策建議，兩會合一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權責相符，二是

擴大社會參與，三是收支連動。本研究依據上述目的，進行兩會合一後方案制度

的設計，並整理如下表所示：首先、在權責相符的制度設計方面，根據上述蒐集

的資訊，大部分的受訪者都希望能維持衛生署負責的狀況，但也有三成左右的受

訪者希望能獨立於衛生署之外，使其變成獨立的機關，因此本研究據此設計出兩

個方案，甲案是獨立性高的，乙案是維持現行制度的版本。在擴大社會參與，凸

顯民意決策基礎方面，主要是重新調整委員代表的比例，使設計上更具代表性與

專業性，俾使更符合公民參與的決策邏輯，也可提升決策的品質。這部分本研究

以現在監理與費協的比例為基準，與前述訪談、問卷的資料作一對照，消減掉一

些政府代表，並把專家學者與政府代表放在同一類，讓被保險人與雇主代表的名

額變多，以落實擴大社會參與的政策美意。 

 
表 6-8、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運作機制設計 

替選方案 
目標 可能影響層面 

現制 獨立性高甲案 維持現制乙案 

權 
責 
相 
符 

監理委員會的定

位影響醫藥政策

與健保政策間的

行政運作良窳

度，若獨立後與衛

生署可能會變成

雙頭馬車，維持現

狀的狀況下，健保

監理會進維持諮

詢審議的功能 

隸屬衛生署下，主任委員

由署長遴選 
直屬行政院之獨立委員

會，主任委員由委員互

選，行政院長任命 

隸屬於衛生署下，主任委

員由署長遴選，或署長或

副署長兼任 

擴 
大 
社 
會 
參 
與 

委員比例的調整

會影響到現今團

體在健保事務的

影響力，委員的調

整極富政治性，宜

採漸進方式，剔除

掉參與度不高的

現任委員 
 

監理委員會：36 
學者專家：6 
被保險人代表：6 
雇主代表：5 
醫事保險服務機構：5 
政府相關單位：7 
費協會： 
主管機關：9 
付費者與專家：9 
醫事服務機構：9 

以現制為基礎： 
付費者代表(不包含政

府) 9 人（社 5，雇 4） 
醫事服務機構代表 9 人 
政府與學者專家代表 9
人 (政 5，學 4) 
三類委員各自互推專任

代表一名，以學者專家優

先 

以現制為基礎： 
付費者代表(不包含政

府) 9 人（社 5，雇 4） 
醫事服務機構代表 9 人 
政府與學者專家代表 9
人 (政 5，學 4) 
三類委員各自互推專任

代表一名，以學者專家優

先 

                                                
36 95 年 10 月 13 日公布修正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學者代表、被保險人代表、雇主代表、醫事

保險服務機構代表、政府代表人數比為 6：6：5：5：7 人，總人數仍為 29 人，自 96 年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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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連 
動 

兩會合一如何達

成收支連動，在實

務的意義上並不

明顯，應考量量入

為出或量出為入 
 

收：監理委員會負責收入

支出監理，但未有實權 
支：費協會負責協定與非

配醫療費用 
收支不連動？ 

收：委員在法定範圍內有

權力提案增加保險費

率，愈重大的議案則愈應

啟動公民參與機制，增加

決策民意正當性 
支：買賣雙方對等協商 

收：健保監理會可以提供

建議，但決策權仍由署長

負責 
支：買賣雙方對等協商 

運 
作 
設 
計 

與現制相去不

大，唯一注意的

是，兩會合一的健

保監理會是否將

費用協定的功能

另立一個協商小

組討論 
 

監理會： 
每月一次例會，過二分之

一出席，決議事項需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費協會： 
每月一次例會，過二分之

一出席，決議事項由出席

委員以協商方式為之 

討論事項： 
每月一次例會，過二分之

一出席，決議事項需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費用協定：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以協商為之 
 

討論事項： 
每月一次例會，過二分之

一出席，決議事項需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費用協定：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以協商為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 

 

就落實收支連動方面，主要的設計在於配合權責相符的制度設計，在收的方

面，若採取獨立性較高的制度設計，委員或署長則可在健保法的授權範圍內親自

提案，並在健保監理會的會議中議決保費調整方案，但若遇重大決議事項時，必

須啟動公民參與機制，以強化決策正當性，並且要接受立法院的質詢。但倘若是

維持現制的狀況，決定收入費率的權責就不在健保監理會，健保監理會可以提出

建議案，但決策權仍由衛生署長負責，若衛生署長依法要調整費率，監理委員會

也僅有建議權，沒有否決的權力。 

此外，在支出的部分，無論是獨立性較高的制度設計，或是維持現制的狀況，

都是偏向於讓買賣雙方對等協商，這是無論用問卷的分析，或是訪談的共識，只

是在組織運作的設計上，應該是要讓所有的委員都參與？或是另外成立一個費用

協定的委員會，讓買賣雙方對等但人數較少的委員組成協商機制，在費用協定之

後，可區隔為大會可以否決與不能否決兩種方式。在針對費協會委員的訪談上與

問卷的分析上，均提到兩會合一後的可能問題，便是監理委員會委員的加入有可

能破壞原本順暢的費用協定功能，更有兩位受訪者指出，真正有實權的功能，也

能有效發揮功能應該是費用協定，而不是諮詢審議，故兩會合一後應該首重於費

用協商功能的是否能有效運作（受訪者：G、H）。 

 

有權就是有能力嘛，所以在這裡面就，如果以小的層面來看，他合起來有

的人就會說，那沒有效率跟有效率合在一起，到最後會變成沒有效率（受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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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E） 

 

事實上目前監理與費協兩會，主要是由在會議流程的設計上，則與過去監理

委員會和費協會的方式並無二致，只是當兩會合一後，原本費用協定的功能是否

需要在獨立出一個資源配置小組專責討論，健保監理會的大會是否有權力否決費

用協定小組所協商的費率，都可以再討論。 

 以上是我們從訪談、問卷分析、文獻等資料分析所歸納出來的意見。無論是

對內或是對外，整個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委員是否具備代表性與專業性的問題，具

備代表性與專業性的委員，對外才能得到民眾與其他配合單位的信任，對內也才

能運作的更有效率。本研究在前章已提出相關建議，若將來兩會合一後，或許可

以以現在兩會中重疊的社會團體為基礎，再以表 6-8 中的比例為選擇的範圍去吸

納社會團體的參與。總之，健保監理會的運作，最根本的仍是要解決參與團體代

表代表性與專業性的問題。我們更細緻的將上述的原理原則規劃成兩個方案，相

關設計請參照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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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健保設計方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 

 方案甲 方案乙 

委員組成 設計原則：在具備代表性的基礎上，增加專業性(增加學者專家與專職委員)、以買、賣及政府專家三方等量設計代表性、減少政府

代表，其中方案甲偏向運作獨立的設計，方案乙則是仍由主管機關主導專任委員的遴選 

1. 人數與分布 
 
 
2. 專任人員 
3. 主任委員產生 

2. 付費者代表(不包含政府)  9 人（社 5，雇 4） 
醫事服務機構代表       9 人 
政府與學者專家代表     9 人 (政 5，學 4) 

3. 三類委員各自互推專任代表一名，以學者專家優先 
4. 主任委員由委員從三名專任委員中投票選舉之 

1. 付費者代表(不包含政府)  9 人 （社 5, 雇 4） 
醫事服務機構代表       9 人 
政府與學者專家代表     9 人 (政 5，學 4) 

2. 三類委員各自互推專任代表一名，以學者專家優先 
3. 署長由專任學者專家委員中遴選一人出任主委，或自行兼

任，或副署長兼任 

組織角色 設計原則：甲方案健保監理會在健保收支上有實權（收支連動、強化幕僚、負財務全責），乙方案乃現狀組合 

1. 與署長關係 
 
2. 與健保小組關係 
3. 與健保局關係 

1. 署長將保費變動與費用協定權力下放，由健保監理會負全

責，主任委員得就健保收支議題到立院備詢 
2. 健保小組併入監理會下成其幕僚機構 
3. 為上下級單位，與署長共同監督健保局 

1. 署長負健保最終責任 
 
2. 署內平行行政單位 
3. 為平行單位，健保推動監理單位，協助署長監督健保局 

組織功能 設計原則：考慮費率變動的政治性及必要性，強化公民参與 

1. 一般健保議題 
 
2. 健保收入議題 
 
3. 健保支出議題 
4. 決策規則 

1. 討論或是決議後，提供署長決策參酌，同樣衛生署在制訂或

更動健保相關政策時，必須先徵詢健保監理會的同意 
2. 在健保法授權範圍內，由署長或由委員自行提案，議決保費

費率調整方案，期間得啟動公民参與機制，強化決策正當性 
3. 總額協定與分配醫療費用 
4. 需 1/2 委員出席始成會，決議事項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1. 討論及議決署內提案，提交署長決策參考，同時若衛生署有

制訂或更動健保相關政策時，視情況徵詢健保監理會的意見 
2. 討論及議決署內提案，提交署長決策參考 
3. 由三種團體各推五人成立費協小組，專任委員為當然小組成

員，協商結果交大會確認，有兩種選擇： 
B-1 大會僅對決議追認，不得推翻 
B-2 大會有權否決其決議 

4. 需 1/2 委員出席始成會，決議事項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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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團體座談分析 

 

綜合前述文獻檢閱與分析，深度訪談，與問卷分析的結果，我們設計了甲與

乙兩個制度設計方案供焦點團體座談討論。本小節選擇了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

委員及對此議題曾有接觸或關注的專家學者兩類人士進行焦點團體座談 ，針對

甲、乙兩案的與主管機關的關係與委員的人數比例、委員的組成方式與組織的運

作設計進行評估。本研究於 11 月底與 12 月初分別各舉辦一場焦點座談，並分別

由本研究的計畫主持人、博士班研究助理主持討論，各座談的場別、舉辦時間、

地點、主持人與參與者詳列如下： 

 
表 6-10、焦點團體座談場次、參與者相關資料 

組別 日期 主持人 地點 與談者 身分 
委員 
 

2006/11/24 王光旭 衛生署 604R 與談人 A1 
與談人 A2 
與談人 A3 
與談人 A4 
與談人 A5 

學者專家代表 
醫事機構代表 
雇主團體代表 
政府單位代表 
被保險人團體代表 

學者專家 2006/12/08 陳敦源 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

焦點團體室 

與談人 B1 
與談人 B2 
與談人 B3 
與談人 B4 

政治大學社工研究所教授 
世新大學行政暨管理學系副教授 
台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開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研究將焦點團體座談整體的意見歸納如下表： 

 
表 6-11、焦點團體與會者意見彙整表 

議題 相關意見 

一、委員代表性 ※找偏向他們理念的學者來當他們的代表。（與談人 A1） 
※是不是能夠適度的讓這個醫事服務機構的代表能夠減少啦！北高市政府雖然

不發言可是你也要尊重他們要參與的機會。在付費者的部份，建議要採雙數，

雇主跟被保險人的部份這個至少要一比一，這樣才能夠公平。（與談人 A3） 
※表現較不積極的委員之退場機制，因為一般他們可以委託出席嘛，其實我看過

有些委員會的規定蠻嚴格的，就是要親自出席，兩次無故請假就視同辭職，它

規定的條文蠻嚴格。（與談人 B4） 
※需要研究者去決定到底在台灣這種統合主義的決策機制有沒有可能去發展？

還是說它不可能達到真正統合的功能？我們就正視這個問題然後朝另外的管

道，可能就是諮詢的功能。（與談人 B1） 
※剛談到統合主義被保險人代表性，二代健保假設是用所得而不是用職業類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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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我覺得代表可以從對保費的貢獻結構來看，政府 28、雇主 32、被保險人 40
（與談人 B3） 

二、兩會合一後主任

委員產生方式 
※我認為署長應該是這個監理委員會到最後的決策跟負承擔的責任，而主任委員

的遴選應當由署長找跟專家學者出來主持，不宜由署長自己來兼。（與談人 A2） 
※主任委員的話，我看起來似乎還是由署長來遴選會比較適當一點。（與談人 A4） 
※如果說今天副署長來擔任主委，可以出席很高的情況下，我是建議應該由副署

長來擔任主委這個職位、這個角色。（與談人 A3） 
※我也認為這個署長確實不適合直接兼任主委，因為其他的決策需要一些思考，

而且他必須要負政治責任，所以在那種委員會的壓力下面，他確實也會沒辦法

周延。（與談人 A5） 
※我的經驗主委應該副署長來兼比較適合，像健保陳副署長他就負責這個我覺得

就職務上來講是很好。（與談人 B1） 
※我是想委員互選啦，不過這互選的過程就是要公開，因為醫院的人可能會去拉

票，我是擔心衛生署兼任可能會影響委員會…。（與談人 B4） 

三、收支連動問題 ※原來所謂收支連動，就是要讓消費者代表去決定說我要花多少錢，那監理委員

會他本來就是收支都有的考慮的嘛！那費協會只是在分那筆錢、錢該怎麼分配

嘛？現行的法令沒有所謂的收支連動的概念。（與談人 A1） 
※收支連動的一個階層應該要納入未來健保的一個運作模式裡面，否則一定會產

生像現在這樣無法平衡，健保局要去借錢的一個窘境裡面去了。（與談人 A4） 

四、甲乙方案問題 ※在我認為是怎麼樣，乙方案變動幅度小，甲方案的時候，他還會牽連到將來整

個健保政策跟衛生政策，到底會不會雙頭馬車呢？我個人是比較偏向乙方案。

（與談人 A1） 
※不管是甲方案還是乙方案，都是減少這個政府的代表。我想這個未來的設計就

是說，盡量由醫療提供者跟消費者去協商。（與談人 A4） 
※我也基本上贊成方案乙。（與談人 A3） 
※它如果是一個完全專任的話那它跟衛生署健保局的關係要怎樣去區隔。所以這

個設計必須要去思考說到底它的下一步是什麼。（與談人 B3） 
※我是覺得委員會的責任如果這麼大還有負政治責任的話，我是覺得不是很適合

啦，應該還是由署長來負責。（與談人 B4） 

資料來源：本研究 

 

 以下則根據座談會主題進行討論： 

 

 

一、委員會組成方面 

 

（一）代表人數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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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甲、乙兩案的討論而言，參與座談的部分委員認為人數不能太多，會影響

議事的效率，所以建議不要超過 23 個，就如我們前述理論寫的一致。但大多數

的與談人對於人數並沒有太大的意見，只覺得不要太多就好，較為重要的是，各

種團體代表的比例該如何分配。 

 

人數哦，我想你們比我更清楚，一般認為超過二十二個人就很多了啦！對

這個是我們，呃，是你們考量到人數的問題（與談人A1）。 

 

 由於甲、乙兩方案的設計是建立在費協會原本的基礎上作調整，希望讓買賣

雙方有對等協商的機制，因此讓被保險人與醫事服務機構各有九名代表。然而與

會者指出這樣的配置是為了遷就買賣雙方對等協商，但原本監理會的功能是不能

用對等協商解決的。換言之，原本在監理會的設計之下，被保險人團體幾乎是醫

事服務團體的兩倍之多，監理的功能也是為了讓付費者代表能夠對醫療品質與醫

事服務表達意見，進行監督，若讓兩邊人數對等，原本監理會的功能就會受到影

響，因此有代表仍然建議在健保監理會應該維持快 2：1 的比例。然而，這樣的

建議馬上引來了醫事服務機構代表的反對，，其認為還是 1：1 的比例比較恰當。 

 

我對代表人數有一些意見啦！因為這個，三個都是九人，看起來好像比較

於傾向於，偏向目前那個費協會的那個方式來運作，那尤其是強調付費者

跟醫事服務機構要這個一比一啦，但是要問題是說，未來這個兩會合一以

後阿，這個監理會的這個職能他是除了這個支出的決定之外，還有很多奇

奇怪怪的，像比方說像今天監委會就有很多這個討論的議案，那這些議案

裡面，如果說照這個方式的話，這個醫事服務機構代表可能太多阿，所以

我建議是說，是不是能夠適度的讓這個醫事服務機構的代表能夠減少啦！

（與談人A3） 

 

其實還有蠻多醫療提供者沒有參與，所以如果說買賣雙方沒有付費者代表

是兩倍的話，我想對醫療、醫事機構這邊在執行上會有點…所以我想一比

一應該是比較適當一點的。（與談人A2） 

 

 但也有與會者認為若是二代健保後並非以職業別為被保險人的分類，勢必在

挑選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的代表，便要以另一個機制來設計。或許可以從不同

類別出資的比例來設計委員彼此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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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談到統合主義被保險人代表性，二代健保假設是用所得而不是用職業類

別的話…我覺得代表可以從對保費的貢獻結構來看，政府 28、雇主 32、

被保險人 40。（與談人 B3） 

 

（二）代表的資格 

 

 就代表的選擇應符合的資格，除了代表性是基本必備的條件外，對於委員本

身是否具備健保的專業，與會座談的委員一直覺得很有意見。在問卷的分析中，

被保險人代表的專業性無論在監理委員會或費協會，一直遭受到非常大的質疑，

就連代表性本身也有問題。然為了顧及被保險人的代表性，與會座談的委員認為

專業性較為不足的團體，可以找立場與團體較為接近的專業學者來代表開會，這

樣也比較不會因為專業的不足而損及自身團體的利益。 

 

付費者代表，他也是找不出來啦，因為真正懂的人也沒幾個啦！所以說那

個希望將來能開會，能夠在你們在寫的時候，那個付費者代表他可以聘請

專家學者做他的代表，所以說像類似的付費者代表的話，或者說醫事機構

代表的話，也不一定是要那個醫院的代表啦！就是由那個醫事機構他們怎

麼樣？去找，偏向他們理念的學者來當他們的代表，那這個應該是可以被

接受的（與談人A1）。 

 

 至於前章對於代表的檢討，也有論及政府代表在目前兩會所佔比例過高，政

府代表議事效率不彰的問題，與會的座談者也認為政府的代表過多，其功能應該

再予以調整，慢慢的讓政府的角色逐漸退出費用協商的機制，讓費用的協商逐漸

轉移到買賣雙方的協商。 

 

就是說在這個設計上，就是減少這個政府的代表，不管是 A方案還是 B

方案，都是減少這個政府的代表。我想這個未來的設計就是說，盡量由醫

療提供者跟消費者去協商。我想從這個從國外的經驗來講，這個政府應該

是盡量在這邊角色應該漸漸退出來啦！（與談人A4） 

 

 至於政府相關部門因為也有付費，短期之內要完全減少政府的代表是不太有

可能的。但若要讓買賣雙方的代表能夠逐漸的為總額的協商負責，政府角色的退

出與作為一個協調者是必然的方向。但並非所有的政府代表都要退出，與會的座

談者便一致認為內政部與勞委會是一定要留下來的單位，但財政部、退輔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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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等都不是很需要留下來，就連行政院衛生署其實也不需要有代表，因為健

保監理會的會議就是為了跟衛生署對話，所以一定會有溝通。至於沒有留下來的

單位，行政院衛生署也可以蒐集相關單位的意見，再帶到會上來討論，似乎不需

要那麼多的政府代表參與。 

 

將來政府的角色是，我是覺得盡量站在兩者的一個協調者的角色辦理。那

現在是因為政府也有在付費啦 ！所以政府好像也像是變成一個付費者的

樣子，那我想將來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慢慢退出來，慢慢退出來，就是盡量

由付費者跟醫療提供者去協商，保費也好、保險所要cover的範圍也好，

盡量由這兩者作為一個主體，那政府的介入應該是漸漸退出，除非他們沒

有辦法去取得協議的時候，再由政府的角色來做一個介入，這樣子。（與

談人A2） 

 

我是認為內政部跟勞委會一定要留下來，阿那個什麼出錢的單位是主計單

位，或是什麼財政部，我是覺得那都不是理由，那個地方政府阿，我也覺

得沒有必要，因為那個出錢的時候厚，我覺得說，因為那個是依法律他就

該給啦，那個沒有說什麼…因為依法律他給了沒有什麼好講話的餘地啦！

因為在我認為，就是內政部、勞委會，因為那個是這兩個單位很重要，其

他的單位要不要我覺得沒有什麼意見，那我甚至認為連衛生署都不要。他

就是署長最後做決的阿，你又加一個衛生署進來做什麼，對不對（與談人

A1）？ 

 

公家機關我認為是勞委會跟內政部就可以了，真的，你如果今天再搞個健

保小組的代表、北高兩市代表…，我認為是沒什麼功能啦，只要署長下令

下去，那北高兩市講的都是廢話，還是署長最有決策…（與談人A2） 

 

我也覺得地方政府確實在監理會裡面特別的突兀啦，因為他們確實在，像

我之前，我就看一堆，確實北高兩市喔，就是出席或發言都非常的少，發

言也不會提出什麼樣的建議。那這裡面當然可能就是凍省的關係，所以直

轄市跟中央政府都有派代表，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我覺得直轄市是可以

考慮停掉的。那就是部會的部分喔，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建議內政部跟勞委

會，（與談人A5） 

 

 但有其他與會的代表認為北、高兩市是付錢的單位，即使沒有講話，但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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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出席的權力也是不對的。因為有的時候也會討論到北、高兩市問題，若沒有

北、高兩市的代表出席，要他們付錢也說不過去。況且協商也不是只有醫事服務

機構與被保險人和雇主來協商，買賣雙方協商之後，還是要有政府來買單，若在

費用協定上排除政府的角色，其實於情與理都不合。當然這牽涉到是不是有付錢

的單位都一定要有代表的問題，或是代表性的維持在實務上比專業性更為重要的

問題。在深度訪談之中，也有受訪者認為有些代表雖然不講話，但在的目的不過

是請他來為那個參與的團體背書，至於要不要參與，並沒有辦法管到當事人的行

為。據此，代表性與專業性間的考量與拉距，形成了一個難解的問題。 

 

我是覺得…其實我是覺得付費者也是 …就是說北高市政府至少也要有代

表阿，那雖然感覺上開會好像他們出席、發言的狀況並不是很踴躍，但是

不管怎麼樣，也多多少少討論到跟他們有關的一些事情，就是說直轄市跟

縣市政府的部份，那至少要推舉一個代表來參加啦！或者是北、高、台灣

省這樣輪流派，或者是北、高、台灣省各一個，我認為因為至少有些議題

跟他們有關，雖然不發言可是你也要尊重他們要參與的機會（與談人A3）。 

 

政府在這個全民健保的角色裡面厚，他也是一個付費者，就是說不是由醫

事機構，醫療機構跟被保險人這樣去協商。因為他協商出來的結果，政府

就要去買單，所以政府應該也是參與這個裡面的一個成員之一 （與談人

A4）。 

 

（三）主任委員的任命 

 

 若按照委員會獨立性與否的制度設計，主任委員產生的方式是一個判斷的標

準。本研究在此設計了兩種主任委員任命方式，甲案是由委員互選專任委員所產

生，而且主任委員的身分應該以學者專家為限；乙案則是由主管機關首長遴選 ，

或是由主管正副首長兼任。大部分與會的座談者，都認為健保是一個極富政治性

與複雜的議題，對於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是否能肩負如此大的責任，與會者

皆表示懷疑。事實上，若機關要獨立有權，主任委員的任命就必須獨立於行政部

門之外，也需要直接面對政治壓力。 

 

我對於那個主任委員的選擇，我認為應該是由署長來遴選。我一直擔心現

在進立法院，你進立法院很多決議出去說白一點其實就是國會的模式，他

根本不重視你，那現在我們怎麼把這兩會合併出來，加重他的決議的重要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143

性、可行性，那這個是重點，像現在講了半天，那回去還要參考辦理的話，

那等於是白搭了，沒有什麼功能（與談人A4）。 

 

 大部分的與會座談者 ，都認為乙方案的變動性少 ，推動起來應該較具可行

性，也比較不會跟現有的體制相衝突，所以似乎比較贊同乙方案的方式，也就是

由署長遴聘，或是政府首長兼任。但倘若要以委員互選的方式，就必須在公正公

開的狀況下來互選，並防止立場較為偏頗的委員有拉票的行為（與談人 B1）。然

在乙方案的可能選項之間，幾乎全部的與會者都不贊同由署長兼任主任委員，因

為署長一方面很忙，二方面又不是僅有處理健保的事情，還有許多藥政、醫政的

相關業務，比較適合站在一個制高點來看問題，全盤的考量健保與其他醫藥相關

政策配合的問題，因而不適合直接對健保政策作決定。因此，不讓署長當主任委

員，也可以替署長形成一種緩衝。 

 

不宜由署長自己來兼。現在一個健保小組由副署長來兼委員，來開過幾次

會，二次，這大家委員都知道，都是選其他人來開，那你由署長自己來當

主任委員的話，我想一年搞不好他自己主持會議不到一次 ，那是沒有意

義。而且署長那麼多的事情，由他自己來兼，可能他分身乏術，那你有個

專門的主任委員可以提綱挈領來跟他做報告，來跟他做一些說明可能會更

好一點（與談人A2）。 

 

對於說主任委員的話，我看起來似乎還是由署長來遴選會比較適當一點啦

（與談人A4）！ 

 

我也認為這個署長確實不適合直接兼任主委，因為其他的決策需要一些思

考，而且他必須要負政治責任，所以在那種委員會的壓力下面，他確實也

會沒辦法周延啦，因為你們立場各異嘛，你一定要他表態的話，他其實場

面會很難看我覺得。（與談人A5） 

 

 然對於副署長兼任健保監理會的主委，卻是有與會者表示贊同的。因為一方

面副署長與署長的接觸較為頻繁，溝通上比較不會有落差；二方面副署長的角色

恰好也可以替署長作一緩衝器，幫署長蒐集意見，做為主管機關與健保監理會的

橋樑者。只是在也有座與會者認為過去副署長作為代表的時候，來開會的次數寥

寥無幾，對於議事沒有興趣的首長來當主委，不見得能對運作有所幫助。然總的

來說，所有的與會者都贊同乙案的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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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在監理會的運作，像這個副署長的出席率不太高，那是因為你讓他當

委員坐在那裡沒事幹，所以我想他不願意出席啦！所以如果他今天自己來

擔任主任委員的話，一來他跟署長的關係比較近，當然也不是說現任的監

理會的石主委做的不好，他也做的不錯，但畢竟因為是遴聘的，好像感覺

比較有點外圍，感覺署長和監理會之間的關係就比較不是那麼緊密。所以

如果說今天副署長來擔任主委，可以出席很高的情況下，我是建議應該由

副署長來擔任主委這個職位、這個角色。（與談人A3） 

 

我的經驗主委應該副署長來兼比較適合，像健保陳副署長他就負責這個我

覺得就職務上來講是很好。（與談人B1） 

 
 

二、組織角色與功能方面  

 

（一）權責相符  

 

過去健保業務最讓人詬病的，便是政治力的介入太深，非但健保局本身的業

務受到政治力的影響，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也不例外。過去諸多的改革方案，思

考的方向都集中在如何讓組織的運作能夠遠離立法院的政治干預，讓健保政策回

歸專業。因此，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設計，似乎是為了向立法院證明衛生署的

政策是有民意背書，讓行政部門遠離政治干預的藉口。然對於兩會合一後的健保

監理會來說，層級應該多高？應該肩負什麼樣的功能？如何對政策負起責任？都

是在設計組織時所應考量的。與主管機關的互動模式為何，與主任委員如何被決

定息息相關，當主任委員偏向由委員互選時，健保監理會的獨立性較強，若層級

與衛生署平行，則基於權責相符的原則，主任委員便應該到立法院為政策備詢 。

與會者便認為，若要讓甲案的運作可行，就要讓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如行政

院下的獨立機關，並賦予其充分的權力與資源。 

 

獨立單位，就是怎麼樣，政府錢就撥進來，然後怎麼樣，那個單位就是怎

麼樣，強迫民眾要加入那個單位，類似它是一個獨立的法人一樣，獨立的

一個法人一樣，然後就是怎麼樣，他就有充分的權力，那就是可以方案甲，

但是裡面還是要跟署啦！就…就把它拿掉，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方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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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獨立的話，就怎麼樣，獨立在行政體系之外，阿政府就是有義務喔，

就是說要撥一筆錢下來。（與談人A1） 

 

 況且若要讓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轉變成甲案的結構 ，依據權責相符原

則，就必須要讓主任委員親上火線，面對立法院的監督與質詢，就要更直接去面

對政治力的干預。況且若監理委員會可以決定健保政策，每一位委員所肩負的責

任會比現在大很多，面臨的政治環境也會不同，是否有這個能力與擔當來承受膨

脹過後的權力與責任，不無疑問。據此，有實質決策權力是否等同於專業決策的

展現，我們不禁也要打上問號。況且獨立機關的主任委員，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決

策權的政務官，即使立法院再如何不理性，也不能以專業的藉口來躲避民主政治

的最高指導原則。 

 

當然官員你就要被人家罵嘛，對不對？那個本身你進來想當政務官你就要

被人家罵，因為你被人家罵的時候，你應該是只有一個人，就是那個最後

做決策的人，我們不能夠是說，欸， 就是說這個監理委員會有權力，但

是我卻不用去立法院負責，這個我是不贊同的。這個立法院再爛，他還是

民選的機構阿！我們必須去尊重他，我們不能夠說我們立法院不管，我們

自己去成立一個單位，因為那個更沒有代表性。（與談人A1） 

 

假設現在真的要討論調漲費率，我相信，我們沒有人敢舉手說，我出去以

後絕對沒有，絕對沒有辦法交代啦，就算有人他認為說的確是應該漲，但

是只要其中有一個人，他覺得說不應該漲來給你丟雞蛋的時候，但時候就

會被渲染，會下不了台，所以，我想這個責任的部份，這個委員，阿，我

覺得現行的運作當然有很多的缺陷存在，可是也的確沒有辦法想出一個可

以取代他的一個更好的方案出來啦，所以，我覺得可能沒有辦法，還是，

以小幅度的變動為主。（與談人A3） 

  

然而與會者大多認為方案甲僅是一個理想，在民主的時代，不可能有任何機

關掌握資源，但又無需要民意的監督。況且以現在的整個政治環境而言，若要讓

健保監理會變成甲案的設計方向，便要影響到整個衛生政策的權力結構，在政治

可行性上並不允許，變動太大（與談人 A1）。且讓健保監理會轉變成與衛生署平

行的獨立機關，便會陷入健保政策與原本衛生政策雙頭馬車的狀況，到時候誰該

為健保政策的運作負最後的責任？彼此之間責任認定與權責無法配合又該如

何？損害的又是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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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甲方案按照這樣子設計後，我就搞不清楚為上下級單位與署長共同

監管健保局，然後署長他一定要進立法院嘛！對不對？主任委員也可以到

立法院，他們將來就容易變成，就是會容易變成說，到時候兩個人就這樣

推來推去，對不對？…你不能說兩個都是，通通都是怎麼樣左右共治，這

沒有喔，因為最後是什麼，總要有人要被罵啦！總要有人被罵，如果你這

樣子寫上下級單位那就是應該是署長負責了啦！（與談人A1） 

 

我是認為這個民主時代喔，任何機構都不能脫離民意機關的監督啦！要不

然，誰敢保證說這個機構一但獨立以後，那他不是腐敗的根源。（與談人

A3） 

 

方案甲在施行上會不會跟現行的法令會衝突，會不會比較多一點…（與談

人A4） 

 

 況且若是甲方案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萬一選到的是醫事團體代表，以後就

一天到晚加保費救醫院，若是給保險人代表當主任委員，就會一天到晚壓制醫事

服務機構的立場，反而會容易使議事僵著，爭議性很大。而且互選若不公開，就

會容易導致換票、買票的操作，對組織的運作不會有利。 

 

像這個甲方案的話，到時候如果選出來的人，比如說選出來的一個主任委

員是付費者代表，他一定要把費率降低嘛，那你到時候說署長、健保局這

邊沒有錢又不能管，那不是造成這樣，雙方面僵在那邊，我不知道那甲方

案怎麼進行。那如果選出去一個醫療機構天天都在漲 ，跟署長哥倆好的

話，那對付費者代表會難以執行。所以，方案甲可能會有比較大的爭議性。

（與談人A2） 

 

互選的過程就是要公開，因為醫院的人可能會去拉票，我是擔心衛生署兼

任可能會影響委員會…。（與談人B4） 

 

況且，原本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性質不同，若要將兩個單位的人員與業務

全部整合在一個單位中，還是有可能會有適應不良的情況產生。況且因為議題的

不同，不同的委員也有不同的功能。例如：若要監理醫療服務品質時，醫事服務

機構的代表便沒辦法負責 ，若要討論調漲費率，這會變成醫事服務機構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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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被保險人較無法負責任。完全由委員來負政治責任，基本上並不太可能，背

後還是需要有公權力的仲裁與支持。因此，在健保政策目前仍無法脫離大政府的

心態之下，乙案仍是比較可行的設計。 

 

我覺得像這個負責的問題阿，我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我想，付費者對於

調漲費率，付費者都不能負責，但是醫事服務機構都可以負責。那但是有

關於這個醫療浪費的議題，醫事機構都不能負責，我們付費者都可以負

責，所以這個就很奇怪。所以不管怎麼樣，我想這個制度上一定要有個公

權力的介入。（與談人A3） 

 

我是覺得委員會的責任如果這麼大還有負政治責任的話，我是覺得不是很

適合啦，應該還是由署長來負責。（與談人B4） 

 

 也有與談人認為目前監理委員會的功能連橡皮圖章都不如，若兩會合一後偏

向乙案的設計仍然會使健保監理會在面對衛生署時如現在的監理委員會一樣。便

認為應該要把健保監理會定義在有實質的決策權，但讓署長對健保監理會的決策

有否決權即可。這方一方面可以兼顧健保監理會的諮詢、決策功能，二方面更能

夠讓整個政治責任不致於混淆不清。 

 

他不要把他定位為諮詢單位，而是真的決策單位，但是署長有….怎麼樣，

否決權。就是這樣子而已，他是一個管理抉擇的一個單位，但是署長有否

決權，我是認為應該是這樣子的。（與談人A1） 

 

（二）一般議案討論與表決  

 

 現在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會議流程，都是要求二分之一委員的出席，在決

議的部分，因為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性質和目的不同 ，因此決議的流程也不

同。在監理委員會的部分，除了二分之一委員的出席之外，尚要半數委員的同意

才能通過，因此在監理委員會的設計上，是有多數決的機制。然在費協會的設計

上，由於費用是透過協商與談判，勢必需要合議與合意才能達致共識，故費協會

的設計並沒有投票表決的選項。事實上，在我們參與觀察兩會議事的過程中，發

現兩會甚少動用到表決的狀況，大多是合議的方式進行。菁英問卷分析的結果，

大多也希望兩會合一後能夠朝向合議制方向設計。 

 即使如此，與會的座談者仍是希望表決制的精神要納入組織運作的設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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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將來有重大議案必須經過表決的時候。一方面是會議人數的門檻是否可以再

調高，有些重大議案若僅有二分之一的出席人數便可決定，倘若出席的委員以某

一類代表居多數，便容易做出偏頗的決定，特別是調整保費與財務的變動，都應

該要確保強制多數人參與才能決策；二方面是表決制的使用不應該成為常態，平

常的運作仍應以合議制的方式為主，但制度設計上，仍應該保有投票制的精神與

設計。 

 

比如說你說二分之一委員出席成會決議事項半數同意的部份，其實有些議

題是不能只有二分之一委員同意。因為，事實上有些包括…恩…保費。費

率的調整後，整個財務的變動，或調整這些都要強制多數，也就是說至少

要…像人民團體很多重大議案都要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二分之一同意他其

實是一個具有表決制的精神只是我們不用，我們大部分都是用共識決來處

理這個事情，但是他事實上他有表決制的精神哪。（與談人A5） 

 

因為這個是一個合議制的東西厚，就是說，跟立法院一樣啦。就是說平常

是儘量不要有表決啦，用表決的以後當然會…很…對了！但是如果是有人

要求表決，要給他表決啦。（與談人A1） 

 

 在重大事項上面，在座的與談人認為應該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出席人

數一半以上的同意才能通過。但至於什麼叫做重大事項，定義便非常的模糊，但

健保收支的議題非常明確就是重大事項（與談人 A5）。也有與談人認為只要是會

議中討論的事項都非常的重要，每一個議案若要動用表決制，就應該符合三分之

二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 

 

就是要二分之一出席，可是要有人提議啦，對，可是什麼是重大事項那就

很難講了啦！（與談人A1） 

 

不是只有重大議案，是說所有的議案，全部要求表決。（與談人A3） 

 

（三）費用協定功能 

 

 在問卷與深度訪談的結果中，對於費協會費用協定功能的運作，大致上都抱

持著肯定的態度，甚至認為費協會的運作較監理委員會更為清楚，目標明確，費

用協商的機制目前也愈來愈穩定。因此也有相關意見表示，若兩會合一之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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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的加入是否會對費協會原本暢通的費用協定功能造成影響不無疑問。據

此，本研究在設計費用協定功能上，便傾向於如何在兩會合一的組織下保留原本

費協會運作的機制。 

 二代健保後組織設計上的費用協定功能，強調的是買賣雙方如何對等協商的

機制。買賣雙方對等協商一方面與委員組成的結構有關係，二方面則與費用協定

的機制設計有關係。據此，在甲乙方案之中，我們設計了兩種方式以供選擇，一

是讓所有的委員都參與費用協定，這樣的設計也較符合問卷第 37 題與 46 的分析

結果，也就是所有類別的委員都應該參與費用協商；二則是在既有的健保監理會

下，設立一個專門討會費用協定的小組，由醫事服務機構、被保險人團體、以及

政府與學者專家代表三種團體類別的挑出五人為小組討論成員，專任委員為當然

代表。費用協商小組的決議，與大會的關係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大會僅作追

認，不能推翻費用協商小組所做的決議，二則是大會對費用協商小組的決議具有

否決權。 

 與談者認為在人多的時候，一方面增加決策成本，二方面又容易有「搭便車

的人」（free rider），議事不見得比較有效率，因此贊成費用協定可以由買賣雙方

對等但比例較小的方式運作，然後大會應該要對費用的協定有否決的權力。 

 

那個我沒有意見。但是我比較偏向於是做什麼事情的時候，因為我憑良心

講，如果那個委員人變成很多的話，我希望有一個小組，然後比較專門去

研究，就像我們現在會議的一個小組一樣 ，有一個小組專門去做一個研

究。否則人多厚，就像我們講的那個搭便車的問題啦。就是大家說事不關

己啦，就比較不會配合，所以我也是主張應該有專任委員的理由在這裡。

你弄個小團體喔，他就比較會去注意，然後喔，那個小團體的時候，就是

欸，我每一個付費者阿、政府阿、學者阿、或者是那個什麼醫療團體阿，

都各有兩個、兩個，或者是一個、一個在裡面，他就可以怎麼樣，比較密

切的注意，而且他也不敢怎麼樣，因為他要很慎重阿！如果他做出違背那

個團體的話會怎麼樣，他會被罵阿！（與談人A1） 

 

在我認為當然可以否決阿！就跟那個什麼立法院在開會一樣，委員會嘛！

有沒有他有各個委員會，國防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台政委員會…阿委員

會是所謂的一讀嘛，阿二讀、三讀你可以推翻，因為最後的權力在大會。

（與談人A1） 

 

 但也有與談人認為若最後決定的權力在大會，那又何必去設計一個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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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來協商費用？ 

 

你說有一個小組然後對等協商，然後到時候到大會來，大會還有這個否決

權力，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是覺得這個說，脫褲子放屁，因為，對，因

為你等於這樣到最後還是到那個大會去表決。（與談人A3） 

 

（四）組織間關係 

 

 對於健保小組的定位與目前監理委員會和費協會的關係，呈現了業務與功能

上重疊的狀況，以致於削弱了監理委員會本身的政策研究與諮詢功能。健保小組

在衛生署下，也是署長的政策諮詢與研究單位，為尊重監理委員會的職權，研議

規劃方案後便會交予監理委員會表示意見，然這樣的功能與目前監理委員仍有重

疊之處。 

 由於目前的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都沒有什麼幕僚，沒有強大的行政支援，因

此政策諮詢與研究的功能並不強。在前兩小節問卷分析的結果發現，有四成以上

的受訪者，也是最多的受訪者比例認為，健保小組應該納入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

理會。與會的座談人大多建議兩會合一的健保監理會若要有更強的諮詢與政策建

議功能，除了具備代表性與專業性的委員外，有行政資源也是相當的重要，有幕

僚可以協助委員進行健保政策的研究。(與談人 A4) 

 

健保小組都可以撥到監理委員會去，變成他的幕僚單位。（與談人A1） 

 

我認為是應該由署長負最後的責任。健保小組納入，我是覺得應該要納入

機構。因為現在委員都沒有什麼幕僚，資料都要自己去處理自己去找。（與

談人A3） 

 

三、小結：甲乙兩案的優缺點評估  

 

 透過本章問卷的分析與焦點團體的座談，對於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的制度

設計，我們歸納了甲乙兩案以供參考討論。根據討論，將其優缺點歸納如下表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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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甲乙兩案的優缺點比較 

 甲案 乙案 

優

點 

l 獨立性高，讓民眾對健保議題有自治的

機會。 
l 資源較多，委員的權力較大，可以解決

原本監理委員會無權無責的窘境。 

l 以現狀為基礎，變動性小，運作上的政

治可行性高。 
l 權責關係清楚，由衛生署長肩負政治責

任，健保監理會僅有諮詢與費用協定的

功能。 

缺

點 

l 與衛生署的平行關係會讓衛生政策與健

保政策形成雙頭馬車。 
l 獨立的健保監理會是否在實質上能為健

保政策負起責任？不無疑問。 
l 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若選擇的主任委

員立場過於偏頗，將不利組織的運作與

決策。 
l 在委員的治理模式上，仍會有代表性與

專業性被質疑的問題，若代表專業性不

夠，其決策所導致的負外部性將比政策

來主導更為危險。 

l 兩會合一後可能會造成費用協定功能運

作不如以前順暢。 
l 代表性與專業性仍有可能被質疑。 
l 無決策實權，委員代表意見仍有可能在

政治的考量下被架空。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甲案的方式是讓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走向獨立化，讓其為健保政策的成

敗負責。然整體來看，其運作上的缺點多於優點，且所造成的負面效果嚴重性不

可一般而語。例如：若衛生署與健保監理會的決策變成無法配合的雙頭馬車，民

眾的權益應如何被保護？若健保監理會的委員專業性不足，是否能做出比政府目

前更好的決策？讓健保運作得比現在政府經營得更 好？在目前大政府的環境與

思維仍存的狀況下，人民是否能接受一個沒有政府在背後奧援，完全由一群社會

團體所組成的買賣雙方代表進行協商？ 

 總的來說，無論是第一場或是第二場的與會座談人，皆偏向兩會合一後的健

保監理會仍然需以乙案的設計為主，也就是健保監理會仍然是衛生署下的一個單

位，決策由衛生署長負責，並讓衛生署長去承擔政治的責任。一方面是乙案的變

動性小，政治可行性高；二方面也是認為，在目前委員會無法有效對決策負責的

政治環境下，乙案的組織設計比較符合權責相符的概念 。然在細部運作的討論

上，我們仍有許多沒獲致共識的問題尚待解決。例如：委員代表的組成應該要讓

買賣雙方 1：1，還是以目前監理委員會的運作方式為基礎，讓被保險人約略等

於醫事服務機構的兩倍？再者，政府代表角色的退縮是共識，然應該留下幾個名

額給政府代表？北高兩市是否仍應該有代表權？或者是讓其列席，在討論到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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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市相關權益時，再請其發表意見？第三、主任委員的選擇方式，若以乙案為主，

應該是由署長遴聘其能夠和他配合的人，或是由副署長兼任？第四、費用協商功

能是否需要從大會中獨立出一個費用協商小組 ？還是讓費用協商的功能在大會

中運作？據此，上述這些問題仍待進一步的釐清。 

 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若以乙案的設計為主，目前監理會的政策諮詢功能

仍會有不夠彰顯的可能，會落入到仍然無權無責的窘境。因而有受訪者認為兩會

合一後的運作應該以完備費用協商的機制為優先考量，讓兩會合一後的委員會的

功能專責在費用的協商。然大部分的受訪者仍是覺得應該要強化兩會合一之後監

理會功能的決策權。 

 

 

 

第四節  兩會合一後的制度選擇 

 

透過前述的討論，我們可以歸納出最大共識，就是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

應該要以我們所設計的乙案為優先的考量 ，除非有甲案適合運作的客觀條件存

在，乙案的整體優點仍然多於甲案的制度設計。在這樣的前提下，與主管機關的

關係是上下隸屬關係，由衛生署長負最後的決策責任便無庸置疑，但也有爭議的

地方目前尚待釐清。 

 

一、委員會的人數與組成應同時符合監理與費協的功能與需求 

 

 綜合前述的分析，就委員組成的理想的總人數來說，最小值是 11 人，最大

值是 50 人，平均計算下來的結果是 28.10 人。這樣的結果與現今監理委員會與

費協會的總人數相去不遠，在前述評估監理與費協兩會的問題中，對於總人數的

分析也認為不宜過多，因此總人數 27 人或 29 人的共識接受度應該很高。若我們

以 28.10 為基礎來設計各個類別團體代表的比例，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主代

表：醫事服務機構：相關政府代表：其他，約等於 19.32：19.89：17.69：23.31：

17.76：10.53，以 27 人為總人數的設計原則，上述比例約可以換算成 5：5：4：

7：4：2；若以 29 人為基礎來設計比例分配，則可換算成 5：6：5：7：4：2。

又加上在受訪者填答的問卷中，填寫其他的多是列舉社會公正人士或民間監督健

保的相關非營利組織，故 2 個名額又可歸類在被保險人團體裡面。若我們以費協

會現在的分類為基礎，被保險人與雇主代表歸為付費者代表，相關政府代表與專

家學者歸為一類，醫事服務機構為賣方自己一類，在總人數為 27 的組合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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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原本的 9：9：9，變成 11：9：7；在總人數為 29 的組合上，便會變成 13：

9：7。若再以專任委員比例為 28.66%的比例來設計，總人數 27 人的健保監理委

員會，專任委員比例有 7 人，總人數 29 人的健保監理委員會，專任委員總人數

有 8 人。 

 對於專任人數的比例，大部分的受訪者並沒有定見，僅是覺得專任委員的存

在可以讓健保監理會中至少有人專責健保的政策事務。在我們設計的乙案中，我

們便將醫事服務機構：被保險人代表：政府與專家學者代表的比例呈現 1：1：1

的關係。然由於原本兩會分立狀況下的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任務不同，功能不

同，因此組成比例的不同也反映了上述任務功能的差異。首先、監理會的主要目

的在諮詢與監理，自然要以被保險人的意見為主，故保險人的比例幾乎是醫療團

體的兩倍之譜。然費協會中著重的是買賣雙方如何對等協商，買方與賣方的比例

則約等於 1：1。因此乙案的設計若以 1：1 來設計，在焦點座談中被遭到棄守監

理功能的質疑。但若遷就 2：1 的設計，又會讓與會者覺得破壞原本費用協商的

功能。據此，本研究認為若要同時滿足原本監理與費協的功能，又要在乙案的架

構下兩會合一，以大會的方式處理諮詢與審議的事務，然後再以對等但小比例的

買賣雙方另立費用協定小組協商保費的支出，或許可以視為一種不傷害費協功能

的，但又能滿足原本監理委員會的功能。 

 

二、重大議案（費率討論）應提高出席門檻，並納入表決制精神的制度設計 
 

 在乙案的設計下，雖然健保監理會不具備決策實權，然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

理會是體制內一個民眾參與健保政策的管道，其目的是希望能在有限的委員名額

裡面，去創造出決策最大的社會代表性，並符合專業性的需求。因此其所討論的

議案雖不具決策的權力，但勢必會時常討論到重大的議案，特別是有關審議保險

費率，給付範圍的收支議題。 

 在焦點座談的與會者中，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討論重要議案時，應該將合法的

出席人數門檻拉高到三分之二，並且以出席人數二分之一的同意為主。但表決制

的設計是制度上的設計，平時仍應該以合議制的方式來議事，以凝聚所有委員的

共識為前提，表決制盡量是設而不用。高門檻的制度設計可能會讓議事產生非常

大的制度障礙，使決議成功的成功率下降，但總體來說，重要議案必須具備有特

別門檻，特別是攸關全民利益的費率調整，即使最後的決策權不屬於健保監理會

的權責，仍是是需要嚴謹的討論與決議過程。 

 

三、兩會合一後應強化幕僚功能，提供委員充足的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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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蒐集的相關資料中，對於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現制的幕僚功能，認為

應該有其改善的空間。目前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委員在議事時，因為行政支援

的缺乏，導致很多資料的蒐集必須自行蒐集。由於專業性本身的落差，也會讓有

些有心的委員不見得能很正確的找得到方向。因此提升幕僚的功能，給予委員在

議事上有充足的支援，是非常重要的事。 

 本研究大多數大多數所蒐集的意見都支持健保小組應該納入兩會合一後的

健保監理會，一方面讓功能重疊的組織能後合併，減少行政成本，二方面也可以

藉由原本健保小組的人員來強化幕僚群的行政作業能力。然而這樣的設計是否在

衛生署內部的組織調整上具備可行性，並不是本研究所觸碰的議題。故本研究在

此僅反映出資料的分析呈現了這樣的需求，但至於現實的可行性如何，還需要在

更進一步的研究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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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照委託單位的要求，對目前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兩會的功能與委員

的代表性進行評估，並對兩會合一後的權責如何相符，委員代表性與專業性如何

提升，如何評估，會議運作的制度設計進行討論。本研究綜合文獻分析、深度訪

談、菁英問卷與焦點團體的資料貫穿全文，主要是想藉由上述這些資料，解答委

託單位的研究問題。在本章中，本研究以綜合性的論述，回顧本研究的發現與結

果，並嘗試提出政策建議，希望能為兩會合一的政策提供一個重要的經驗反省與

教訓啟示。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綜合本研究的資料與分析結果，本研究希望透過以下五個研究問題，釐清自

有兩會合一的政策建議以來，在概念上與實際上應如何被設計與運作。 

 

問題一、檢視現行健保相關委員會中，人民團體代表是否確有其代表性與正當

性，並釐清參與健保政策事務之人民團體應有之特質、屬性及其參與

能力。 

 

一個政府部門的委員會要運作順暢，不外乎要具備代表性、專業性、效率性

等三大原則。從理論的整理中 ，大致上可以歸納選擇委員會代表的幾個重要要

素，分別為：政策產出的結果是否對標的團體造成影響、社會團體對於公共政策

參與的積極性、組織的績效、以及與其他人民團體代表性的相互評比（每個團體

均僧多粥少，代表整個大團體的團體代表 ，必須在該類別團體中能有效整合意

見，統一對話窗口）。除了組織績效外，其餘的標準皆與代表性有直接關係，組

織績效的標準，從文獻中我們大致上以可以看出團體中有多少的固定成員、是否

有組織章程與定期集會、團體的會議是否合於民主程序、是否能有效整合團員的

共識等等。 

就現制的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而言，於內於外都面臨了一些運作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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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最大的問題便是權責不符，對內則對委員代表性和專業性的質疑。醫界、勞

工界、雇主團體等社會團體透過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參與健保的決策，雖然是一

個制度性的參與管道，但對於代表性的疑慮，卻致使缺乏一個所有人都能夠信賴

且對公益負責的民主協商制度，這些社會團體是否能夠反映民眾的意見，以及參

與辯論的品質如何，值得商榷。從我們的文獻檢閱、深度訪談與問卷分析中也發

現，事實上除了醫事服務機構之外，被保險人與雇主代表的代表性與專業性都遭

受到質疑，政府代表的數量與角色也一直被要求縮減。即使如此，目前的監理委

員會委員名單與費協會委員名單，仍然呈現了很穩定的結構，既然代表性遭受質

疑？又為何主管機關讓其如此穩定 ？顯見代表性的認定本身就是一個棘手的政

治問題。究竟什麼樣的社會團體才能夠足以代表社會的某個群體參與健保的決

策，並沒有一個清楚的衡量標準。農會、漁會代表、中小企業代表、銓敘部退輔

司等雖然在表面上的代表性很高，但在參與上都不是很積極，發揮功能有限，針

對這些不積極的團體便可考慮以漸進的方式來汰換代表。 

由於體制內的民主參與機制員額有限，面對廣大的社會團體，勢必要走向菁

英化、統合化的委員代表的選擇。一方面要能代表廣大的標的團體，具有代表

性，並能有效整合相關團體的意見 ，成為在健保監理會討論的統一窗口 ；另一

方面則是團體所派代表要具備健保政策相關的專業知能 ，具有專業性，如此才

能有效的維護團體利益，也不至於在討論時與醫事團體間有明顯知識不對稱的

問題，決策也才更具可行性。 

 

問題二、瞭解其他國家之人民團體參與健康保險或公共政策事務時，其代表性

之產生方式，及政策研訂之結果是否符合民意所趨，以為借鏡。 
 

 對於健保審議或費用協定委員會的性質與代表的選擇，世界上並沒有統一的

標準，也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去明確的指涉誰應該或誰不該進入

委員會的決策體系，各國的委員會的制度設計也沒有明確的指涉。每個國家與社

會都有其特殊的制度發展脈絡與社會文化，制度的起源與形成絕對承載著每個不

同系絡的歷史遺緒。但可確定的是，委員的選擇與委員會所要承擔的功能有非常

大的關係，若是純粹的諮詢性質，專業性的建立絕對是優先的考量，然若是必需

要肩負協商或決策的功能，委員的代表性就必須受到重視。就拿德國來說，德國

從俾斯麥建立健保制度以來，便透過由下而上的商會、與職業工會，自行的組織

職業性的保險體制，獨立性高，幾乎不用政府介入，逐漸演變成現今買賣雙方對

等協商的自治委員會。其他的國家，則大多都是偏向國家機器掌握最後決策權的

制度模式，費用協定的機制與監理機制的設計僅是聊備一格 ，作為政策諮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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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不能對政策發揮實質的影響，端看執政當局對於建議案的態度與接受與否。 

 然而在各團體委員代表的選擇上，大多不脫離買賣雙方的成員，只是要如何

選擇？指標是什麼？在我們所檢視的國家的制度中並沒有很明確的說明，法規裡

頂多只說明了需要找哪些人，至於怎麼找？找誰？則是看主事者本身對於監理與

費用協定功能發揮的需求程度，不同國家會有不同國家彈性的作法。拿日本的社

會保障審議會來說，其作為一厚生省的政策諮詢與健保業務監理單位，厚生大臣

對委員的任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法規也明確規定委員應該找具備專業知識與經

驗的專家學者來擔任，從名單來看，大多是都道府縣的官員，或是大學裡面的教

授。德國則是由下而上透過工會選舉的方式選擇代表，透過統合主義的方式，雇

主與被保險人自然會形成一種選擇的機制。然而在日本，整個健保政策的決策權

仍然掌握在厚生大臣的手中，審議保障委員會的僅是厚生大臣的政策諮詢單位，

但由於日本的傳統，審議保障委員會的意見厚生大臣大多予以尊重。德國透過由

下而上的方式運作疾病金金會，其基金會決策本身便是民眾透過自行組織且按照

自己的利益考量制訂的，更不可能不符合民意的趨勢。 

我們過去健保體制內的委員會一直非常希望向德國師法，將社會團體納入決

策體系，擴大健保決策的民意基礎，並進而讓民眾能為自己的決策負責。然在台

灣沒有社會統合主義發展歷史的環境下，這樣的制度設計是否能在台灣彰顯其優

勢，不無疑問。再者，從台灣過去的監理與費協會的委員名單來看，整個團體的

代表穩定性非常的高 ，若現今委員的代表性不足 ，何以名單的穩定性仍如此之

高？可見在團體代表的選擇上，仍然展現了某種程度的制度固著化（institutional 

enthrenhmnet）的狀況，導致委員轉換（rethrenchment）政治可行性過於低落。 

 

問題三、衡酌我國國情，建立一套足以評估人民團體代表性之制度化指標，透

過清楚、明確、可行的遴選標準與評核方式，提高人民團體代表性之

公信力，並建立可作為檢視前述指標是否仍符實際之機制或方法。 
 

從文獻檢閱的結果，政府部門吸納社會團體的委員會治理模式，其社團代

表團體的選擇技術大致可分為由上而下的選擇、由下而上的選擇、政府代表的

選擇以及利害關係人的選擇技術，除卻政府代表的選擇之外，對於社會團體的

選擇，各種分析技巧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分析技術

需要綜合的使用，但現今由下而上的選擇技術相對日益重要。 

綜合前述文獻檢閱、理論耙梳、問卷分析、深度訪談的結果，健保監理會的

組成最需要滿足的是代表性：以有利於吸納各方利益團體，整合各方意見，再來

是專業性：健保是高度專業的議題，代表沒有專業性，如何能發揮議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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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何能保護其代表團體的利益？滿足了代表性與專業性，會議進行的效率性便

能水到渠成。然而最受爭議的保險人代表該選誰？雇主代表、醫事服務機構該選

誰納入健保監理會的決策體系 ？政府代表該不該縮減 ？這我們並沒有如德國有

統合主義運作的背景，代表性的孱弱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必須去面對的問題。但

我們必須誠實的說，要為社會團體代表性的測量去訂定出相關指標，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任務，無論以任何公正的指標，反沒有被選擇的團體都會有相對剝奪感 ，

便容易使委員的挑選問題變成政治性的問題。 

  

問題四：針對該會審議保險費率、給付範圍與費用協定等重要決策事項之運作

模式，提出細部建議方案。 
 

本研究透過文獻的檢閱、問卷的分析，訪談的整理，進一步依照上述所提供

的資訊來建構甲 、乙兩案。甲案的方式是讓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走向獨立

化，讓其為健保政策的成敗負責。然整體來看，其運作上的缺點多於優點，且所

造成的負面效果嚴重性不可一般而語。例如：若衛生署與健保監理會的決策變成

無法配合的雙頭馬車，民眾的權益應如何被保護？若健保監理會的委員專業性不

足，是否能做出比政府目前更好的決策？讓健保運作得比現在政府經營得更好？

在目前大政府的環境與思維仍存的狀況下，人民是否能接受一個沒有政府在背後

奧援，完全由一群社會團體所組成的買賣雙方代表進行協商？ 

無論是第一場或是第二場焦點團體的與會座談人，以及問卷和訪談所蒐集

到的資訊，皆偏向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仍然需以乙案的設計為主，也就是

健保監理會仍然是衛生署下的一個單位，決策由衛生署長負責，並讓衛生署長

去承擔政治的責任。一方面是乙案的變動性小，政治可行性高；二方面也是認

為，在目前委員會無法有效對決策負責的政治環境下，乙案的組織設計比較符

合權責相符的概念。然在細部運作的討論上，我們仍有許多沒有共識的問題尚

待釐清。例如：委員代表的組成應該要讓買賣雙方 1：1，還是以目前監理委員

會的運作方式為基礎，讓被保險人約略等於醫事服務機構的兩倍？再者，政府

代表角色的退縮是共識，然應該留下幾個名額給政府代表？北高兩市是否仍應

該有代表權？或者是讓其列席，在討論到北高兩市相關權益時，再請其發表意

見？第三、主任委員的選擇方式，若以乙案為主，應該是由署長遴聘其能夠和

他配合的人，或是由副署長兼任？第四、費用協商功能是否需要從大會中獨立

出一個費用協商小組？還是讓費用協商的功能在大會中運作？據此，上述這些

問題仍待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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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透過各方案優、缺點分析，提出建議與相關配套措施。 
 

 對於廣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乙案來說，優點是與現制相去不遠，也比較符合

人民對於政府應該對健保政策負責的期待。然最令人質疑的地方，便是原本費協

會順暢的費用協商功能，會因為兩會合一之後受到干擾。換言之監理、費協合併

之後，監督單位及費用協定等於在同一個機制下運作，容易造成權責不明，兩者

之間有衝突時，運轉的機制應該如何？若以乙案為框架，本研究認為在制度設計

上，就必須同時滿足監理與費協功能的運作，但又能讓費用協商的機制保持其純

粹性。本研究建議在健保監理會的大會底下，另設一個專責費用協定的小組，並

從大會的委員中，遴選或互推等比例的買方與賣方代表，專責進行費用協定的運

作。然有一個設計上的困難，便是費用協定小組所協商出來的結果，大會對其是

否應具有否決權？若具有否決權，是否應多此一舉設立一個費用協定小組？但倘

若不具有否決權，整個健保監理會的運作核心便會落在掌握資源配置的費用協定

小組的機能上，反而是健保監理會的大會因為僅有政策諮詢功能，其重要性與角

色反而可能會因此萎縮，這也是還必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地方。 

 

 

 

第二節  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的分析，雖然有些細部的問題還尚須要更細緻的分析與討論，本研

究綜合前述各章節的建議，仍然提出相關的設計與規劃，並將前述一到三題的問

題整合為「健保監理會組成規劃」的建議，四到五題的分析結果整合為「健保監

理會運作規劃」建議，並提供初步的規劃藍圖與實施進程： 

 

（一）健保監理會組成規劃  

 

一、現有參與者兩會整併 

 

由於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委員會委員的代表性應如何被衡量與建構，本

研究認為現今兩會委員的結構從政治上是難以打破的，更加上未來二代健保修正

之後，職業類別將被家戶所得取代，社會代表結構更需要一個既定的架構，因此，

唯一可行的是，以現制的結構為基礎，進行些微的調整，用聯集去掉交集。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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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議題極具專業性，代表也需要一段時間的參與才能進入狀況，本研究也不建

議現今參與的社會團體需要大幅度的調整，事實上歷年的運作經驗，無論是監理

委員會或是費協會，都形成了一種很穩定的委員會治理模式，即使被批評沒有代

表性，沒有專業性，但還是一樣運作得很穩固，也沒有出過太大的問題。這並不

表示我們就可以容許消極的團體代表佔據議事代表的資格，但可透過對現今委員

議事的表現的分析與資訊的公開，形成一退場汰換的機制。 

 

二、政府代表減少 

 

在本研究中，最一致的意見便是政府代表必需要減少。在焦點團體的訪問結

果中，內政部與勞委會等兩個單位是與談人認為應該留下的，其他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以及跨部門的單位，可以在討論與其權益相關的議案時，以列席的方式參

與會議的討論。本研究認為，政府代表除了代表官方的意見之外，最重要的應該

肩負著付費者的觀點，至於買方的團體代表，則以被保險人團體、雇主代表以及

縮減後的政府代表為主。 

 

三、保持三方代表的結構 

 

 依據現制，被保險人與雇主代表、醫事團體機構代表、以及政府與學者專家

代表在費協會中約佔據 1：1：1 的比例，若要兩會合一後不至於破壞已建立起來

的費用協商功能 ，在費用協商上以對等比例的方式建立協商機制 ，是有其必要

的。且長久以來，大致上是維持著被保險人代表、醫事服務機構代表與政府代表

的三方結構，但由於對降低政府代表的呼聲一直不小，本研究建議除了原本的被

保險人代表、醫事服務機構代表以外，在政府代表縮減的需求下，本研究建議可

擴大專家學者的比例，並將專家學者與政府代表歸為一類。 

 

四、資訊公開與退場機制的建構 
 

以現有的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委員結構為基礎所建構而成的委員名單，並

非保證便可運作順利，為了減少因參與度不高，議事不積極而導致委員會的功能

退化，針對參與績效不好的委員代表，本研究認為應該進行漸進式的微調。漸進

式的微調作法如下：首先、每次的會議紀錄與內容要充分的對與會團體公開，除

了與會的委員代表有資料外，主管機關也要將會議紀錄寄送給每個團體，使他們

確實瞭解其單位代表在會議中的發言，並將會議實錄公布在健保監理會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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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關心的民眾能隨時查閱；再者、每年最起碼針對委員的出席率、會議發言數與

會議提案數三者進行評估並公布，或可針對其實質發言內容是否具建設性？是否

為署所接受的比例進行評估，比較的基準與範圍以同一類別的團體代表相互比較

為基礎，換言之，被保險人團體代表僅跟被保險人團體代表比較，醫事服務機構

僅跟醫事服務機構的團體代表相比較 ，並以每次汰換不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為原

則，以增加議事的穩定性與經驗的傳承。若參與績效不好的代表，請該團體改派

另一位代表與會，若第二年評估績效仍不理想，則從參與團體的名錄中尋找另一

個可以參與的團體替換。舉例來說，第四章我們分析各團體代表的參與度，發現

農會、漁會、中小企業、以及一些政府代表的參與都不積極，第一年可以擇請該

團體單位更換代表人選繼續參與議事，若第二年還是不積極與事，便可考慮更換

其他的團體參與，以維持委員會的運作順暢。 

 

五、強化專業性與代表性 
 

對於代表的選擇，強化專業性與代表性已經是無庸置疑的政策了。若要提供

積極的作為，本研究認為主管機關首先可以建立起有資格參與委員會的社會團體

名單的名錄，這樣的名錄可以透過過以下的指標來建立： 

 

1. 健保措施會對其造成立即影響之團體應該被納入，這是利害關係人的思考邏

輯； 

2. 團體代表利益愈廣泛，會員愈多愈應該被納入，代表性的邏輯； 

3. 團體性質具備健保專業，應該被納入，專業性的邏輯； 

4. 有凝聚內部共識能力的團體，增加會議的效率性，避免委員代表的議事被團

體內部推翻。 

 

本研究也建議對於專家學者代表的挑選，甚至是各個社會團體內部對於代表

與代理人的挑選，都應該注意本研究第 12 與第 26 題問卷中關於委員應該具備何

種專業性的調查，經濟財務、醫療保健政策與管理、保險、醫院管理、法律與公

共管理與政策都是參與健保監理會所應考量的專業背景。此外，本研究也建議三

類的團體代表都要 至少選擇一個人作為專任委員 ，以強化健保監理會的專業能

力。 

 

六、主任委員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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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 ，大部分的意見傾向將決策的權力仍如現狀運作一

般，以衛生署長肩負最後的決策責任。因此，在這種上下層級的運作關係下，對

於主任委員的產生，也必須尊重衛生署本身政策上的需求。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

訊，大多傾向由副署長兼任（訪談與焦點團體），以及由主管機關從學者專家委

員中指派（問卷）。以上兩者各有其優缺，大部分選擇副署長的原因，是因為副

署長與署長的關係較一般的專家學者代表接近，非但在公務上較有往來，也比較

瞭解官方的政策，對於綜合委員與官方意見也比較有利。至於選擇專家學者作為

主任委員，則著眼於其專業性與中立的利益立場。 

 

七、促進社會團體共同負責的觀念 
 

二代健保最重要的的政策目的之一是要擴大民眾的參與，讓健保的決策符合

社會的期待，甚至讓民眾能夠自治負責。然本研究要提醒的是，即使主管機關對

於委員選擇上代表性與專業性的考量再如何的周延，指標的建構再如何的精準，

若被選擇的社會團體代表無法相互配合，仍然是事倍功半。因此本研究認為，委

員組成的代表性與專業性的考量，並非僅有主管機關的責任，社會團體一樣要負

起相當大的責任。倘若連社會團體都不關心自己議事的權力，都不發揮自己議事

的功能，無論主管機關作得再好，整個健保監理會的運作一樣是大打折扣，當然

也就不會放心把決策權交付到委員手中 。本研究建議除了啟動委員漸退的機制

外，也認為主管機關應該公開的對社會團體、甚至對民眾來宣導社會團體本身也

應該要為自己的權益負責的論述，促使民眾與社會團體能對代表本身在健保監理

會中的表現自我監督 ，並與主管機關達成共同治理之效 。共同負責與治理的機

制，必須要建立在資訊公開的機制之上，特別是要讓代表團體本身非常清楚的瞭

解其所指派的代表，究竟在健保監理會的會議中說了什麼？爭取了什麼權益？故

建議未來會議紀錄或實錄除了於會後給予委員一份，更要分送其所代表團體，並

公開在健保監理會的網站上，提供關心的人或團體查閱，避免委員有隱藏資訊的

可能。 

 

總括來看，本研究引用前述 29 名的組成建議，並綜合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

座談的分析結果，規劃的健保監理會組成的建議如下表 7-1，新的健保監理會以

舊有兩會合一參與單位的聯集組合而成，並將政府代表縮減為三人，分別是主任

委員（衛生署副署長代表衛生署），以及內政部與勞委會代表，其他原有代表改

以列席代表，另外，增加一名學者專家（公共行政與政策領域），總共二十九人，

而費協小組按被保險人與雇主代表 6 人，醫療提供者 6 人，政府與學者專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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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總共十五人，代表由各類代表自己協調產生，其中，被保險人與雇主

代表的四位專任委員、醫療提供者的兩位專任委員、以及政府與學者專家代表中

的兩位專任委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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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狀態 未來建議 
身分 

監理委員會(29) 費協會(27) 健保監理會(29) 費協小組(15) 專任 

被保險人 

1.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2. 台灣省漁會 
3. 台灣省農會 
4. 中國民國全國總工會 
5. 中國民國全國職業總工會 
6. 康復之友聯盟 

雇主 

1.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2.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3.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4.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5.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 

1.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2. 台灣省漁會 
3. 台灣省農會 
4. 中華民國全國勞工聯盟總會 
5. 全國產業總工會 
6.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7.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8.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1.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2. 台灣省漁會 
3. 台灣省農會 
4. 中華民國全國勞工聯盟總會 
5. 全國產業總工會 
6.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7.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8.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9. 中國民國全國職業總工會 
10. 康復之友聯盟 
11.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12.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 

6 
(協商決定) 

4 

醫事服務 

1.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2. 中國民國藥師工會全聯會 
3.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 
4.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5. 台灣醫院協會 

1.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 
2.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會全國聯合會 
3.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4. 中國民國藥師工會全聯會 
5.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一） 
6.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二） 
7.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8. 台灣醫院協會（一） 
9. 台灣醫院協會（二） 

1.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 
2.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會全國聯合會 
3.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4. 中國民國藥師工會全聯會 
5.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一） 
6.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二） 
7.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8. 台灣醫院協會（一） 
9. 台灣醫院協會（二） 

6 
(協商決定) 2 

政府 

1. 行政院衛生署 
2. 銓敘部 
3. 內政部 
4. 財政部 
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6. 行政院主計處 
7. 台北市政府 
8. 高雄市政府 

學者 1. 主任委員 
2. 公衛專家 
3. 法學專家 
4. 醫療專家 
5. 財務專家 

1. 行政院衛生署 
2. 銓敘部 
3. 內政部 
4. 財政部 
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6. 行政院主計處 
7. 台北市政府 
8. 高雄市政府 
9. 專家學者代表 
 

1. 主任委員(衛生署副署長) 
2. 內政部 
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4. 公衛專家 
5. 法學專家 
6. 醫療專家 
7. 財務專家 
8. 公共管理與政策專家 

3 
（主委加兩位

學者） 

2 
(學者) 

表 7-1：健保監理會人員組成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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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保監理會運作規劃  

 

 對於健保監理會的運作，社會上一直有增強獨立性與收支連動的呼聲，如何

在我們現有的研究基礎下，去實現增強獨立性與收支連動的目標，以下則分別就

兩者提出相關的規劃建議： 

 

一、獨立性強化 
 

 雖然自二代健保之後，對於德國由買方所組成的疾病基金會與賣方團體進行

自主協商的機制 ，一直為我國的學者專家以及政府 希望達成之目標 ，但前述論

及，台灣目前並沒有實現社會統合機制的環境，除了資源較豐，專業性高的醫事

服務機構之外，目前草根且組織縝密代表利益範圍廣的社會團體並不多見，兩相

對照之下社會團體與醫事服務機構在議事上容易呈現資源不對稱、專業不對稱的

狀況，影響利益的平衡，因此現今的運作上，政府的介入仍有必要。 

 除了德國有實施社會自治的條件之外 ，事實上，其他國家對於費用協商機

制，都有某種程度的行政指導，甚至仍是由主管機關負全責。然而這並不表示我

們就要放棄對社會自治此一方向的期待，政府的角色便是透過成立一個制度化的

協商與審議平台，慢慢的讓社會團體從參與的過程中學習，或許將來真有可能會

形成政府代表完全退卻的環境，讓透過買賣雙方來運作健保。然目前在增強獨立

性的運作上，本研究認為現階段以下建議仍不可免： 

 

（1）成立初期由衛生署副署長兼任主委 
 

 前述論及，副署長擔任主委的好處，一方面是代表官方意見，熟稔整體的健

保政策，具備專業性也無庸置疑，因此在帶領健保監理會的時候，可以透過副署

長的在會議中的引導，慢慢的讓社會團體學習正確的健保政策的相關知識，並協

助其議事。當健保監理會團體協商功能發展成熟，也獲得社會認同的時刻，主委

可以改由非政府官員兼任的設計。 

 

（2）強化行政幕僚功能 

 

 給他們資源，給他們人力，委員才能作更多的事情。若什麼資源都沒有，想

要引起社會團體的參與基本上也是緣木求魚。事實上，從現今監理委員會的幕僚

人力中，實際的業務人力僅有 12 人，僅佔編制人力 30 人不到 50%，可見得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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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對於監理委員會的功能並不重視。行政幕僚的功能孱弱，相對而言就會使支

援委員議事的功能無法發揮，連帶也會影響平時業務的績效。本研究認為在兩會

合一後，應該要適度的給予委員相關的資源，並針對健保監理會的業務性質，聘

用相關專業背景的行政幕僚。在本研究菁英問卷的 52 題中，大部分的受訪者皆

認為獨立辦公室、研究助理及有委託研究計畫預算皆是可以考慮的行政支援，或

許對於兩會合一後的專任委員，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強化議事的功能，增強健保

監理會的獨立性。 

 

（3）決策機制 
 

 決策的機制仍是以共識協商為主，從強化專業知能強化審議（deliberation）

的功能，也就是說，協商的機制是健保監理會必須要具備的。然而，由於許多的

政策諮詢與建議，都是透過委員彼此的審議，對於審議的功能，透過代表性與專

業性的提升，建立良好的審議環境。此外，多數決的機制有存在的必要，為了因

應協商破局而需要動用到表決的時刻，本研究也建議多數決的機制必須明訂在組

織規程之中，特別是攸關費率調整的重大議案時，更應該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

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 

 

（4）有權啟動公民參與機制 
 

 對於重大議案的討論，本研究認為除了上述的決策機制外，更應該要有啟動

公民參與機制的權力，強化決策的民意與正當性。至於公民參與的形式，可以應

用如本研究問卷第 51 題所討論的，公聽會、民調與公民會議都是可以考慮的作

法。 

 

二、收支連動 

 

 本研究認為在兩會合一之後，若要落實收支連動，便必須在整體運作機制的

調整中慢慢的被實現。但依照目前的體制，要讓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會具有調

整收的權力，在政治與大環境上仍不可行，即使有委員也不敢負政治責任，仍然

需要行政介入，但是，短期目標可以將健保財務平衡定位在「落實量入為出」，

以總額預算制度下費用協定的功能為基礎，加上某種財務收支平衡的政策要求，

就收入與支出方面，則有以下作法以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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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保費率調整 
 

 費率的調整建議由健保小組(精算小組，健保法第二十條)提案，並必須透過

監理委員會的決議通過，才能報請衛生署長決議。現今的制度條件下，我們期望

能做到平衡預算的目的，也就是最起碼要真實做到量入為出，配合「給付範圍的

決定」，遏止健保的財務危機繼續惡化。等到費率調整的運作機制，在委員的專

業性與政治環境逐漸成熟，可以嘗試以量出為入的方式來調整費率，並在調整後

透過量入為出的方式控制預算的消耗，以達收支連動。 

 

（2）以不破壞目前費協會的協商功能為前提 
 

 在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中，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費協會的協商機制運作得比

監理委員會的諮詢功能更好，應該在兩會合一後予以適度的保留。本研究認為，

費用協商牽涉到總額資源配置的問題，特別是肩負了總額預算下支出的決策。對

等協商的內涵必須在機制中被確實的設計。完善的費用協商機制，是確保收支穩

定的第一步。 

 

（3）給付範圍的決定 
 

 若健保的收入不敷支出，另一個控制的方式便是縮減給付的範圍。但如何縮

減給付的範圍？給付範圍的決定，必需以證據為基礎，從過去的經驗中去發展出

整個給付的優先順序，然後在入不敷出的時候，透過給付範圍的調整來弭平預算

的缺口。建議健保財務缺口的給付範圍修正案，由健保局向監理會提出，在委員

議事的專業性成熟，且組成的代表性也無疑義時，或許可以將給付範圍的決定納

入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的權責範圍。 

 

（4）收支連動的運作流程 
 

 監理會關於健保收支的運作，在合併初期以費協功能作為監理會下設小組的

方式為之，其收支決策流程最先由委員會中成立費用協定小組 （三方代表等比

例，被保險人與雇主、醫事服務機構、政府與學者），每年依照現有費協會機制，

協定健保支出總額以及分配，費用協定結果如果沒有財務赤字，監理會依照費協

結果通過，如有赤字出現，則分別由健保小組（精算小組）提出預算平衡的費率

調整方案，以及由健保局提出平衡預算的給付範圍調整方案，送交監理會大會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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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不變動支出總額固定百分比以內，以及不變動分配比例的前提下，議定健

保增減費率或是增減給付範圍的決定，以達平衡預算的目的。目前由於一方面健

保小組內的精算小組仍屬健保法的機制，以及法定的健保財務「資源配置」

（priority-setting）機制散見於健保局（醫審小組以及藥材小組等）行政作業當中，

未來監理會運作日趨成熟時，可於下設三個小組運作之，包括費用協定小組、費

率精算小組、以及資源配置小組運作之。 

 

 總括來說，上述是本研究目前針對資料分析所得的結果與建議，對於政策建

議的部分，本研究認為可以透過目前兩會聯席會的機制，以本研究的研擬方向進

行協商兩會合一後監理會的運作模式，也唯有在現有的制度下，透過兩會意見的

磨合，才能確保健保法修正案通過之後，兩會合一的運作效率。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必須還是要很誠實的表達本研究結果在成果上與預期上的落差，這樣

的落差呈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散發出去費協會委員的問卷回收率較低，雖然透過訪談已有彌補，但

問卷分析的結果仍可能無法反映出費協會委員真實的意見。 

第二、由於研究時程的關係，焦點團體的場次僅包含了一次的委員與一次的

專家學者，在意見的蒐集上可能會有周延性不足的狀況。 

 

針對本研究可能的後續研究建議，本研究也提出以下數點，建議主管機關進

一步釐清相關的問題： 

 

自從健保體檢小組建議兩會合一可以降低監理和費協兩會之間的衝突與行

政上重複的成本，並且擴大社會參與，財務收支連動的功能，經過二代健保短程

組織改造政策建議的加持，兩會合一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熟悉但又飄渺的名詞與

形容詞。一方面是兩會合一的用詞自此出現在健保政策相關文書當中，熟悉的程

度令每個人都朗朗上口，但真實的兩會合一是什麼？內涵又是什麼？可行性又是

如何？對其知之甚詳者是少之又少，變成一個名詞，各自表述。此外，本研究在

蒐集資料的過程中，也接受到一些對於二代健保中兩會合一政策的質疑，認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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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合一本身的功能與所能造成的效果，仍需要進一步的評估。據此，本研究也建

議，兩會是否需要合一，合一的目的是什麼？預期能達到的目標是什麼，是否會

比沒有合一運作得更好？仍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此外，即使兩會合一是定調的政策，對於兩會合一後原本監理會與費協會的

功能是否會相互的影響，受訪者皆提出了這樣的質疑，甚至在實際的運作上，擔

心會破壞原本費用協定的功能。據此，雖然本研究提出了區隔大會與專責討論費

用協定小組的建議，但如何將不同的功能合併為一，又不產生互斥，這個問題仍

然值得委託單位進一步的深思。當然，若要跟進一步提問，我們甚至可以問說監

理與費用協定的功能放在一起是否合適 ？收支連動的目的是否需要透過兩會的

整併來達成？兩會合一之後 ，又要如何達到收支連動的可能性 ？在國外的經驗

中，將監理單位與費用協定單位分立議事的比比皆是，或許在諮詢功能上，也可

以如本研究中日本的監理單位，或是我國的環境保護審議單位，建立一個以專家

學者為基礎的委員會以供政策諮詢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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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菁英問卷 
 

 

 

 

 

 

兩會合一政策與現制評估調查問卷 

各位先進您好： 

 

本研究接受行政院衛生署監理委員會委託，擬對現行的監理與費協兩會代表的組成、運

作，以及兩會合一後的組成與運作方式，進行深入的探討。素仰您在全民健保議題之專業

素養，希望藉由您協助填答所附問卷，使本研究能對未來兩會合一體制的改進有所貢獻。 

本問卷採無記名方式作答 ，分析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之用 ，敬請依您的真實感受放心作

答。從第三頁開始作答，填答時間約需 30 分鐘左右，請您先看完第二頁有關於兩會的說明。

也敬請您於 11 月 1 日之前將填好的問卷以所附回郵信封或傳真（02-29391144）方式

擲回。由於此份問卷發出份數有限，所以您的回答對研究結果相當重要，並期望能盡快收到

您的回件，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本研究團隊將於 11 月中舉辦兩場焦點團體座談，就兩會合一後細部運作進行探討，座

談意見將整合並收納於本研究報告之中，以供委託單位參考。若您有意願參與焦點團體座談

會或個別訪談，也請不吝進一步聯繫。 

 

                     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陳敦源 敬上 

聯絡電話：02-29393091 ext. 51145 

E-mail：donc@nccu.edu.tw 

 

計畫名稱：「全民健康保險監理會未來運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委託單位：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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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現制評估與兩會合一重點說明】 

 
一、兩會目前組成、功能與運作方式如下： 
 

 監理委員會 費用協定委員會 
法源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 條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8 條 
委員數 29 27 
組成 學者專家：6 

被保險人代表：5 
雇主代表：5 
醫事保險服務機構：5 
政府相關單位：8 

主管機關：9 
付費者與專家：9 
醫事服務機構：9 

主任委員 衛生署長指定由學者專家中的一人出任 署長遴選 
開會頻率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組織功能 政策諮詢單位 

收入、支出監理 
協定與分配醫療費用 

組織角色 屬衛生署內的行政單位，決議不具行政處分

的效力 
屬衛生署內的行政單位，決議不具行政處分的效

力 
開會方式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須經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由出席委員以協商方式

達成協定行之 
 

相關批評：收支不連動；被保險人、雇主、醫事服務機構委員會委員代表性不足；政府代表委員人數過多； 
          有些委員健保相關知能較為不足；委員議事參與不積極，出席率，發言率過低；權責不相符。 

 
二、兩會合一目前修正草案意涵如下： 

1. 依據全民健保法修法草案第四條：將現行監理與費協兩會功能執掌合併，並擴大功能，審議保險費率及保

險給付範圍。其中有關醫療保險給付費用之協議訂定及分配，未來將落實由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與付

費者代表協商之精神。攸關全民重大利益之事項，具備啟動公民參與機制之權力。 

2. 二代健保研究結論：兩會合一有助於落實收支連動，擴大社會參與，凸顯政策民意基礎，以減輕立法院之

不當干預。建議短期進行兩會合一改造工程，長期組成全民健保行政法人。 
 

三、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與主管機關的關係，如何權責相符？如何有效率的運作？有以下相

關原則： 

1. 依據民主政治中『權責相符』的理論，權力愈大，要肩負的責任與被監督也就愈大，擁有決策權的單位，

必須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下，為決策的成敗負政治的責任。請思考兩會合一後的監理會，是否走向為政策負

責的決策機關，或抑由主管機會負最後決策責任，或可兩者取其中？ 

2. 依據委員會治理理論，一個委員會運作成功的要件，在於『代表性』（利害關係人）、『效率性』（委員人數

與規則）、與『專業性』（具備專業知識），在政府的委員會中，由於必須滿足社會團體的代表性，以有利於

擴大社會參與，擴張決策的民意基礎，代表性條件的滿足又比效率及專業性更為重要。然在效率性上，理

論上告訴我們過多的委員會造成參與的低效率，大部分的理論告訴我們，人數不可多於 23 人以上。又由於

健保相關事務極具專業性，為促進更有意義的討論與決策，對於委員專業背景的要求似乎又必須備考量。 

 
以下，請從以上提供的資訊考慮健保監理會的組成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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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兩會現制評估 

 
 
 
 
 
 
 
壹、監理委員會評估： 
 
1. 現今監理委員會附屬於行政院衛生署，是否適當？（單選，無論填是或否都請說明理由） 

□ 1.是  □ 2.否  □ 3.無意見  □ 99. 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監理委員會的委員中，您覺得哪一類的委員會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可複選） 

□ 1.專家學者  □ 2.被保險人  □ 3.雇主代表  □ 4.醫事服務機構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 6.以上皆非 
□ 99.無法判斷 

3. 參與能力為委員考量標準之一，在監理委員會委員，您覺得哪類別代表健保議題相關知識較為不足？（可複選） 
□ 1.專家學者  □ 2.被保險人  □ 3.雇主代表  □ 4.醫事服務機構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 6.以上皆非 
□ 99.無法判斷 

4. 以監理委員會的政策諮詢與建議功能而言，您覺得衛生署對監理委員會所提之決議的採納程度為何？（單選） 
□ 1.全部採納  □ 2.大部分採納  □ 3.無意見  □ 4.大部分未採納  □ 5.從未採納  □ 99.無法判斷 
請 您 提 出 一 個 例 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有人說衛生署並不重視監理委員會的決議，您認為其主要原因為何？（可複選） 

□ 1.監理委員會法定執掌不夠明確  □ 2.沒有決策實權  □ 3.官派委員比例過高，民眾參與監督機制無法發揮   
□ 4.委員專業知識不足  □ 5.衛生署對監理委員會的決議不夠尊重  □ 6.委員彼此的本位主義太強，難以協調   
□  7.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以監理委員會的監理功能而言，您覺得監理委員會對健保局的業務是否能充分發揮監理功能？（單選） 

□ 1.充分發揮  □ 2.大部分發揮  □ 3.無意見  □ 4.大部分未發揮  □ 5.從未發揮    □ 99.無法判斷 
7. 有人說監理委員會無法充分發揮監理健保局的功能，您認為未能發揮足夠正面效益的主要原因為何？（可複選） 

□ 1.監理委員會法定執掌不夠明確  □ 2.沒有決策實權  □ 3.官派委員比例過高，民眾參與監督機制無法發揮   
□ 4.委員專業知識不足  □ 5.衛生署對監理委員會的決議不夠尊重  □ 6.委員彼此的本位主義太強，難以協調   
□  7.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有人說「監理委員會委員確實能代表其單位，對全民健保的相關措施盡監督之責」，您是否同意？（單選） 

□ 1.非常同意  □ 2.同意  □ 3.無意見  □ 4.不同意  □ 5.非常不同意  □ 99.無法判斷 
9. 委員人數是議事效率的關鍵，監理委員會目前的委員數 29 人，您認為是否恰當？ 

□ 1.過多  □ 2.剛好  □ 3.過少  □4. 無意見  □ 99.無法判斷 
10. 您是否認為「監理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意見皆能充分討論與交流？」（單選） 

□ 1.非常同意  □ 2.同意  □ 3.無意見  □ 4.不同意  □ 5.非常不同意  □ 99.無法判斷 
11.有人認為監理委員會在開會時無法充分討論與交流各方意見，您認為原因有哪些？（可複選） 

□ 1.不具代表性  □ 2.與會但並未認真議事  □ 3.缺乏健保知識  □ 4.缺席率高  □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為針對兩會現制運作的評估，由於兩會有其各自的組成、功能與運作方式，以下題目分別區隔為監理與

費協兩會的問題，但除了您過去直接參與的經驗外，您也可以就所見所聞，或個人觀感進行作答，並不需要

受到過去參與經驗的限制。 

問 卷 由 此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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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您認為參與監理委員會的委員應具備下列哪些專業背景？（至多挑五個） 
□ 1.經濟財務  □ 2.醫療保健  □ 3.公共管理與政策  □ 4.法律  □ 5.保險  □ 6.醫院管理  □ 7.公共衛生   
□ 8.社會福利  □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費協會評估： 
 
13.   現今費協會附屬於行政院衛生署，是否適當？（單選，無論是否請說明理由） 

□ 1.是  □ 2.否  □ 3. 無意見  □ 99.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費協會的委員中，您覺得哪一類的委員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可複選） 

□ 1.專家學者  □ 2.被保險人  □ 3.雇主代表  □ 4.醫事服務機構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 6.以上皆非 
□ 99.無法判斷 

15.  參與能力為委員考量標準之一，在費協會委員，您覺得哪類代表健保議題相關知識較為不足？（可複選） 
□ 1.專家學者  □ 2.被保險人  □ 3.雇主代表  □ 4.醫事服務機構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 6.以上皆非 
□ 99.無法判斷 

16.  費協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協定醫療給付支出總額，請問該功能的運作？（單選，填 4, 5 請說明理由） 
□ 1.非常順利  □ 2.還算順利  □ 3.無意見  □ 4.不怎麼順利  □ 5.非常不順利  □ 99.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醫療支出總額的決定過程中，哪類委員的影響力最大？（單選） 

□ 1.專家學者  □ 2.被保險人  □ 3.雇主代表  □ 4.醫事服務機構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 6.同樣重要 
□ 7. 看 狀 況 ， 請 說 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99.無法判斷 

18.  費協會另一個主要功能是總額支出分配，請問該功能的運作？（單選，填 4, 5 請說明理由） 
□ 1.非常順利  □ 2.還算順利  □ 3.無意見  □ 4.不怎麼順利  □ 5.非常不順利  □ 99.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醫療總額分配需要醫事團體的協商能力，以保障團體權益，請問哪類委員的協商能力最強？（單選） 

□ 1.牙醫團體  □ 2.中醫團體  □ 3.西醫基層  □ 4.西醫醫院  □ 5.差不多  □ 99.無法判斷 
20.  醫療總額分配需要醫事團體的自我組織能力，以落實分配到的預算，請問哪類團體的自我組織能力最強？（單選） 

□ 1.牙醫團體  □ 2.中醫團體  □ 3.西醫基層  □ 4.西醫醫院  □ 5.差不多  □ 99.無法判斷 
21.  總額預算制度是否能有效節制醫療資源的浪費？（單選，填答 4,5 請說明理由） 

□ 1.絕對可以  □ 2.可以  □ 3.無意見  □ 4.不行  □ 5.絕對不行  □ 99.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您是否認為「費協會委員確實能代表其單位，對全民健保的總額分配盡充分協商責任？」（單選） 

□ 1.非常同意  □ 2.同意  □ 3.無意見  □ 4.不同意  □ 5.非常不同意  □ 99.無法判斷 
23.  委員人數是議事效率的關鍵，費協會目前的委員數 27 人，您認為是否恰當？ 

□ 1.過多  □ 2.剛好  □ 3.過少  □ 4. 無意見  □ 99.無法判斷 
24.  您是否認為「費協會委員開會時意見皆能充分討論與交流？」（單選） 

□ 1.非常同意  □ 2.同意  □ 3.無意見  □ 4.不同意  □ 5.非常不同意  □ 99.無法判斷 
25.  有人認為費協會在開會時無法充分討論與交流各方意見，您認為原因有哪些？（複選） 

□ 1.不具代表性  □ 2.與會但並未認真議事  □ 3.缺乏健保知識  □ 4.缺席率高  □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26. 您認為參與費協會的委員應具備下列哪些專業背景？（至多挑五個） 

□ 1.經濟財務  □ 2.醫療保健  □ 3.公共管理與政策  □ 4.法律  □ 5.保險  □ 6.醫院管理  □ 7.公共衛生   
□ 8.社會福利  □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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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現行健保組織下收支關係的互動，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是否有協調溝通不良的問題？（單選） 

□ 1.是  □ 2.否  □ 3.無意見  □ 99.無法判斷 
28.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下，監理委員會有決定健保收入的權力？（單選，回答 4,5 請解釋理由） 

□ 1.非常同意  □ 2.同意  □ 3.無意見  □ 4.不同意  □ 5.非常不同意  □ 99.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下，費協會有決定健保支出的實質權力？（單選，回答 4, 5 請解釋理由） 

□ 1.非常同意  □ 2.同意  □ 3.無意見  □ 4.不同意  □ 5.非常不同意  □ 99.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織體制下，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之間能夠對收支議題進行有意義的互動？（單選，回答 4, 5 請解釋

理由） 
□ 1.非常同意  □ 2.同意  □ 3.無意見  □ 4.不同意  □ 5.非常不同意  □ 99.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之間的互動是否順暢？（單選，回答 4, 5 請解釋理由） 

□ 1.非常順暢  □ 2.順暢  □ 3.無意見  □ 4.不順暢  □ 5.非常不順暢  □ 99.無法判斷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健保小組與監理委員會之間的互動是否順暢？（單選，回答 4, 5 請解釋理由） 
□ 1.非常順暢  □ 2.順暢  □ 3.無意見  □ 4.不順暢  □ 5.非常不順暢  □ 99.無法判斷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當中，健保小組與費協會之間的互動是否順暢？（單選，回答 4, 5 請解釋理由） 

□ 1.非常順暢  □ 2.順暢  □ 3.無意見  □ 4.不順暢  □ 5.非常不順暢  □ 99.無法判斷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您是否贊成二代建保修法中，將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合併成為一個「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兩會合一)的作法？（單

選） 
□ 1.贊成  □ 2.不贊成  □ 3.無意見  □ 99. 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兩會合一後的制度選擇 

壹、 無論您是否贊成兩會合一，以下請繼續就您意見回答下列問題 

35.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組織隸屬關係為何？（單選）  
□  1. 隸 屬 於 行 政 院   □  2. 隸 屬 於 衛 生 署   □ 3. 隸 屬 於 經 建 會   □  4.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成員總人數應該是多少？應該包括哪些人？人數各應為多少？專任比例？（請衡量總

人數是否為理想人數） 
36-1. 總人數為：________人 
36-2. 成員分類與人數 

□ 1.專家學者，________人  
 □ 2.被保險人，_________人  
 □ 3.雇主代表，____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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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醫事服務機構，__________人 
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___________人  
 □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 

  36-3. 就委員的專兼任而言，您覺得上述委員總的來說應該有__________%是專任委員。 
37. 承上題，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委員會，若面臨必須投票表決的議案時，哪些委員應具備投票權？（單選） 

□ 1.所有類別委員都應該具備投票權   
□ 2.除買（被保險人、雇主）賣（醫事服務機構）雙方之外，其他委員只有與會與討論的權力   
□ 3.除買賣雙方之外，再加上政府機關代表（政府機關也算買方），其他委員只有與會與討論的權力 
□  4.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 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委員任期皆為 2 年，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的任期應為幾年？____________年 
39. 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主任委員皆為兼任，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是否應為專職？（單選） 

□ 1.是  □ 2.否  □ 3.無意見  □ 99. 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 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主委為主管機關指派，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應如何產生？（單選） 
 □ 1.主管機關首長兼任  □ 2.主管機關副首長兼任  □ 3.主管機關首長從委員中指派   

□ 4. 委 員 互 選 ， 委 員 ______% 以 上 同 意 通 過   □  5.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的決議是否應對衛生署決策具有約束力？（單選，無論填答是否均請說明理由） 

□ 1.是  □ 2.否  □ 3.無意見  □ 99. 無法判斷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 如果健保監理委員會決議對衛生署具約束力，是否贊成主任委員應到立法院備詢？（單選，無論填答是否均請說明理由） 
 □ 1.應該  □ 2.不應該，還是由主管機關首長去備詢即可  □ 3.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43. 您認為選擇參與健保監理委員會的社會團體（被保險人、雇主、醫事機構）時應考量哪些指標？（可複選） 

□ 1.團體代表利益廣泛   
□ 2.團體會員眾多   
□ 3.社會聲望高   
□ 4.團體確實有定期集會   
□ 5.團體有凝聚內部共識的能力   
□ 6.團體時常參與衛生署及健保局所舉辦的相關活動   
□ 7.團體具有在報章雜誌持續發表對健保政策看法的能力   
□ 8.健保措施對其造成直接影響之利害關係團體（薪資、納保能力…等）   
□ 9.團體性質與健保專業相關性高   
□  10.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 您認為進入健保監理委員會之後委員的議事，應以何種指標衡量其表現？（可複選） 

□ 1.開會出席率高  □ 2.代表發言數高  □ 3.提案率高  □ 4.是否具備健保專業知識  □ 5.其他：_______________ 
45. 您認為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代表應如何產生？（學者專家及政府代表除外）（單選） 

□ 1.由同類別的團體自行協調推派   
□ 2.由主管機關自行按照 43 題原則自行判斷遴選之   
□ 3.由同類別的團體先協調名單，主管機關再從中遴選   
□  4.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若就討論費用協定而言，應包含下列哪些委員：（可複選） 

□ 1.專家學者  □ 2.被保險人  □ 3.雇主代表  □ 4.醫事服務機構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 6.其他：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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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您認為健保收支財務操作應該遵循哪些原則？（單選） 

□  1. 量 入 為 出   □  2. 量 出 為 入   □  3.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監理委員會會議運作模式應該採取？（單選）   

□ 1.共識決  □ 2.主席裁決 □ 3.投票表決，出席委員________%以上同意  □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委員會應多久召開一次？（單選）  □ 1.一個月  □ 2.兩個月  □ 3.一季  □ 4.半年 □ 其他：

___ 
30. 若遇重大決議事項，認為有擴大參與之必要時，健保監理委員會是否具有啟動公民參與機制的權力？（單選） 

□ 1.是  □ 2.否  □ 3.無意見  □ 99. 無法判斷 
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 承上題，如果具備啟動公民參與機制的權力，應該以何種形式為之？（可複選） 
□  1. 公 聽 會   □  2. 說 明 會   □  3. 民 調   □  4. 法 人 論 壇   □  5. 公 民 會 議   □  6.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就支援專任委員的行政資源而言，應包含哪些項目？（可複選） 
  □  1. 獨立辦公室   □  2. 個人專屬研究助理   □  3. 配置座車   □  4. 有委託研究計畫的預算   □  5. 其他：

______________ 
53.  兩會合一後的監理委員會與健保小組間的業務關係，應調整為？（單選） 
        □ 1.健保小組合併到兩會合一的監理委員會下，變成監理委員會的幕僚單位 
        □ 2.兩會合一後，縮減健保小組與監理委員會重疊的功能  
        □ 3.兩會合一後，維持原本健保小組於衛生署中的功能與編制 
        □  4. 其 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 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 以下將就「費用協商」的相關問題，請繼續就您的意見作答 
 
下列為兩會合一後可能的費用協商機制四個方案： 
類型 A：健保監理委員會所有委員包含買賣雙方一同於委員會議中協商。 
類型 B：在健保監理委員會下，另設一費用協定小組討論費用協定，包含數量相等的買賣雙方委員。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會

議不能推翻費用協定小組對於費用協議的決議。 
類型 C：在健保監理委員會下，另設一費用協定小組討論費用協定，包含數量相等的買賣雙方委員。健保監理委員會委員會

議有權力推翻費用協定小組的決議。 
類型 D：健保監理委員會僅由買方委員組成（被保險人、雇主），並與委員會以外醫事團體所組成的協商代表進行對等協商。 
 

http://www.pdfcomplete.com/cms/hppl/tabid/108/Default.aspx?r=q8b3uige22


 

 182

54. 您認為上述類型在費用協商效率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單選） 
□ 1.類型 A  □ 2.類型 B  □ 3.類型 C  □ 4.類型 D  □ 99.無法判斷 

55. 上述類型在收支連動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單選） 
□ 1.類型 A  □ 2.類型 B  □ 3.類型 C  □ 4.類型 D  □ 99.無法判斷 

56. 上述類型在對等協商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單選） 
□ 1.類型 A  □ 2.類型 B  □ 3.類型 C  □ 4.類型 D  □ 99.無法判斷 

57. 上述類型在公民參與方面最具有效性為何？（單選） 
□ 1.類型 A  □ 2.類型 B  □ 3.類型 C  □ 4.類型 D  □ 99.無法判斷 

58.   以下請您對兩會合一後費用協商四個價值（費用協商效率、收支連動、對等協商、公民參與），做出相對重要性的評價。 
 
     例如：以下將對上述幾個價值進行相對重要性的比較。在以下相對評價比較問題中，若您認為相對而言「費用協商效

率」比「收支連動」重要， 則在 3：1 前的方格打勾；反之，若您覺得相對來說「費用協商效率」比「收支連

動」不重要許多，則在 1：5 前的方格打勾；若您認為相對而言「費用協商效率」與「收支連動」同樣重要，則

在 1：1 前方格打勾。 
 

題號 左目標 左目標：右目標（相對重要性） 
重要許多       重要        同樣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許多 

右目標 

58-1 費用協商效率 □ 5：1 □ 3：1 □ 1：1 □ 1：3 □ 1：5 收支連動 
58-2 費用協商效率 □ 5：1 □ 3：1 □ 1：1 □ 1：3 □ 1：5 對等協商 
58-3 費用協商效率 □ 5：1 □ 3：1 □ 1：1 □ 1：3 □ 1：5 公民參與 
58-4 收支連動 □ 5：1 □ 3：1 □ 1：1 □ 1：3 □ 1：5 對等協商 
58-5 收支連動 □ 5：1 □ 3：1 □ 1：1 □ 1：3 □ 1：5 公民參與 
58-6 對等協商 □ 5：1 □ 3：1 □ 1：1 □ 1：3 □ 1：5 公民參與  

 
參、 以下就兩會合一整體評估，請就您意見回答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59. 兩會合一後有助於收支連動。………………………………………………………………………….. 
60. 兩會合一後有助於公民參與。………………………………………………………………………….. 
61. 兩會合一後有助於權責相符。………………………………………………………………………….. 
62. 兩會合一有助於費用協商效率。……………………………………………………………………….. 

59 
60 
61 
62 

□ □ □ □ □ 
□ □ □ □ □ 
□ □ □ □ □ 
□ □ □ □ □ 

 
肆、 以下就兩會合一進行開放式的意見表述，請就您意見回答 

 
63. 對目前二代健保修法草案中組織規劃的部分有何評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64. 兩會合一後是否有何窒礙難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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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65. 性別： □ 1.男  □ 2.女 
66. 年齡： □ 1.二十歲以下  □ 2.二十到二十九歲  □ 3.三十到三十九歲  □ 4.四十到四十九歲  □ 5.五十到五十九歲   

□ 6.六十歲以上 
67. 教育程度： □ 1.國初中以下  □ 2.高中、高職   □ 3.專科   □ 4.大學  □ 5.碩士  □ 6.博士 
68. 最高學歷的專業領域： 

□ 1.經濟財務  □ 2.醫療保健  □ 3.公共行政與政策  □ 4.法律  □ 5.保險  □ 6.醫院管理  □ 7.公共衛生   
□  8. 社 會 福 利 （ 含 社 會 學 或 社 工 ）   □  9.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9. 請問您曾參與的委員會：  □ 1.只有監理委員會  □ 2.只有費協會  □ 3.兩者皆參與過  □ 4.兩者皆未參與 
70. 請問您目前（或曾經）代表的委員身分： 

□ 1.專家學者  □ 2.被保險人  □ 3.雇主代表  □ 4.醫事服務機構  □ 5.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 6.非委員代表（請選擇： □ 1.行政部門人員  □ 2.專家學者  □ 3.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1. 請問您（曾經）擔任委員的身分有幾年？（中斷請合計，沒有參與請填0） 
監理委員會：______________年。 
費協會：__________________年。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最後，感謝您費心填答這份問卷，您的意見及想法將有助於未來兩會合一後的制度設計，再一次感謝您的協助。

若需要進一步瞭解，或參與 11 月中的焦點團體座談會，請留下您的大名與聯絡方式，我們會進一步主動與您

聯繫，也歡迎您歡迎主動聯繫與指教。 

敬祝  萬事如意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陳敦源 敬上 
助理：王光旭 096-1300068  Mail: kosaku@nccu.edu.tw 

我願意參加焦點團體座談，我的聯絡方式是：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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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開放式問題彙整 
 
開放式問題 63：對目前二代健保修法草案中組織規劃的部分有何評析？ 
開放式問題 64：兩會合一後是否有窒礙難行之處？ 
 
【002】：問卷編號 
63. 
（1）雇主保費負擔率不應與被保險人連動。 
（2）一定規模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之財務及成本資訊除必須公開外，尚須由會

計師簽證並訂有罰則。 
（3）條文內容偏重收入面的改革，較無支出面的改革，特別是醫療浪費或藥價

黑洞該如何遏止，條文內容付諸闕如。 
（4）主管機關無法確算費率及所得上限倉促推出恐後患無窮。 
 
【003】 
63.位階難以權責相隨。 
64.委員代表性較難遴選。 
 
【005】 
63.個人以為健保財務需與政府預算盡量脫勾，再追求 self-regulation 的精神。可

是目前健保局的預算以及拿健保預算去添補一些國民健康局的業務項目經費，讓

兩者之間的財務責任無法切割很清楚。由於健保是重大的公共政策議題，基於上

述的理由，二代健保若想朝去政治化和 self-regulation 方向修正，似乎須對整個

醫療政策體系作全盤的改革（例如，預防保健項目的歸屬是健保局還是國民健康

局？） 
64.也許是個人觀念一直無法轉變過來，我一直認為監理委員會就是要發揮 audit
和績效評估之功能，倘若和費協會合一，則誰來監督醫療費用分配之後果？否則

還是需要在兩會合一之背後另立一個監督者，是在主管機關身上還是要委由或另

立一個特別的健保審計委員會？ 
 
【009】 
63.與原先之二代規劃頗有出入，格局（變化）太小。 
64.代表如何產生？ 
 
【010】 
64.兩會合一後其委員產生之代表性 、專業性等似仍未改善。又既宜賦予較高決

策拘束力，則其課責機制應予建立。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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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會前的準備很重要。政府官員參與太多，不具公信力，難以令人信服。專家

學者只仰賴固定的數位人士、資料來源幾乎都是一致性。最好能多找幾個專家作

參考，比較能說服買賣雙方。否則雙方吵來吵去，沒有效率也很難有理想的結果。 
 
【017】 
63.二代健保只針對收入面，支出面並未作調整，目前健保問題是在支出面而非

收入面，這也是我不看好二代健保的原因。 
 
【018】 
63.二代健保應思考去創造一個四贏的局面政策：（1）政府贏（2）消費者贏（3）

雇主贏（4）提供者贏。而不是過去反醫情節去訂定一個總額預算制度（只有消

費者贏，計畫經濟共產社會主義－加拿大破產）共產主義－俄羅斯瓦解。違反生

物統計中基本資料不同、國情、文化、教育、宗教、種族不同而訂出不合國情的

政策。美國是世界超強為何不走總額制？因不適合國情。我國是跟著美國民主主

義、自由經濟在走，怎麼會制定一個共產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怪不得美國健康照

護體系專家訪問我國健保，認為是「烏托邦」。我國健保走總額制卻拿自由市場

經濟的醫院分級部份負擔手法，為節省資源浪費，真的像「四不像」笑掉人家大

牙。 
64.（1）不同組織功能、角色、性質（不同質）合併成功機會率本來就比較高 

（2）不同單位合併一訂需經過磨合期，因不同質，衝擊現象及內耗現象較不

具殺傷力。 
 
【019】 
64.兩會合一後，功能是否彰顯，端賴組織架構及運作方式的設計 ，如何收支連

動、公民參與、對等協商，都應審慎考量，否則不合一也罷。 
 
【020】 
63.未來二代健保改以家戶所得計費，打破 6 類 14 目之分類後，委員會要如何產

生被保險人代表？ 
 
【022】 
63.未來監理委員會雖隸屬行政院衛生署 ，但其功能運作本於國家改革 、全民利

益下的理性討論結果，必須受衛生署一定程度之尊重，否則兩會合一最後可能論

為莫名其妙的「精省」歹戲。 
64.如能賦予合一後的監理委員會一定的 「受尊重」決策權，其委員之專業性及

理性討論空間充裕，再加上有一定的專業幕僚單位（如健保小組納入其組織）則

其功能運作就會比目前好，當然衛生署長對於監理委員會職能的尊重以及監理委

員會的理性思辯及公正客觀絕對是兩會合一要能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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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63.兩會合一較兩會分立要好。最起碼不像雙頭馬車，而且專業或財務收支無論

在訓練與檢討上，不會造成不同意見。 
64.應該沒有。 
 
【024】 
64.視官方干涉程度而定。 
 
【026】 
63.應確實要求權責相符、資訊透明化，及落實公民參與。 
64.醫療品質及給付項目縮水。 
 
【027】 
63.仍由大總額決定成長率的做法值得商榷，未落實自主權責相符之實。 
64.委員產生及組織運作仍有待斟酌。 
 
【028】 
63.只能減少行政成本，無助健保財務。 
64.無。 
 
【030】 
64. 
（1）主委的人選不易產生。 
（2）議事效率的考量，在共識上的建立不易。 
（3）委員的產生易有爭議。 
（4）專職與兼職委員間在專業知識的平衡與交流上宜加強。 
 
【033】 
64.官僚人員之組織文化與心態不易改革 ，即使兩會合一，其功能與運作是否如

規劃方案，上級及官僚之「尊重」心態十分重要，否則只是形式合一，實質分立。 
 
【036】 
63.無。 
64.定位，委員如何產生、如何運作？有無實權，如何選取代表？ 
 
【037】 
63.在財務收支應考量「量入為出」「量出為入」之機制，當收支無法平衡，收不

敷出時，應有機制調整匯率，以免影響病患就醫權益，進而影響品質。 
64.監理、費協合併之後，監督單位及費用協定為同一機構 ，易造成權責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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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間有衝突時，運轉的機制為何應明確訂定。 
 
【041】 
63.有換湯不換藥的感覺。 
64.目前還想不到。 
 
【043】 
64.兩會不同性質的功能，委員的聘任及運作須再設計。 
 
【048】 
63.規劃不夠清楚，無法評析。 
64.目前尚不知細部規劃、無法評析。 
 
【049】 
63.難脫 DOH 政策的束縛。 
64.兩會合一監理委員會如仍附屬於 DOH 下，則仍無法脫離 DOH 政策之執行者

的角色而無法真正扮演好照護民眾的工作。 
 
【050】 
64. 
（1）委員組成代表性。 
（2）決議之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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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卷樣本次數分配（未加權） 
 基本資料變項 個數 百分比 

男 34 57.6 

女 23 39.0 

性別 

遺漏值 2 3.4 

國初中以下 0 0 
高中、高職 2 2 

專科 1 1 

大學 12 12 

碩士 32 32 

博士 12 12 

教育程度 

遺漏值 0 0 

20 歲以下 0 0 

20-29 歲 1 1 

30-39 歲 15 15 

40-49 歲 21 21 

50-59 歲 15 15 

60 歲以上 7 7 

年齡 

遺漏值 0 0 

經濟財務 4 6.8 

醫療保險 8 13.6 

公共行政與政策 6 10.2 

法律 2 3.4 

保險 4 6.8 

醫院管理 9 15.3 

公共衛生 8 13.6 

社會福利 7 11.9 

其他 6 10.2 

最高學歷領域 

遺漏值 5 8.5 

只有監理委員會 13 22.0 

只有費協會 2 3.4 

兩者皆有 14 23.7 

兩者皆未 30 50.8 

參與委員會 

遺漏值 0 0 

專家學者 4 6.8 

被保險人 3 5.1 

雇主代表 3 5.1 

代表委員身分 

醫事服務機構 6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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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10 16.9 

非委員代表(行政部門

人員) 

24 40.7 

 

非委員代表(專家學

者) 

5 8.5 

其他 1 1.7  

遺漏值 3 5.1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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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問卷 
 
 
您好： 

本研究接受行政院衛生署監理委員會「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未來運作機制規劃之研究」

研究案之委託，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協助監理委員會檢視現今監理、費協兩會的組成、運作與

功能，並藉以提供未來兩會合一時運作方向之建議。因此，為了更瞭解上述的研究問題，並提供

實際且實用的政策建議，本研究希望能透過以下問題，以期滿足研究的需求。 

您的任何意見都將有助於我們回答上述的研究問題，並謝謝您的撥冗回答。 

 

計畫主持人：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陳敦源 副教授  聯絡電話： 02-29393091#51145 

研究助理：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王光旭 博士生 

 
 
委託單位：行政院衛生署監理委員會 
研究單位：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副教授 陳敦源 、 博士生 王光旭 
研究時間：2006 年 5 月至 2006 年 12 月 
訪問題綱： 

 

一、監理委員會（或費協會）在目前的整體健保體制的組織功能與定位是否合

理？其決策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或僅是諮詢功能？兩會決策與衛生署長決

策間的關係？ 
二、您認為監理委員會（或費協會）目前在委員組成上，是否具備完整性與代表

性的原則？目前的分配比例是否恰當 ？人數是否公允？在實際參與的積極

度上是否有所不同？是否有需要刪減或增加的團體代表？ 
三、在監理委員會（或費協會）的例會中，各代表間的立場是否一致？協調上是

否困難？決議多採合議制或投票制？主任委員多為中立或有其立場傾向？ 
四、若整體評估現今監理委員會與費協會的分工與運作 ？您會覺得兩會之間的

功能與決策會有相互抵觸的狀況嗎？兩會合一是否能解決兩者間的矛盾？ 
五、您覺得兩會合一的運作，應該是把原本監理和費協的功能全部整併在一個委

員會之中去討論？還是在一個委員會外，再另外成立一個專門討論費用協定

的委員會（委員是否也要有所不同）？只是隸屬於同一個單位之下？ 
六、根據前題，兩會合一後您覺得醫療費用的協商，應該要買賣之間對等協商？

還是分開協商？ 
七、就兩會合一後的委員數量、委員組成比率與代表性、主任委員的選取方式、

與其和衛生署長間的決策和權力互動關係 ？應該如何設計？又該如何被監

督？進一步言之，就委員選取是否具備代表性的問題，您覺得有何標準可以

決定應選擇什麼樣的團體？又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推薦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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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若比較現今制度與兩會合一，是否能有效促成收支連動？是否比監理與費協

兩會單獨存在時決策更具效率與功能性 ？兩會合一又可能會面對什麼樣的

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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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訪談效度檢核表 

 

____________先生/小姐您好： 
感謝您接受本研究的訪談，由於有您的熱心參與，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目前本研究已將訪談紀錄謄成逐字稿，希望您過目後，將不合適的地方直接

在原稿上修改，本研究所引用資料將以您的修正後版本為主。並請您對此份資料

打個分數，以反應您真實意見的程度，作為本研究分析資料時之參考。 

 

最後，本逐字稿確認程序隨信附上回郵信封，因為時間上的需要，尚祈您盡

可能在____月____日前將修改過的訪談稿及本問卷寄回。若未收到您所回覆的修

正稿，本研究訪談資料的引用將以本逐字槁為準，我們在逐字槁的引用，將會以

匿名方式處理，敬請安心修改。 
 

如有任何看法及意見，煩請與我們聯絡！ 
 
聯絡方式 

E-mail：kosaku@nccu.edu.tw 或電 0961-300068, 02-29393091-51145 
 

另外，請填寫以下資料，並隨信回覆： 
 

l 請問您覺得此份訪談整理稿與當日所陳述的意見符合程度為         % 
 

l 對此訪談內容的心得與建議：                                        

 

 

敬祝 
 

      永保安康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副教授  陳敦源   
                            博士生王光旭 

        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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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訪談逐字稿 
 
 
 

（請親洽研究單位陳敦源教授 donc@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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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焦點團體座談參考資料 

 方案甲 方案乙 

委員組成 設計原則：在具備代表性的基礎上，增加專業性(增加學者專家與專職委員)、以買、賣及政府專家三方等量設計代表性、減少政府

代表，其中方案甲偏向運作獨立的設計，方案乙則是仍由主管機關主導專任委員的遴選 

4. 人數與分布 
5. 專任人員 
6. 主任委員產生 

5. 付費者代表(不包含政府)  9 人（社 5，雇 4） 
醫事服務機構代表       9 人 
政府與學者專家代表     9 人 (政 5，學 4) 

6. 三類委員各自互推專任代表一名，以學者專家優先 
7. 主任委員由委員從三名專任委員中投票選舉之 

4. 付費者代表(不包含政府)  9 人 （社 5, 雇 4） 
醫事服務機構代表       9 人 
政府與學者專家代表     9 人 (政 5，學 4) 

5. 三類委員各自互推專任代表一名，以學者專家優先 
6. 署長由專任學者專家委員中遴選一人出任主委，或自行兼

任，或副署長兼任 

組織角色 設計原則：甲方案健保監理會在健保收支上有實權（收支連動、強化幕僚、負財務全責），乙方案乃現狀組合 

4. 與署長關係 
5. 與健保小組關係 
6. 與健保局關係 

4. 署長將保費變動與費用協定權力下放，由監理會負全責，主

任委員得就健保收支議題到立院備詢 
5. 健保小組併入監理會下成其幕僚機構 
6. 為上下級單位，與署長共同監督健保局 

4. 署長負健保最終責任 
5. 署內平行行政單位 
6. 健保推動監理單位，協助署長監督健保局 

組織功能 設計原則：考慮費率變動的政治性及必要性，強化公民参與 

5. 一般健保議題 
6. 健保收入議題 
7. 健保支出議題 
8. 決策規則 

5. 討論或是決議後，提供署長決策參酌 
6. 在健保法授權範圍內，由署長或由委員自行提案，議決保費

費率調整方案，其間得啟動公民参與機制，強化決策正當性 
7. 總額協定與分配醫療費用 
8. 需 1/2 委員出席始成會，決議事項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5. 討論及議決署內提案，提交署長決策參考 
6. 討論及議決署內提案，提交署長決策參考 
7. 由三種團體各推五人成立費協小組，專任委員為當然小組成

員，協商結果交大會確認，有兩種選擇： 
B-1 大會僅對決議追認，不得推翻 
B-2 大會有權否決其決議 

8. 需 1/2 委員出席始成會，決議事項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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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 
 【參考資料二：兩會現制評估與兩會合一重點說明】 

 
一、兩會目前組成、功能與運作方式如下： 
 

 監理委員會 費用協定委員會 
法源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 條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8 條 
委員數 29 27 
組成 學者專家：6 

被保險人代表：5 
雇主代表：5 
醫事保險服務機構：5 
政府相關單位：8 

主管機關：9 
付費者與專家：9 
醫事服務機構：9 

主任委員 衛生署長指定由學者專家中的一人出任 署長遴選 
開會頻率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組織功能 政策諮詢單位 

收入、支出監理 
協定與分配醫療費用 

組織角色 屬衛生署內的行政單位，決議不具行政處分

的效力 
屬衛生署內的行政單位，決議不具行政處分的效

力 
開會方式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須經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由出席委員以協商方式

達成協定行之 
 

相關批評：收支不連動；被保險人、雇主、醫事服務機構委員會委員代表性不足；政府代表委員人數過多； 
          有些委員健保相關知能較為不足；委員議事參與不積極，出席率，發言率過低；權責不相符。 

 
二、兩會合一目前修正草案意涵如下： 

3. 依據全民健保法修法草案第四條：將現行監理與費協兩會功能執掌合併，並擴大功能，審議保險費率及保

險給付範圍。其中有關醫療保險給付費用之協議訂定及分配，未來將落實由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與付

費者代表協商之精神。攸關全民重大利益之事項，具備啟動公民參與機制之權力。 

4. 二代健保研究結論：兩會合一有助於落實收支連動，擴大社會參與，凸顯政策民意基礎，以減輕立法院之

不當干預。建議短期進行兩會合一改造工程，長期組成全民健保行政法人。 
 

三、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會與主管機關的關係，如何權責相符？如何有效率的運作？有以下相

關原則： 

3. 依據民主政治中『權責相符』的理論，權力愈大，要肩負的責任與被監督也就愈大，擁有決策權的單位，

必須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下，為決策的成敗負政治的責任。請思考兩會合一後的監理會，是否走向為政策負

責的決策機關，或抑由主管機會負最後決策責任，或可兩者取其中？ 

4. 依據委員會治理理論，一個委員會運作成功的要件，在於『代表性』（利害關係人）、『效率性』（委員人數

與規則）、與『專業性』（具備專業知識），在政府的委員會中，由於必須滿足社會團體的代表性，以有利於

擴大社會參與，擴張決策的民意基礎，代表性條件的滿足又比效率及專業性更為重要。然在效率性上，理

論上告訴我們過多的委員會造成參與的低效率，大部分的理論告訴我們，人數不可多於 23 人以上。又由於

健保相關事務極具專業性，為促進更有意義的討論與決策，對於委員專業背景的要求似乎又必須備考量。 

 
以下，請從以上提供的資訊，考量前述 A、B 方案，並討論以下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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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委員會第六屆委員名單(合計 29 名) 

 
94.03.01—96.02.28  
主任委員 
 衛生政策研究發展中心兼任研究員      石曜堂 續任     
 
專家學者代表(5 名) 
 國立台灣大學台大雲林分部籌備小組召集人  謝博生 續任 
 政治大學教授               施文森 續任 
 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政策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余玉眉  
 景文技術學院副教授            朱澤民 
 
被保險人代表(6 名)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李鳳翱 續任 
 台灣省漁會總幹事             陳有慶 續任       
 台灣省農會理事長             劉銓忠 續任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常務理事        林錫維 續任   
 中華民國全國職業總工會理事長       邱寶安 續任 
 康復之友聯盟秘書長            滕西華 
 
雇主代表(5 名)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        陳武雄 續任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副秘書長       蔡高明 續任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會員代表        柳進興 續任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副秘書長       林秉彬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理事長         李成家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5 名)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吳南河 續任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長            吳德朗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詹勳政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名譽理事長    林昭庚 續任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聯會常務理事      林振順 
 
政府代表(8 名) 
 衛生署副署長               陳時中   
 銓敘部退撫司司長             呂明泰 
 內政部參事                蕭玉煌 
 財政部國庫署主任秘書           簡權長 續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監           胡天榮 續任 
 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副局長         李國興 續任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宋晏仁 續任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韓明榮 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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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協會現任委員（合計 27 名） 

   推 薦 單 位  職 別  姓名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  理事長  黃俊雄  

台灣醫院協會  常務理事  張煥禎  

台灣醫院協會  常務監事  謝武吉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吳南河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陳宗獻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林永農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蘇鴻輝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何榮生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  楊麗珠  

醫事服務提供者 

  

台灣醫院協會  常務理事  張煥禎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副秘書長  賈大駿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會員代表  王武琳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李鳳翱  

台灣省農會  秘書  謝能  

台灣省漁會  秘書  陳文欽  

中華民國全國勞工聯盟總會  副理事長  陳順來  

全國產業總工會  理事  蔡登順  

付 費 者 代 表與 學

者專家  

行政院衛生署 ( 專家學者 )  教授  吳肖琪  

行政院衛生署 ( 主任委員 )  教授  鄭守夏  

行政院衛生署  副署長  陳時中  

銓敘部  副司長  王幸蕙  

內政部  司長  曾中明  

財政部國庫署  組長  柯綉絹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處長  孟藹倫  

行政院主計處  研究委員  黃耀生  

台北市政府  局長  宋晏仁  

   

相關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  局長  韓明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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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四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是 21 36.8 

否 9 15.8 

無意見 18 31.6 

無法判斷 8 14.0 

現行健保組織下收支

關係的互動，監理委

員會與費協會是否有

協調溝通不良的問

題？ 遺漏值 1 1.8 

非常同意 1 1.8 

同意 19 33.3 

無意見 7 12.3 

不同意 17 29.8 

非常不同意 9 15.8 

無法判斷 3 5.3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

織體制下，監理委員

會有決定健保收入的

權力？ 

遺漏值 19 1.8 

非常同意   2 3.5 

同意 30 52.6 

無意見 4 3.5 

不同意 14 24.6 

非常不同意 3 5.3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

織體制下，費協會有

決定健保支出的實質

權力？ 

無法判斷 4 7.0 

非常同意   3 5.3 

同意 14 24.6 

無意見 13 22.8 

不同意 14 24.6 

非常不同意 3 5.3 

無法判斷 9 15.8 

您是否同意，現行組

織體制下，監理委員

會與費協會之間能夠

對收支議題進行有意

義的互動？ 

遺漏值 1 1.8 

非常順暢   1 1.8 

順暢 12 21.1 

無意見 18 31.6 

不順暢 15 26.3 

非常不順暢 1 1.8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

當中，監理委員會與

費協會之間的互動是

否順暢？ 

無法判斷 10  17.5  

非常順暢   1 1.8 

順暢 20 35.1 

無意見 18 31.6 

不順暢 9 15.8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

當中，健保小組與監

理委員會之間的互動

是否順暢？ 

非常不順暢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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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判斷 8 14.0 

非常順暢   0 0 

順暢 20 35.1 

無意見 18 31.6 

不順暢 7  12.3  

非常不順暢 0 0 

現行健保的組織體制

當中，健保小組與費

協會之間的互動是否

順暢？ 

無法判斷 10 17.5 

贊成 38 66.7 

不贊成 6 10.5 

無意見 12 21.1 

您是否贊成二代建保

修法中，將監理委員

會與費協會合併成為

一個「全民健康保險

監理委員會」(兩會合

一)的作法？ 
無法判斷 

1  1.8  

隸屬於行政院  17 29.8 

隸屬於衛生署 33 57.9 

隸屬於經建會 1 1.8 

其他 5 8.8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

保監理委員會組織隸

屬關係為何？ 

遺漏值 1 1.8 

所有  40 70.2 
買賣雙方 6 10.5 
除買賣雙方之外，再

加上政府機關代表 
5 8.8 

其他 4 7.0 

兩會合一後的健保監

理委員會，若面臨必

須投票表決的議案

時，哪些委員應具備

投票權？ 
遺漏值 2 3.5 

是  39 68.4 
否 8 14.0 
無意見 7 12.3 
無法判斷 2 3.5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

保監理委員會之主任

委員是否應為專職？ 

遺漏值 1 1.8 

主管機關首長兼任  4 7.0 
主管機關副首長兼任 5 8.8 
主管機關首長從委員

中指派 
20 35.1 

委員互選 18 31.6 
其他 8 14.0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的

健保監理委員會主任

委員應如何產生？ 

遺漏值 2 3.5 

是  32 56.1 
否 13 22.8 
無意見 4 7.0 
無法判斷 7 12.3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健

保監理委員會的決議

是否應對衛生署決策

具有約束力？ 
遺漏值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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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  33 57.9 
不應該，還是由主管

機關首長去備詢即可 
19 33.3 

其他 4 7.0 

如果健保監理委員會

決議對衛生署具約束

力，是否贊成主任委

員應到立法院備詢？ 
遺漏值 1 1.8 
由同類別的團體自行

協調推派  24 42.1 

由主管機關自行判斷

遴選之 
10 17.5 

由同類別的團體先協

調名單，主管機關再

從中遴選 
19 33.3 

其他 3 5.3 

您認為健保監理委員

會委員代表應如何產

生？（學者專家及政

府代表除外） 

遺漏值 1 1.8 

量入為出 25 43.9 
量出為入 18 31.6 
其他 11 19.3 

您認為健保收支財務

操作應該遵循哪些原

則？ 
遺漏值 3 5.3 

共識決   29 50.9 
主席裁決 2 3.5 
投票表決  23 40.4 
其他 1 1.8 

您認為兩會合一後監

理委員會會議運作模

式應該採取？ 

遺漏值 2 3.5 

一個月 42 73.7 
兩個月 5 8.8 
一季 4 7.0 
半年   
其他 4 7.0 

兩會合一後健保監理

委員會應多久召開一

次？（單選） 

遺漏值 2 3.5 

是 48 84.2 
否 3 5.3 
無意見 2 3.5 

若遇重大決議事項，

認為有擴大參與之必

要時，健保監理委員

會是否具有啟動公民

參與機制的權力？ 
無法判斷 3 5.3 

健保小組變成監理委

員會的幕僚單位 
19 33.3 

縮減重疊的功能 16 28.1 
維持原本功能與編制 17 29.8 
其他 3 5.3 

兩會合一後的監理委

員會與健保小組間的

業務關係，應調整

為？ 

遺漏值 2 3.5 

類型 A 9 15.8 
類型 B 27 47.4 

您認為上述類型在費

用協商效率方面最具

有效性為何？ 類型 C 8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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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D 5 8.8 
無法判斷 5 8.8 

 

遺漏值 1 1.8 

類型 A 19 33.3 
類型 B 8 14.0 
類型 C 13 22.8 
類型 D 8 14.0 
無法判斷 6 10.5 

上述類型在收支連動

方面最具有效性為

何？ 

遺漏值 1 1.8 

類型 A 13 22.8 
類型 B 19 33.3 
類型 C 9 15.8 
類型 D 9 15.8 
無法判斷 3 5.3 

上述類型在對等協商

方面最具有效性為

何？ 

遺漏值 1 1.8 

類型 A 22 38.6 
類型 B 5 8.8 
類型 C 6 10.5 
類型 D 9 15.8 

無法判斷 11 19.3 

上述類型在公民參與

方面最具有效性為

何？ 

遺漏值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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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討論題綱 

 
請參照參考資料一、二、及初步統計分析，討論下列問題： 
 
 
討論一：行政部門委員會的公民參與與決策機制，向來學習社會統合主義成熟國

家的作法，透過吸納具內聚力、一致性的代表團體進入委員會，達成國

家與社會共治、共同分攤責任的效果。台灣目前最令人質疑的便是委員

組成的代表性問題，在社會團體蓬勃發展的現狀下，如何挑選具代表性

與內聚性的社會團體代表？對於在委員會中表現不積極的委員，應該如

何設計其退場機制？ 
 
討論二：若以上述 A、B 方案為選擇標準，請討論未來健保監理委員會與衛生署

（署長）間的關係，哪一個制度設計才能權責相符，又能發揮現有的功

能。在這一議題中請思考兩會合一後主任委員應該由什麼樣的方式產

生？（衛生署長或副署長兼任、衛生署指定專家委員、委員互選產生）。

誰該為健保的決策負責任？健保委員會是否有對外負政治責任的條

件？ 
 
討論三：收支連動向來是討論兩會合一議題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究竟是組織的

分立造成收支不連動？還是整個會計、稅務制度的問題。兩會合一後究

竟要如何收支連動？是否有決定費率的權力？ 
 
討論四：請以 A、B 方案為基礎討論會議行政細節的問題。例如：會議應該經多

少委員出席始得開會？行政幕僚應該對委員作什麼樣的配合？會議的

資料應該在開會前多久送到委員手中？會議進行時應該採取什麼決議

方式？（共識、委員投票、主席裁示）。請描述現行制度在會議中曾經

遭遇到的問題，並嘗試思考有何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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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參與觀察記錄 

會議名稱 監理委員會第 133 次會議 

時間 2006/6/30, 9:00-12:00 地點 衛生署 R601 

參與觀察者 王光旭 記錄員 王光旭 

現場實況 

一、會議開始時，連主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僅有約 20 位左右到場。 
二、程序一：宣讀與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均無異議通過，此時約有近 30 位到

場。 
三、程序二：健保局業務報告，健保局總經理劉見祥報告健保局財務營運、納

保人口比例等變化趨勢。委員題問時，勞工代表與督保盟（康復之友會）

首先提問，並針對內容有疑義之處，提出質疑。健保局有多位中、高階主

管在場，以隨時因應委員的提問。 
四、民間與勞工的代表立場與醫療團體立場相左，勞工代表覺得醫療團體都在

A 錢，但基層醫療協會代表反駁，在醫療團體中，大多都是基層醫療協會

代表吳南河發言，藥界代表也有發言一次，此外，雇主代表也有發言，但

是針對健保局報告。 
五、程序三：健保局報告慢性處方簽政策執行概況。都保盟代表首先質疑慢簽

政策成效過低，健保局訂定達成目標過於寬鬆。因牽涉醫藥分業，藥界代

表也有發言。 
六、程序四：討論案，中區基層的醫師協會有強制休診內規，民間代表咸認此

規定並不合法、合宜。經與基層醫療代表討論，決議應有輪流休診機制，

但不能完全休診，罔顧民眾就醫權益。 
七、散會：11:30。 

觀察心得 

一、討論較費協會激烈，主要針對醫療服務提供問題為主。 
二、主席的引導性強，也有個人主觀意見。 
三、位置安排原則上為同一類別安排在一起，由左至右有醫療團體代表、監理

委員會代表、雇主代表、民間團體代表、專家學者與政府代表。 
四、以健保局的討論案為基礎，不似費協會的討論。 
五、討論還算流暢、平和，有達致共同意見，為合議制，並沒有出現表決情況。 
六、經私下與與會人員討論，該員建議兩會合一後，在運作上仍然將費用討論

的機制與監理委員會區隔會較好，也就是一個會裡，在獨立一個討論費用

協定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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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費用協定委員會第 113 次會議 

時間 2006/5/12, 9:00-12:10 地點 衛生署 R601 

參與觀察者 黃書婷、王光旭 記錄員 黃書婷 

現場實況 

一、會議開始時，連主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共有 34 位到場。 
二、程序一：宣讀前次會議紀錄。 

附帶決議：為增進管理效益與效率，而移列「其他預算」項下之各部門一

般醫療服務預算，若該服務於下年度仍屬總額涵蓋範圍，則計算其下年度

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所採基期費用，不減去該移列「其他預算」項下之額度。 
三、程序二：討論「全民健保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所採基期費用校正方式。

決議：於下次委員會議繼續討論。 
四、程序三： 

臨時提案（1）陳宗獻委員提案有關「94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度基層

醫師至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服務獎勵措施試辦計劃」，若延續實施至 95 年1~3
月之巡迴計劃，其經費之支付。 
決議：部分醫療院所 95 年 1~3 月延續執行「94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

度基層醫師至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服務獎勵措施試辦計劃」，並希望經費由

94 年度西醫基層醫缺計劃專款支應，鑒於該事與本會所司總額協定分配業

務無涉，及專款專用項目之預算已經議定自 94 年度起不得以任何理由流

用，故本案不予支持。 
 
臨時提案（2）蔡登順、陳順來、謝能、李鳳翱、賈大駿委員提案建請健

保局報告 95 年度查稽成效，杜絕浪費，以昭公信。 
決議：各界都希望有限的健保資源發揮最大效用，故期許總額協商機制可

納入查核成效。請健保局於下次會議報告查核成效，以利 96 年度總額協

商。 

觀察心得 

一、討論氣氛尚屬平和，未見激烈爭吵，亦有共識產生。 
二、主席主要乃主持流程功能，少見強烈之個人主觀意見。 
三、發言者多為特定幾個團體，其餘委員並不熱切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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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費用協定委員會第 118 次會議 

時間 2006/10/13, 9:00-12:10 地點 衛生署 R601 

參與觀察者 王光旭、黃書婷 記錄員 黃書婷 

現場實況 

八、九點十分出席人數過半，會議開始。九點二十分將近九成委員已到席。 
九、程序一：宣讀前次會議紀錄，並報告前次委員議決議（定）事項辦理情形。 
十、程序二：健保局報告「95 年度中醫門診總額一般服務預算分配方式試辦計

畫—終止辦理之要件指標」。 
決定：本案中醫師公會全聯會所訂終止要件，含中醫院所之特約限制，依

中央健康保險局所建議，併入本次議程討論事項第七案討論。  
十一、 程序三：中央健康保險局報告「醫療費用支出情形」。 
十二、 程序四：費協會重要業務報告。 
十三、 程序五：進入討論案，謝委員能、蔡委員登順、陳委員順來、陳委員

文欽  
提案：合理調配全民健保總額資源，以提升其效用。林委員永農提出為了 
有效分散中醫師人力，落實醫師下鄉政策，有關中醫師人力過度飽和地區 
限制健保新特約中醫院所乙案，陳委員宗獻提 95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中有

關 
公務預算項目老人流感疫苗注射診察費處理方式，兩案皆移由下次會議討 
論。  

十四、 十二點十分，散會。 
 
 
 
 

觀察心得 

七、鄭主委主持會議能力極佳，時間掌控也相當得宜，相關議題不忘讓各委員

發表意見，主委個人則盡量維持客觀。 
八、此次會中並無出現爭吵，委員大多能夠平合地對談。 
九、仍有少數委員並無積極參與，只是在旁打盹。 
十、健保局業務報告中出現大量專業用語與數據圖表分析，委員能夠真正聽

懂、了解者恐怕居於少數，因此能夠針對關鍵癥結提出看法的委員並不多。 
十一、 相較於監理會，費協會內討論之議案會有實質決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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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深度訪談意見彙整 
議題 相關意見 

一、監理會與費協

會目前權責。 
 
 
 
 
 
 

※雙漲在監理委員會當然無法做成通過。會中一定有很多委員表達不同的意

見，在會中要有所謂的同意我相信是很難做成這樣的決議，只是大家有討

論過各方面的意見這樣。（受訪者 A） 
※監理委員會沒有所謂的負責對象。它定位是研究諮詢，然後費協會就只是

在那邊分錢。（受訪者 B） 
※監理委員會現有的財務監理跟業務監理阿，我認為只要能夠給他授權讓他

有多一點決策，健保局願意來配合很多的問題都可以解決啦!（受訪者 D） 
※兩會不太一致的地方是，支出的部分，也就是如何做分配。（受訪者 E） 

二、兩會合一後之

角色功能與定位。 
 

※現在修法是要讓監理委員會在兩會合一後可以決定要花多少錢，也就是決

定要收多少錢。讓他有權力去跟署長做那個建議，是給監理會一個比較大

的權利。（受訪者 B） 
※監理會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管它的收支合不合理?有沒有影響到保險人或

是被保險人的權益，目前其實監理會與費協會他們組成的人都類似。費協

會是比較具有實質的功能，那監理會來說他就比較像是一個諮詢上的功

能。（受訪者 C） 
※兩會合一了以後兩邊協商出來的東西再另外有一個庭他可以按照這個目

標去做。（受訪者 D） 
※兩會合一之後，應該是某種費協的功能在擴大。（受訪者 H） 
※我現在連 alternative 要哪幾個我都不覺得有，所以我覺得要切到說，

alternative 可以提出來，那一個層次才是 negotiation 最重要的。（受訪者 E） 

三、委員組成之代

表性問題。 
※每個委員都是獨立個體，委員所發表的意見當然理論上是站在委員所代表

的團體立場，只是有時候委員的意見難免參雜個人的看法，所以在如何取

決委員的意見這中間便是重要關鍵。（受訪者 A） 
※政府不應該有代表。因為這是一個諮詢委員會，本來就是給政府，政府本

來都應該列席。（受訪者 C） 
※原則上應該是以支出金額的多寡來決定分配的人數，大概原則上大概是三

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受訪者 F） 
※專家在集思廣益比較能夠周延，他們考慮的會是比較長遠、經過國家社會

的利益。這是我自己的概念。（受訪者 G） 
※原來監理委員會被賦予的責任是諮詢，諮詢更不應 

該是這樣的成員，你怎麼會找醫院的人來諮詢，他至少應該 
是一些專家而不是代表利益團體。（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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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會合一後之

運作方式以及其

是否能夠有效解

決現制下兩會的

矛盾？ 

※目前的規劃來看將來仍是委員性質的一個衛生暨社會福利部，功能上在兩

會合一之後的架構裡面會更提升，除原有的諮詢功能以外，至少還有兩個

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給付範圍和費率的審議，不過也還是審議並非決議。

（受訪者 A） 
※如果說未來這兩會合一了以後，要去讓民眾多一點參與決策，那就是要把

現有的署裡面的這些人、業務，要做一個比較清楚的切割。（受訪者 D） 
※我會覺得說這其實代表管理者的力量其實夠強，回過來講署長到底有沒有

必要在這個部分有那麼大的決定權，我是覺得說蠻值得討論。（受訪者 H） 
※未來的兩會合一，你要讓它發揮更好的收支連動的精神的話，那精算小組

要納入它的幕僚單位來做。（受訪者 J） 
※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組織，最重要的是條例跟規範，就是說你這個 table

談得出來談不出來，要用怎麼樣的方法去談，談得出來的話他往上是怎麼

走。（受訪者 E） 

五、兩會合一後之

制度是否更能有

效促成收支連動

目標？ 

※它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應該是讓買方和賣方去對談，把整個健保的財務面先

搞好。真正做了之後能不能達到雖不是那麼確認，不過我覺得它是一個該

走的方向，你必須讓這個社會、這個團體、這個環境慢慢地去接受這是我

們應該要有的遊戲規則。久了之後它會慢慢比較成熟，至少它是正向的，

就是說會讓雙方可以對談。（受訪者 A） 
※如果二代健保的收費機制在沒有通過的前提之下，兩會合一做了沒有什麼

意義。我個人的觀點是繳費要統一，然後 provider 可以分。（受訪者 B） 
※沒有辦法。收支連動跟精算跟分配也有關係。（受訪者 C） 
※我是建議政府退到後面來，買方就是被保險人。政府也是其中一個買方，

但是最後的決策可以是健保局或是不是健保局，衛生署可以做一個仲裁。

（受訪者 D） 
※收支連動我覺得有必要，因為我們監理會主要著眼在收入面，但在支出面

也會談到，這有時候就不是掌握得很清楚，沒辦法切中要害，而若監理會

去接觸到那個技術面的部分，當然就可能比較瞭解了。（受訪者 F） 
※在收支連動兩會合一之後，困難度我認為會比現在更高，現在由於收支分

離的情況，責任沒有那麼明確，所以在支的方面還約略比較會就需要做個

考慮，連動之後因為同一個委員會，反而會把現在支的模式給破壞掉。（受

訪者 G） 
※審預算或是說稽核那是應該要有另外設計的監督機制，不應該把他跟協商

放一起。兩會合一他牽扯到太多感情的問題，其實今天我們在講的是一個

非常單純的財務收支的問題，從功能應該是越簡單越好。（受訪者 H） 
※操作上硬要這麼做的話只能說是量入為出，可是他是違反保險的精神，因

為保險的話是倒過來。（受訪者 I） 
※費協會能夠成功的原因是現在沒有收支連動，那如果未來要成功而且要納

入收支連動的話，可能就要量出為入，這是醫界比較容易接受的部分。（受

訪者 J） 
※收支連動是最理想，可是我覺得收支的訊息的 transparent，這個是第一步

要做的，收支這兩個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上面的財務他要做這樣一個平衡的

報告，這樣的平衡報告沒有人敢拿出來。（受訪者 E）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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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監理委員會代表出席狀況分配次數 37 
 

 團體代表 缺席 出席 代理 總應出席數 

台灣大學 42（31.8%） 89（67.4%） 1（0.8%） 132（100%） 

奇美醫院執行長 9（6.8%） 15（11.4%） 0 24（18.2%） 

國衛院 2（1.5%） 13（9.8%） 0 15（11.4%） 

景文 4（3.0%） 11（8.3%） 0 15（11.4%） 

政大 7（5.3%） 14（10.6%） 0 21（15.9%） 

考試委員 10（7.6%） 37（28.0%） 0 47（35.6%） 

陽明教授 26（19.7%） 42（31.8%） 2（1.5%） 70（53.0%） 

健康管理學院 13（9.8%） 10（7.6%） 0 23（17.4%） 

慈濟大學 19（14.4%） 22（16.7%） 0 41（31.1%） 

中正大學 5（3.8%） 18（13.6%） 0 23（17.4%） 

政院法規會 17（12.9%） 89（67.4%） 11（8.3%） 117（88.6%） 

中華經濟研究院 13（9.8%） 9（6.8%） 1（0.8%） 23（17.4%） 

 

 

 

學 

者 

專 

家 

代 

表 

保險學會 13（9.8%） 56（42.4%） 1（0.8%） 70（53.0%） 

消基會 43（32.6%） 72（54.5%） 17（12.9%） 132（100%） 

漁會 52（39.4%） 46（34.8%） 34（25.8%） 132（100%） 

農會 52（39.4%） 15（11.4%） 65（49.2%） 132（100%） 

總工會（1） 5（3.8%） 122（92.4%） 5（3.8%） 132（100%） 

總工會（2） 19（14.4%） 67（50.8%） 7（5.3%） 93（70.5%） 

總工會(3) 0 5（3.8%） 0 0 

產業總工會 1（0.8%） 20（15.2%） 3（2.3%） 24（18.2%） 

康復之友 0 13（9.8%） 2（1.5%） 15（11.4%） 

 

 

付 

費 

者 

代 

表 

職業總工會 1（0.8%） 34（25.8%） 4（3.0%） 39（29.5%） 

工業總會 7（5.3%） 60（45.5%） 65（49.2%） 132（100%） 

商業總會 27（20.5%） 38（28.8%） 67（50.8%） 132（100%） 

工商協進會 17（12.9%） 98（74.2%） 17（12.9%） 132（100%） 

經濟部人事處 12（9.1%） 49（37.1%） 56（42.4%） 117（88.6%） 

工業協進會 10（7.6%） 0 5（3.8%） 15（11.4%） 

 

雇 

主 

代 

表 

中小企業 67（50.8%） 40（30.3%） 25（18.9%） 132（100%） 

                                                
37 標色為缺席率比例明顯較同類型委員高出許多的代表，標斜體字則是代理率較同類型委員高

出許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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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公會 3（2.3%） 116（87.9%） 13（9.8%） 132（100%） 

藥師公會 5（3.8%） 109（82.6%） 18（13.6%） 132（100%） 

牙醫師 0 113（85.6%） 19（14.4%） 132（100%） 

中醫師 34（25.8%） 53（40.2%） 45（34.1%） 132（100%） 

醫 

療 

提 

供 

者 
醫院協會 16（12.1%） 98（74.2%） 18（13.6%） 132（100%） 

健保小組 7（5.3%） 101（76.5%） 24（18.2%） 132（100%） 

銓敘部退撫司 13（9.8%） 67（50.8%） 52（39.4%） 132（100%） 

內政部社會司 26（19.7%） 27（20.5%） 79（59.8%） 132（100%） 

財部國庫署 11（8.3%） 105（79.5%） 16（12.1%） 132（100%） 

勞委會 29（22.0%） 85（64.4%） 18（13.6%） 132（100%） 

省衛生處 13（9.8%） 21（15.9%） 13（9.8%） 47（35.6%） 

主計處 20（15.2%） 40（30.3%） 25（18.9%） 85（64.4%） 

台北市 28（21.2%） 37（28.0%） 67（50.8%） 132（100%） 

 

 

政 

府 

機 

關 

高雄市 37（28.0%） 34（25.8%） 61（46.2%） 132（100%） 

 主任委員 0 112（84.8%） 20（15.2%） 132（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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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費協會代表出席狀況分配次數  
 

 團體代表 缺席 出席 代理 總應出席數 

臺灣醫學中心協會 17（14.4%） 44（37.3%） 57（14.4%） 118（100%） 

醫院協會(區域醫院) 15（12.7%） 43（36.4%） 60（50.8%） 118（100%） 

醫院協會(地區醫院) 9（7.6%） 66（55.9%） 43（36.4%） 118（100%） 

醫師公會 1 16（13.6%） 73（61.9%） 29（24.6%） 118（100%） 

醫師公會 2 8（6.8%） 91（77.1%） 19（16.1%） 118（100%） 

中醫師 4（3.4%） 76（64.4%） 38（32.2%） 118（100%） 

牙醫師 5（4.2%） 107（90.7%） 6（5.1%） 118（100%） 

藥師公會 15（12.7%） 79（66.9%） 24（20.3%） 118（100%） 

醫 

療 

提 

供 

者 
 

 

 

護理師護士公會 22（18.6%） 86（72.9%） 10（8.5%） 118（100%） 

工業總會 9（7.6%） 60（50.8%） 49（41.5%） 118（100%） 

商業總會 61（51.7%） 53（44.9%） 4（3.4%） 118（100%） 

雇 

主 

 工商協進會 53（44.9%） 41（34.7%） 24（20.3%） 118（100%）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49（41.5%） 50（42.4%） 19（16.1%） 118（100%） 

農會 15（12.7%） 28（23.7%） 75（63.6%） 118（100%） 

漁會 27（22.9%） 55（46.6%） 36（30.5%） 118（100%） 

全國勞工聯盟總會 14（11.9%） 100（84.7%） 4（3.4%） 118（100%） 

付 

費 

者 

代 

表 
產業總工會 12（10.2%） 105（89.0%） 1（0.8%） 118（100%） 

學者  37（31.4%） 81（68.6%） 0 118（100%） 

行政院衛生署 10（8.5%） 68（57.6%） 40（33.9%） 118（100%） 

銓敘部退撫司 16（13.6%） 59（50.0%） 43（36.4%） 118（100%） 

內政部社會司 35（29.7%） 11（9.3%） 72（61.0%） 118（100%） 

財部國庫署 24（20.3%） 94（79.7%） 0 118（100%） 

勞委會 35（29.7%） 63（53.4%） 20（16.9%） 118（100%） 

主計處 36（30.5%） 72（61.0%） 10（8.5%） 118（100%） 

台北市 10（8.5%） 22（18.6%） 86（72.9%） 118（100%） 

政 

府 

機 

關 

高雄市 19（16.1%） 10（8.5%） 89（75.4%） 118（100%） 

 主任委員 1（0.8%） 113（95.8%） 4（3.4%） 11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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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期中報告審查紀錄與回應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1 問題可歸納為上、中、下游三個角度去思考： 

上游：監理會未來與衛生署、健保局之關係，與
健保局的定位有關。 
中游：現行二會之職掌及所審議之事項為何？未
來二會合一時，所能審議之權限和事項又是哪
些？ 
下游：如何篩選人民團體代表？代表之類別適不
適當？政府機關代表那麼多，適不適當？如何選
取代表利害關係之人民團體？如何建立指標？ 

感謝審查委員之意見。 
 
本研究已參酌建議，並在問卷、訪談與焦點團體的分
析設計上，將上游、中游與下游的問題都參酌設計。 

2 解答問題，除參考國外經驗，建議可參考國內健
保以外之體制單位，如交通部費率審議委員會（公
車票價、捷運票價）、台電回饋基金等，去了解利
益分配如何建置？人民如何參與？資源如何分
配？費率如何訂定？ 

本研究已參酌建議，在第五章第三節處理相關議題。 

3 先將目前二會所面臨的問題建構出來，以支撐二
會合一的正當性。並以二會合一後政策的願景，
合理化機關的轉變。合併的正當性和將來運作的
正當性，需要界定的很清楚。 

感謝審查委員之建議，本研究在接受委託單位計畫委
託需求書時，該需求書已內載不探討兩會合一正當性
之問題。本研究將其視為衛生署一既定政策，並提出
相關的制度設計與規劃方向為本研究目的。 

4 有關 citizen participation 的部分，擔心公民會議無
任何政策制定的約束力，只是一種諮詢。如何讓
公民會議與公民投票制度接軌，這二種制度可彼
此互補、協力。 

感謝審查委員之建議。 
本研究已參酌建議，並在問卷設計上，將問題納入設
計。 

5 對於選取團體評估的標準，應參考 William Dunn
的 6 個觀點：效能性、效率性、充分性、妥當性、
回應性和衡平性。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本研究並未使用相關概念進行
分析，故不予納入。 

6 第 40 頁所提權責相符之操作化問題範例，與權責
相符 relevance 不高，恐有些落差。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本研究已參酌建議，並在問卷
設計上重新設計相關問題。 

7 資料分析上只作到監理會出席情形，未作到費協
會的部分。研究中未分析委員會於實地監督的情
形出席率如何？是否真能達到監督的功能？ 

感謝審查委員之建議。本研究已參酌相關建議，補
綴，成果呈現於第四章第二節。 

8 建議可針對為什麼費協會委員出席情形較監理會
為佳？以及二會委員出席率和發言率進行分析。 

感謝審查委員之建議。 
本研究已針對該建議進行分析，並將分析呈現在第四
章第二節。 

9 可以監理會和衛生署、健保局的關係探討，進行
切入。二會的角色和定位，可由被管理者的角度
切入，故可了解健保局會對監理會應該如何運作
的想法。 

感謝審查委員之建議。 
已在訪談的對象中，安排健保局相關人員進行訪談。 

10 請陳教授檢討現行的支持系統，有沒有給監理委
員會或健保局重要的權責範圍？或設定重要的議
題？讓大家去討論。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此問題後續將列入本研究訪談的問題當中。 

11 確認委員會內部組織的行政人員角色和功能，以
協助委員會做決策，以及協助委員提昇監理能力。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 
此一問題已列入期中之後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的重
點。 

12 建議無解的部分，應予以切割。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對於建議無解的部分，本研究
不傾向給予一個明確的解答，而是提出可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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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第 59 頁提及監察院自 85 年起對衛生署糾正
之健保案件有五件，研究團隊認為這是因監理會
的功能未發揮所致。其中部分其實並不是健保或
監理委員會的權責。此引用恐造成誤解，請陳老
師再進一步確認修正。 
 

已修正，並納入報告。 

14 將研究資料以系統性，質性分析的方式呈現，較
能符合林教授的期待。 

已採納建議，並將之進行系統性的歸納與分析。 

15 註腳不足部分，如第 23 頁「公民社會」、第 25 頁
「LULUs」，看起來顯然不能讓人很了解其意，應
加註解說明。 

已採納建議，詳見期末報告。 

16 勘誤的部分，除書面資料所列外，身「份」、部「份」
及計「劃」等，併請更正為身「分」、部「分」及
計「畫」。所引碩士論文作者陳怡「妤」，應為陳
怡「伃」。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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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期末報告審查紀錄與回應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1 代理人制度是否適當宜加以論述：有關委員出席

狀況乙節（p.74），由於本會委員皆為兼任制，為
維持會議正常運作，設有代理人制度，可檢討代
理人制度，對於委員會的運作上、功能上是否有
實質的助益？是否合宜？ 

已採納建議並在頁 75 添加相關論述。 

2 建議增加國內委員會審議費率之相關案例
（p.117）：有關政府部門之審議費率之委員會組織
性質上可分為二種，一為臨時性（非常設性）組
織，如「交通部費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為其幕僚單位，召集人和委員由部長指派，
必要時召開會議）；一為法定組織，如「臺北市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對於上述二類
委員會之運作及決策方式，建議考量納入。 

相關的論述僅在註腳 29 處處理，主要原因在於政府
部門的委員會種類繁多，建議所指涉其兩個委員會並
非最具代表性是委員會；再者，這兩個委員會的性質
與健保相關委員會的性質有些許差距，尤其是臨時性
的委員會差距頗大，台北市有線電視費率審議的委員
會業務範圍與格局較監理委員會小，無論是在利益與
地域上都較為單純，故僅在註腳處提及。                                                                                                                                             

3 建議增加有關委員會代表團體產生方式之外國經
驗：本研究引介國外經驗，但並無呈現有關委員
會代表團體如何產生，建議予以探討。 

僅在法規，書面的資料看到比例的分配，但並無實質
上如何選擇的說明，建議委託單位可針對此議題，編
列出國考察預算直接以考察的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
與瞭解。 

4 表 4-8（p.78）和表 4-11（p.82）委員提案比率，
主任委員有提案嗎？是否 coding 有誤？ 

已修正。 

5 養成社會團體共同負責的觀念（p.168）第二段，
雖以表 7-1 呈現，但敘述上不甚清楚，宜再加說明。 

表7-1 的敘述主要在說明本研究建議的健保監理會組
成結構，與養成社會團體共同負責的部分是分開處理
的，為避免造成誤解，已經有所區隔。 

6 有關委員績效評估之建議：本研究建議以委員每
年出席率、會議發言數、與會議提案數進行績效
評估，但實務上，本會除例行委員會議外，尚有
其他法定職掌，如審議健保局年度預、結、決算、
年度計畫…及財務或業務檢（訪）查等，有關委
員之參與情形，是否也應一併納入？如此，則各
項評估比重應如何設計較佳？ 

已在註 33 有說明，請詳閱頁 121。 

7 建議有關委員更替之部分予以著墨：為兼顧議事
運作之專業性、穩定性及經驗傳承等考量，每年
委員更替比例為多少較為適宜與和諧？ 

已在第五章的結論與第七章的結論處理。 

8 NIMBY 與 LuLus 未加註腳。 已加註，請參閱註 13，頁 26。 

9 文字修正部分。 已全部修正完畢。 
10 目前二會分立制度在運作上所遭遇的問題，在二

會合一後是否即能改善，或仍會存在一些無法解
決的問題，這些問題要如何處理？ 

此一問題並非本研究範圍，建議委託單位後續可針對
此一問題進行進一步的委託研究分析。 

11 建議摘要的部分補充說明「二代健保中建議二會
合一之情形下做此分析」。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已在摘要中處理。 

12 只參加一次與參加多次者的權重是否相同？宜再
加以討論。亦即受訪者和問卷作答者，參與委員
會的程度不同，其權重就應不同。 

感謝審查委員的建議，本研究將所有的受訪者區分為
以下幾個部分：第一、僅參與監理委員會；第二、僅
參與費協會；第三、兩者皆參與過；第四、兩者皆未
參與。其中兩者皆未參與的受訪者，身份多為業務單
位的行政幕僚，對於兩會的運作狀況也不見得不熟
稔。若要區隔這些受訪者的權重，本研究並無法用一
個很客觀的標準來判斷，是否兩會皆參加的必定比只
參加監理會的意見來得正確？或是參加兩屆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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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僅參加一屆的來得正確？而行政幕僚的經驗是
否又不比委員？現任與卸任委員間意見的差異如何
權重？這些判斷的標準會牽涉到研究者的個人主觀
意思，本研究在此並不針對這樣的權重做處理，因為
我們永遠不清楚誰講的話應該最接近現實？或最需
受到重視？本研究將在引用處加註以處理此一問題。 

13 有關委員遴聘的問題，陳老師設計了一個退場機
制，但仍是以出席率、發言率和提案率為評核基
準，但為何能以這三項指標為代表？希望能補充
說明。 
對於監理會組織未來的運作和功能角色的扮演，
以出席率、發言率和提案率為評估的基準不是很
精確，似乎較偏向表面，事實上，委員的提案內
容有無參考性或具體之建議性，可能當作功能性
還較適當。 

此一指標是我們從會議的資料中最容易觀察與分析
的指標，可作為判斷委員是否積極議事的基礎，但本
研究並不否認尚有更精緻的方法可以判斷委員的議
事積極度，以及實質上委員的參與品質，但精細的方
法，在資料蒐集與分析上便要相對付出更大的作業成
本，且可能會牽涉到判斷者的主觀判斷，相關論述已
補綴文中。但本研究仍要強調的是，任何指標的處理
皆有其難易處，但出席率與發言率等資訊作為一基本
門檻，是最有利於主管機關的資訊處理方式，也是最
為公正的，若沒有好的出席率，也不會有好的議事品
質。以此為基礎，行有餘力，主管機關可以再思索更
細緻的方法。 

14 費協會中，農會代表的推選，以理事長為監理會
代表、總幹事為費協會代表之慣例，且歷年來二
會之代理人皆為同一位，本來為保險主任，該代
表陞任秘書後仍繼續出席。自本屆起，該名代理
人更成為正式委員，對本會之貢獻非常多。在陳
老師的歸類中，委員若正式出席，其參與率是較
高的，但農會的情況特殊，希望能於文中農會的
部分加以修正。 

已於頁 80 修正。 

15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監理會的存在很重要，但是監
理會的 staff 雖編制 30 人、預算員額 23 人，但絕
大多數皆支援衛生署其他單位，實際負責業務之
同仁僅餘 9 位，衛生署一方面強調監理會很重要，
另一方面卻又以「大局為重」將人要走。監理會
的功能要強，不只是委員，staff 也很重要，請納
入本研究中。 

已在頁 71-72 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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